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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与协调是幸福之源
林德宏

（南京大学 哲学系，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９３）

［摘　要］幸福是人们主观愿望同客观状况及主观感受比较接近时而产生的心理上的满足感，其本
质是人以理性超越动物性而逐步实现人性完善的过程。物质生活资料的创造是基础性的，但不能

把幸福归结为物欲的满足，人应通过节制来调节本能与理智的关系以实现自我超越；物质生活与精

神生活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价值论的物本主义是对唯物主义的误读，人应协调物质生活与精

神生活的关系及心境与物境的关系来建设幸福生活；贡献是更高境界的幸福，人应通过贡献获取收

获并借助收获推动贡献，使二者达至平衡。总之，幸福是人的自我超越和自我完善，创造与协调是

幸福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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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人向往幸福，但未必人人都知道什么是幸福，
生活中常常有人误读、误解幸福。

从哲学的角度讲，幸福是人们对主客观和谐状

态的感受。人们对自己的生活都有美好的愿望，当

主观愿望同客观状况及主观感受比较接近时，就会

产生心理上的满足，即幸福感。幸福感的强弱一方

面取决于主客观之间的接近程度，同时还取决于人

们的心理。

如何获得幸福？这个问题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

清楚的，但具有创造能力和协调能力的人会比较幸

福，这是已被生活实践证明了的，相信不会有人提出

疑义。

人是物质实体与精神主体的统一体，具有物质

性与精神性的双重规定性。唯有人能使物质变精

神，精神变物质，所以唯有人有幸福感。幸福感是一

种高级心理活动，动物是没有的。

人体是生物体，在“人猿相揖别”之前，他就是

动物群中的一个群落，人具有动物性是很自然的。

人之初，性本物（动物）。我们在人生旅途中，应不

断以理性超越自身的动物性，逐步实现人性的完善，

这是幸福的本质。

人的物质性决定了人在生活中需要消费物质资

源。大自然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了物质基础。但自然

物不可能满足人的日益增长的且要求越来越高的物

质需要，所以人类就要创造在自然条件下不可能出

现的人工自然物，从而创造了新的生活。这种同时

可以享用自然物和人工自然物的生活比之前仅靠自

然物生存，显然是幸福的。为此人类就要不断提高

创造能力。物质生活资料的创造对人的生存的延续

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具有先行性和基础性，所以生活

的幸福首先是指达到了一定的物质生活水平，苦行

僧式的禁欲生活是违背人性的。

物质资源的消费会自发产生资源危机与环境危

机。我们应当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力戒过度消费

和奢侈性消费。奢侈消费未必幸福。当然，我们要

努力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一

种物质需要的满足，会诱发更大的欲求和新的物质

需要。正当需要的合理满足才是幸福，否则同幸福

相悖。

不能把幸福归结为物欲的满足。人的物欲与生

俱来，并有不断膨胀的自然趋势。物质资料的消费

会带来生理、心理上一时的快感。但这种快感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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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际效益递减原则，当到达一定程度后便会逐渐减

弱乃至完全消失。一味地追求物欲的满足，欲壑难

填，没有止境，反而会带来痛苦甚至精神的失落。纵

欲同禁欲一样，都不幸福。应适当节欲。节制能力

是检验一个人成熟与否的一项重要指标。自我节制

就是自我超越，人应通过自我节制来自觉协调本能

冲动与理智的关系。

人类不仅有物质需要、物质生活，还有精神需

要、精神生活。在物质生活资料已不再匮乏的情况

下，精神生活的幸福显得尤为重要。在物质生活达

到一定水平后，精神生活突显，是符合人的需求由低

到高的发展规律的。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曾对人的

需求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了“需求层次论”，５种
需求呈阶梯状递升，如图１所示。在这个呈阶梯状
的需求层次图中，处于低层次的第一层次（生理）及

第二层次（安全），都是物质性或接近物质性的需

求，而处于中间层次和高层次的则都是心理需求、精

神需求，它们由低到高依次为交往需求、尊重需求、

自我实现的需求。

图１　马斯洛的“人的需求层次”图示

人的幸福是个综合的概念，是物质生活与精神

生活的交相辉映。二者相互补充、相互促进，才会形

成较高境界的幸福生活。

近代以来，市场的繁荣和技术的创新大大提高

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给人们带来了幸福。在这

个基础上，我们又创造了新的精神文明。但市场与

技术都是“双刃剑”。市场运作遵循的是经济利益

最大化原则，技术创新遵循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

的需要的原则，由此实现创新者利益的最大化。二

者都是通过刺激、诱发、制造人们的消费欲望来实现

自己的发展。市场与技术的成功会自发滋生拜物教、

拜金主义和畸形的消费观念，导致物本主义的泛滥。

价值论的物本主义是相对于人本主义而言的，强调

物欲至上，它不是本体论的唯物主义。物本主义是

对唯物主义的误读。物本主义幸福观认为，人的所

有物欲都天然合理，不择手段、不计后果、最大限度

地满足自己的物欲，是人生的目的。可是，物质消费

的一时快感岂能取代精神上的追求？物质生活上的

放纵者一般都是精神生活空虚的人，而缺少或没有

精神生活所反映出来的正是这些人身上的动物性，

即兽性。人若无心灵的充实，又何异于一般动物？

有何幸福可言？所以，我们应当不断协调自己的物

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将物质生活保持在适

当的水平，将精神生活提高到应有的高度。节欲如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超越原始本能并非易事，需要

精神的动力。

幸福是一种感受，它不仅取决于我们拥有什么

东西，还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这些东西。我们不仅

要努力创造我们的“物境”，还要积极协调我们的

“心境”，心物交融，共建幸福生活。

幸福当然伴随着收获，但贡献是更高境界的幸

福。贡献与收获应达到某种平衡：通过贡献谋取收

获，借助收获推动贡献。

没有绝对的幸福，幸福都是相对的。因为主客观

不可能完全一致，即便是合理的愿望也不一定都能实

现，所以心态的调整是感受幸福的需要。由于观点不

同，对于同一件事，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认识；由于心

态不同，对于同一件事，不同的人也会有不同的感受。

有无幸福感，常常不是由客观状态决定的，而是取决

于不同人的主观感受与判断。物质的不足，可以用精

神来弥补，良好的心态会化烦恼为愉悦。身在福中不

知福，是心态失衡、精神缺失的表现。不要老想到自

己所没有的，应当珍惜自己已有的。事业上不能满足

于现状，物质生活上则应知足常乐。

人是最富个性的存在，各有各的性格和习惯，各

有各的看法和利益。人不可能独处，生活在社会上，

一个人的幸福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际关系，

因此人与人应相互关爱、和睦相处。

总之，创造与协调乃幸福之源，而这二者都是自

我超越。所以，说到底，幸福是人的自我完善。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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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哪些方面违背了幸福原理？
辛世俊

（郑州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

［摘　要］当今人们非常关注幸福问题，但对幸福的理解则歧义丛生。将拥有财富或快乐等同于幸
福，视幸福为纯粹客观性活动，认为人能够“被幸福”或“幸福完全由自己决定”，且幸福“与公正无

关”等，这些都是当今社会人们追求幸福的认知误区。其实，财富只是幸福的物质基础，德行与健

康才是构成幸福的更重要的因素；快乐不等同于幸福，将快乐提升为幸福是生活意义的根本要求；

幸福并非纯粹客观的，而是一种体验和心理感受；人不能够“被幸福”，真正的幸福源于主体的创造

性劳动；幸福也并非完全由自己决定，它也来自于主体参与的以社会关系为基础的和谐环境的营

造；幸福与公正密切相关，幸福蕴含着对公正的要求而公正又服务于幸福。

［关键词］幸福；被幸福；幸福环境；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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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关注幸福问题，似
乎人人都有话可说，但又不知从何说起，而且它本身

也是一个难以定义的范畴。本文不准备采取先下定

义再进行研究的思维方法，而是采取逆向思维的方

法，即在对某些现有认知的追问中探寻什么是幸福，

以深化对幸福问题的思考。

　　一、拥有物质财富就是幸福吗？

在很多人眼里，幸福就是拥有较多的物质财富，

拥有了物质财富就等于拥有了幸福。更有甚者，将

幸福直接看做拥有金钱的多少，谁的钱多，谁的幸福

指数就高，谁就是最幸福的人———备受社会推崇的

“财富排行榜”就是一个明证，似乎高居财富榜首的

人就是成功人士和幸福的楷模。毫无疑问，财富为

幸福生活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所谓“仓廪实而

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子·牧民》）。但财

富并不直接等同于幸福，因为财富不是生活的全部，

物质财富的富有不等于精神生活的充实。一些人靠

省吃俭用来积累财富，却把身体累垮了，上半生用命

挣钱，下半生用钱买命，每天备受病痛折磨，何谈幸

福？一些人“穷起富不起”，因为财富而夫妻反目、

家庭破裂，又何来幸福？因财富过多而困惑甚至自

杀的人亦不在少数。隋喜文［１］在一篇文章中分析

得好：在吃不饱饭的年代，能在大年三十吃上一顿饺

子就觉得非常幸福，如今吃饱喝足了，反而幸福指数

下降、痛苦指数趋升。国际上正在流行的“快乐经

济学”也告诉我们，当人们的收入上升到满足基本

需要以上层次时，金钱投入就不再是与幸福有强正

相关的影响因子，公平与尊重、交往与友谊乃至自我

实现将变得更加重要。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人和日本

人的幸福感远不及南美洲一些贫穷国家人民的幸福

感强烈的原因———据２００６年７月英国新经济基金
的《幸福星球指数》报告，全世界最幸福的是居住在

草棚中的２０万瓦努阿图人，西方八国集团无一进入
前５０名。我国的情况也是如此，ＧＤＰ最高的城市
不见得是幸福指数最高的城市，收入最高的群体也

不是幸福感最强的群体，收入较低的农民工幸福指

数反而很高。正如夏爱华在《幸福真的很便宜》一

文中所指出的：“对落难的人来说，看到远方驶来的

船只，就会涌出激动的泪水。对失业的人来讲，找到

一份工作，会倍加珍惜。对遭受挫折的人来讲，永不

放弃，就会看到成功的曙光。对沦落他乡的亲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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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故乡的亲人，就是人生乐事。而这一切，都不需要

多大的投资。”［２］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有一间小小

的蜗居可以遮风避雨就是幸福，能做自己想做的事

情就是幸福，能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就是幸福，能与亲

人团聚就是幸福，能与心爱的人牵手走进婚姻的殿

堂就是幸福，能与儿女享受天伦之乐就是幸福……

实质上，除了财富之外，德行与健康也是与幸福

相关的重要因素，中国儒家强调“德福统一”，主张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如果是不义之财，财富再

多也会失去，财富再多也不会幸福。如果有了理想

和对美好德性的追求，即便“一箪食，一瓢饮”，也能

乐在其中，德福兼蓄。可见，德性在幸福体验中具有

非常重要的地位。健康亦如此。我们常说健康的身

体是最大的财富，这是因为身体健康是幸福的基础，

一个人物质财富再多，没有一个好的身体，幸福也无

从谈起。如果一个普通家庭出现一个卧床不起的病

人，整个家庭的幸福指数就会迅速降低。因病返贫、

因病而导致生活痛苦的人对此体会深刻。

曾有西方媒体向社会征集“谁是世界上最幸福

的人”的答案，经权威评审团的遴选，其结果大致如

下：第一种最幸福的人是刚刚给孩子洗完澡、怀抱婴

儿而面带微笑的母亲，第二种最幸福的人是给病人

成功做完手术、目送病人出院的医生，第三种最幸福

人是在海滩上筑起了一座沙堡、望着自己劳动成果

的顽童。［３］这些最幸福的人都不是百万富翁。可

见，拥有财富不等于自然就拥有了幸福，财富多寡不

是进入幸福之门的通行证。

　　二、快乐就是幸福吗？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常常将快乐与幸福连在一

起，似乎二者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其实，幸福必

然是快乐的，但快乐并不完全等于幸福。譬如，一个

吸毒的人，在吸毒的时候，是很“快乐”的，但一旦上

瘾，就会毁坏他一生的幸福生活；一个赌博的人，在赢

钱的时候是很“快乐”的，但赌到一无所有的时候，可

能会去跳楼自杀；一个迷恋网吧的孩子，经常逃课，不

去上学，玩得很“快乐”，但由于没有知识，很难有发展

幸福生活的空间；一个喜欢喝酒的人，在酒桌上吆五

喝六、推杯换盏是很“快乐”的，但酒精中毒后不仅是

很痛苦的，甚至还会危及生命。不难看出，快乐是浅

表的、短暂的，但幸福却是深刻的、长久的。

正如赵汀阳所言：“幸福与快乐有着根本的区

别，幸福是整个生活的整体效果，而不是某时某处的

某种乐趣。……幸福需要理论，而快乐不需要理论，

幸福才是一个哲学问题，而快乐只是一个实践问

题。”［４］（Ｐ５９）只有快乐而没有幸福，那么生活仍将是

无意义的。快乐就像吃喝的欲望一样普遍，是基本

的而不是根本的。［４］（Ｐ１４８）哈佛大学心理学导师泰

勒·本－沙哈尔在《幸福的方法》一书指出，超越短
暂的快乐，让时间成为幸福的看守者。我们可以得

到的幸福是无限的，它不是树叶般短暂的美丽，而是

根深蒂固般的永恒幸福。幸福的高度是指我们生活

中体验到情绪的波动，它有高潮和低潮；幸福的深度

则指我们内心深处基本的幸福感。［５］将幸福降低为

快乐，就会降低生活的意义；将快乐提升为幸福，才

会使生活的意义更为充盈。

　　三、幸福是纯粹客观的吗？

现在很多地方政府在忙于编制所谓的“幸福指

数”目标规划，提高幸福指数不仅被写进各级政府

的工作报告，而且也成为各级领导干部的口头禅；学

者们也在挖空心思地研究幸福指数，企图将幸福的

各项指标进行量化，并运用很多的量表、模型和数据

来证明幸福指数的“客观性”。应当指出，研究幸福

指数是必要的，为此进行的各种努力也是值得肯定

的。但幸福并不纯粹是客观的，幸福与否是人们的

一种体验和心理感受，与人们的心态和心境有很大

关系。诚如大卫·休谟所言：“我一向看事物总爱

看乐观的一面，而不爱看悲观的一面。我想一个人

有了这种心境，比生在每年有万镑收入的家里，还要

幸福得多。”［６］（Ｐ４）

“平平安安就是福”，这句话含有深刻的哲理，

蕴涵着幸福的心境问题。宋代无门慧开禅师

（１１８３—１２６０）在一首禅偈中说得好：“春有百花秋
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

好时节。”人生不如意者十有八九，要让自己幸福，

就不能过于计较，放不下、心不安则难以幸福。只有

在安康平和中做到淡泊恬静、知足常乐，才有幸福可

言。正所谓：心头无事一床宽，眼内有尘三界窄！因

为幸福的体验来自心境，是个体对自身生活状态的

判断与感受，它绝对不是纯粹客观的或可量化的东

西。人类有很多不幸与灾难，有的人可能因为很小

的挫折与灾难就无法忍受甚至自杀了，而有的人在

更加严重的灾难面前也能幸福地生活着。俄国著名

作家契可夫在一篇题为《如何防止自杀》的文章中

说，一个人在生活道路上遭遇挫折或打击时，应该设

想出更糟糕、更痛苦的结局，这样一来，精神上和心

理上的压力就会缓解，生命的承受力和韧性就会增

加。［７］有记者曾询问英国物理学家霍金是否曾因身

体残障而感到沮丧，又是怎么克服的？霍金的回答

是，“我有自由选择结束生命，但那将是一个重大的

错误。无论命运有多坏，人总应有所作为，有生命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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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希望。”在丧失语言能力的情况下，霍金靠仅能活

动的三个手指和一台电脑语音合成器在应用数学及

理论物理学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法国

《ＥＬＬＥ》杂志总编让·多米尼克·鲍比在身体几乎
完全丧失运动机能的情况下，仅靠一只可以活动的

眼睛通过眨眼来选择字母牌上的字母，完成了一本

见证他生命奇迹的书《潜水钟与蝴蝶 》。［８］

这启示我们：幸福并不纯粹是客观的，其实质是

个体的一种心理体验。这里就有一个幸福体验的心

理底线问题。每个人的实际情况不同，幸福体验的

心理底线也就不同。一个总感到很不幸的人，往往

是由于把幸福体验的心理底线划得太高，期望值过

高，欲望太大，结果与现实产生较大的反差，于是感

觉很不幸福。在挫折和不幸到来时，适度地降低一

下幸福体验的心理底线，有助于调整心情，渡过难

关，坦然地面对生活。国家与政府应当关注每一个

人的幸福，特别是关注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多做些雪

中送炭的事情。提高弱势群体的幸福体验的心理底

线是社会的责任，因为衡量一个社会进步和文明的

尺度不是看强势群体的发展状况，而是看弱势群体

的生活境况。

　　四、人能够“被幸福”吗？

现在很多人在抱怨自己“被幸福”了。譬如很多

的所谓“惠民工程”、“安居工程”、“拆迁并村工程”，

并未征求民众的意见，甚至违背民众意愿，以至于发

生人们觉得自己“被上楼”、“被幸福”的怪现象。也

许这些举措的初衷是好的，但超越了民众的承载能

力、生活习惯和思想实际，结果事与愿违，欲速则不

达，所以人们不仅感受不到幸福，反而觉得痛苦。

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我国有成千上万的孩子

在“被幸福”着，他们从小到大的一切都被望子成龙

的家长安排好了，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都是按

照家长的意愿安排的。一些家长爱子心切，宁肯牺

牲自己，也要让孩子“成才”，他们替孩子报各种辅

导班，甚至陪读，几乎替孩子活一辈子。这种做法看

起来富有爱心，实际上是对孩子的残害，是以“爱”

为名的残害。这些孩子的悲剧在于他们终生都没有

自己的意愿、自己的想法。这样的孩子，看起来很幸

福，但实际上很不幸，他们无非是父母的复制品或者

父母意愿的实践者。［９］休谟认为：“爱只是希望别人

幸福的一种欲望。”［６］（Ｐ１７２）孩子无法承受父母望子成

龙所强加的“幸福”而离家出走、与家人反目甚至杀

害父母的事例并不鲜见。

所以，幸福是个体对生活实践的体悟，幸福是无

法强加于人的。善良的愿望有时可以把人引向地

狱。之所以说“被幸福”实质上是一种痛苦，在于它

违背了幸福的基本原理：幸福是一种感觉，个人是幸

福的主体，幸福不能被替代。正如英国古典自由主

义思想家约翰·密尔所言：“对于一个人的福祉，本

人是关切最深的人；除在一些私人联系很强的事情

上外，任何他人对他的福祉所怀有的关切，和他自己

所怀有的关切比较起来，都是微薄而肤浅的。社会

对于作为个人的他所怀有的关切（除开对于他对他

人的行为而外）总是部分的，而且完全是间接的；而

本人关于自己的情感和情况，则即使是最普通的男

人或妇人也自有其认识方法，比任何他人所能有的

不知胜过多少倍。”［１０］“被幸福”的最大问题是不尊

重人，“把人看作人，意味着他被认为具有承诺和选

择的能力，是自我行动者”［１１］（Ｐ８）。可见，幸福完全

是个人性问题：“幸福永远是属于个人的，尽管在一

个良好的社会中有许多幸福的人，以至于看起来像

是一个总体幸福的社会，但幸福却不是一种可以分

有的东西，我们想分却分不出去。”所谓“为别人而

感到幸福”指的并不是分有了别人的幸福，而是指

一个人为自己所喜欢的人获得幸福而感到幸福。这

两种幸福是不同的，而且分属于不同的人。［４］（Ｐ１１７）

俗语有“富不过三代”之说，这句话意味着不创

业的人不能体会创业的艰辛，所以也无法体会幸福

生活的真谛。如果“被幸福”者完全丧失自我的主

体性，无法利用自身条件去创造真正属于自己的幸

福，则不仅会坐吃山空、最终导致贫穷，更无法获得

人生历程中关于幸福的体验和感受，亦因此无法获

得社会的承认和他人的尊重。所以，人是不能够真

正“被幸福”的。

我们今天强调以人为本，就应当尊重人的主体

地位，尊重人们对幸福生活的选择，人只有在追求幸

福的亲身实践中才能体会到幸福的真谛。“被幸

福”并不是一种真正的幸福，而是主体丧失自我、失

去人生意义的表现，体现的是主体因缺乏创造性而

无法获得尊重并体验到幸福的一种非正常状态。因

此：人必须是在做有意义的事情中才获得幸福。幸

福始终是存在于行动中的，幸福必须身体力行，不可

能有别的替代方法。“幸福的‘亲身性’决定了幸福

不可能是身外之物所能够替换的。……幸福的条件

不等于幸福，幸福终究是‘劳作所得’。”［４］（Ｐ１３８）

　　五、幸福完全由自己决定吗？

既然我们不想“被幸福”，那么幸福是否与他人

无关呢？“我的幸福我做主”体现了幸福生活的自

主性，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人是社会的人，人不能

离开社会而孤立存在。国学大师梁漱溟说：“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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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天然与他前后左右的人，与他的世界不可分离。”

“一个人的生命，不自一个人而止，是有伦理关系

的。伦理关系，即是情谊关系，亦即是相互间的一种

义 务 关 系。所 贵 乎 人 者，在 不 失 之 情 与

义。”［１２］（Ｐ６１－６２）英国当代著名生存论心理学家 Ｒ．Ｄ．
莱恩也指出：“我们必须把该个体看做这样的

人———他处于与他人的关系之中，并且从一开始就

处于某个世界‘之中’；必须认识到，没有‘他的’的

世界，人就不存在，而没有他，他的世界也不存

在。”［１１］（Ｐ６）社会生活的实践证明，和谐的人际关系

是个人幸福的社会基础。如果在人际交往中，到处

都是尔虞我诈、坑蒙拐骗，势必造成对人们的伤害，

譬如假冒伪劣商品泛滥将不可避免地使一些消费者

成为受害者。在一个单位，从领导者到一般工作人

员，每个人都是他人的环境，如果不能为他人提供好

的环境，势必影响人际关系，造成关系紧张、人际生

态恶化，幸福指数也将大大降低。

可见，幸福也不完全是由自我决定的，每个人都

追求幸福，但个人的幸福都与他人的幸福密切相关。

“如果一个人只同自己打交道，他追求幸福的欲望

只有在非常罕见的情况下才能得到满足，而且决不

会对己对人都有利。”［１３］“我想要的，在许多时候并

不是我自己能够给自己的，而是必须由别人给我的，

因此，幸福问题必定要卷入他人问题，必定不是自己

决定的事情。因此，分析幸福的思想结构不能只是

‘我’的主观角度”［４］（Ｐ１３９）。休谟在《道德原则研究》

一书中也探讨了这个问题：“他人的幸福和苦难不

是与我们完全漠不相关的景观；他人的幸福不论在

其原因或结果上的景象，都像灿烂的阳光或精心耕

种的田野景色，给人以内心的欢乐和满足；他人的苦

难的现象，则像一片低垂的乌云或贫瘠的风景，给想

象力投上一抹抑郁的阴沉。”［１４］所以，幸福的环境需

要大家共同营造，和谐社会建设需要从自我做起，伤

害他人或危害社会就是在破坏自我生存与发展的社

会环境，最终也必然伤害自己。只有努力做到“我

为人人，人人为我”，才能有真正的幸福生活。

　　六、幸福与公正无关吗？

很多人认为，政府的当务之急是解决民生问题，

而民主政治、公平正义这些抽象的上层建筑领域的

东西似乎与普通人的幸福无涉，也不值得关注。其

实，不仅民生问题，民主政治、公平正义也是幸福生

活的重要内容。社会上发生的很多非直接利益矛盾

事件都说明，民众非常关心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

政府的行为是否正当、是否合理，是群众考量政府好

坏的重要指标。梁漱溟先生谈到了这一点：“‘食无

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

谓好学也已。’西洋人也许感到奇怪，不求饱求什

么？不求安求什么？须知中国人所求者，就是那个

‘正’。‘正’即正当合理。苟非正当合理，则虽安

饱，他 也 不 要。安 饱 问 题 是 次 于 合 理 问 题

的。”［１２］（Ｐ１７２）近年来有许多诉讼案件表明，很多当事

人诉诸法律往往不是为了物质利益，而是为了讨要

一个正当合理的说法。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从公

平正义的角度去思考，就不得要领，不能真正化解矛

盾。“既然每个人的幸福总是以他人的幸福为必要

条件，那么公正原则就同样是目的论的贯彻，它与幸

福公理是天然一致的：幸福公理表明一个人怎样创

造幸福，而公正公理将表明怎样保护创造幸福的条

件。”［４］（Ｐ１２２）可见，幸福蕴含着对公正的要求而公正

又服务于幸福。

幸福离不开他人，离不开社会，也就离不开公平

正义。公正原则是幸福生活的必要条件。既然公平

正义是社会主义的首要价值，我们就应该真正关注

社会公正问题，努力使公平正义在民众生活中落到

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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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求索精神出路的漫漫征途
———对西方幸福学说、幸福文化史的考察

刘西琳

（郑州轻工业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摘　要］希望过幸福的生活是人的权利，人追求幸福的愿望是与生俱来的，具有天然的正当性，任
何人都不能剥夺。幸福问题是人所面对的所有问题中的终极问题———是一切目的之所以产生的原

因，也是一切原因最终所导向的目的。探讨幸福问题就是探讨人类的精神出路，这是人类理性活动

的一个永恒的主题。然而人们对于幸福的认识即幸福观，却是大相径庭的，甚至是根本对立的。

“思想家是人类的‘大脑’，政治家是人类的‘双手’”，３０００年来思想家们关于幸福问题的思考，对
于我们正确地理解幸福、认识幸福、创造幸福和把握幸福，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人类对幸福

的认识大体可分为四个时期：古希腊古罗马时期人类进入文明期不久，人们对于幸福问题的探讨还

是初步的，认识也比较肤浅；意大利－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幸福问题的认识已比较深入，且带
有强烈的反经院哲学的性质，言辞激烈但不够深刻；欧洲思想革命 －启蒙运动时期，人类已比较成
熟，对幸福问题的探讨也更深入，不仅讨论什么是幸福，更关注怎样才能幸福；近２００年来人们关于
幸福问题的讨论已较少关注物质层面的因素，而着重关心意识、观念、精神、制度等对幸福的影响。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所预示的以消灭私有制、彻底解放生产力，从而建立和实现“物质财富极大丰

富”、“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可以满足实现人类期望的最大幸福的充分条件，

是实现人的个人幸福和全人类幸福的必由之途。３０００年“幸福论坛”的主要结论是：人是地球上
唯一同时生活在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拥有物理空间和思想空间的生物。人的生活离不开物质，但

主要是精神生活；人的享受离不开物质，但主要是精神享受；人的幸福离不开物质，但主要是精神幸

福。精神追求是人的幸福之路的唯一正确出口。值此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之际，人的个性张扬而

又思想纷扰，人人都在自己的幸福观的支配下为“幸福”而奔忙，但不少人陷入误区、走上歧途。在

这种情势下，回头看看人类幸福观的演变过程，听听先哲关于幸福问题的论述和争辩，对于矫治和

修正自己的幸福观不无益处。正确地选择自己的价值取向并在此基础上确立服务人民、造福社会

的幸福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关键词］幸福观；价值选择；思想史；哲学史；伦理学史

［中图分类号］Ｃ９１３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２．０５．００３

　　追求并享受幸福是人的一种自然权利。中国改
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权利意识日益增强，凭借着“追

求幸福”的自然权利，人人都在为“幸福”而奔波、忙

碌。然而“条条道路通罗马”这句话在此处却不适

用，因为通向幸福的道路只有一条，而通向不幸的道

路则数不胜数———如同“歧路亡羊”中的歧路。这

个道理并不难懂，但未必人人都懂。俄国作家列

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开篇的第一句是：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

幸。”这句话是贯穿这部辉煌巨著的一条主线，是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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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的脊梁，书中九曲连环的结构、荡气回肠的情节、

熙来攘往的人物、精彩纷呈的对话，都不过是对书中

第一句话的诠释。托尔斯泰在这里告诉人们：由家

庭的幸福问题所引伸出来的道理具有普遍意义———

成功的原因具有相似性，而失败则各有各的原因。

坦率地说，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许多人并没有

走上正路，而是选择了一条自以为可以早一天到达

“目的地”但迟早会“亡羊”的歧路，由此演出了一幕

又一幕的悲剧。与此同时，在物质财富日益丰盈、物

质享受今非昔比的生活中，许多人迷失在物质世界

里。显然，我们面临着一个精神出路问题，这个问题

曾在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的欧美国家出现过，而现
在正被我们经历着……

当前，我国正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而奋斗，良好的、健康的国民心态对于

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其中很重要的一

个方面就是在泥沙俱下的市场经济环境下拨正人生

的航向，确立正确的价值观、幸福观。塑造人的世界

观，需要的不是决心，而是知识。知识从哪里来？来

自先哲。但是，作为真理的知识带给人的并不都是

愉悦，因为“爱照镜子的多半都是漂亮的姑娘”（莎

士比亚），并非人人都喜欢。苏格拉底说：“知识会

给人带来痛苦，又会给人更大的快乐。我宁愿做一

个痛苦的思考者，也不愿做一头快乐的猪。”这段话

给人以“照镜子”的勇气。此时此刻，回顾人类幸福

观的演变历程，回味思想家们对于幸福问题的见解，

照一照“镜子”，对于我们矫治和修正自己的幸福理

念或许会有益处。

本文主要是对幸福问题做一次文献梳理，少评、

不论。笔者对于幸福问题的见解将另文发表。文中

内容涉及公元前７世纪至公元２０世纪的５０多位思
想家、上百篇（本）文献，这些论述在本文后的参考

文献中均可找到，有兴趣者可以循此路径深入研究。

　　一、“国际快乐日”要求世人关注幸

福问题

　　据媒体消息，２０１２年６月２８日联合国大会通
过决议并于当日向全世界宣布，将每年的３月２０日
定为“国际快乐日”。决议称，“对幸福的追求是一

种基本的人类目标”，并呼吁联合国所有成员国在

每年的这一天，“以适当的方式———包括通过教育

和举行提升公众意识的活动等———庆祝国际快乐

日”。联大的这一决议受到世界各国普遍重视与欢

迎，许多国家的政府表示，必须把包括快乐在内的新

元素纳入对幸福的衡量中，而目前用于衡量幸福与

否和幸福程度的标准主要是经济指标，显然早已不

合时宜。人们今天的共识是：就对幸福的评价而言，

经济水平即富裕程度，对幸福与否和幸福程度的判

断已经失去了昔日“一票否决”的显赫地位；对幸福

的衡量，已经构建了一套更科学、更合理、更全面的

评价指标，其中精神文化因素占据了支配地位。

此项联大决议向世界传达了两个重要信息。其

一，一方面将每年的 ３月 ２０日定名为“国际快乐
日”，另一方面在决议中强调“对幸福的追求是一种

基本的人类目标”。这里很明显的是以幸福来诠释

快乐，以快乐来解读幸福。这是颇有深意的：快乐是

幸福的表现，幸福是快乐的原因；快乐形于外，幸福

涵于内；快乐与幸福是一种表里关系。当然，如深究

起来，快乐与幸福还是有区别的，这一点，我们在后

面会讨论到。其二，以联大决议的形式倡导快乐，表

明联合国关注新世纪人的幸福问题，决议不过是对

世界各国人民幸福愿望的一种反映。按理说，在全

球经济总量不断增长、人们的物质和文化享受愈来

愈多的情况下，今天的人们应该已经是很幸福的了，

却未料到“幸福”反倒成了一个需要给予重视的问

题，以至于需要由一个世界最大的国际性组织通过

决议来强调、来号召。看来，经济增长与人的幸福感

的上升之间，并非一种线性关系，幸福问题并不

简单。

可是，毋庸讳言，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讲求经世

致用，关心的主要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

人本身及其需求缺乏系统研究与应有的关注，其中

就包括人的幸福问题。在西方，幸福问题在亚里士

多德之前的几个世纪中，归属于大一统的哲学之中，

后由亚里士多德将其列入伦理学，所以幸福问题首

先是一个伦理学问题。重“分析”的西方学术，从亚

里士多德开始就有了“分科之学”，即学科分类，亚

里士多德本人就是多种学科的奠基人。这种分门别

类的研究，对事物的探讨比较深入，认识也比较深

刻。重“综合”的中国传统学术，直到１９世纪末才
有了分科之学，此前的学术研究都比较笼统。在关

于幸福问题的研究上，中西学术的区别表现得尤为

明显。近代，社会学创立之后，也开始关注人的幸福

问题，西方社会学家对此发表了不少深刻见解。而

社会学由严复、孙本文、潘光旦、费孝通等引进我国

已是２０世纪初的事情，此后时断时续，直到１９８０年
代才被正式承认为一门学科，其关于幸福的研究还

没有真正开展起来。此外，幸福问题在我国还曾经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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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似乎“不幸福”的问题在一

个社会主义国家里是根本不存在的。既然人人都很

幸福，探讨幸福问题便是多此一举，因而也就很少有

学者去关心、去研究了。所以，在我国，并不简单的

幸福问题曾经长期被简单化。吊诡的是，在物质匮

乏的昨天，人们并不缺少幸福感；而在物质丰富的今

天，却有不少人缺少幸福感。这并不是一个悖论，它

说明“吃饱穿暖就是幸福”这种认识，在物质匮乏的

时代渐渐远去之后，已不再是对幸福的正确解读，而

是一种曲解了。那么，所谓缺少幸福感，究竟缺的是

什么呢？这，触及到了幸福的本质。

幸福问题已成为时下我国媒体和社会热议的一

个话题，这是一个可喜而又发人深思的现象：这不是

偶然的，它表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

过近百年的奋斗，特别是经过最近３０多年的改革开
放，正在告别积贫积弱、物质匮乏的时代，迈进幸福

家园的大门；但由于还不辨幸福家园内的东西南北，

因而扑朔迷离、进退失据。其窘迫之状况，我们在电

视的访谈节目中看得清清楚楚。这些情景告诉我

们，幸福已经来临，而我们还没有做好迎接它的准

备，其中首先是让人们理解什么是幸福，以及怎样才

能幸福。对此，理论界和媒体责无旁贷。

幸福问题是人类文明史的核心问题，又是一个

多向度的问题，它的这一特点使其被不同学科领域

的思想家们长期并共同关注，因而成果丰硕，异彩纷

呈。从人类进入有文字记载的文明期以后，３０００年
来，以西方为代表，从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经中世纪

时期、意大利－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思想革命－
启蒙运动时期，到产业革命后的近现代时期，思想家

们对人、人的幸福、真善美的关注和兴趣始终不减。

他们从多学科出发，向“幸福”逼近，许多论断高屋

建瓴，贵如珠玉。笔者沿着上述路线对人类幸福学

说和幸福文化的发展史进行了一次巡视与考察，现

将个人的心得与感悟整理成文，奉献给那些关心幸

福问题的读者，以期有助于大家加深对幸福的理解

与认识。

　　二、对幸福问题的探讨贯穿人类文

明史

　　世间的奥秘你探不到底，
沉思会教你认识许多东西，

关于人、关于幸福、关于真善美的道理，

这要深过一切哲学的教义。

这是 １８世纪末至 １９世纪中叶英国“桂冠诗

人”威廉·华兹华斯的诗句，它告诉人们，学问百

科，唯人的学问、幸福的学问、真善美的学问最大最

深最重要，因而也最基本。唯其基本，自然百科、社

会百科的学问皆由此派生出来；唯其基本，对于人是

谁、什么是幸福、何谓真善美，人们苦苦求索了

３０００年，至今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所有人都接受的
答案———“幸福”可不像“万有引力”那么幸运！

在人类的词汇中，很难找到比“幸福”更讨人喜

欢的概念。人们的价值观也许不同甚至对立，但在

追求幸福这一点上却没有分歧，原因在于“趋福避

祸”是人的本能———虽然彼此对幸福的认识不同，

用以衡量幸福的标准也不同。人同此心：我希望幸

福；心同此理：幸福是我的权利。

诚如２０１２年６月联大决议所说：“对幸福的追
求是一种基本的人类目标”。美国《幸福》半月刊主

编享利·卢斯认为：“幸福是心情舒畅的境遇和生

活，是人生的目的、道德的标准。”１８世纪的法国著
名哲学家爱尔维修指出：保存自己的生命、追求个人

幸福的这种趋乐避苦的自爱感情，是人所共有的，它

推动着社会生活前进。他的《精神论》于１７５８年出
版后，一直是且至今依然是人类探讨人的精神生活

的经典著作。列夫·托尔斯泰在其史诗般的伟大作

品《战争与和平》中说：“人是为了幸福而创造的，幸

福与人同在———存在他的内心中。”１９世纪英国空
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罗伯特·欧文也认为“人类

的一切努力之目的，在于获得幸福。”从这些论述中

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幸福问题在人类面对的诸多问

题中，是一个具有终极意义的问题。何谓终极意义？

亚里士多德对此有很好的诠释：“凡居于事物之最

后的，就是我们所寻求的……幸福就是这种事物，因

为我们求幸福就是为了其本身，而不是为了其他事

物。”终极意义意味着：幸福是人类所有活动的终极

指向———既是种种原因导致的最终目的，又是种种

目的背后的最终原因。

幸福是人人都在面对的一个“问题”———什么

是幸福？同时又是人人都想解决的一个 “难

题”———怎样才能幸福？这两点都是由存在与期望

之间的矛盾冲突产生出来的。作为一个“问题”，它

要求给予“答案”，以解决“是什么”的疑问；作为一

个“难题”，它要求给出“方案”，以解决“怎么做”的

困惑。关于幸福的这两个问题困扰了人类３０００年！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援引

１９世纪美国著名学者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
社会》中的观点，将人类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即蒙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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昧期、野蛮期和文明期，并分别指出了各个时期人类

生活方式的基本特征。根据摩尔根的研究，处在蒙

昧期的人类刚刚与动物分道扬镳，居无定所，食不果

腹；处在野蛮期的人类，渐渐掌握了制作金属工具的

技术并建立了农牧渔业，但生产力也仅限于维持生

存。摩尔根认为，从猿到人经过了二三百万年的过

渡，而人类真正的历史却只有１０万年左右的时间，
其中６万年人类处于蒙昧期，３．５万年人类处于野
蛮期，人类进入以铁器的普遍应用、文字的发明和私

有制的建立为标志的文明期仅有５０００年的时间。
显然，在实行公有制包括蒙昧期和野蛮期的前９．５
万年，“幸福”不可能成为人们思考的一个问题；即

使在私有制建立、阶级形成后的最初 ２０００年内（公
元前３０００年至公元前１０００年），由于生产力水平
低、社会发展缓慢、人的意识不发达，幸福还没有成

为人们关心的一个问题。现有文献表明，人类开始

关注幸福问题并对其进行探讨，只是最近二三千年

的事情。

检视早期思想家们关于幸福的论述发现，人类

对于幸福问题的讨论虽然从未间断，但是有三个时

期比较集中，即２０００多年前的古希腊古罗马时期、
１４—１７世纪的意大利－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
级革命发生前１７—１８世纪的欧洲思想革命 －启蒙
运动时期。这不是偶然的，它说明这三个时期基本

满足了学术繁荣的必要条件：社会开放，政治宽松，

思想活跃。这期间诸多思想家关于幸福的论述，深

刻地影响了东西方学术界，许多论断至今仍被奉为

研究幸福问题的圭臬。

然而，直到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前的启蒙运动时

期，人们对于幸福问题的探讨，多半只讨论作为个体

的人的幸福，很少论及作为整体的人类的幸福；在讨

论幸福问题中的因果关系时，往往只考虑个人因素，

基本不涉及社会制度。１９—２０世纪，科学技术的进
步、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与发展，催生了惊人的生产

力，社会财富成几何级数增长，物质享受花样翻新；

与此同时，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矛盾越来越尖

锐，人成了资本的奴隶和机器的附庸，每个人都生活

在“传送带”上，周而复始地单调地运转着，不能停

下来也停不下来。人们发现，随着生产的发展、财富

的增加，人的幸福感原本应当提升，事实上却反而下

降了。于是，幸福问题再度成为思想家们的一大话

题。与此前的三个时期人们对幸福的讨论不同，近

两个世纪的讨论更深入、更全面：不仅关注个体人的

幸福，而且关注整个人类的幸福；不仅注意到影响幸

福的个人因素，而且注意到影响幸福的社会因素、制

度因素；先后对幸福问题发表卓越见解的，不再仅限

于一批人文主义思想家，还有空想社会主义者和科

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者。有人将１９—２０世纪的
幸福讨论称为幸福学说史的“第四时期”，以与古希

腊古罗马时期、意大利－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思
想革命－启蒙运动时期相衔接；但也有人认为，从性
质和深度上看，前三个时期的讨论并无质的差别，而

１９世纪后半叶至今的讨论则发生了质的飞跃，所以
人类对于幸福的认识以两个阶段来分析比较合理。

笔者认为，这两种划分虽然各有道理，但并无实质差

别，本质上是一致的，即人类对幸福的探讨愈来愈深

入、愈来愈全面，认识也愈来愈深刻了。

人类社会的演进以文字的出现为界碑可分为两

个时期，即史前时期和历史时期。这种划分深受摩

尔根的影响。摩尔根认为：“认真地说来，没有文字

记载就没有历史，也就没有文明。”这种观点将文字

出现以前人类发明的各种生产、生活工具排除在文

明乃至历史之外，显然是不妥的。后来，人们渐渐认

识到，历史固然是需要证据的，但能够作为历史凭证

的不只是文字，还有器物。于是，史学界开始将“史

前时期”改称为“前文字时代”，其记录或载体主要

是化石、器物、绘画或雕塑作品，它们具有与文字相

同的价值；至于“文字时代”的历史，其凭证则主要

是文字，器物等实物只是旁证。但是，“幸福”属于

观念形态的东西，人们的幸福观无法通过器物反映

出来而只能通过文字，这就是人类进入“文明期”已

５０００年、而“理性文明”却只有３０００年的原因。

　　三、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公元前 ７
世纪至公元５世纪）的幸福论
　　历史学家将公元前５世纪至公元４世纪称作
“古典时期”，比喻为人类的儿童时期，认为这个时

期的人类还比较幼稚，许多在今天看起来很简单的

问题，在当时却很复杂。

从文字记载看，人类开始关注幸福问题是在古

希腊古罗马时期。古希腊最早在言论和著作中谈到

幸福问题的应当是梭伦。梭伦是公元前７世纪末至
公元前６世纪中叶雅典最博学的人，曾长期担任雅
典的执政官。梭伦是早期的人文主义者，关心自由、

正义和人道，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据古

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其著作《历史》中记载，一

次梭伦应国王克洛伊索斯之问谈到了“幸福”，国王

很感兴趣，此后这种关于幸福的谈话曾有多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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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谈话中，梭伦告诉国王：

“我看一个人活到 ７０岁就差不多了，一共
２６２５０天，但不会有两天的生活是相同的。这样看
来，人间万事是完全无法预料的。说到你本人，克洛

伊索斯，我认为你极为富有，并且是统治着许多人的

国王，然而就你所提的问题来说———国王问梭伦：

‘我是否算得上是幸福的人？’———只有在你结束了

你的一生的时候，我才能给你回答。”这段话表明，

梭伦认为，仅仅富有即使富甲天下，仅仅有权力即使

贵为国王，不一定就是幸福的；而且幸福与否不能只

看一时，要看一生。

“许多最有钱的人并不幸福，而许多只有中等

财产的人却是幸福的。拥有巨大财富的不幸的人只

在两方面优于幸福的人———更有能力满足其欲望，

更有能力承受灾难的打击———但幸福的人却在许多

方面都超过了前者。”这段话表明，梭伦认为，物质

财富是幸福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幸福的等价物，而且

幸福程度与财富多少并非线性关系。

“把善行（即国王的善政）保持到临终的那一

天，然后又安乐地死去的人，国王啊，我看才能给他

加上幸福的头衔。凡事都要善始善终、注意结

尾———神往往只让人们看到幸福的影子，随即便把

他们推上毁灭的道路。”梭伦用这段提醒国王克洛

伊索斯：善政如果半途而废，不能善终，作为国王，你

还算不上幸福的人。在梭伦之后约一个世纪，哲学

家赫拉克利特也对“物质幸福论”进行了批评，他

说：“如果幸福就在于肉体的快感，那就是说，牛找

到草料吃是幸福的。”赫拉克利特赞同并呼应了梭

伦的观点。

在梭伦之后约两个世纪，在希腊、欧洲乃至人类

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三位大师相继登场，他们

是师徒相传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苏

格拉底是述而不作的思想家，其演说知识丰富、大气

磅礴，说服力和煽动性很强，对公元前５世纪的雅典
和希腊影响很大。其思想主要由其两位著名学生柏

拉图和色诺芬记述下来而得以流布和传世。苏格拉

底将哲学的主题由此前自然哲学家的本原问题（如

德谟克里特的“原子论”等）转移到伦理问题上来。

苏格拉底认为有德性的人是幸福的，而“德性即知

识”———德性源于教育；罪恶的存在是由于无知和

无理性；培养德性的唯一出路就是具备知识。根据

柏拉图的记载，苏格拉底认为，一个人拥有知识，并

能正确地使用，从而有利于他人和社会，他就是幸福

的。柏拉图本人与其老师苏格拉底持相同的道德

观、知识观和幸福观，认为“为他人谋幸福就是为自

己谋幸福”。他非常同意赫拉克利特幸福不等同于

物质享受的观点，并进一步论证说：“占有两块骨头

的狗比仅有一块骨头或没有骨头的狗‘幸福’，但拥

有两座城堡的人不一定比只有一座城堡或没有城堡

的人幸福。这是一个常识。”他对自己的观点进行

了激情的论辩式的阐述。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

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哲学之集大成者。师从柏拉图
２０年，他从迷失于“柏拉图宫殿”到从这座宫殿走出
来，又发展出了自己的学术思想，其研究和著述遍布

形而上学（哲学）、伦理学、逻辑学、修辞学、政治学

和自然科学，是现代诸多学科的创立者、奠基人。亚

里士多德将幸福作为伦理学的一个范畴进行研究，

他有关幸福问题的论述比他之前所有学者的论述之

总和还要多。

亚里士多德首先确立了幸福在人生目的中的终

极地位。他说：“人生之目的不只一样，但许多目的

都是我们想借以达到别的目的，因此它们都不是最

后的目的，只有至善明显是最后的目的。凡居于事

物之最后的就是我们所寻求的；如果最后的事物很

多，必有一事物是最后之中的最后……幸福这件事

就是这种事物，因为我们求幸福就是为了其本身，而

不是为了其他事物。名望、快乐、理智及其他种种德

行，我们选择它们是为了寻求幸福，借助于它们我们

就有幸福。”亚里士多德清晰地阐明了理性、德行、

善与幸福的关系，他说：“人的幸福生活在于服从自

己的本性，而人的本性在于理性。自觉地遵从理性

的指导是人的美德或德行，它是达到幸福的必由之

路。”他设问：“大家都知道幸福是至善，那幸福的真

正性质是什么？”他回答：“是人的行为根据理性原

理而具有的理性生活……唯有这种意义的生活，才

与理性生活这一名词的意义相符……那么，人类的

善就应该是心灵合于德行、合于最好的和最完全的

德行的活动……我们还必须加上‘终身’一词。因

为一只燕子、一个暖和的日子，决不能造成春天；一

日或一短时间，也不会使人变成幸福快乐的人。”又

说：“只有以能力行德义才能称之为幸福，反之则为

忧患。不过人的所作所为同德行并非完全一致，只

有从事学术工作比较起来尚能延续久远，是百行之

中最可宝贵的，所谓幸福，大都指这一点。因为只有

它能流传万世而常存。”亚里士多德作为人类有史

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深知人之为人，就在于他

有理性、有德行、有思想，而以“沉思”为特征的学术

活动则是理性、德行、思想的集中表现，因而认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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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是“内在的丰富与外在的活力完整地统一在一个

人身上的那样的人，所以是最幸福的人”。亚里士

多德指出：“幸福就是符合于美德的活动，它应该符

合最高的美德，乃是很合理的。”至于什么是“最高

的美德”，亚里士多德说，那无疑是没有功利目的而

又能造福人类的学术活动。他阐述道：“幸福总带

有愉快之感，而哲学智慧活动恰是被公认为所有美

德的活动中最愉快的，这种愉快因其纯粹和持久而

更可贵。我们有理由认为那些有知识的人比其他人

生活得更愉快……哲学家即使当他一个人的时候，

也能够沉思真理，并且他越有智慧就越幸福……理

性的沉思活动既有较高的严肃的价值，又不以本身

之外的任何目的为目标，并且具有它自己本身所特

有的愉快，而且自足性、悠闲自适、持久不倦和其他

被赋予最幸福的人的一切属性，都显然是与这种活

动相联系的———如果是这样，这就是人的最完满的

幸福，如果它被准许与人的寿命一样长久的话。”需

要说明的是，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分科之学”尚在

建立中，哲学是作为科学之母而存在的，因此亚里士

多德所说的“哲学”泛指一切科学，所说的哲学家也

泛指所有的思想家。

在亚里士多德之前，还没有一位思想家系统地

探讨过幸福问题并对幸福问题发表很全面、很深刻

的见解，即使其师柏拉图、其师之师苏格拉底也未做

到。其实，对于幸福包括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两个

方面，人们尤其是学者们心里是明白的，但二者在幸

福中的地位如何、二者之间的关系又如何，则未见有

学者谈及，而明晰且又深刻地阐明这一点，恰是认识

幸福、把握幸福的关键。亚里士多德在其《伦理学》

中，侧重谈的是幸福的“是什么”、“为什么”问题，而

在其《政治学》中，则着重讨论幸福的“做什么”、“怎

么做”问题。对此，亚里士多德写道：“一个人最高

的善在于自我实现，也就是运用人的本性中最能真

实突显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一部分，因之自我实现便

与理性生活相一致。但理性生活依赖于物质条件和

精神条件下的适当结合。”又说：“人们能够有所造

诣于优良生活（幸福生活）者，一定具有三项善因：

外物诸善；躯体诸善；灵魂（性灵）诸善。论者一般

都公认唯有幸福（至乐）的人生才完全具备所有这

些事物（诸善）。……但如果进一步考究到人生对

上述诸善（事物）各自应有多少或适如其量，各项善

物之间又孰重孰轻，人们就会发生不同意见。有的

以为，人对于诸善中之德性只需适如其量已经足够，

至于财富、资产、权力、名誉以及类此的种种事物则

多多益善，没有限度。”亚里士多德不同意这种观

点，认为这是一种颠倒主次的糊涂认识，是心智不全

者的昏话。他反驳道：“灵魂诸善之所以能够形成

并保持德性，无赖于外物；反之，外物的效益则必有

赖于灵魂诸善而始显露。人们虽从外物的充裕和人

性的完美两方面均可获致幸福，两者结合起来更可

获致幸福，然而凡德性不足而务求娱乐于外物的人

们，不久便会知道：过多的外物已经无补于人生，终

究不如衣食才能维持生活；而虔修品德（情操）和思

想（理性），其为幸福毕竟更加充实。”原因在于：“外

物诸善，有如一切实用工具，其量一定有所限制，任

何此类事物过了量都对物主有害，至少是一定无益。

而灵魂诸善，情况恰好相反。灵魂的各种善德是愈

多愈显其效益……灵魂在本质上、在人生境界上比

财产或躯体更加珍贵，最高尚的灵魂一定比最富饶

的财富或最健壮的躯体更为珍贵。外物之为善，事

实上都是在成就灵魂的善德。”因此，他忠告世人：

“一切明哲的人应该为了灵魂而借助于外物，不要

为了外物竟然使自己的灵魂处于屈从的地位。”

在幸福伦理上，古希腊思想家留下的宝贵遗产

是“希腊四德”，即智慧、勇敢、节制、正义。这是个

人在社会生活中应具备的四种美德，具备这“四德”

的人是幸福的。“希腊四德”的形成，始自公元前７
世纪末的梭伦，后经苏格拉底、赫拉克利特、德谟克

里特、柏拉图、伊壁鸠鲁等的阐发，至亚里士多德完

成。“希腊四德”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所继承的重

要思想遗产，后成为西方文化的思想基础。由于种

种原因，希腊文明是人类在公元前奴隶制时代发育

最好的文明，其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诸方面取得

的成就都远远超过同期的世界其他各国，其思想、科

学、艺术成果为当时世界其他国家所望尘莫及。希

腊文明深刻地影响了西方文明和世界文明，英国诗

人雪莱曾在诗中激情地写到：“我们全是希腊人：我

们的法律，我们的文学，我们的宗教，我们的艺术，根

源都在希腊。”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和他的幸福观

乃至他的全部思想，在其后的２０００多年中扩散到
全欧洲，成为欧洲人文主义的思想源头和西方文化

的滥觞。

关于古希腊学者的幸福观，公元前４世纪的两
位哲学家———伊壁鸠鲁和芝诺也是不能忽视的。伊

壁鸠鲁学派以“人的最高的善是快乐”为基础，将

“道德即快乐”作为主要信念，认为“人生的目的就

是追求充满快乐的幸福生活”，“快乐就是身体的无

痛苦和灵魂的无纷扰”，“一切快乐中最主要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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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灵魂宁静，即精神快乐”；主张“人为什么要善

的唯一理由就在于增加他自己的幸福”，而“智慧、

审慎、勇敢、节制、正义的人，能战胜纷扰和恐惧，所

以幸福”。芝诺的斯多葛哲学强调理性，认为真正

幸福的个人是这样一种人———他通过认定他的理性

性质，完成了把他的生命同宇宙目的完全相应的调

整，并且使他的灵魂洗涤去一切痛苦和发出对转入

厄运的抗议。伊壁鸠鲁哲学和斯多葛哲学信徒遍布

欧洲，在当时影响很大。

当古希腊文明逐渐衰落下去的时候，在很大程

度上源自古希腊文明的另一处文明兴起了，这就是

古罗马文明。与重沉思、重理性、形而上的古希腊文

明不同，古罗马文明重实践、重操作、重视形而下的

东西；古希腊文明的主要成果是科学、是哲学、是艺

术，古罗马文明的主要成果则是技术、是工程、是建

筑。但古罗马文明的源头是古希腊文明，因而古罗

马时期也涌现出了不少著名的思想家，其代表人物

是马库斯·图留斯·西塞罗、贺拉斯和马可·奥勒

留，他们都留下了许多关于人生、关于幸福的精辟论

述。西塞罗是古罗马著名的政治家和演说家，他从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受到教诲并深受其影响，

故而在自己的伦理学著作中延续了两位大师的思

想。例如，关于美德与幸福的关系，他认为：“美德

是幸福所必需的，清心寡欲是最高的修养。”他设想

出的理想化的人是那种“由理性引向不计较忧愁和

痛苦的人”。关于幸福，他的下述论断给后人留下

了深刻印象：“由于恶人、愚笨的人和懒惰的人不能

享有幸福，这就可以推论出，善良的人、勇敢的人和

智慧的人，其生活不会是不幸的。任何人的值得称

赞的美德和品格都不能不引导到值得称赞的生活，

而值得称赞的生活必然是幸福的、好运气的和值得

向往的。”西塞罗一生著述丰富，其内容涉及语言、

修辞、文学、伦理、政治、法律、演讲等。作为政治家，

他是贤明的；作为演说家，他是雄辩的；作为思想家，

他是深刻的。由于他对古罗马文明的巨大贡献，由

于他的举止优雅和慷慨大度，他作为罗马民族在其

全盛时代的天才被列入罗马时代的最伟大人物，与

凯撒大帝并列；不同的是，凯撒使用的是剑，西塞罗

使用的是笔。称晚于西塞罗的另一位古罗马思想家

是诗人贺拉斯。这是一位在哲学和文学领域穿插游

走，并将二者很好结合起来的学者，是诗人又是思想

家。贺拉斯诗歌的特点是文辞优美，思想深刻，可作

为艺术品用来欣赏，亦可作为教科书用来育人。贺

拉斯认为，战胜逆境是获取幸福、保持幸福所必需

的，因为逆境是人人都会遇到而又未必是人人都敢

于面对和能够战胜的。为此，他发展了一种哲学，把

伊壁鸠鲁哲学提倡的“乐观”与斯多葛哲学提倡的

“勇敢”结合起来。他从来不把幸福（愉快）归结为

只是没有痛苦，而是强调“只要通过合理的遏制，人

是可以得到最大的满足的，仅仅没有痛苦并不就是

幸福，只有正当的、合理的愿望得以实现、获得满足

才是幸福”。贺拉斯的生活态度和幸福观以及他的

《诗艺》对后世欧洲的影响很大。古罗马文明的另

一位代表人物是曾于公元１６１—１８１年任罗马皇帝
的思想家马可·奥勒留。罗马帝国是一个靠残暴统

治和严酷而完备的法律建立起来的国家，历史评价

说，在凯撒和奥古斯都之后的２７０年间，罗马帝国只
有四五个统治者可以称得上是贤明的，其中一个便

是马可·奥勒留。他是一位斯多葛主义者，认为内

心的平静是人所寻求的终极目标，真正的幸福只有

在服从宇宙的仁慈的秩序中才能找到。因此，他提

倡道德至上，强调人人尽职尽责，倡导以德治国，以

与其前任皇帝们的严刑峻法相区别。马可·奥勒留

的著作很多，但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还是《沉思录》。

该书事实上是一部谈话集，以语录体形式出现，其内

容涉及领域极其广泛，涵盖了几乎所有人文学科，但

主体是奥勒留的治国理念和他倡导的人生态度、思

想方法、道德规范等，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有人评价

《沉思录》说：“两千年前有一个人写下了它，两千年

来数不清的人读过了它，再过两千年也还会有人在

读它。”这个评价并非言过其实。《沉思录》中与生

活态度、与幸福、与快乐有关的语录俯拾皆是，但与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的思维不同，奥勒留作为形而下

的罗马人很少去讲“什么是幸福”，而是在讲“怎样

做才能幸福”。以下是散见于马可·奥勒留的《沉

思录》中与幸福相关的一些论述和谈话：

▲你有过许多流浪的经验，却在哪儿都没有找

到幸福：在三段法（逻辑）中没有，在财富中没有，在

名声中没有，在享乐中没有，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找到

幸福。那么，幸福在哪里？就在于做人的本性所要

求的事情。

▲内心的平静是人所寻求的最终目标。好人的

内心是平静的，坏人则做不到。真正的幸福只有在

服从宇宙的仁慈的秩序中才能找到。……人应当高

尚地生活，不应沉湎于低级趣味之中。

▲把快乐（幸福）作为善追求、把痛苦（不幸）作

为恶避免的人，认为宇宙本性没有按照善恶进行公

平分配，因为：恶人常常享受快乐，拥有产生快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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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善人却有痛苦作为他们的份额，拥有那引起痛

苦的事物。

▲一切事物的存在都有某种目的……那么你是

为什么目的而存在呢？为了享受快乐吗？看看常识

是否允许这样说。（常识是：只有“贡献”大于“接

受”的人才有资格享受快乐与幸福。）

▲在无理性的事物中低等事物是为了高等事物

而存在的，但理性的动物（人）是彼此为了对方而存

在的。

▲对于理性动物（人）来说，依据本性与依据理

智是一回事。

▲无论是我做的事还是我能和另一个人做的

事，都应当仅仅指向那对社会有用和适合于社会

的事。

▲只有一件事有很高的价值———真诚和正直地

度过你的一生。

▲如果你能走正确的道路，正确地思想和行动，

那么，你就能在一种幸福的平静流动中度过一生。

▲灵魂是用思想来染色的，因而每个人都应用

一系列好的思想染你的灵魂。

▲我们真正应该作出认真努力的是什么呢？只

有一件事：正直地思想，友善地行动，诚实无欺地待

人，应陶冶一种性情，即快乐地把所有发生的事情作

为必然的、正常的、来自同一个原则和根源的事情来

接受。

▲心里总是想着有德之士的人，必定也是有德

之士。

不难看出，作为罗马皇帝中的少数“有德之

士”、作为思想家，马可·奥勒留始终将人的幸福与

理性、与德行、与宽容、与贡献联系在一起，并将这些

作为幸福的指标。他在位２０年，罗马帝国得以休养
生息２０年———没有大的动荡，也没有大的发展。历
史学家评价说，这是由于他松驰了法律这根缰绳，影

响了社会运行的效率；历史眷顾他，不是因为他的政

绩，而是由于他的思想。马可·奥勒留之后，罗马帝

国再没有出现过重要的、影响世界的政治家和思

想家。

　　四、欧洲中世纪时期（５—１４世纪）
的幸福论

　　公元４７６年，西罗马帝国灭亡，欧洲的奴隶制时
代结束，进入了长达千年的封建社会。１５世纪著名
的意大利人文主义历史学家比昂多对罗马帝国衰亡

后的这一段历史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写成了长达３１

卷的辉煌巨著《罗马衰亡以来的千年史》，书中将这

段历史称为“中世纪”。此称谓，后被国际史学界沿

用至今。与古希腊、古罗马的奴隶制民主体制相比，

中世纪是欧洲历史、欧洲文明的一次大倒退，其原因

是，公元４０年出现在罗马的基督教至罗马帝国灭亡
后的５— ６世纪，不仅羽毛已丰满而且高踞于世俗
政权之上，教会支配着政府，宗教裁判所取代了法

庭，在神权的统治下，奴隶制民主时代的言论自由已

荡然无存，社会陷入了万马齐喑的黑暗之中。唯其

如此，历史学家和后人在提到中世纪时，总将它与

“黑暗”连在一起，称为“黑暗的中世纪”。在中世

纪，唯一的学问是《圣经》，唯一的学问人是解读《圣

经》的神甫或牧师；幸福不再是一个世俗的民众话

题，而是一个神学的宗教话题。中世纪经院哲学的

代表人物是１３世纪意大利的托马斯·阿奎那。他
是中世纪的著名思想家，也是中世纪唯一被教会认

可的一位思想家。其思想的形成有两个源头，一个

是公元４—５世纪基督教神学家奥古斯丁的神学，一
个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他力图把二

者调和为一种哲学———运用亚里士多德哲学来论证

上帝的存在和宗教信仰的合理性，这使得他关于神

学、关于信仰、关于人生的诸多论述都披上了一层理

性的色彩。例如关于幸福，他说：“人的欲念的目的

乃是宇宙万物的善，正如理智的目的乃宇宙万物的

真理一样。而这个宇宙万物的善在任何一个创造物

中是找不到的，唯独在上帝那里能找到。所以，唯独

上帝才能满足人的意愿。”又说：“最终的和绝对的幸

福除了是神的本质显圣而外什么也不是。”对于什么

是幸福，阿奎那说：“用某种方式可以给幸福下一个这

样的定义———幸福是人想要得到的东西都得到了满

足。”但他又认为：“不可能有绝对的真正的幸福……

因为幸福是绝对的和完全的善，它排除一切恶，而能

满足一切要求。”至于什么样的人可以算得上是幸福

之人，阿奎那列举了７种人：幸福之人是温良谦和的
人；幸福之人是温顺适中的人；幸福之人是公开的忏

悔者；幸福之人是对正义如饥似渴的人；幸福之人是

仁慈宽厚的人；幸福之人是心灵净化的人；幸福之人

是调解人。如果一个人同时具备这７个方面，那他就
是完美的、真正幸福的人，最幸福的人。显而易见，阿

奎那认为只有完美或接近完美的人才称得上是幸福

之人，这就把幸福和幸福的人理想化甚至宗教化了。

阿奎那的所有的言论和著作都有如上几段话的特点：

从亚里士多德出发然后回到奥古斯丁，即从哲学出发

再回到神学。阿奎那在西方思想史上是一位颇有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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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然而又争议很大的思想家，国内讲《西方哲学史》，

对阿奎那几乎全盘否定，这是极为不妥的———显然是

把这位大思想家简单化了。

　　五、意大利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
（１４—１７世纪）的幸福论
　　其实，所谓的中世纪并不是铁板一块，其前后两
个阶段有较大差别。５—１０世纪末，是真正的黑暗
时期；１１—１４世纪中，教会的权威已渐渐失去，随着
生产的发展、贸易的兴盛、城市的扩展和增加，市民

社会和新兴资产阶级逐渐形成，他们对教会灌输的

经院哲学和善行主义已很厌烦，对封建贵族施加于

他们的束缚已表示不满，转而去从古希腊、古罗马文

化中寻找乐趣、寻求对策，这种需求得到了新兴资产

阶级乃至开明教皇的赞助，至１３５０年已成燎原之势
并一直延续到１７世纪。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１４—
１７世纪发生在意大利、后波及到全欧洲，前后长达
近４００年的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运动的旗帜是
人文主义，其内容是关心人、尊重人、赞美人，主张

“人是衡量一切的尺度”；其特点是：以人权反对神

权，以人性反对神性，以理性反对愚昧，以个性解放

反对禁欲主义，以国家统一反对封建割据，以现世幸

福反对来世虚幻；其所张扬的是乐观主义、世俗主

义、个人主义，尤其是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是古

罗马思想家西塞罗创立的一个概念，用以表达对人

的价值的尊重。恩格斯高度评价文艺复兴运动：

“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

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

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

面———的时代。”这些巨人们的言论及作品尽管涉

及广阔的人文领域，但最后无不指向人类的终极目

标———人的幸福。

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序幕是由但丁、彼特拉克、薄

伽丘拉开的。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写道：“新时代

是以返回到希腊人那里而开始的———否定之否

定。”首开这个先河的是意大利诗人但丁，他的被后

人称为“百科全书”的叙事长诗《神曲》的问世，吹响

了新时代反教会、反愚昧，揭露黑暗、向往光明的号

角，标志着文艺复兴运动的开始。《神曲》由“地

狱”、“炼狱”、“天堂”三部构成，共计１００首长诗，１４
２２３行。长诗采用幻游和象征的手法，描写作者在
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和恋人贝亚德（贝雅特丽齐）的

引导下，游历地狱、炼狱、天堂的过程和感受，但丁借

此酣畅淋漓地鞭打了人世间的假恶丑，热情洋溢地

歌颂了人世间的真善美，强烈、真挚、细腻地表达了

自己对真理、对正义、对幸福、对爱情、对生活的热爱

与向往。诗人的创作目的是为人类指出一条由痛苦

走向幸福、由黑暗走向光明、由地狱走向天堂的道

路。“文革”前，有人问《神曲》的译者王维克先生：

“《神曲》中的三部曲，那一曲最精采、最经典？”王先

生答：“你的问题比翻译《神曲》还难。但丁写《神

曲》是在被流放期间，用去了１５年时间。这是一部
字斟句酌的‘百科全书’，句句精采，字字经典，被歌

德、拜伦等大诗人视为诗人心目中的‘圣经’。”诗中

的一句“在不幸中回忆幸福的时光，没有比这更大

的痛苦了”，撕心裂肺，极具震撼力。此句出自作者

在诗中的恋人———天使贝亚德之口，既表达了作者

对幸福的深刻的理解和珍惜，又反映了作者在流放

时的心声，数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吟诵。王维克先

生认为此句可与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中的

首句“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

的不幸”相媲美。据《恩格斯传》记载，恩格斯非常

喜欢《神曲》，不仅看德文版、英文版，为读《神曲》还

专门学习了意大利语、拉丁语。他对但丁的评价是：

“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

最初一位诗人。”但丁是意大利的“图腾”，意大利人

说：“我们宁愿失去十个凯撒，也不愿失去但丁。”

继但丁之后，另一位起来讨伐中世纪教会统治

的人是彼特拉克。他突破教会的封锁，率先提出了

与“神学”相对抗的“人学”观念，他用其著作大胆表

现真实的情感和对现世幸福的追求。他在其对话体

哲学著作《秘密》中坦承：“我不想变成上帝，或居住

在永恒中，或者把天地抱在怀抱里；属于人的那种光

荣对我就够了，这是我所祈求的一切，我自己是凡

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他的３００多首十四行诗
全是歌颂爱情和幸福的，隽永委婉，臻于完美，开辟

了抒情诗新的道路，为后来的莎士比亚所追捧和仿

效。如果说但丁是中世纪与新时代之间的一座桥

梁，那彼特拉克则完全是新时代的人，因此他被誉为

“人文主义的奠基者”、“意大利文艺复兴之父”。与

彼特拉克同时代的还有他的好友薄伽丘，其短篇小

说集《十日谈》反映了中世纪意大利的现实，揭露了

教会的腐朽，讴歌了平民的爱情自由与幸福生活，在

世界文学史上占居重要的地位。此外，曾任国王、教

皇秘书，后任罗马大学教授的瓦拉，也是意大利文艺

复兴时期的著名人文主义学者，他在《论快乐》中号

召人们不要理会神学要人走向死亡、走进天堂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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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而要追求真实的生活、快乐和幸福。他说：“与

整个宇宙的生命相比，我的生命对于我来说，是更大

的幸福。”作为学者、作为教授，瓦拉在作品中、在讲

台上，一片一片地撕下了教皇和神甫的伪装，为文艺

复兴鸣锣开道，在意大利、在欧洲都产生了很大

影响。

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很快便波及到全欧洲，

德国、法国、西班牙、英国等欧洲大国的文艺复兴运

动也风起云涌地开展起来。德国的伊拉斯谟、罗伊

希林，法国的拉伯雷、蒙田，西班牙的塞万提斯、洛

卜·德·维加，英国的托马斯·莫尔、弗兰西斯·培

根、威廉·莎士比亚等，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

义思想家的杰出代表，他们也都是通过自己的作品

反对教会统治和经院哲学、呼吁尊重人性和争取幸

福的。

当时德国最重要的思想家是伊拉斯谟和罗伊希

林，他们同时也是文学家和语言学家，两人的主要著

作分别是《愚人颂》和《蒙昧者书简》，均是揭露教会

罪恶的，同时也对民众迷信教会进行了分析批判，指

出“假如人类不存在愚昧，那么宗教是无法存在

的”。转而又告诉人们，要摆脱教会的束缚，不要理

会“聪明人（神甫）”的说教，认为“只要你能自我赞

美，又何必害怕世人的讥讽嘲笑？愚蠢是打开幸福

之门的唯一钥匙”。他们告诉德国同胞：要获得自

由、尊严、幸福，跨出的第一步就是走出愚昧、走向理

性。德国之所以能继意大利之后在欧洲诸国中最先

走进文艺复兴，伊拉斯谟和罗伊希林的启蒙具有决

定性的意义，他们因而也被历史誉为欧洲文艺复兴

时期“德国的两只眼睛”。

与德国相伴随、先后走进文艺复兴的是法国，其

人文主义代表是拉伯雷和蒙田。拉伯雷是一位作

家，同时又是一位思想家，其代表作品是《巨人传》。

书中针对中世纪的黑暗，明确地提出了“个性解放”

的口号，认为：人的幸福在于“完善个性”，使之“全

知全能”；幸福在地上，不在“天国”。蒙田则主要是

一位思想家，同时是作家，其代表作是《随笔集》三

卷。他的座右铭是“我知道什么？”他高度怀疑上帝

的存在，认为那是不可知的。他认为，“为了我们在

一百年后不能生存而哭泣，与为了我们不能生在一

百年前而哭泣”，是同样愚蠢的。针对教会的谎言，

他告诉人们：“通向得救（幸福）的道路是怀疑而不

是信仰。”他主张自我认识，将幸福握在自己手里。

他说：“假如我们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还能知

道什么呢？”认为人的最高智慧和最大幸福，莫过于

认识我们对他人和对我们自己负有的义务。他不认

为身处高位就是成功、就是幸福，他说“坐在世界最

高的王位上，实际只是坐在自己的屁股上”，并特别

强调指出：“人如果能够确认自己的本来面目，就会

生活得更好、更幸福。无论我们的命运是好是坏，它

仅仅取决于我们自己”。蒙田的这种认识不仅从根

本上否定了基督教和天主教“天国”、“来世”的欺人

之谈，而且明确地告诉人们，“幸福”不是“幸运”，要

自己去争取。

英国进入文艺复兴要稍迟于欧洲大陆国家，这

与其作为岛国的地理位置与环境有关，但它是当时

欧洲国家中对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成果接受最多、仿

效最成功的国家，其人文主义代表人物托马斯·莫

尔、弗兰西斯·培根、威廉·莎士比亚取得的成就都

是彪炳史册的，不仅影响了欧洲，而且影响了世界；

不仅在当时具有现实意义，而且具有恒久的历史

意义。

众所周知，讲到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人们总会

想到空想社会主义，想到它的代表人物圣西门、傅立

叶、欧文，因为它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之一。很

少有人知道，其实近代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渊源都

在莫尔的《乌托邦》一书里，它早出圣西门等人的学

说２５０年，早出《共产党宣言》（科学社会主义学说
诞生的标志）３３０多年。莫尔的《乌托邦》针对当时
英国的现实，把圈地运动比喻为“羊吃人”，在人类

历史上破天荒地喊出了私有制是万恶之源的口号，

在此基础上莫尔构想了一个没有私有制的理想国

家，这里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劳动，按需分配，

男女平权，人人平等，具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总之，人

类期望的一切“幸福”都在这个理想国家实现了。

《乌托邦》是人类史上第一部宣传空想社会主义的

杰作，其思想曾深刻地启示了圣西门、傅立叶和欧

文，也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好评。莫尔因其《乌托

邦》中的社会主义思想（尽管只是“空想”）而与英国

国王屡起冲突，后被处死。因其崇尚正义、献身真

理、热爱人民、聪明睿智，莫尔生前就赢得了“英国

人杰”的美誉。

莫尔之后约２０年，弗兰西斯·培根和威廉·莎
士比亚几乎同时诞生，两人在意大利文艺复兴阳光

的沐浴下成长，后来都长成了参天大树。弗兰西

斯·培根是一位全面发展并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

两大领域均作出了卓越贡献的人文主义大师。他全

面地否定了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嘲笑它为“不会生

育的修道尼姑”，他的《新工具》一书论述并演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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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以科学实验为中心的科学研究方法，认为“科

学就是用理性方法去整理感性材料”。这句论断言

简意赅地道出了科学的本质，遂成为近现代科学家

们的座右铭。马克思、恩格斯称弗兰西斯·培根为

“英国唯物主义的始祖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

始祖”。弗兰西斯·培根是“知识幸福论”的创立

者，他认为“知识就是力量”，有了知识就掌握了事

物发展的规律，从而就可以驾驭自然、利用自然、改

造自然；而且“知识就是力量”并不仅适用于自然领

域，它同时也适用于社会领域。总之，知识可以创造

幸福，它是幸福的源泉之一。我们今天常常提到的

“知识改变命运”正是一句典型的“知识幸福论”的

口号。弗兰西斯·培根之“论”，涉及了人类社会生

活的几乎一切领域，他论人生、论幸福、论认识、论贪

婪、论野心、论读书、论修养、论友谊、论爱情……其

所论无不精辟透彻。在２０００年世界各大媒体评出
的上一个“千年”最重要的“十大思想家”中，英国有

两位入列，他们是伊萨克·牛顿和弗兰西斯·培根。

弗兰西斯·培根是实至名归，当之无愧。

弗兰西斯·培根的人文主义武器是“理论”，晚

他３年出生的莎士比亚的人文武器则是“文学”。
作为戏剧家和诗人，莎士比亚一生创作了 ３７部戏
剧，１５４首１４行诗和２首叙事长诗，是欧洲文艺复
兴时期作品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位作家。他的戏剧

多取材于希腊、罗马、意大利和英国古代，但反映的

都是英国和欧洲的现实，将人文主义思想表现得淋

漓尽致。莎士比亚对教皇和教会的认识、对真善美

和假恶丑的态度，莎士比亚的人生观与幸福观，都通

过其剧中人物充分地表露了出来，许多经典台词人

们都耳熟能详，甚至能整段地背诵。其中关于幸福，

他在《仲夏夜之梦》《哈姆雷特》《罗密欧与朱丽叶》

《威尼斯商人》《第十二夜》《奥瑟罗》《安东尼与克

莉奥佩特拉》《爱情的礼赞》等剧中，都借剧中人之

口有精彩的表达。在《哈姆雷特》中，王子哈姆雷特

有这样一段台词：“……演戏的目的是给自然照一

照镜子，给德行看一看自己的面貌，给荒唐看看一自

己的姿态，给时代和社会看一看自己的形象和印

记。”这是借哈姆雷特之口道出了作者自己的戏剧

观：揭露假恶丑，讴歌真善美。为了从教会那里争得

人的权利，以人权否定神权，他又借哈姆雷特之口说

道：“人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作品！理性是多么高

贵！力量是多么无穷！仪表和举止是多么端正、多

么出色！论行动，多么像天使！论了解，多么像天

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而这样的“人”正是

莎士比亚所塑造的哈姆雷特：感情丰富，头脑清醒，

目光远大，胸襟磊落，善良、和蔼、正直、刚强、有风

趣、有胆量、有能力……总之，具备了文艺复兴时期

最好的人文主义者心目中一个“人”的一切理想品

质。在剧中，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心目中“人”的一

面镜子，在他的照射下，宫廷上下内外一些人的虚

伪、贪婪、险毒、卑鄙、无耻和下流就显得分外丑陋。

这是光明与黑暗的对照、是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对照、

是新时期与中世纪的对照、是人文主义与经院哲学

和蒙昧主义的对照。与理论家不同，关于人生和幸

福，莎士比亚本人并没有长篇大论，而是通过数百位

剧中人的台词和形象来对其进行诠释，许多台词让

人只听一遍便记忆终生，如：“不属于自己的幸福，

就像别人的新娘，只能站在一旁欣赏”；“从别人的

眼中看见幸福，别提有多烦闷了”；“当我们能够说

‘这是最不幸的事’的时候，显而易见，那还不是最

不幸的”；“没有经过不幸的人，才是真正的不幸”；

“人在追忆往昔幸福的时候，必定处在不幸之中”

……如此精美的关于幸福的开场诗和台词，在莎士

比亚的剧作中俯拾皆是。莎士比亚的戏剧在欧洲、

在世界的英语国家，被称为“世俗的圣经”，它是除

《圣经》（新旧约全书）外，世界上译本文种最多的著

作，其全球性影响可想而知。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

始于但丁，终于莎士比亚，可谓善始善终。历史学家

认为，人类发展史有几个关节点：第一个是人从地上

爬起来、从树上爬下来，直立行走；第二个是人学会

用火，制造工具，掌握种植技术；第三个是完善语言、

发明文字，用于记录历史、传播沟通；第四个是张扬

理性，自我认知，思考人生，追求幸福。这第四个关

节点主要指的是文艺复兴和继此之后的启蒙运动，

这是人类的一场思想革命，它实现了人的精神上的

解放，标志着人类已经走出了自己的儿童时代和少

年时代，开始成熟了。“最伟大的变革”是马克思、

恩格斯对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评价。

　　六、欧洲思想革命 －启蒙运动时期
（１７—１８世纪）的幸福论
　　在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后期，资本主义已经萌
芽，待到文艺复兴结束时，欧洲的资本主义已经具有

相当的规模，形成了一支与封建贵族相抗衡的力量。

与此同时，自然科学迅速发展并取得了辉煌成就，人

们从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牛顿等科学家的发现

中认识到：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是有法则的，其运行是

有规律的，认识这一点并按其行事便是理性，它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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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是非的标准；光明取代黑暗、科学取代愚昧是社

会发展的规律，人们完全可以凭借理性的力量谋取

应有的幸福。继文艺复兴运动之后，旨在以理性战

胜愚昧和黑暗的欧洲思想革命－启蒙运动，在１７世
纪拉开了序幕，在１８世纪达到了高潮，其代表人物
早期有笛卡儿、牛顿、洛克、帕斯卡、斯宾诺莎、霍布

斯等，后期有伏尔泰、狄德罗、卢梭、康德、休谟等。

什么是“启蒙”？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中有一句很

精辟的解读：“启蒙就是使人们脱离未成熟状态，把

人们从迷信或偏见中解放出来。”

关于人生与幸福，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有许多

精彩的论述。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在其主要

著作《利维坦》中探讨了幸福的本质，认为“幸福就

是欲望从一个目标到另一个目标不断地发展，达到

前一个目标不过是为后一个目标铺平道路。所以如

此的原因在于，人类欲望的目的不是在顷刻之间享

受一次就完了，而是要永远确保达到未来欲望的道

路。因此，所有的人的自愿行为和倾向，不但是要求

得到满意的生活，而且要保证这种生活”。这段话

有两点颇有深意：其一，幸福不是一次性的；其二，幸

福的得到不容易，幸福的保证更重要、更难。

法国思想家布莱士·帕斯卡认为，虽然追求幸

福是每个人的权利，但并非人人都能得到，只有那些

有理性、有信仰的人才能得到。他说：“人人都寻求

幸福，这一点是没有例外的；无论他们所采用的手段

是怎样的不同，但他们全都趋向这个目标……可是

过了那么悠久的岁月之后，却从不曾有一个没有信

仰的人到达过人人都在不断地瞩望着的那一点。”

他认为，由于德性不足而失去了的幸福无法用其他

的事物来替代：“人们在徒劳无益地力求能以自己

周围的一切事物填充它，要从并不存在的事物之中

寻求他所不能得之于现存事物的那种支持，然而这

是做不到的。”

荷兰哲学家巴鲁赫·斯宾诺莎认为，为公众谋

幸福的人，他本人必定是幸福的。他在《伦理学》中

说：“许多先觉之士，不为少数人的利益打算，而为

公共的幸福着想……他们遵循理性的指导而生活，

可以成为自由的人，从而享受幸福的生活。”又进一

步分析说：“在生活中对于我们最有利益之事莫过

于尽量使我们的知性和理性完善，因为人生的最高

快乐或幸福即在于知性和理性的完善中……幸福就

是德性自身。”针对有人认为他指出的幸福之路很

难走，因而很难得到幸福，斯宾诺莎回答说：“我所

指出的足以达到这目的（幸福）的道路，好像是很艰

难的，但这的确是可以寻求得到的道路。……如果

易如反掌，可以不劳而获，那又怎么会被人忽视呢？

但是一切高贵的事物，其难得正如它们的稀少

一样。”

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是对法国启蒙运动影响

最大的一位思想家，由于他是知识的一种新理论的

创始人，其理论也成了启蒙哲学的基调。洛克在

《人类理解论》中多处谈到幸福问题，其中一处论述

了幸福与自由和德性的关系：“追求真正的幸福是

一种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正是一切自由的基础———

智慧本质的最高的美。……要谨慎地、持久地追求

真正的幸福、坚实的幸福，谨防将想像的幸福认作真

实的幸福。一般的幸福就是所谓最大的善，亦就是

我们的一切欲望所永远追求的。我们如果受了必然

性的支配，来持久地追求这种幸福，则这种必然性愈

强，我们便愈自由。”在另一处，他又谈到要珍惜幸

福，并要警惕不当的欲望对幸福的干扰：“一切含灵

之物，本性都有追求幸福的趋向，而且这种倾向形成

了他们的强烈动机，使他们时时留心，不要把幸福失

掉了……这种必然性不仅能决定我们来追求真正的

幸福，而且它可以同样的力量，使我们来考量、来评

判、来检查：每一种相继而来的欲望，是否在得到满

足的时候，干扰了真正的幸福、甚至把我们引入了幸

福的歧途？”

法国的伏尔泰是启蒙运动的领军人物，在其

《哲学通信》中，他认为：“在所有的动物中，最完善、

最幸福、最长寿的是人，因此，我们不应为人生的苦

难和生命的短促而诧异和叹息；相反，我们应该为人

生的幸福和生命的持久而诧异和庆幸。”康德是德

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是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

个领域都作出了重大贡献的一位思想家，在德国，他

是那种“吐辞为经，举足为法”的伟人，他的名字就

是理性、智慧、道德的象征或化身，他的哲学思想主

要集中在其“批判系列”著作中。关于幸福问题，他

的论述之多不亚于亚里士多德，但显然比亚里士多

德的论述更深刻。康德认为幸福应与美德保持一

致，身处高位、手中握有分配幸福权力的人，应懂得

这一点并以此行事。他说：“处于分配一切幸福于

他人之地位，除（依据）‘幸福与美德一致’（这一标

准）外，他不能也不应该有其他的判断。”康德强调

幸福的经验性———这是康德哲学的一个特点，他说：

“幸福这个概念是那么模糊，弄得人人要幸福，然而

人人对于他自己究竟要什么、志在什么，并不能说得

很清楚，不能说得可以自圆其说。这是因为，幸福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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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的所有一切成分都是经验的、一定要由经验取得

的……幸福不是出于理性的理想，是出于想象的理

想……组成幸福的那些结果（幸福的元素）是无穷

尽的。”康德认为，“德性是使人配享幸福的一种价

值，是我们所追求的幸福的至上条件，因而也是我们

每逢追逐幸福时所应当实现的条件，结果也就是至

上的善”，“一个人既然在把德性和幸福结合起来以

后，才算达到至善，而幸福也必须精确比照道德———

人的价值和其配享幸福的属性———分配出去”，那

就要“以道德的、合法的行为作为前提，才能成为善

的”。在关于幸福的问题上，康德特别强调责任和

义务，他在一首诗中写道：“躺在床上，我幻想着生

活的美好和幸福；醒后发现，生活的内容其实是责任

和义务。”他指出：“一切欲望在责任和义务面前都

抬不起头来———责任贯穿人的一生。”德国哲学家

叔本华是唯意志论的创始人及代表人物，然而在幸

福问题上他似乎又转向了不可知论，对幸福持消极

态度，他在《论生存之虚伪》中写道，“在这个世界

上，并无幸福可言，幸福是不可想象的。正如柏拉图

所说，生存的唯一方式是不断地变化，这如何能常驻

不变呢？人固无幸福，所以即使毕生奋斗不息，以求

得心中想象的那种能使其幸福之事，也很少能达到

目的，有时仅能使人失望；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终身

皆遇破舟之险，待到船泊入港之时，则帆樯已经破

毁。所以，世上之人或曾享有幸福，或曾遭遇困苦，

最终都归于一途。人生在世除瞬息万变之刹那外，

别无他物存在，而现在则将事过境迁”。

英国哲学家约翰·密尔提醒人们注意区分幸福

与快乐，不要将二者混为一谈。他说：“假如所谓幸

福是指高度快意的刺激持续不断，那么，这分明是不

可能的。非常高度的快乐状况只能经历顷刻之久，

或者，在有些场合可以经历几小时或几天，这种快乐

乃是人生享受的偶一有之的灿烂的闪光，不是它常

久的稳定的火焰。对于这个道理，以幸福为人生目

的教人的哲学家完全明白。”密尔视幸福为道德的

标准，认为“幸福是一种利益，各人的幸福是他自己

的利益，因而公共幸福是一切人的集团的利益……

幸福已经取得它是行为目的之一的资格，因而它也

取得它为道德标准之一的资格”。

　　七、产业革命后的近现代时期

（１９—２０世纪）的幸福论
　　欧洲启蒙运动彻底地涤荡了欧洲的封建势力，
英国、法国和欧洲大陆其他国家以及美国的资产阶

级革命和工业革命随后也相继完成，它带来了社会

生产力的大发展和物质财富的空前富裕。然而，由

于私有制的进一步巩固，劳资关系日趋紧张，阶级矛

盾也日益尖锐，劳资双方的幸福感并没有随着经济

的增长而增强，反而减弱了，这引起了思想家们的注

意。但此刻他们关心的幸福研究与此前２０００年先
哲们关心的已有所不同———从抽象的什么是幸福，

转向了具体的怎样才能幸福；少数激进的思想家已

敏锐地觉察到私有制是万恶之源，是人类达致幸福

的最大障碍。但对怎样消灭私有制，他们却一筹莫

展，所以被称为空想社会主义者。１９世纪中叶，这
个问题由马克思、恩格斯给出了答案：无产阶级唯有

取得政权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从而才能以社会主

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从根本上消灭私有制以

及根源于私有制的剥削和压迫；共产主义社会可以

给予人类所期望的幸福生活———物质财富的极大丰

富，人人得以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此，无产阶级与

资产阶级在２０世纪进行了一个世纪的博弈！
进入１９世纪以后，“幸福论坛”首先关心的是

被此前的思想家们忽视的方面——— 个人幸福与大

众幸福的关系。为此，一些思想家对“人”进行了深

入研究，并将人与兽进行了对比，力图唤回一些人的

人性，从而使自己幸福也让别人幸福。美国哲学家

Ａ．Ｊ．赫舍尔反对亚里士多德用“兽”来定义人和拉
美特利用“机器”来定义人，他说：“动物以存在的方

式生存，人以生存的方式存在；存在是消极的生存，

生存是积极的存在。兽岂能与人相提并论。”又说：

“人是一种意义的存在，生命是追求意义的战斗，而

幸福就是追求并实现了意义的那种感觉与体验。”

此处赫舍尔不经意地给幸福下了一个定义，这个定

义将幸福与生命的意义联系起来，高屋建瓴，受到高

度评价。赫舍尔进一步指出：“太阳系有九大行星，

其中包括地球，所以地球的本名是‘地王星’（与天

王星相对应），之所以叫地球，乃是因为上面有人。

太阳的存在对其自身毫无意义，对其他行星也没有

任何意义，唯有对地球有意义，说到底是对人有意

义。同样，人的存在对其自身并无意义，它的意义在

于对他人、对社会。总之，你不是你自己的意义。如

果探讨做人的终极意义无关紧要，那么真理便不再

有价值。”对于一部分人将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

的痛苦上，赫舍尔说，“如今的地球住满了‘存在

物’，其中一些‘存在物’在生物学上属于人类，但缺

少从精神上将其同其他生物区别开来的东西”。当

然，“人如果不作为人，仍旧可以存在，然而那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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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人的存在了”。他认为：“对幸福的无知，不是

由于缺乏知识，而是由于错误的知识。”

但多数思想家还是倾向于提醒人们不要忘掉人

身上仍遗存的动物性，因为唯有具有人性的人才配

享幸福。在他们看来，人脱胎于兽（动物），身上不

可能没有兽性的痕迹，只是多少不同，这取决于人身

上理性与兽性的博弈———理性多一点，兽性就少一

点；兽性多一点，理性就少一点。罗曼·罗兰的《约

翰·克里斯朵夫》中有一段话把人的位置说得很准

确：“人比上帝低一点，比野兽高一点，他像钟摆一

样在上帝的‘引力’（召唤）与自私的‘惯性’（本能）

之间摇摆。有时离上帝近，他是好人；有时离野兽

近，他是坏人。因而人经常要在听上帝的话还是听

野兽的话之间作出选择。”恩格斯很赞同这一观点，

他说：“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了人永

远不能完全脱离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

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

异。”罗曼·罗兰和恩格斯的观点其实是对２００年
前莎士比亚观点的一种发挥和阐释，莎士比亚通过

其剧中人之口说：“人，一半是魔鬼，一半是天使。”

张扬人性、抑制兽性，是近２００年来幸福论的一大特
点，许多思想家为此大声疾呼。启蒙时代的思想家

孟德斯鸠重拾亚里士多德“人是目的，不是手段”的

名言，对那些将自己做目的、视他人为手段的幸福观

进行了批判，并忠告：“人活在他人的记忆中、寄托

在他人的生命中，是最大的幸福。”列夫·托尔斯泰

在其《最后的日记》中说：“一切利己的生活，都是非

理性的、动物的生活。”哲学家狄慈根直言：“只有整

个人类的幸福，才是你的幸福。”俄国民主主义思想

家、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拒斥仅属于其个人的幸福，

声明：“幸福，假若他只属于我———成千上万人当中

的一个人———的财产，那就快快从我这儿滚开吧！”

在关注人与他人、与集体的关系的同时，这期间

的思想家尤其强调，人对社会、对人类的贡献是其是

否配享幸福的重要标尺。“人的价值如何度量？

答：等于此人所创造并贡献于社会的价值。”这是当

时的一种共识。人的幸福与其所做贡献之间存在着

三种情况：其一是一个人对于社会的贡献大于他所

享受到的幸福；其二是所做的贡献等于所享受到的

幸福；其三是所做的贡献小于所享受到的幸福，甚至

未做贡献就享受幸福。这一认识与 Ａ．Ｊ．赫舍尔在
《人是谁？》和马丁·霍利斯在《人的模式》中提出的

观点相似。他们都认为，作为一种社会存在，人对社

会的意义有三种：一种是贡献大于索取，此时人对社

会是一种正的存在；一种是贡献等于索取，此时人对

社会是一种零的存在；一种是贡献小于索取（或只

索取、不贡献），此时人对社会是一种负的存在。显

然思想家们提倡的是第一种：社会只有在每个成员

对社会的贡献大于其所取的前提下，才能存在下去、

才能继续发展。罗曼·罗兰认为：“人生所有的快

乐都是创造的快乐。”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左拉

强调：“每个人可能的最大幸福，是在全体人所实现

的最大幸福之中。”英国哲学家、法学家杰里米·边

沁说：“一个人给出的幸福和快乐越多，他得到的也

就越多；反之同理。”德国诗人歌德在其与朱克曼的

谈话中多次谈到幸福。他认为：“人之幸福，全在于

心之幸福。”他告诉朱克曼：“找到生活意义的人是

幸福的，有一天，当你突然悟到人生之价值的时候，

你才真正地理解什么叫幸福。”他认为人的价值取

决于他对社会的意义，“如果你很重视、喜爱自己的

价值，你就应为社会创造价值”。英国现实主义作

家萧伯纳更直截了当地说：“如果我们没有建筑幸

福，我们就无权享受幸福。正如没有创造财富便无

权享受财富。”难能可贵的是，学术界、思想界关于

幸福问题的讨论引起了大科学家爱因斯坦的注意，

作为一位极具人文精神的科学家，他也对幸福问题

发表了宝贵的意见：“一个人对社会的价值，首先取

决于他的感情、思想和行动对增进人类幸福有多大

作用；取决于他贡献了什么，而不是他拥有什么。”

在对于幸福的探讨中，有一个问题长期模糊不

清，这就是：幸福是相对的、有限的？还是绝对的、极

限的？一些人认为，要么是幸福，要么就是不幸；要

么是快乐，要么就是痛苦。这种观点很极端，显然是

不对的。迄今为止，关于幸福的定义不下百种，试举

几例：“幸福是合乎德性的活动”（亚里士多德）；“幸

福是人的才能的充分施展”（洛克）；“幸福是伴随着

人的积极行为的一种心理状态”（霍布斯）；“幸福是

快乐和没有痛苦”（边沁，穆勒）；“幸福是心情舒畅

的境遇和生活”（亨利·卢斯）。仅此已可看出，作

为幸福定义主题词的“德性”、“才能”、“心理”、“快

乐”、“心情”等，都是相对存在的较好的状况，如将

其绝对化、极限化，则它们根本就不存在，还谈什么

幸福？为不使人们对幸福的认识误入歧途、陷于误

区，学者们提出了各种忠告。其实，英国近代诗祖杰

弗雷·乔叟早在文艺复兴前期就警告人们：“世上

的快乐（幸福）只系着一条细绳，它随时都可能中

断。”在文艺复兴运动后期，蒙田也告诫人们：“幸福

可以享有，但不能占有也无法占有，企图占有幸福最

·２２·



第５期 刘西琳：人类求索精神出路的漫漫征途

终必失去幸福。”及至近代，人们对此理解得更加深

刻了。罗曼·罗兰在《约翰·克里斯朵夫》中的一

段话很富有哲理：“宇宙的节拍不知有多少种，而幸

福只是其中的一个节拍；人生的钟摆永远在两极中摇

晃，而幸福只是其中的一极。”雨果的《巴黎圣母院》

也讲到这个道理：“他珍惜生命，却发现地狱就在脚

下”；“痛苦常常守在快乐的旁边，撒旦往往躲在上帝

的背后”。萧伯纳对幸福的定位是：幸福介于“太少”

与“太多”之间———“太少”不足以构成幸福；“太多”

则超过了需要，那未必就是幸福。英国哲学家伯特

兰·罗素说：“欲望是人的自然属性，理性是人的本质

属性，以理智约束欲望是正常人之所为。”又说：“欲望

是善恶混杂的，而理性是善的。理性的责任就是驾驭

欲望，使其只能向善。”诚然，不是所有的人都满意于

自己得到的幸福，“这山望着那山高”是人的普遍心

理。所以围绕着“幸福”演出的悲剧往往多于喜剧。

美国作家伊迪丝·沃顿有一句话说得好：“生活中总

在抱怨幸福分配不公的人是懒惰的人———正如车轮

下的破轮子总在不停地嘎嘎作响。”得不到幸福固然

无幸福可言，但得到幸福如不能正确对待，照样不幸

福。爱尔兰作家、评论家奥斯卡·王尔德对此有深刻

的见解：“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悲剧：一种是得不

到你想要的东西；一种是得到了它。这后一种才是真

正的悲剧。”就幸福而言，没有得到幸福的人自然谈不

上幸福，这是很明白的；而得到了幸福的人为什么也

不幸福、甚至演出了一幕幕悲剧呢？联想到每天发生

在眼前的现实，王尔德的“悲剧论”是何等睿智的

论断！

近２００年的“幸福论坛”的一大成果是，幸福学
的理论建设有重要的进展。一是英国哲学家、法学

家边沁于１７８８年出版了他的《道德与立法原理导
论》。这是一本法哲学专著，主要论述法律与道德

的关系，其主要观点是强调道德与法律的分工和界

限，认为二者有严格区分，但又互为补充，二者相结

合才是治国之道。该书对于幸福学理论建设的意义

在于，它首次提出了“最大幸福原则”：“最高的道德

就是追求全社会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书中的

许多观点颇具新意，如：他把人的苦乐看做判断行为

是否道德的最终标准———带来“乐”（幸福）的行为

是道德行为，带来“苦”（不幸）的行为是不道德行

为；他认为个人幸福是在追求他人幸福和全社会幸

福中实现的，社会幸福反过来又会促进个人幸福。

二是德国哲学家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于１８６９年出
版了他的重要著作《幸福论》，这是幸福学史上第一

本研究幸福问题的专著。费尔巴哈认为，人的本性

是利己、自爱、追求幸福，道德上的善恶与对幸福的

追求是分不开的：善是与追求幸福相一致的，恶则是

与追求幸福相反的。他认为只有抑恶扬善、惩恶褒

善，才会有个人的幸福和社会的幸福。他主张建立

以自然和世俗幸福为基础的道德，并认为爱是伦理

学的最高原则。

空想社会主义也是在这期间诞生的，其代表人

圣西门、傅立叶、欧文都是资本主义制度激烈的批判

者，幻想着以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对于

幸福问题他们都有长篇论述，其观点都包括在其空

想社会主义理论中。这些内容人们比较熟悉，此不

赘述。认识到幸福问题与社会制度相关的不只是空

想社会主义的几位代表人物，还有一些著名思想家，

如罗素就指出：“不幸的根源，一在社会制度，二在

人的心理。此处指的是高层次的不幸，原始人得不

到食物果腹的不幸，不在此种不幸之列。”但由于他

们的历史观都是唯心主义的，不懂社会更替之道，故

其“理想”只能停留在空想中。马克思、恩格斯创立

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尤其是共产主义学说，从根本

上解决了人的幸福的走向问题。但就个体人的幸福

而言，正如罗素所说，还有一个心理问题，这不是靠

“学说”就能解决的。

　　八、３０００年“幸福论坛”的思想遗
产给予我们的启示

　　３０００年的人类文明史一直与人的幸福问题纠
结在一起，这是人类求索自己精神出路的漫漫征途，

也是一部幸福学的发展史，其中积累的认识在今天

看来不一定都是正确的，然而都非常珍贵，值得今天

的人们研究和借鉴。以下是３０００年“幸福论坛”留
下的思想遗产给予我们的启示。

其一，幸福问题起源于由私有制导致的社会的

不平等。

早期的人类尚处于蒙昧期、野蛮期，处在原始经

济和原始思维状态下，人类不可能提出幸福之类的

问题。“幸福”作为一个问题进入人的思维、成为一

种意识，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期以后的事，是贫富分

化、阶级对立的产物；私有制是其根源。距今约

３０００年，最早将幸福作为理性活动之内容的是古
希腊人。

其二，人的幸福在于拥有“两个世界”、享受“两

个空间”。

人是从动物群中演化并独立出来的，在进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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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期之前，人类与动物生活在同一个自然世界。人

进入文明期之后，逐渐由自然世界进入社会世界、由

生理世界进入心理世界、由物质世界进入精神世界，

从而成为地球上唯一拥有“两个世界”并同时生活

于“两个空间”———物理空间和思想空间———的生

物。于是，不仅要“果腹”而且要“幸福”便成为人特

有的追求，这已不再仅仅是一切动物均有的那种单

纯的、本能的生理追求、物质追求，而是一种心理追

求、精神追求。２０世纪中期，美国心理学家兼社会
学家梅奥指出：“工人不单追求金钱，他们有安全、

归属、尊重等多方面的社会需求，应当给予满足。毕

竟，满意的工人才是有生产率的工人。”另一位心理

学家马斯洛将人的各种需求分出了层次，低层次的

需求是物质需求，中高层次的需求都是精神需求。

所以人对幸福的期望，本质上是一种精神追求，此后

人便与动物彻底拉开了距离。不懂这个道理，幸福

之谜就永远是一团乱麻。

其三，幸福是人类一切活动追求的终极目标。

幸福是人类一切社会活动的最终目的，即终极

目标。与幸福目标相比，那些个人的、团体的、国家

的、民族的具体而又短期的目标都只是实现幸福的

手段，所以，幸福是所有人的最大利益之所在。为此

人们可以牺牲一切———精忠报国、赴汤蹈火的人牺

牲的是生命，他们感到很幸福；卖身求荣、认贼作父

的人牺牲的是人格，他们也感到很“幸福”。从古希

腊雅典国王克罗伊索斯、古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

到今天的世界各国的执政者，以及“有权力把幸福

分配给他人”的一切当权者，其职责用一句话便可

说尽、说透，那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与此背离便是

失职、渎职，就不配做领导者。

其四，幸福不能“继承”，无法“给予”，只

能“创造”。

幸福是一种感觉、一种意识，是对生活的满意程

度。对一个人来说，它意味着正当目标的圆满实现

和本人潜力的充分发挥，意味着对他人提供了帮助，

对社会、对人类作出了贡献，从而心情愉悦，心理安

宁，感到幸福。幸福的本质告诉我们，幸福无法靠继

承获得，也不能靠别人给予，只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去

争取。在此过程中，对于你将收获的幸福来说，环境

条件只是土地、阳光和水分，人的本性才是种子。所

以，幸运不是幸福。幸运是意外地得到了本不属于

你的东西（身份、地位、财富等），你在享受这些东西

的时候，无法产生也不可能产生“正当目标的圆满

实现，本人潜质的充分发挥”那样的感觉———幸福

感。惟其如此，官一代给予官二代的、富二代从富一

代那里继承的，都只不过是一些特权和财富，并不是

幸福。

其五，“歧途亡羊”的悲剧３０００年常演不衰。
幸福的奥秘探不到底，幸福的歧路扑朔迷离。

因为，通向幸福的路只有一条，而通向不幸的路有万

千条；“条条大道通罗马”的格言可以指导人们发财

致富，但其中只有一条通向幸福。错误的幸福观就

是导致“亡羊”的“歧路”：“唯欲望论”者，只张扬欲

望，不考虑条件；“唯目的论”者，只讲目的，不择手

段，这些人知道自己不是什么好人，甚至不在乎自己

是不是人；“唯物质论”者，只活在物质世界里，不知

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不在占有“骨头”的多少，而

在“精神”的有无；“唯享乐论”者，视享乐为幸福，完

全不懂得只有“贡献”大于“接收”的人才有资格享

受幸福，更不明白自己所享受的其实全是物质的东

西、自己与动物一样仍然生活在自然世界和物理空

间里的道理；“唯天命论”者多是一些懒汉或赌徒，

他们投入小，却希望产出大，甚至不投入就想产出。

这些人主观上不努力，没有得到幸福，他们抱怨命

运，迁怒别人，责备环境，敌视社会；他们认为幸福之

道本无一定之轨，一切都是命运使然。这种人很容

易用挺而走险的办法去为自己谋“幸福”。生活告

诉我们，人们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合法的或非法

的，高尚的或卑鄙的，诚实的或欺骗的———去获得权

力、名誉、地位、财富等，但只能通过一种途径———完

善自己，造福社会———赢得他人的尊重，从而获得

幸福。

其六，选准“主题词”才能写好人生幸福这篇大

“文章”。

幸福是一篇大“文章”，要用一生来写，写好这

篇“文章”须使用的主题词应当是：人、人生、物质需

求、精神追求、精神世界、精神出路、理性、德行、社

会、创造、贡献、所有制、心理、灵魂、真善美、终极目

标、快乐、幸福等。以上所列主题词是３０００年来思
想家们在论述幸福问题时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与

这些正面词汇相对应的反面词汇是动物、兽性、物

欲、私利、痛苦、不幸、假恶丑等，但它们不是幸福这

篇“文章”的主题词。

其七，“快乐论”和“完全论”是幸福论的两个

分支。

幸福有狭义和广义的区别。广义的幸福指的是

正当目标的圆满实现和个人潜力的充分发挥，强调

的是人生的意义、价值和对社会、对人类的责任与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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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狭义的幸福指的是生活得快乐，侧重于生活无

忧，身心愉悦。学术界将这两种幸福论分别称为

“完全论”和“快乐论”，认为：“完全论”的幸福是一

种理想主义的幸福，要达到这种境界的幸福，社会环

境和个人潜质均需具备充分的条件；“快乐论”的幸

福是一种较为现实的幸福，只要努力争取，人人可

为，人人能为。应当承认，幸福是快乐的根据，快乐

是幸福的表现；一个涵于内，一个形于外，互为表里。

但快乐与幸福并不等同，二者有着许多差别。

其八，“节制”就是“以理性之水来浇灭野

性之火”。

幸福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是有限的，不是无

限的。古希腊“四德”，将“节制”与“智慧”、“勇

敢”、“正义”并列，就意在强调“节制”是人的理性、

德行的表现，它标志着人的成熟。“欲望”是人身上

残留的一种动物特征（恩格斯认为它永远不可能去

除，只是多一些少一些而已），是人的本能属性；“理

性”则是人世代习得的一种品质，是人区别于动物、

唯人才有的本质属性。人如果只有欲望，没有或失

去理性，则与动物一般无二，甚至比动物更凶残。如

果将欲望比做没有缰绳的野马，那理性就是约束野

马的缰绳。这就是以人性战胜兽性。君不见许许多

多在常人看来已处在幸福之巅的人，由于不肯节制、

失去理性，而于顷刻之间堕入万丈深渊！列夫·托

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借主人公之口说：“一切

不幸并非由于贫乏，而是由于过剩。”诚如斯言！

３０００年来，讲幸福的哲人没有不讲节制的，原因就
在于此。不懂节制，就不懂幸福；懂得节制，才真正

领会了幸福的含义。持“节制幸福观”的是智者，反

之则是些庸人———即便他曾经位极人臣、家财万贯！

其九，善良的人未必幸福，幸福的人一定善良。

３０００年来，西方思想家讲幸福，一个“善”字贯
穿始终。其原因在于，“幸福”作为一个学术问题，

最早出现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一书中，此后便

一直作为一个伦理问题来探讨。而在亚里士多德开

创的伦理学中，善与恶是一对最基本的范畴，其他伦

理学范畴皆由善与恶派生出来。在西方文化中，一

切好的东西、属于真善美的事物皆为善：或为善因，

或为善果。善良者未必幸福，因为幸福的诸多要素

并不包括在“善”中，它们与善是并列的；但幸福的

人一定善良。因为恶是一种兽性，是人身上遗存的

一种动物性本能，是非理性的东西，恶人的恶行与德

行背道而弛，其本人与幸福无缘。而幸福之人首先

是有德之士，所以一定善良。

其十，人追求幸福就是在求索自己的精神出路。

３０００年的“幸福论坛”告诉我们，幸福是一种
感觉，属于非物质的精神范畴，追求幸福本质上是在

求索人的精神出路。在人生活的两个世界、两个空

间里，物质世界和物理空间是人与动物“共享”的，

精神世界和思想空间则只属于人。这才是人与动物

的本质区别。如果说幸福是一种享受的话，那人就

是地球上唯一同时享受着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生

物。与动物之间的差别不同，人与人的差别不在身

份的尊卑、不在地位的高低、不在权力的大小、不在

财富的多寡，即不在占有“骨头”的多少，而在精神

的富有或贫困。不是物质而是精神作为价值尺度，

将人分成三六九等：分出了伟大与渺小，分出了高尚

与卑鄙，分出了英雄与懦夫，分出了君子与小人，分

出了好人与坏人，分出了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

一句话，物质的东西不能将人与动物区别开来，唯有

精神。动物以生存的方式生活，人以生活的方式生

存，没有精神的生活是一种动物式的生活，那只能算

是生存、活着。当然，人如果不作为人仍旧可以存

在，然而那已经不再是人的存在了。

人的生活离不开物质，但主要是精神生活；人的

享受离不开物质，但主要是精神享受；人的幸福离不

开物质，但主要是精神幸福。精神追求是人的幸福

之路的唯一正确出口———这是３０００年“幸福论坛”
给出的结论。

“人之幸福全在于心之幸福”，“找到生活意义

的人是幸福的”。《歌德谈话录》中的这两句话，朴

实而又准确地回答了“什么是幸福”和“怎样才能幸

福”这两个最基本的幸福问题，它为今人留下了思

想家的睿智和回味无穷的思索。

　　九、结语———并非多余的话

接受“幸福文化”课题约稿半年来，笔者一真沉

浸在学术文献中，从中寻找思想家们探讨幸福问题

的踪迹及其论述。哲人的大思想句句振聋发聩，字

字醍醐灌顶。作为人类的“大脑”，这些思想家们本

着对人类的终极诉求———幸福———高度负责的精

神，将智慧的触角伸向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研究、

思考、求索，前赴后继地将“幸福论坛”的接力棒一

代又一代地传承下来，延续近３０００年。思想解放
的古希腊古罗马时代、意大利－欧洲文艺复兴时代、
近代欧洲思想革命－启蒙运动时代，自不必说，即使
在黑暗的中世纪，教皇的专制和宗教裁判所的酷刑

也未能迫使思想家停止对人类幸福问题的思考。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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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关于幸福问题的言论、对话和著述，字字珠玑，精

彩纷呈，为人们认识幸福、解开幸福之谜，提供了外

延宽广、内涵深邃的答案，这就是今天我们继承下来

的先哲关于幸福问题的思想遗产。这使笔者想起了

法国大作家雨果的一句名言：“当一种思想或观念

成熟的时候，全世界的军队都阻止不了它。”

而今，由英国产业革命开启的工业时代正在让

位于信息时代，信息爆炸、网络普及，使得人们不知

道“是什么”的事物越来越少，与此同时，人们不理

解“为什么”的事物越来越多———打开网络，似乎无

所不知；关闭网络，倾刻一无所知。网络顶替了书

籍，机器取代了大脑；信息过剩了，思想贫乏了。思

想者及其思想，如今都成了信息泛滥的牺牲品，“大

思想”的产生从何谈起？但是，今人缺少大思想，不

是因为今天的人比百年前、千年前的人愚钝，而是因

为生活在市场经济急功近利、网络信息覆盖全球的

环境中，人们已不像前人那样重视思想，从而也不会

重视“生产”思想的思想家。这对人类的未来可不

是什么好兆头。这里，笔者想提醒一些人：不是别人

正是开启信息时代的科学家、控制论之父维纳最早

预见到信息时代的到来。他在《人有人的用处》一

书中提前半个世纪告诉世人：“机器能做的，人不必

去做———人有人的用处。”什么用处？做机器不能

做的事———从事创造性劳动。应当明白，虽然“一

台机器可以代替１００个人的劳动，但１０００台机器
也不能代替一个人的工作。”这里所说的“人的工

作”就是创造性思维。话既至此，本文的意图已不

言而喻：幸福问题并不简单，树立正确的幸福观在物

欲横流的今天更非易事；解决幸福问题需要大思想。

因此，近年来社会和媒体对幸福问题的热议亟待深

化，而将其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来研究，是深化幸福问

题讨论应有的理论准备；３０００年来思想家们有关幸
福问题的论述，包含着很多大思想，是幸福研究宝贵

的理论储备，它对于我们理解什么是幸福、懂得怎样

才能幸福，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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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与历史之间关系的新范式
———从萨特、列维 －斯特劳斯到巴迪乌

吕清平

（杭州师范大学 社会科学基础部，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３６）

［摘　要］在自然与历史之间关系问题上，萨特尝试将辩证理性与分析理性结合起来，其以个人主
体历史观为基础的唯我论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激进有余而建设不足，最终落入种族中心主义和

殖民主义的窠臼；列维－斯特劳斯则取消了辩证理性，赋予结构（或自然）以优先地位，其以无主体
历史观为基础的先验唯物主义和唯美主义缺少激进性，最终成了为资本主义辩护的理论。巴迪乌

的统一原则是存在主义与结构主义的恰当融合，他在数学集合论视域内以自然与历史之间关系的

非对称性为基础，把历史唯物主义和先验唯物主义中自然与历史之间的对称性关系替换为集合理

论中序数与基数之间的非对称关系，将激进性、平等原则和建设性融为一体，实现了自然与历史之

间关系的范式转换，开创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新视野。

［关键词］让·保罗·萨特；克劳德·列维 －斯特劳斯；阿兰·巴迪乌；唯物辩证法；自然；历史；后
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Ａ８１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２．０５．００４

　　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自然与历史之间的关系
是一系列理论争论的焦点，传统学界关于自然与历

史二元分立的辩证唯物主义、青年卢卡奇贬低自然

而抬高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施密特关于自然与历

史相互中介的辩证唯物主义、萨特贬低结构而抬高

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阿尔都塞贬低历史而抬高结

构的辩证唯物主义等，这些论争使马克思主义在自

然与历史的关系问题上陷入一团迷雾之中。当代法

国马克思主义者阿兰·巴迪乌（ＡｌａｉｎＢａｄｉｏｕ，
１９３７—）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以自己独特的方式重新
理解马克思主义，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在此论题上的

新视野。当然，在法国思想史上，对唯物主义概念的

变革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在巴迪乌之前的存在主义

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对此亦各有不同

的理解，其中比较突出的人物是让·保罗·萨特

（ＪｅａｎＰａｕｌＳａｒｔｒｅ，１９０５—１９８０）和克劳德·列维－斯
特劳斯（ＣｌａｕｄｅＬｅｖｉＳｔｒａｕｓｓ，１９０８—２００９）。本文将

以考察其历史演变为基础，通过逻辑视角的转换来

比较巴迪乌与萨特存在主义、与列维 －斯特劳斯结
构主义在方法论和历史观上的差异，以揭示出巴迪

乌在唯物主义概念上的开创性贡献。

　　一、存在主义与结构主义：萨特和列

维－斯特劳斯在自然与历史关系范式
上的方法论之争

　　１９６２年，列维 －斯特劳斯在《野性的思维》之
“历史与辩证法”一节中展开的与萨特的精神斗争，

意味着存在主义与结构主义两种方法论的思想较

量。此较量以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的大获全胜
告终，表现在文本上就是：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

在出版第一卷之后，第二卷胎死腹中，而《野性的思

维》在当时盛极一时。此较量的重要意义是：在揭

示萨特存在主义之先验人本主义方法论的理论局限

性的同时，将法国结构人类学的方法论特质概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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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性的思维”。

在方法论上，列维 －斯特劳斯确实击中了萨特
人学辩证法的要害，但在解决方案上仍然陷于失败。

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在方法论上的功绩在于，他

在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之先，尝试性地将
辩证理性与分析理性结合起来，以便实现历史唯物

主义具体化的理论诉求。在具体操作上，辩证理性

与分析理性的融合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之外的“各门

学科掺入自己”，而此掺入“应该包括在具体领域的

古典决定论背后与整体之间的辩证联系，或者在我

们论述的过程中，它的辩证性质早已被承认的情况

下，揭示出部分的辩证性质是更深层的总体运动的

表象”［１］（Ｐ１５０）。此方法论特质表明，既要实现历史唯

物主义的具体化，又不能使之堕落为科学上的经验

主义，只有将“辩证法确立为人类学的普遍方法和

普遍法则”［１］（Ｐ１５０）。就是说，在具体化历史唯物主义

过程中，只有将先验一元论的辩证法置于科学经验

主义的优先地位，才能防止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滑向

科学的经验主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萨特在《辩证

理性批判》中对马克思主义者列斐伏尔的批判。应

当说，列斐伏尔是最具人本学总体性理论特质的马

克思主义学者，但即使这样，他的总体原则也受到萨

特的批判。批判的原因是，列斐伏尔“拒绝始终如

一地采取总体观的态度”［１］（Ｐ１４９）。萨特想说的是，作

为先验方法的辩证法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任何对

它优先地位的挑战都会歪曲历史唯物主义。问题

是，在坚持先验一元论的总体辩证法的同时，是否真

的能实现历史唯物主义具体化的要求呢？

列维－斯特劳斯持否定态度。在肯定萨特将分
析理性与辩证理性融合的基础上，他指出萨特在此

问题上存在自相矛盾性：“萨特在他所持的两种犹

豫不定的假设中，赋予辩证理性一种独特的实在性，

它独立于有时作为其对立面、有时又作为其补充者

的分析理性而存在。”［２］（Ｐ２８０）导致此矛盾出现的关键

是：辩证理性作为统一原则或整体原则，当它被赋予

一种实在性时就具有超验性意味。如果将辩证理性

与分析理性看做是相互对立的，那么会导致现实具

体化要求的不可能性，并导致科学知识怀疑论；如果

将两者看做是相互补充的，那么萨特赋予辩证理性

的优势地位就没有任何根据———只要两者在通向真

理的路上具有同样的效果，则两者就没有优劣之分。

所以，实在化辩证理性的理论后果，一方面是“让纯

粹的系列性逃逸了”，另一方面是“排除了可使这类

系统臻于完善的图式化的可能性”。［２］（Ｐ２７９）辩证理性

未能成功地实现与分析理性的融合，萨特具体化历

史唯物主义的愿望破产了。列维－斯特劳斯似乎为
我们提供了出路，在他看来，只有自己成功实现了分

析理性视域内“纯粹的系列性”与辩证理性之统一

原则或整体原则融合，从而真正实现了使科学具体

化的诉求。而实现这一点的关键是颠覆辩证理性的

优势地位，以便始终将其看做“构成性的”，即辩证

理性“是一座由分析理性假设于深堑之上的、永远

在延伸和改良之中的桥梁；它不可能瞥见对岸，但确

悉岸在哪里，即使岸边会不断地远退”［２］（Ｐ２８０）。可

见，与萨特将分析理性看成是静态性不同，列维－斯
特劳斯的分析理性变成一种能超越自身的动态之

物，而辩证理性就是分析理性不断超越自身的努力

过程。正因为如此，他认为，分析理性就是辩证理

性。然而，列维－斯特劳斯并未真正完成使科学具
体化的任务，因为他对分析理性和辩证理性的融合

并不成功：一方面将辩证理性看做分析理性之内的

东西，另一方面又将它视为附加于分析理性的东西。

“附加”说明的是两者之间的外在关系，怎么又能说

它内在于分析理性呢？列维－斯特劳斯的描述显然
模棱两可。总体而言，列维 －斯特劳斯已经取消了
辩证理性，或者至少已经使分析理性处于优势地位。

萨特的存在主义和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
在方法上的异质性导致两个方面的差异。首先，萨

特使先验一元论的辩证理性处于优势地位，导致他

在哲学与其他科学的关系问题上承袭康德、胡塞尔

以来将哲学作为其他科学的女王的做法，这使哲学

失去了具体化的可能性。从基调上看，萨特的哲学

是诗化哲学，注重哲学方案的政治力量。问题是，当

哲学能够替代政治做一切事情的时候，就意味着政

治化的哲学要承担一切由政治带来的后果。海德格

尔在法国思想界的沉浮正说明了这一点。相反，列

维－斯特劳斯取消了辩证理性或至少使分析理性取
得了相对于辩证理性的优势地位，致使他在实现科

学的具体化诉求时，走上了反哲学的道路。所以，列

维－斯特劳斯的思考方法并未捍卫哲学存在的价
值，相反，取消了哲学的价值。其理论后果是：诗在

哲学中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并因此成为大陆哲学唯

一的表达方式。当这种思考方式走到终点时，它就

像分析哲学一样以一种先辈的身份融入了后现代主

义的洪流。其次，由于取消辩证理性，列维－斯特劳
斯以唯美主义的方式“把人类的事物分解为非人类

的事物”，因而“把人当做蚂蚁来研究”。［２］（Ｐ２８１）从我

们今天的视角看，结构主义者已经将人由社会归于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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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从而造成人与自然的不分。实际上，这是卢梭

和科耶夫理论以一种结构主义的方式在当代的复

活。相反，由于使辩证理性处于优势地位，萨特以一

种人类中心主义的方式将非人类事物当成人类的事

物来研究，即“把蚂蚁当成人来研究”。存在主义与

结构主义在人类中心主义与科学主义上的对立，在

思路上以一种逆向的方式重蹈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

与人本学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对立，其对立的现实版

本正是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与阿尔都塞结构主义马

克思主义之间的对立。

　　二、历史唯物主义与结构唯物主义：

萨特和列维 －斯特劳斯关于历史概念
之争

　　萨特和列维－斯特劳斯在方法论上的异质性导
致他们持完全不同的历史观：列维 －斯特劳斯的无
主体历史观（或说自然观）和萨特的个人主体历史

观（或说历史观）。在历史观问题上，《辩证理性批

判》的重要性在于，它在结构主义之先使自然与历

史统一，从而将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改造为唯物辩

证法，实现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结合，以阻

止人本学马克思主义在辩证法问题上滑向唯心主

义。萨特认为，“我们必须追踪从物质产生生命、从

生命的原始形态式中产生人类、从最初的人类群体

中产生社会历史的运动”。这先验地表明，“辩证法

是自然的根本规律”。［１］（Ｐ１６０）从青年卢卡奇一直到

《辩证理性批判》之前的萨特，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

在辩证法问题上始终具有唯心主义的倾向，因而总

受到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特别令人尴尬的

是，萨特的存在主义在政治领域发挥着马克思主义

所具有的号召功能，而它却是赤裸裸的唯心主义理

论。实际上，作为前苏联官方意识形态的正统马克

思主义后来在现实实践中蜕变为唯意志主义，与萨

特存在主义的套路不谋而合。以此理论框架为基

础，萨特在《共产党人与和平》一文中公开为斯大林

主义辩护。但是苏共二十大以后，斯大林主义在共

产主义者心中的神圣形象一夜之间土崩瓦解。当斯

大林唯意志主义在法国不再具有有效性的时候，萨

特认为，挽救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就是，以作为自然的

惰性物质对人在社会历史运动中的作用进行物质性

制约，以便实现辩证法的唯物主义化。但是，列维－
斯特劳斯对萨特的历史谴责表明，萨特挽救历史唯

物主义的计划是失败的。在列维 －斯特劳斯看来，
萨特失败的关键是他赋予了历史优于一切的价值。

当在共时性和历时性关系问题上赋予后者可理解性

的特殊权威时，萨特式的自然辩证法，“实际上指的

是物质事实的整体性———过去、现在、未来———或者

用另 一 种 表 述，它 所 指 的 是 时 间 性 的 整 体

化”［１］（Ｐ１６１－１６２）。列维 －斯特劳斯想说的是，作为所
有有限者人类个体汇聚而成的历史虽然与每个有限

个体的内在性关联，但要赋予个体理解总体化历史

的特权，则显然是将历史变成了一个神话。在这种

情形下，个人的发展俨然变成历史的连续性，而关于

历史的认识俨然变成对个体内在感觉存在的证实。

所以，萨特的历史唯物主义最终还是唯心主义。在

政治上，萨特唯我论的人类解放理念，无非是西方种

族中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灭绝的存在主义版本。

列维－斯特劳斯提供了另一种出路。在他看来，既
然萨特走向唯心主义的原因在于他将历史事实认定

为首先由个人构成和选择的东西，那么走出困境的

途径只有一个，即将历史事实认定为“诸历史领域

组成的非连续体的集合，其中每一领域都是由一种

特殊频率和由一在前与在后的特殊的编码来确定

的”［２］（Ｐ２９７）。问题是，虽然列维－斯特劳斯消除了萨
特历史概念所具有的神话性，但是他将“孩子和洗

澡水”一起泼出去了。

实际上，萨特时间性维度具有的合理性是其作

为历史事实的统一原则的身份；萨特错误的地方在

于，他将此统一原则优先地赋予个体内在性的时间。

当列维－斯特劳斯彻底驱逐这种优先地位时，他也
彻底清除了历史事实的统一原则，从而使历史成为

“非连续体的集合”。当然，这已经不是历史，而是

自然了。所以，当列维 －斯特劳斯声称自己已经对
历时性和共时性平等看待时，他口惠而实不至，因为

他实际上已经赋予共时性以优先地位。列维－斯特
劳斯没有意识到的是，“共时性”机能恰恰是资本主

义意识形态的反映，它幻想性地使资本自我运动的

圆圈封闭起来。因此，如果说萨特的自然是人化或

哲学化的自然，而其历史是内在时间性的历史，那么

列维－斯特劳斯的自然就是科学化的自然，而其历
史就是自然化的历史。我们认为，无论是萨特还是

列维－斯特劳斯，他们都将自然和历史看做对称的
东西，即仍然处于自然辩证法与历史辩证法同构性

的圈套中。与此不同，巴迪乌将自然和历史看做并

非对称的东西，认为两者没有高低优劣之分。

通过批判萨特的历史主义，结构主义者已经走

出了被分解者与分解者高低层次的区分。就是说，

尽管作为生命的“人类的事物”可分解为作为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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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的“非人类的事物”，但它们并没有高低优劣之

分。结构主义者的这种观点已经为后斯大林政治提

供了出路，即政治上以反官僚主义的平等原则为核

心。当然，如果站在巴迪乌哲学的视域，那么这种平

等原则显然缺乏激进性。正因为如此，巴迪乌的

《元政治学》一书在肯定阿尔都塞为走出斯大林主

义政治做出的理论探索的同时，也指出了其失败之

处。［３］实际上，如果平等原则没有激进政治做保证，

那么平等原则的实现只能以消极等待的方式进行。

所以，结构主义者适时地提出了平等原则，但牺牲了

马克思主义政治的激进性内涵。在巴迪乌心中，德

勒兹是在平等政治理念上取得成就最大的哲学家，

但是，他在政治上也略显保守。在《存在与事件》一

书中，巴迪乌力图在政治上实现平等原则与激进内

涵的结合。结构主义者在政治上取得成就的同时，

却在哲学上付出了代价，即在走出萨特的历史主义

的同时，彻底否定了作为合理性的统一原则。当然，

结构主义者借助于语言学结构来阐释此原则，但此

结构相对于分解者而言完全是超验性的，不仅如此，

此结构也是封闭性的。德勒兹为了摆脱结构主义的

这一困境，将此结构充当的统一原则替换为虚拟性

的统一原则。此替换的功绩在于，它使德勒兹能够

返回形而上学，并且走出了结构主义者结构概念的

封闭性。问题是，从表面上看，虚拟性统一原则已经

内化为分解者的组成部分，但在巴迪乌看来，它仍然

是超验的。其理论结果是，德勒兹最终在哲学与科

学之间区分出高低等级。

　　三、巴迪乌自然与历史关系新范式：

呈现与再现视域中的唯物主义

　　要摆脱结构主义和存在主义的上述理论困境，
统一原则必须满足下述要求：“内在的相互联系的

元素所构成的统一体，是全然具有同一性的；所不同

的是联系类型。而可以区分为不同类型的，意味着

整体就是各个不同部分的连贯。整体不是什么‘进

一步’的类型，可以添加在不同类型的元素所组成

的开放系列之上。相反，其开放性（或者说系列）明

显具有的不可中断特质，并不排除统一性或整体

性。”［４］（Ｐ８）在《存在与事件》中，巴迪乌的“自然倍数

的本体论规划”满足上述要求。简单说来，此规划

就是以公理性集合理论形式化常态性观念，即“过

渡性集合”。因此，实现上述的规定任务，必须将统

一原则纳入作为自然情境定义的过渡性集合思考，

以便实现呈现与再现之间的最大平衡———使术语同

术语的术语都是常态性的。

在呈现与再现的关系［５］中，再现对呈现的过剩

表明，统一原则不可能排斥空集，即不可能排斥事

件；而在过渡性集合视域中，呈现可转化为再现表

明，在集合之元素不可能排斥统一原则的同时，统一

原则离不开元素，用罗森的话说就是“内在的相互

联系的元素所构成的统一体，是全然具有同一性

的”［４］（Ｐ８）。在巴迪乌看来，过渡性集合就是属于某

一集合的元素，同时也是此集合的子集（或部分），

就是说，被两次计数为一的此元素“一次作为元素，

另一次作为子集；一次通过呈现，另一次通过状

态”［６］（Ｐ１３１）。从术语承袭视角看，过渡性集合中“属

于”与“包含”之间的关系是分析理性与辩证理性之

间关系的集合论转化形式。当然，此转化并非简单

地对萨特和列维－斯特劳斯阐述的分析理性与辩证
理性之间的关系进行复制，因为经过巴迪乌集合论

式的转化，后者中隐含的困境获得了解决。无论是

萨特将优先地位赋予作为统一原则的辩证理性，从

而出现列维－斯特劳斯揭示出的困境，还是列维 －
斯特劳斯将优先地位赋予分析理性，从而出现“反

哲学”倾向和唯美主义倾向的困境，其根本原因是，

他们只在元素与作为整体的统一原则之间作简单区

分。当萨特赋予后者优先地位时，由于元素与统一

原则之间没有很好地融合起来，以至于最终使统一

原则变成没有内容（或没有内在结构）的东西，这实

际上使统一原则变得与绝对虚无等同；而当列维 －
斯特劳斯赋予分析理性优先地位时，元素与作为整

体的统一原则也不能很好地融合，以至于最终使元

素本身变成比较零散的东西，使作为整体的统一原

则变成了元素在数量上的总和，而不是形式的统一。

当巴迪乌在“属于”与“包含”之间作出区分时，作为

整体的统一原则虽然与元素区分开来，但并不会出

现萨特和列维－斯特劳斯将优势地位赋予作为整体
的统一原则或元素中的任何一方，从而不可能出现

将统一原则认同为没有任何内容的形式统一或认同

为元素的总和的情况。因为巴迪乌的区分实际上使

统一原则成为具有元素内容的形式统一，这既使得

统一原则与绝对虚无区分开来，从而既避免了萨特

哲学的虚无主义倾向，又避免了科学经验主义倾向。

这就彻底解决了萨特存在主义和列维－斯特劳斯结
构主义出现的困境。换句话说，巴迪乌的统一原则

是存在主义和结构主义两种统一原则的恰当融合。

当然，由于在过渡性集合中，所有属于整体的元素都

能作为整体的部分（或再现，或子集），所以，作为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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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统一原则并不是简单地附加在各种不同类型元

素上的东西，而是各种不同元素所属类型（或部分）

的统一。巴迪乌以此方式既保留了统一原则，又没

有贬低数的地位。两者的不可分离性说明“‘自然’

和‘数’是可互相替换的”［６］（Ｐ１４０）。这是他的自然概

念区分于萨特和列维－斯特劳斯的关键点。
方法论的彻底变革表明，巴迪乌以常态性观念

为基础的自然概念完全异质于萨特和列维－斯特劳
斯的自然概念。无论是萨特使自然历史化的自然历

史概念，还是列维－斯特劳斯使历史自然化的自然
历史概念，它们在结构上具有同构性：历史与自然的

对称性主张导致历史辩证法与自然辩证法的同构

性。从表面上看，萨特和列维 －斯特劳斯都实现了
自然与历史的平等，但这种平等以一方吞噬另一方

为代价。所以，在哲学上，无论是萨特的历史唯物主

义还是列维－斯特劳斯自称的“先验唯物主义”，最
终都是一种唯心主义。在政治上，与结构主义同源

的结构马克思主义与斯大林主义之间有着剪不断理

还乱的关系，因为当一切被化归为自然时，人最终变

成了动物；而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总是与悲观主义

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因为历史与自然永远在相互转

化，因而人永远受困于自然。巴迪乌认为，要走出这

种理论困境，就必须实现历史与自然平等，其最佳途

径是使它们成为非对称的东西，以便真正实现辩证

法的唯物主义化。“如果一个人在此承认，成为历

史事件场所是必然的，那么就能作出如下观察：历史

能被自然化，但自然不能被历史化。此处有一个明

显的禁止（在纯粹倍数的本体论之思框架外）自然

和历史之间任何统一的不对称性。”［６］（Ｐ１７６）与萨特自

然能被历史化和历史能被自然化不同，巴迪乌通过

主张“历史能被自然化，但自然不能被历史化”化解

了萨特存在主义中内含的悲观主义倾向。

问题是，承认“历史能被自然化，但自然不能被

历史化”是否表明巴迪乌陷入列维 －斯特劳斯的理
论困境，是否在此主张历史终结论呢？通过仔细考

察我们发现，完全不是如此。在《黑格尔导读》一书

中，科耶夫对历史终结论有两种解释：第１版注释将
历史终结解释为与“战争和流血革命的消失”和“哲

学的消失”的理论后果关联；第２版注释将历史终
结解释为与“人回到动物的状态”的理论后果关

联。［７］但在巴迪乌看来，历史被自然化并不意味着

必然走向历史终结论。巴迪乌从两个方面入手破解

历史终结论之迷：一方面是使自然概念视域内的作

为整体的统一原则纳入无限开放性，以便消解结构

主义者结构系统的有限封闭性；另一方面使以事件、

真理和主体为构架的历史视域不可能消失。由于

“包含”对“属于”的过剩，所以，空集是不可能被消

除的，因而处于空集边缘的事件、真理和主体也就不

可能被消除。当然，之所以能引入以事件、真理和主

体为构架的历史框架，其原因是：作为整体的统一原

则不能排斥无限开放性，否则事件是不可能出现的。

与萨特认识论化的主体相比，巴迪乌虽然引入了主

体，但没有走向唯心论，因为处于空集边缘的事件、

主体首先是本体论的，而不是认识论性质的。所以，

巴迪乌的辩证法是唯物主义的。也正因为如此，巴

迪乌消解了萨特将优先地位赋予历时性的做法。与

列维－斯特劳斯系统结构的有限封闭导致“预设”
自身（其典型例子是资本自我封闭地循环）从而最

终走向唯心主义相比，巴迪乌在空集处对主体的引

入已经消解了结构主义者将共时性优先于历时性的

做法。既然如此，历史被自然化就不会成为历史终

结论的翻版，因为历史被自然化后并不会使哲学终

结，也不会使人与动物等同。恰恰相反，巴迪乌的历

史是作为整体统一原则外部的历史前提假设，它排

除统一原则封闭的可能性。在此点上，齐泽克认为，

通过在“辩证的说明”和“历史描述”引入空集，马克

思在逻辑与历史问题上已经将两者非对称化，这只

不过是巴迪乌化的马克思。［８］

当然，在巴迪乌那里，自然与历史关系被替换为

序数与基数的关系。自然与数的可互换性使巴迪乌

可能将自然倍数的本体论规划转变为序数集。理解

这一点的关键是理解作为统一原则的属于关系对序

数之间前后相继所起的统一功能。前面的论述表

明，此功能既彻底驱逐了结构主义将统一原则等同

为总和的可能性，也彻底驱逐了存在主义者将统一

原则等同为内在历史性时间的可能性。通过“属

于”关系对序数的链接，序数集就变成“从空集的名

称出发，继续下去，直到不包含自己”的“属于”链

条。［６］（Ｐ１３９）这意味着，在“属于”秩序内，序数集不仅

不能包括空集本身而只能包括空集的名称，而且不

能包括自己本身而只能包括它的能指名称。所以

“序数集是名称所是东西的数”［６］（Ｐ１３９）。由此，序数

与序数的关系不再像结构主义者那样仅仅是非连续

性的点与点之间的关系，而是连续性的，即能够用

“属于”关系统一起来的东西。我们在此要注意的

是，巴迪乌以“属于”关系所起的统一作用完全不同

于德勒兹以生命之力所起的统一作用，因为前者是

数学性的，而后者是历史主义的。问题是，能否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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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关系将所有序数总括在一个序数集中呢？

从巴迪乌对序数集的界定来看，这是不可能的，因为

序数集的原初存在之点不是空集本身，而是空集的

名称，而它自己不能属于自己的属性也表明，这是不

可能的。正因为如此，“自然呈现本体论规划的同

质性在名称—数链的无限开放性中实现，以至于每

个都由所有在其之前的数组合而成”［６］（Ｐ１４１）。从表

面看，巴迪乌的序数集似乎遇到了芝诺悖论，即序数

集似乎是潜无限集合。芝诺悖论中龟兔赛跑悖论表

明，如果将兔子到达的目标无限地分割下去，兔子永

远追不上乌龟。此悖论实际上是潜无限概念遇到的

悖论。以亚里士多德的整数集合概念为例，他认为，

所有整数的集合“不能作为固定的整体存在”，而只

能是“潜在无限的”。［９］以此潜无限为基础，芝诺悖

论是不可能解决的。但在巴迪乌看来，序数集不是

潜无限集合，恰恰相反，它是实无限集合。从术语对

应上看，德勒兹的生命之一对应于潜无限集合，而巴

迪乌的自然概念对应于实无限集合概念。所以，巴

迪乌所讲的开放性不是德勒兹式的潜无限开放性，

而是康托尔式的实无限开放性。这种开放性要通过

本体论决断引发，它是历史前提引入的地方。在数

学集合中，它是基数领域的问题。

总之，从萨特的历史唯物主义到列维 －斯特劳
斯的先验唯物主义，最终到巴迪乌的新辩证唯物主

义，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回应时代的理论诉求，力

求忠实于马克思主义精神。萨特式存在主义马克思

主义尽管反映了斯大林主义之后约束主体意志的诉

求，但它在人的解放诉求上始终与流血暴力关联在

一起。这种马克思主义激进有余，而建设不足。列

维－斯特劳斯的先验唯物主义和唯美主义反映了斯
大林主义之后在人的解放问题上追求平等原则的愿

望。这种马克思主义缺少激进性。继福柯、德里达

和利奥塔之后，凭借《存在与事件》的影响力，巴迪

乌在我们这个时代因为挽救哲学和左翼政治而获得

了世界性声誉。在政治上，在承袭结构主义（特别

是阿尔都塞结构马克思主义）平等原则的基础上，

通过引入事件、主体使之激进化，并以同一性为基础

的平等替换以差异为基础的平等，以便重新激活革

命政治和解放政治；在哲学上，通过重新引入统一原

则，在破解后现代迷宫的基础上，又不单纯复古古典

理性哲学，以便在数学公理化集合论视域内返回理

性哲学。在这两个贡献中，政治是落脚点，哲学是实

现此落脚点的途径。与萨特和列维 －斯特劳斯相
比，巴迪乌的马克思主义将激进性、平等原则和建设

性融为一体。巴迪乌之所以能做出这样的贡献，是

因为他继存在主义和结构主义之后在自然与历史关

系问题上实现了范式转换，即以集合理论中的序数

与基数之间的关系替换自然与历史之间的关系，从

而构建了他的新辩证唯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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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性—主体性的革命话语与
工人阶级的主体性生产

———安东尼奥·奈格里对列宁思想的重塑

宋晓杰

（河南大学 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河南 开封 ４７５００４）

［摘　要］奈格里基于工人主义和自主主义的理论传统，以政治性—主体性的逻辑构架，从历史理
论的客观主义范式回归革命主体性话语，从结构转向主体。由此，他将列宁思想的发展史重组为工

人阶级不断摆脱外在的政治调解和组织模式进而获取自身充足性和自主性的主体性生产过程，并

以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后福特制”转型为现实基础，把列宁思想当代化地塑造为建基于新革

命主体性模式的生产和共产主义解放规划的激进政治。从本质上看，这种重构逻辑试图走出纯粹

结构层面的客观历史分析，使阶级关系彻底摆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客观必然性模式，恢

复阶级斗争在历史运行中的中心地位，但因过度简化社会转型的动力机制和过分偏执于革命主体

性视域，不可避免地摇摆在唯物主义与唯意志论之间，并带有强烈的审美乌托邦和相对主义色彩。

［关键词］奈格里；列宁；政治性；主体性；主体性生产

［中图分类号］Ａ８１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２．０５．００５

　　安东尼奥·奈格里（ＡｎｔｏｎｉｏＮｅｇｒｉ，１９３３—）是
意大利工人主义和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运动的旗帜

性人物。奈格里的早期政治理论始终建基于对劳动

和劳动力的持续关注，彻底颠倒了劳动与资本的关

系，坚持批判历史唯物主义传统中的客观主义幻象、

决定论—目的论逻辑、回返式的辩证法逻辑以及革

命的乌托邦残余等，并试图以危机而非平衡、对抗—

分离而非对立—综合、主体性的历史动力而非客观

性的自然趋势等范畴，来恢复政治性—主体性话语

在马克思主义中的逻辑优先权。在奈格里看来，马

克思思想的发展过程既不是从人道主义逐步走向历

史唯物主义的线性目的论，也不表现为以１８４５年为
临界点的科学和意识形态的“认识论断裂”———前

者从根本上奠定了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却

以客观主义和经济决定论的意识形态体系遮蔽了政

治性和革命性话语的历史连续性；后者则立足于历

史的客观层面，以客观超拔的结构限制甚至消除了

历史的主体向度。奈格里同样反对人道主义马克思

主义将积极的革命趋势和创构性的替代过程理解为

抽象的人类本质的有机展开，因为它弱化了马克思

充足性的主体性视域，过于纠缠在人与资本的密切

关系之中，最终必然走向革命政治的乌托邦。［１］由

此，奈格里明确把从社会学转向政治本体论的讨论

逻辑界定为“从结构转向主体的路径”。一方面，它

能够创建旨在获得解放的无产阶级组织，使其自身

成为革命性—主体性因素构成的主体结构，并使

“建构群众的斗争、组织和革命生活的所有因素都

位于其中”；另一方面，它又排除了形式主义或辩证

形而上学的解决方案，通过“主体运行于自身之转

型活动的复杂性的累积”，真正达及本体论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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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２］（Ｐ１７３）极端的主观主义者退回到“主人辩证法的

‘普罗米修斯主义’”，试图以暴力的方式成为社会

辩证法的主人；而沉醉于民粹和自发性崇拜的人则

退回到“自发性美学的自我陶醉”，受制于重复性和

虚伪性而过于尊重社会的辩证法。［２］（Ｐ１７３）在此，结构

与主体表现出十分微妙的关系，主体维度的过度膨

胀或缺失均无法充分说明这个本体论路径的根本特

征：充足的主体性力量必须建基于结构要素的重组，

如此才能实现社会转型的革命筹划；然而结构只生

产抵抗和革命的主体性因素，并不是作为根本前提

的历史结构和社会形式。

从本质上看，奈格里的政治理论重在以充足的

革命主体性话语，批判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客观主义

范式、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激进政治的乌托邦气息

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对主体维度的过度弱化。本

文拟通过对其核心逻辑取向的透视，深入分析奈格

里重塑列宁思想的理论脉络，以揭示他政治地解读

列宁并重构其当代形象的真实意图，进而基于马克

思主义思想史的逻辑坐标来对之进行系统定位。

　　一、从认识论断裂到主体性断裂

在对列宁和马克思的理解方面，奈格里同阿尔

都塞表现出完全不同的逻辑路径。阿尔都塞的“认

识论断裂”假定马克思的思想前后存在两种完全不

同的理论问题式，并拒绝二者之间相互通约的所有

可能。阿尔都塞以结构主义的方法论限制甚至取消

主体在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只把它当做结构的功

能承担者，并以结构间的断裂和转型来消解历史的

连续性，以不同结构间的场所变换来重构自己的历

史范畴。奈格里十分反对这种理解马克思的方式，

他认为阿尔都塞抽空了马克思思想中关于力量主体

的政治学分析，即工人阶级革命组织的筹划及其政

治性—主体性的逻辑构架，并未揭示出结构断裂背

后工人阶级主体性力量的充足性。

奈格里认为：“如果我们想要谈论马克思思想

中的‘认识论断裂’，那么它只能开始于这一时刻：

结构的定义不仅显示了资本主义危机的存在与工人

阶级运动的关系，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个分析使自身

从现存条件中解放出来，致力于把自身转化为一个

规划，既定的生产力导致组织计划的产生。认识论

的断裂是组织的诞生。”［３］（Ｐ２８）谈论马克思思想中的

“认识论断裂”，首先意味着重新面对资本主义发展

与工人阶级斗争之间的力量关系，并在确认后者本

源地位的同时将这个理论分析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和生产关系的根本变化连接在一起，以此去深入透

视工人阶级新主体性模式的出现。事实上，“马克

思思想的演进，远没有终止于‘没有主体的过程’，

相反，它紧密地遵循革命主体的组织的现实性。政

治经济批判的真实结果必然是这一主体性的根

基。”［３］（Ｐ２８）由此，奈格里把“认识论断裂”转换成因

革命主体性模式的出现而导致的“主体性断裂”，它

积极地筹划自身革命组织和自由解放潜能。显然，

从“认识论断裂”到“主体性断裂”的转换过程，是试

图实现历史唯物主义中心结构的政治性—主体性转

向，它再次确认了主体性和阶级斗争话语在奈格里

政治理论中的中心地位。

　　二、从工人阶级的自发性到工人阶

级的自主性

　　在自主主义的理论视域中和新的资本主义发展
周期内，阶级斗争以客观的形式取得了主导地位，并

构成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工人阶级不再单纯地表

现为被剥削对象，它作为社会发展的本体力量和实

现社会转型的直接有效的行动者，作为资本主义统

治机制必须面对且以其为基础重构资本结构的力量

主体，能够积极创造替代资本主义的另类社会。基

于此，奈格里认为，列宁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思想

资源，列宁主义的当代化视域同样蕴含着马克思主

义在革命方式和革命形式等方面的重新规划，“列

宁是我们为意大利无产阶级的政治构成所支付的代

价。只有通过列宁主义才能谈论政治……它是阶级

的共通语言：它能够引起困境，但是你只能借助它而

和阶级（不与其他人）一起前行”［３］（Ｐ１３）。但他始终

对列宁思想的双重性保持足够的清醒，并致力于将

其理解为重读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的理论基点。

列宁的重要贡献在于他确认了这样的事实：帝国主

义链条最薄弱的环节，恰恰是工人阶级的最强大之

处。阶级斗争和工人阶级的主体性构成列宁理论视

域的核心内容，奈格里对列宁思想的重组自然也围

绕工人阶级的主体性和中心性展开，以彰显政治

性—主体性话语的本体地位。

依照奈格里的理解，列宁思想的发展过程表现

为从工人阶级的政治构成理论转向工人阶级的自我

组织理论。它主要包括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第一

个时期集中于１８９０—１９００年，侧重分析工人阶级的
政治构成；第二个时期集中在１９００—１９１０年，侧重
分析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理论；第三个时期集中在

１９１０—１９１７年，侧重分析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国家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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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的摧毁。

第一个时期涉及的文本主要包括《什么是人民

之友》《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等。奈格里指出，客

观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理解模式过于专注于列宁的社

会形态概念以及人类社会的发展表现为客观的“自

然历史过程”的思想，试图以一种纯粹客观的社会

结构取消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性维度。事实上，列

宁通过社会形态的分析，不仅确认了工人阶级政治

构成的基本特征，并且通过考察工人阶级真实客观

的社会历史条件而将其看做真正的革命主体。这构

成了列宁思想的核心部分，“围绕工人阶级这个概

念去澄清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阅读的独创性是合

理的。工人阶级概念是在确定的社会形态概念的基

础上被建构起来的，它作为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过

程的动力而日趋现实化”［３］（Ｐ１５）。奈格里在对列宁

这个时期的著作其他文本的解读中更加强化了这一

方式。他集中分析了列宁对工人阶级政治构成自发

性特征的强调，充分认识到工人阶级自发的经济斗

争的政治重要性。工人斗争和群众运动的自发性不

是一种偶然现象，工人阶级的斗争虽然不够成熟，但

总能表达出一种极为充足的政治本能，这不仅消除

了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的传统分化，使经济斗争具

备了政治斗争的形式和内容，而且工人经济斗争的

政治内容、工人斗争的自发性以及高度技术化、斗争

强度和发达的政治意识，又为无产阶级更高程度的

政治筹划提供了根本性的现实土壤，自然直接预示

着更加强大的革命组织的出现。

第二个时期涉及的文本主要包括《怎么办》等，

旨在超越工人斗争和群众运动的自发性特征与单纯

的经济斗争范围，试图直接在政治层面上确认工人

阶级的政治组织。此时的政治斗争不再仅仅是经济

斗争，而是在超越工人经济斗争和群众运动的自发

性的基础上，指向以政治领导和自主性政治组织为

特征的基层组织理论：工人阶级的政党制度。这既

提升了工人斗争和群众运动自发性的政治水平，又

系统表达了基层激进政治运动中等级性和垂直性的

政治关系与政治形式。列宁关于组织理论的这个历

史推进，是以批判工人阶级的政治构成和群众运动

的自发性为基础的，它需要通过有意识的政治领导、

组织和管理，外在地灌输和培育自身的阶级意识、政

治革命意识及其内在统一性，以充分实现工人阶级

的政治目标。列宁主义的政党模式旨在通过等级制

和组织化的方式，把工人自发的主体性提升为具备

阶级统一性和持久战斗力的革命主体。

奈格里认为，革命主体的政治组织必须充分揭

示出阶级自身的自由行动，并且可以保证积极的革

命预想是可能的。列宁正是从社会形态入手深入讨

论了工人阶级自发性的客观社会基础，进而通过政

治经济学批判和阶级构成的分析走向革命的组织理

论。在此，列宁的分析视域虽然一直强调工人阶级

的主体性和自发性，但它始终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和组织形式密切联系在一起。因此，列宁对主体性

的强调始终与主体的劳动关系和具体的社会条件直

接相关，主体只能“由其物质构成（斗争的物质性、

工资的物质性和制度化设置的物质性）界

定”［３］（Ｐ１８）。工人阶级的主体性受制于具体的生产

方式，其阶级构成则决定了革命组织的相应模式。

奈格里非常强调工人阶级的阶级构成对自身组织模

式的规制性以及工人阶级的自我价值稳定过程［４］

所体现的主体性和革命性的充足。他以工人阶级之

阶级构成的历史转换为基础，强调基层的激进政治

组织和无产阶级的自主性，并在工人阶级的主体模

式、主导性的资本主义生产结构和生产方式、革命的

政治组织形式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模式中，逐步批

判了以外在的政治调解、超拔的控制领导和自上而

下的革命方式为特征的工人阶级的传统政党模式：

布尔什维克式的先锋政党理论。

列宁的先锋政党模式只与“诸多系列的社会阶

层的恢复和重新统一、劳动形式、生存形式、收入形

式与斗争形式”连接在一起［３］（Ｐ１８），只是对劳动过程

和生产方式组织形式的预先描绘，并且只与前革命

时期俄国的工业生产方式相适应。这个时期俄国工

业生产的基本特征表现为劳动分工的严格化和劳动

任务的专业化，工人阶级的阶级构成自然以专业工

人或高度技术化工人为主要特征。在《规划者的危

机：共产主义和革命组织》一文中，奈格里承认这种

布尔什维克式政党概念的现实有效性，认为它以工

厂生产为中心，在工人阶级之外代表工人阶级自身，

集中表现为工人阶级的精英和专业的先锋组织自上

而下地领导和组织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主体主

动性的加速，迫切需要中心化和先锋的组织化定形；

甚至在某种情况下，使先锋组织从预先形成的自主

层面和阶级自发性中解放出来”［５］（Ｐ１８１）。正是在

“社会工厂”的领域中，先锋组织才能够构建斗争的

焦点，也正是围绕着这些焦点，才能以理性的方式动

员和组织被剥削的群众进行斗争。作为工人阶级的

代表和领导者，先锋组织自上而下地组织和控制工

人阶级斗争，“可以与新的群众组织建立起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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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并能够聚集和推动总体运动朝向反叛的

可能性”［５］（Ｐ１８１）。

然而，列宁组织理论的重要之处正在于，它将

“关于组织问题的讨论和实践，重新与当今阶级斗

争真实的现实性相联系”［５］（Ｐ１１２）。原来与俄国前革

命时期的专业化的工业生产和专业工人相适应的专

业的先锋政党，已经不适应当前的工人主体性模式

和生产方式。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意大利工人斗争
和群众运动的自发性根本没有采取垂直的或等级的

政治组织形式，反而在现实斗争和政治抵抗中采取

自主的和平面化的组织方式，它们完全漠视任何的

工人精英和所谓的官方工人运动，而采取一种完全

不同于列宁政党理论的工人阶级的主体性模式。随

着规模化生产和劳动力去技术化趋势的真正确立，

资本已经抚平了工人内部以及工人先锋与群众之间

的等级关系。特别是在“后福特制”模式中，劳动力

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水平地扩散至整个社会

领域，资本已经在一种去辖域化的平面空间中彻底

实现了在整个社会中对劳动的控制，列宁在“后福

特制”之前所区分出的经济斗争的具体性和政治斗

争的一般性已经失效，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已经成

为完全同一的东西。工人阶级的阶级构成也由专业

工人向大众工人转变，外在于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

也已失去其客观的社会历史基础。

在随后的《反对工作的工人政党》一文中，奈格

里进而以规模化的工业生产和大众工人的主体模式

为基础，指认了一个大众先锋的组织形式。他区分

了大众先锋组织的两个不同方面：一方面是工人力

量的大众组织，作为工资和占有斗争的主体；另一方

面是政党组织，作为反对资本命令的斗争主体。在

传统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理论传统中，前者代表

优先的战术领域，后者则作为无产阶级战略的独立

承担者而存在。但在奈格里的区分中，情况刚好相

反，前者代表战略和规划的方面，后者则指向战术的

主体。奈格里致力于翻转布尔什维克先锋政党的中

心地位，意在强调大众的主动性与工人的领导之间

不可分割的总体关系，并以此来批判列宁主义的政

党模式。“在列宁主义中，政党以工人阶级的政治

构成为基础，担任解释者和代表的角色，其中阶级构

成被迫自上而下地贯彻无产阶级战略联合的少数

派。政党以工人阶级的技术构成和资本的构成为基

础。前者使工人阶级以社会主义的形式，参与把工

作强加到社会总体性活动中，后者则使工人阶级只

是自上而下地把资本主义的发展转化为社会主义的

权力管理。”“今天，这些前提都不再成立。相反，政

党把自身呈现为对价值规律消失的资本主义管理的

废除。……政党必须从内部自下而上，而非从外部

自上而下地，揭示既定的阶级统一性和发生在无产

阶级内部的重构。政党的反叛艺术是助产术的，它

以相同强度但以相反方式，反对资本家非理性命令

的重担。……政党通过攻击和破坏价值稳定的过

程，把生产劳动的总体性撕离资本主义的命令。工

人阶级的立场是把自身呈现在作为恢复利润障碍的

客观性和自主性中，并在这个自主性中，它发现自身

需求、共产主义和占有的世界。……这就是权力的

制度形式隶属于工人阶级的过程如何实现的：政党

不再拥有代表的功能，它摆脱了资本主义必然性的

这一最后残余。”［５］（Ｐ８８－８９）在此，专业的阶级先锋转

变为大众先锋，后者位于阶级内部，拒绝任何形式的

外在的政治领导和调解，而把工人阶级显示为未被

任何外在机制调解的力量主体，工人阶级只能把力

量授予自身。

值得注意的是，奈格里虽然充分强调了工人阶

级的首要性和自主性与大众基层组织的主动性和革

命性，但政党作为大众先锋的一个方面，仍然承担了

揭示工人阶级统一性和自主性、反对资本主义命令

的重要功能，仍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与群众相分离。

同时，革命主体的优先性也以工厂工人为中心，大众

工人承担着阶级先锋的角色。在这个革命组织模式

中，大众先锋表现出既内在又外在于工人阶级的矛

盾倾向。

在后来的《控制与破坏》一文中，奈格里最终强

调了工人阶级的自我价值稳定过程对政党的决定作

用，并把政党作为工人阶级斗争的战术附属物。他

认为，传统的政党模式和社会主义政党的历史往往

都是无产阶级斗争的噩梦，在它们之中，制度化、改

良主义和对无产阶级独立性的解构总是表现出直接

相关的必要关系。在经典的政党理论中，无产阶级

的欲望和需求总是附属于“被神秘化了的”筹划的

统一性和普遍性，并日益演变为个人化的权力崇拜，

逐步枯竭了工人阶级自身的创造力。政党通过强加

筹划的普遍性，要么表现为无能的调解代理人，要么

表现为强大却自负的先锋。“当前国家形式的结构

是这样的：制度上的政党出现使国家可以在对反抗

方面的解构和政党出现的秩序化效果之间，提出一

个有效的替代方案（敲诈）”［５］（Ｐ２７５），传统的社会主

义政党模式因其筹划的普遍性和自上而下的调解方

式，不仅无法有效保证无产阶级自身的需求和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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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成为资本主义命令的同谋。

无产阶级的自我价值稳定过程直接占有力量和财

富，充分发展自身的激进欲望和需求，日益获得自身

充足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政党不是自我价值稳定过

程的“直接因素”，不是“固定在自我价值稳定的充

足客观性中的直接的和激进的反权力”，而是“无产

阶级力量的功能”和“自我价值稳定过程的保证

者”，“但与自我价值稳定过程相分离，甚至某时与

它相矛盾”。［５］（Ｐ２７６－２７７）它在无产阶级的大众反权力

的运动中起作用，但对无产阶级需求和欲望的生产

和组织没有控制权，反而“自我价值稳定的政治学

拥有对政党的支配权”，换言之，在无产阶级的自我

价值稳定过程中，“权力被消解为力量网络，阶级的

独立性通过个体革命运动的自主而得以建构。唯有

分散的力量网络才能组织革命的民主；唯有分散的

力量网络才能保证重构辩证法的开放，它把政党归

结为一个革命军队，归结为一个对无产阶级意志坚

定的执行者”［５］（Ｐ２７８－２７９）。由此，政党只是作为无产

阶级意志的代理人和无产阶级价值稳定过程之功能

性的承担者而存在，并不直接构成其内在的固有部

分和因素。

在对阶级构成、生产方式与政党职能的分析过

程中，奈格里最终认识到无产阶级力量的自我利益、

直接需求和欲望生产可以自行决定、组织和生产自

己的斗争形式，并不需要任何外在的权力调控和政

治秩序。这清楚地显示出奈格里政治理论方法论的

基本逻辑取向：在颠倒资本主义发展本体力量的基

础上，以阶级斗争为逻辑中轴，重建政治性和主体性

话语的本体论语境，并最终走进通向共产主义的欲

望和革命的政治学。

第三个时期涉及的文本主要是《国家与革命》。

列宁主张只有彻底摧毁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才能

真正彰显无产阶级的主体力量，实现共产主义社会。

奈格里认为，列宁视域中的“国家”具有较为广泛的

含义，它不只是镇压性的政治工具，也是超越社会的

外在权力和强制力量，是阶级矛盾无法调和的产物；

它既构成资本主义的权力形式，又竭力消除阶级斗

争的张力，作为威慑的超验力量来调节社会矛盾。

因此，国家除了作为资本主义的统治工具和超验权

力之外，也通过司法宪政制度来实现劳动的宪政化

和对社会劳动组织的潜在塑形，以借助于一系列司

法宪政体系和政治秩序的外在调节（命令和暴力）

和生产组织职能，实现对工人阶级斗争的调控和支

配。事实上，资本主义的司法关系链条构成资本主

义生产关系和剩余价值生产机制的另一潜在维度，

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一个独有的表现形式。

国家职能的这一双重特征使对国家的消除必须

从总体的物质基础出发，彻底粉碎一切资本主义的

命令关系、工作关系、司法关系和生产关系，而非单

一地摧毁作为国家表层形式的权力机关。“共产主

义斗争前后一致地成为反对工作、反对国家以及反

对建构国家和劳动组织具体的极权主义关系形式的

法律的斗争”［３］（Ｐ２８）。由此，奈格里甚至把列宁粉碎

国家的分析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

关于价值规律解体的讨论看做是一体两面的表达。

他认为，列宁消除国家的观点是为了批判自上而下

地实现革命的幻想，是为了批判国家自上而下地实

现自身统治的权力乌托邦，是为了借助于从内部自

下而上而非从外部自上而下的革命组织、大众实践

和群众运动来创造新的替代性的社会秩序；列宁最

终旨在确认一个新的自主的社会主体和无产阶级主

体力量的充足性，后者能够自上而下地建构出替代

资本主义社会或（超越资本主义工作体系的）后工

作时代的“无政府主义”的社会构想，唯有激进的和

革命的共产主义才是真正的无政府主义。

总体而言，奈格里在他所区分的三个时期中，将

列宁的相关思想重构为革命主体性话语的历史推进

过程：从具有工人阶级自发性和主体性的专业工人

和专业先锋政党向具有工人阶级自主性和自我组织

性的大众工人和大众先锋政党，再向工人阶级主体

性的完全自足和自我价值稳定过程及作为其功能承

担者和战术附属物的政党模式转变；从外在的自上

而下的转向内在的自下而上的革命组织形式。奈格

里以主体性为本体性视域，给予列宁思想以充足的

当代化动力，此时的列宁已经被打上了鲜明的自主

主义烙印，变成了始终操持主体性—政治性—革命

性话语的“超越列宁的列宁”和政治的列宁形象。

　　三、从生命政治到革命主体性生产

奈格里非常重视列宁思想的当代化及其现实意

义，他竭力使列宁的革命组织理论和革命实践适应

于当前阶级斗争的客观情势，并试图以政治性—主

体性话语把这种结合放置在他后来确认的后帝国主

义时代的话语中。

在奈格里看来，西方的政治科学往往把“夺取

权力”当做列宁思想的惟一主题，并且总是与粉碎

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和消除国家直接联系在一起。然

而，列宁的目标并未完全实现，虽然他以无产阶级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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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取得了政权，但国家不仅没有消除，反而变得日益

强大和邪恶。事实上，回到列宁的问题恰恰意味着

“是否有可能采取这样的道路：它即刻颠覆事物的

现存秩序，并创造出一个自由平等的新世界，它摧毁

西方形而上学的始基———无论是权威的原则还是社

会剥削的工具———及其政治的等级制和对生产力的

控制”［６］（Ｐ２９８）。资本主义的权力理应同时包括国家

控制和实现剥削的社会结构，二者并不只是表现为

抽象的国家理性和政治理念，而是将资本结构渗透

至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方面。因此，列宁的共产主

义斗争带有生命政治的特征，“共产主义者的革命

政治意志把自身归属于它所批判、建构和转换的生

命方式”［６］（Ｐ２９８）。奈格里直接祛除了西方政治科学

试图把政治单纯地理解为国家理性的幻想，也批判

了以等级制或政治决断来界定政治的方式，坚持认

为政治绝对不能与社会和人类领域相分离。

列宁反对把政治当做对经济形式的反映，拒绝

仅仅以政府形式来分析国家的方式。相反，一方面，

他“调制、混合、充足和革命化理论的形式：总是成

功出现的必然是无产阶级的政治意志，在它之中，身

体和理性、生命和激情以及反叛和规划可以以生命

政治主体的形式创构自身。这个主体是工人阶级及

其先锋，后者构成无产阶级身体中的灵魂”；另一方

面，他又把“群众的生命及其需求的总体表达看作

身体（ｐｈｙｓｉｃａｌ）和肉体（ｃｏｒｐｏｒｅａｌ）的潜能。……这
个共产主义政治本体论的进步无疑是神秘的，尽管

它仍然真实存在，因为它通过它的生命政治方面，特

别是以它所表达和欲求生产的自由的肉体充足性为

方式，表现出共产主义思想卓越的现代性。只有在

这里，在这个身体的唯物主义（它极力实现自身的

自由）中，在生命的现实性（革命，只有革命才能使

它复兴自身）中，我们才能发现真正的列宁。因而，

列宁不是再现了对政治领域自主性的忏悔，而是为

了一个身体的革命创造”。［６］（Ｐ２９８－２９９）显然，从列宁思

想的生命政治特征，重新转向对主体性生产机制的

分析，始终指向完全政治化—主体化—革命化的列

宁形象，已经远远超出了列宁理论视域的容纳范围。

究竟共产主义斗争的新身体是什么？它在当前

社会条件中如何实现自身的转型？在对这两个问题

的处理上，奈格里依然基于自主主义的理论传统和

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来专注于对“超越列宁的列宁”

的揭示，这与他对待马克思的态度极其相似。他认

为，早在１９６０年代早期这些问题便已经出现，因此
对列宁思想的重新审视，不仅需要与生产条件、权力

关系和主体模式的持续转型充分结合在一起，而且

必须使列宁主义面对这些社会转型问题时保持自身

充足的合理性。列宁思想的当代化必须直面资本主

义生产类型和生产方式的根本转变以及新的社会历

史主体的出现：生产劳动的本质在根本上变得非物

质化，生产性合作也已完全社会化，“这便意味着工

作现在与生命共存，就像合作与诸众（ｍｕｌｔｉｔｕｄｅ）共
存一样。因此，劳动在作为整体的社会中（而不再

只是在工厂中）拓展其生产网络”，于是，“超越列宁

的列宁”的领域，其关键问题已经转变为“什么样的

掌握权力的主体性生产对于今天的非物质性的无产

阶级是可能的？或者换言之，如果当前生产的背景

由非物质劳动的社会合作来建构———我们可以把它

界定为一般智力，我们如何能够建构这个颠覆性的

‘一般智力’的身体，因为它将会是新革命肉体的存

在得以产生以及主体性生产强大基础的起点和手

段”［６］（Ｐ３００－３０１）。在此，奈格里重构列宁形象的意图

已经非常明显：列宁所规划的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

组织和消灭国家的革命战略，唯有以一系列的社会

转型为现实背景，以新革命主体性模式的生产和筹

划为根本目的，唯有在充分认识这些新的社会现实

的基础上，致力于寻求新的革命组织和解放规划才

能获得充足的现实合理性。

显然，在列宁思想的当代化视域中，阶级斗争和

工人阶级的主体性生产构成了奈格里重塑路径的逻

辑起点和理论终点。无论从工人阶级的自发性到工

人阶级的自主性、从生命政治到主体性生产，工人阶

级力量的自足性和本源性都取得了主导优势。于

是，“重装上阵的列宁”（ＬｅｎｉｎＲｅｌｏａｄｅｄ）只能意味
着“将列宁的思想带出它已经生存之中的现代性空

间（主权工业模式），并把它的革命决断转变为一个

新的内在于后现代诸众中的共产主义的和自主性的

主体性生产。”［６］（Ｐ３０７）

　　四、携带唯意志论气息的“政治的

马克思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中，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
学者柯林尼克斯从创建历史的社会理论中确认出两

条线索，一条将历史的创建归结为社会结构，它与从

个体视角和目的中抽取出来的客观关系相关，另一

条则强调历史源于相互冲突的各色人群的动机和利

益的重组。从本质来看，可将之归结为历史理论中

结构与主体或行动者的对峙———前者强调纯粹客观

层面历史结构自身与历史结构之间的自我生成、客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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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演进和现实转化过程，往往具有客观主义和某种

决定论的色彩；后者则立足主体性维度，突出主体塑

造历史的充足创构力量，又不可避免地携带唯意志

论的主观主义色彩。在逻辑取向上，立足主体的历

史理论与将阶级斗争视为历史运动的根本动力的

“政治的马克思主义”十分接近。“马克思主义理论

告诉我们，社会的生产能力设置了可能性的限制，或

更具体而言，特有的剩余价值抽取模式构成打开社

会结构的钥匙。它同时告诉我们，阶级斗争产生历

史运动。这并没有使历史变成偶然的、意外的或不

确定的。”［７］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虽然可

以用来解释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但马克思

在“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的判断中同样确

立了反观性的分析模式。这当然不是一种目的论，

而是深刻揭示了这样的事实：使生产力转型的推动

力不是原因，而是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转型的结果，

阶级斗争构成历史运动的根本动力。由此，可将这

个历史观归结为“唯意志论”的历史观或“政治的马

克思主义”，它旨在脱离客观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历

史分析框架，侧重以阶级斗争为核心来揭示现实的

历史变迁，使其脱离了客观历史情势的限制。［８］它

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不同阶级斗争的发生、可能性后

果、内在规律以及具体本质都由特定的历史条件决

定，并不是极端夸大主体维度和阶级意志的唯心主

义思潮。

奈格里重塑列宁思想的逻辑路径更符合上述理

论传统。他以政治性—主体性的革命话语将列宁塑

造为操持工人阶级主体性生产和共产主义革命话语

的激进形象，从而使阶级对抗重返经济生活的中心，

重构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只不过生产

力代表着无产阶级对自由和财富的重新占有以及革

命主体颠覆性的解放潜能与创造性的自由本性，生

产关系则指向资本主义的命令体系对自我价值稳定

过程的严整规划。他试图走出纯粹结构层面的客观

历史分析，使阶级关系彻底摆脱生产力决定生产关

系的必然性模式，以此确立工人阶级力量的根本地

位。柯林尼克斯指出，“政治的马克思主义”清除历

史唯物主义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必然会陷

入“恶性循环”，将社会转型的动力归结为“敌对的

阶级意志之间的冲突”，最终把历史唯物主义简化

为一个“唯意志论的社会理论”，因而它只是一种赋

予阶级剥削关系以首要性的唯物主义的“控制社会

学”。［９］奈格里确实简化了社会转型的动力机制，把

历史发展化约为阶级对抗的产物，忽略制约阶级斗

争产生、性质和结果的客观脉络，存在唯意志论嫌疑

和相对主义的风险。

严格说来，奈格里不是纯粹的唯意志论者，他始

终摇摆在唯物主义与唯意志论之间。在历史理论层

面，他重建阶级斗争的中心地位旨在反对立足纯粹

结构对历史进行客观主义和目的论的描述；在现实

层面，他并没有取消历史结构对主体的制约作用，也

没有摆脱资本主义的现实土壤，抽象地谈论阶级构

成的历史转换和列宁思想的当代视域。然而，主体

的过度充足弱化了结构的前提作用，结构对他最重

要的意义是为了营造通向无产阶级自主性和共产主

义革命的现实条件，只是他走向革命主体的中介

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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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莫里斯艺术的社会主义思想
郑立君

（北京大学 艺术学院，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

［摘　要］莫里斯希望建立艺术的社会主义有其反对现代机械文明和商业主义的社会思想基础，其
主张废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建立艺术的社会主义的态度和目标是坚定的、明确的。从１８５０年代
末至１８９０年代末，他利用诗歌、手工艺术设计、小说和演讲以及参与社会主义组织活动等多种形式
进行社会主义宣传、鼓动和实践，倡导复兴中世纪哥特式艺术和手工艺术，这与他主张彻底实现社

会革命、废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通过艺术和艺术化的劳动，建立人人快乐工作和生活、人人平等

的艺术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的思想互为表里。莫里斯献身于艺术的社会主义理想的斗争精

神是积极的和进步的，对１９世纪末乃至２０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
［关键词］莫里斯；艺术化劳动；艺术的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Ｊ０；Ｄ０－０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２．０５．００６

　　威廉·莫里斯（ＷｉｌｌｉａｍＭｏｒｒｉｓ，１８３４—１８９６）是
１９世纪下半叶英国艺术与手工艺运动的主要领导
者，他既是艺术家、设计师、诗人、小说家，也是一位

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在艺术设计方面，他反对机械

化产品的粗制滥造和维多利亚时代奢侈、豪华、庸俗

的艺术设计品位，积极倡导复兴自然、质朴无华的中

世纪哥特式手工艺术，发起和领导了英国艺术与手

工艺运动，推动了世界手工艺术运动和世界现代设

计的发展，并因此被艺术设计界尊称为“现代设计

之父”。在社会主义思想方面，从 １８５０年代末至
１８９０年代末近４０年间，莫里斯积极地利用诗歌、手
工艺术、小说和演讲等艺术形式进行社会主义思想

宣传，并通过参加英国自由党联盟等社会主义团体、

组织和社会活动等，进行社会主义思想鼓动和实践，

主张进行彻底的社会革命，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建立

艺术的社会主义社会等，对１９世纪下半叶乃至２０
世纪的英国和世界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运动都产生

了较大的影响。深入研究莫里斯艺术的社会主义思

想是必要的，也是很有意义的。

长期以来，特别是在中国艺术设计界，不少学者

在论及莫里斯时大多侧重于他在手工艺术方面所取

得的成就以及他对西方乃至世界现代艺术设计的贡

献等，而对其艺术的社会主义思想较少论及，或者忽

略了其１８８０年代之前艺术和实践活动中的社会主
义思想。事实上，莫里斯艺术的社会主义思想的产

生不仅有着鲜明的社会现实基础，而且有着坚定的

思想态度和明确的理想目标，他从１８５０年代末就已
在诗歌中表露了其艺术的社会主义思想，他倡导复

兴中世纪哥特式手工艺术及各种手工艺品的设计实

践与他希望建立艺术的社会主义思想互为表里。

（一）

莫里斯希望建立艺术的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基

础是他对机械化大生产的痛恨和商业主义盛行的厌

恶。他认为现代机械文明破坏了古代文明、破坏了

艺术、破坏了人类美好的生活环境，机械化大生产导

致了商业主义盛行、金钱至上、社会贫富不均与对立

等社会问题。１８９４年，莫里斯在《我是如何成为社
会主义者的》一文中说：“我一生最主要的激情就是

对现代文明的痛恨”。现代机械文明使“它的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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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此贫穷，而国民的敌手又是如此的富有，它那庞

大骇人的组织就是为了制造悲惨的生活！它鄙视纯

朴的乐趣，要不是它的愚蠢行为，人人都能享受这种

纯朴的乐趣！它那有眼无珠的庸俗不就毁灭了劳动

唯一能得到的安慰———艺术吗”？“人类多少世纪

的奋斗，只产生了这种龌龊、无目的、丑恶的混乱；在

我看来，最近的将来有可能会把这种文明的愚蠢、卑

劣来到这个世界上之前的日子所留下来的东西也都

扫荡殆尽，而使现在世上的这一切祸害更加猖

獗”。［１］（Ｐ２００）如何改变这一糟透的现实社会？就是进

行彻底的社会革命！参加社会革命使他成了一位实

际的社会主义者。

莫里斯要建立艺术的社会主义思想，其态度是

非常坚决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如他所说：“我自

称为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因为我的目标是实现社会

的彻底革命。我的目标不在改革现有社会制度，而

在废除现有社会制度。”“我的目标是社会主义或共

产主义，而不是无政府主义。”［２］（Ｐ６）对于如何建立和

建立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莫里斯认

为，用“美术的装饰，施诸工艺品，则不难化工业为

艺术与快乐”［３］，“劳动者同时为艺术家，日常普通

之劳动，皆有艺术的意义”，“使人人均觉有生存之

意义，能为此者，但有美术，使人人脱此奴隶的境遇，

实为美术之最任务”［４］。也就是说，通过艺术和艺

术化的劳动，使人人都能享受艺术，人人都能快乐地

工作、生活，从而建立一个人人平等、没有贫富不均

和人人都有参与自治权利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

会。在莫里斯看来，现代文明“已经使工匠沦落到

一种可悲可怜的生活境地，他几乎不知道如何去企

求比他现在被迫忍受的生活更好的一种生活。为他

勾画出一种充实而合理的生活的真正理想，是艺术

的职责。在这种生活中，他将感到对美的感受和创

造，也就是享受真正的乐趣，这种乐趣的享受同每天

的面包一样对人来说是必须的”，“没有任何一个

人、一群人可以被剥夺这种享受”。［１］（Ｐ２０２）人们在制

作和使用日常生活用品时得到的快乐与享受，是手

工艺术、装饰艺术的功能，如果没有这些艺术，那么

人们的劳动就是空虚的、贫乏的，劳动也将是难以忍

受和令人厌倦的。因此，通过艺术和艺术化的劳动

使所有人能够开心地购买物品、快乐地装点他们的

生活，开心地销售他们引以为豪、质优价廉的产品，

开心地工作、生活。艺术和艺术化的劳动使人们得

到快乐，人们在工作中肯定会很快乐。同时，艺术和

艺术化的劳动会使人们的街道、房屋等生活环境变

得洁净、美丽，使人们不再带着沉重的心情工作、生

活，而使人们愉快与放松。可见，莫里斯反对机械文

明、废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建立艺术化的社会主义

或共产主义社会的主张，是有着坚决的思想态度和

明确的理想目标的。

（二）

莫里斯艺术的社会主义思想早在１８５０年代末
已露端倪，这从他１８５８年出版的第一本诗集《吉尼
维亚的自辩及其他》中可见一斑。该诗集虽然讲述

的是西方古代传说中美丽的王后吉尼维亚与亚瑟王

最英武的骑士兰斯洛特之间的爱情悲剧，但实质是

对当时英国社会现实的关注与影射。莫里斯通过古

代传说中吉尼维亚的爱情悲剧暗示了当时英国普通

人的悲剧。“现金逻辑主宰了人际关系的方方面

面，甚至主宰了最私密的两性关系。在这种逻辑的

支配下，道德的成了不道德的，不道德的反而成了道

德的。莫里斯借古讽今的意图，不可谓不明显。”［５］

１８６０年代末至１８７０年代初，莫里斯艺术的社会主
义思想已表现得较为明显了，这在他的代表性诗歌

作品长篇叙事诗集《地上乐园》中表现得较为清楚。

譬如他在“辩解词”一节［６］（Ｐ２４１－２４２）中写道：

我无力歌唱地狱赞颂天堂，

也不能减轻你们恐惧的重负，

我不能缓解迅速飞来的死亡，

也不能换回逝去年代的幸福，

我的词句不能把希望恢复，

也不能把你们的眼泪驱走，

我是个空虚时代的徒劳的歌手。

……

沉重的灾难、无穷的操劳忧烦

把挣面包为生的我们压制，

徒劳的诗句无力挑此重担，

所以，让我唱古代难忘的名字，

他们已不在人间，但永远不死，

漫漫长年也不能把他们冲走———

而离开空虚时代的可怜歌手。

表面上，这些内容表达了莫里斯对当时英国广

大工人等下层民众陷入机械化大生产的沉重灾难并

沦为机器的奴隶而在精神上受到压制、摧残以致恐

惧、死亡等状况的惆怅与迷茫之情，似乎表现出对英

国现实社会的焦虑和逃避现实的无可奈何之感，只

能“唱古代难忘的名字”，成为“空虚时代的可怜歌

手”，但实际上他是在借助古代英雄人物唤起广大

工人等下层民众与残酷的社会现实作斗争，以摆脱

困境，靠斗争来建立一个理想的“地上乐园”。该诗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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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段［６］（Ｐ２４３）写道：

我试图把缥缈的仙岛乐土

建立在灰黑汹涌的大海中央，

所有的人心啊都在那海里飘荡，———

要靠屠龙壮士与海怪搏斗，

不靠空虚时代的可怜歌手。

在这里，“仙岛乐土”指的是一种没有压迫、没

有奴役、人人快乐地工作和生活的理想社会。“灰

黑汹涌的大海”指的是大机器生产带来的环境污

染、商业主义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的金钱关系、贫富不

均和劳动异化以及社会不平等的严酷现实。想要把

前者在后者的“大海中央”建立起来，“要靠屠龙壮

士与海怪搏斗”，而“不靠空虚时代的可怜歌手”。

所以，这不是在空虚的时代空唱古代英雄的赞歌，而

是莫里斯发出的奋斗希望之声与社会变革之声！

１８７７年后莫里斯开始积极地参加各种政治活
动，先后加入了“英国自由党联盟”、社会人士共同

组织的“东方问题协会”，参与成立了英国“古建筑

物保护协会”等，尤其是他对英国政府在一些政治

事件上所表现出的消极态度的批评等，不仅表明了

他的政治思想已经成熟，而且也表明了他的社会主

义活动正在进入一个新时期。１８８０年他与自由党
决裂，１８８３年加入了马克思主义团体“民主同盟”，
成为了一名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开始对马克思的

《资本论》和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Ａｄａｍ
Ｓｍｉｔｈ）及大卫·李嘉图（ＤａｖｉｄＲｉｃａｒｄｏ）等人的著作
进行深入研究，对当时英国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等进

行深入批判。他在一篇题为《商业战争》的演讲中

说：“这里有两个互相对立的阶级……在社会里，保

持中立是不可能的，袖手旁观是不可能的；你必须参

加这个阵营或那个阵营；你要么就做反动派，被民族

前进的车轮辗得粉碎，这样来发挥作用；要么就加入

进步的队伍，摧毁一切的敌对力量，这样来发挥作

用。”［２］（Ｐ５）１８８４年底“民主同盟”分裂，莫里斯和马
克思的女儿爱琳娜·马克思 －艾威林（ＥｌｅａｎｏｒＭａ
ｒｘＡｖｅｌｉｎｇ）等人在恩格斯的帮助下成立了社会主义
者同盟。１８８９年莫里斯作为英国社会主义代表团
成员参加在巴黎召开的社会主义者大会，１８９３年参
与起草了《英国社会主义者共同纲领》等，直到１８９６
年１０月３日去世，莫里斯几乎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了
他的艺术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在这期间，莫里斯除

进行书籍装帧等艺术设计外，还积极地通过他的诗

歌《社会主义之歌》和小说《梦见约翰·鲍尔》《乌有

乡消息》等文艺作品，积极宣传社会主义思想，鼓动

广大工人等下层民众进行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的斗争。他在１８８３—１８８７年间创作的诗集《社会主
义之歌》集中表现了他进行社会革命、建立社会主

义社会的斗争精神。在《这一天将来到》［６］（Ｐ２４６－２４８）

诗中写道：

故事里讲的这块国土，位于大海中间，

未来的日子里，人们将把它称为英格兰。

未来的日子里，那儿将不限于极少数人

能抱有明天的希望和古老家园的欢欣。

……

每个人将劳动、思索、为双手干的活高兴，

他下班回家时也不至于疲劳得无力支撑。

……

那时，工人赢得的将真正属于他自己，

不播种者将不能把收成之半平白刈取。

……

这一切将属于我们全体，当世界变得合理，

任何人都不再缺少一份劳动和生活所需。

此外，莫里斯在《工人们在行进》［６］（Ｐ２５５）诗中还

写道：

这是什么？———人人听到的这种声音和传闻，

像空谷来风，预兆着一场风暴正在逼近，

像大海汹涌，在一个惊心动魄的黄昏？

这是人民在行进。

莫里斯在１８９１年出版的小说《乌有乡消息》中
又进一步勾画出了未来共产主义的社会场景，把乌

托邦理想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具体目标结合起

来，采用新旧对比手法，在憧憬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幸

福生活的同时，也深刻地揭露和抨击了１９世纪资本
主义社会制度的罪恶，明确而具体地表达了其追求

艺术化的劳动、工作与生活，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建

立人人平等、没有压迫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与

愿望。

（三）

莫里斯积极倡导复兴中世纪艺术及手工艺术与

他建立艺术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一脉相承、互为表里

的。莫里斯通过积极倡导复兴中世纪艺术与手工艺

术来抵制机械化大生产，改变当时英国的审美趣味，

希望人人都能享受艺术和艺术设计，这是他实现艺

术的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在欧洲历史上，中

世纪（ｍｉｄｄｌｅａｇｅｓ）一词是１５世纪意大利历史学家
比昂多提出并开始使用的术语，时间大约从公元

４７６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到１３５０年，其含义是指从古
希腊罗马的辉煌到近代之间由基督教与封建王权统

治的、政教合一的、长达千年的黑暗时期。但建筑、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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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刻、绘画和手工艺等造型艺术方面在这一时期成

就斐然。虽然广大手工艺人饱受教会和封建专制势

力的压迫与剥削，在许多方面被奴役、被驱使，甚至

有商人与手工艺人结合起来导致技术垄断等弊端，

但手工艺行会组织也有着维持生产水准、保护会员

权益、促进成员之间相互合作的共产思想。从消费

群体看，手工艺品不仅广泛存在于基督教堂、封建王

室和领主的生产、生活中，而且在一般民众的生产、

生活中也多被使用，具有人人平等和人人都能享受

艺术与艺术设计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因子。

因此，在中世纪存在着“共产主义组织就是家庭，或

者更确切地说，是聚居的共同体”，以及“自给自足

的生产始终占主导地位”的教会，“在那里，共同生

活、共同管理生活资料乃是头等重要的大事”，“在

管理生活资料方面有可能长期地坚持共产主义制

度”，“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７］这在一定程度上

体现出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特点。所以，莫

里斯积极地回望中世纪，迷恋中世纪哥特式艺术与

手工艺术，把自然界的花鸟、动物和圣经及传说中的

人物、故事作为其手工艺品装饰图案的视觉形象。

这既是莫里斯等人对中世纪哥特式艺术和手工艺术

设计的崇尚与追求，又是对大机器产品设计品位低

俗的鞭笞和对维多利亚时代人们在建筑、室内装饰、

家具等方面追求奢侈、豪华的艺术设计风格的抗争，

是莫里斯借鉴中世纪的社会组织观念等来改变资本

主义社会制度、建立人人平等的艺术的社会主义和

共产主义思想的体现。

莫里斯倡导和从事艺术与手工艺运动与其艺术

的社会主义思想是并行的。从艺术设计实践活动上

看，从１９世纪五六十年代至８０年代之前，他把主要
精力放在壁纸、壁挂、地毯、彩色玻璃和书籍装帧等

手工艺产品的设计制作方面，希望以此来改变机械

化产品的粗制滥造、改变人们的生存生活环境。

１８８０年代之后，虽然他把大部分时间与精力主要用
在从事社会主义事业方面，但并没有终止他的手工

艺术设计。他不仅进行书籍装帧设计，而且指导和

影响了其他成员以及其他艺术与手工艺组织，继续

坚持从自然界和圣经及传说中选取动植物和人物、

故事等进行手工艺品的装饰图案设计。１８９０年莫
里斯创设凯姆斯科特印刷厂，从事书籍装帧设计与

印刷，他的女儿梅·莫里斯（ＭａｙＭｏｒｒｉｓ）在父亲去
世之后继续从事壁纸、刺绣等手工艺术创作，直到

１９２３年。其他如英国艺术与手工艺运动的主要健
将阿瑟·Ｈ·马克穆多（ＡｒｔｈｕｒＨ．Ｍａｃｋｍｕｒｄｏ）、查
尔斯·罗伯特·阿什比（ＣｈａｒｌｅｓＲｏｂｅｒｔＡｓｈｂｅｅ）等

人，不仅都具有一定的社会主义思想倾向，并且

１８８０年代以后都设计制作出了众多以自然界动植
物为主要图像元素的壁纸、壁挂、家具、纺织、彩色玻

璃等经典手工艺品和宣传广告等，体现出鲜明的社

会主义思想因素。所以，莫里斯倡导和从事手工艺

设计与其艺术的社会主义思想是并行发展、互为表

里的，这也是他把手工艺设计作为实现其艺术的社

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手段。

当然，从艺术设计改革方面看，莫里斯从事壁

纸、壁挂、纺织、彩色玻璃和书籍装帧等手工艺术设

计制作，其主要目的在于他面对工业革命导致的英

国传统手工艺设计的衰落、机械化大生产使产品设

计的艺术性趋向低俗、产品设计生产与艺术脱离、艺

术家和设计师的艺术个性被压制而得不到自由发挥

等现象，力图复兴中世纪哥特式艺术与手工艺术并

身体力行地进行手工艺术设计制作，为变革英国的

艺术设计寻找出路。但不可否认的是，莫里斯从事

壁纸、壁挂等艺术设计的思想、行为，并非单纯地进

行艺术创作或艺术设计改革，而是建立在其艺术的

社会主义思想基础上的。与他在诗歌和小说中直

接、显性地表达艺术的社会主义思想不同的是，他通

过艺术创作或艺术设计改革来实践其艺术的社会主

义思想较为隐晦。

（四）

莫里斯艺术的社会主义思想受到了拜伦（Ｇ．Ｇ．
Ｂｙｒｏｎ）、雪莱（Ｐ．Ｂ．Ｓｈｅｌｌｅｙ）、卡莱尔（ＴｈｏｍａｓＣａｒ
ｌｙｌｅ）、罗斯金（ＪｏｈｎＲｕｓｋｉｎ）等人的间接或直接的影
响。莫里斯从少年时代就非常喜爱拜伦、雪莱等英

国浪漫主义诗人的诗歌，深受他们不满现状、反抗压

迫、歌颂自由平等和强调个性解放的浪漫主义诗篇

的影响。卡莱尔和罗斯金关于艺术与社会的思想也

给予了他直接的影响。如在《我是如何成为社会主

义者的》一文中，莫里斯对当时功利主义派的自由

主义者进行评价时说，在现代社会主义崛起之前，几

乎所有的有识之士都对机械化大生产带来的文明感

到十分的满意，除了对这个文明满意之外，他们再也

没有什么可做的。在机械的进步中，这些人其实是

别无所求的。他认为只有少数人公开反对功利主义

派的自由主义思想，而这少数人即是卡莱尔和罗斯

金，因此，他说这两位是他实践社会主义之前引导他

走向社会主义观念的导师。［１］（Ｐ２００）所以，“像他的导

师一样，莫里斯也相信艺术能影响社会。此外，艺术

工作者对社会组织和价值有直接的贡献”［８］。

莫里斯艺术的社会主义思想也受到此前和他同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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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英国不断兴起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此

前有罗伯特·欧文（ＲｏｂｅｒｔＯｗｅｎ）的“欧文派运动”
及其影响下产生的葛德文的共产主义、荷尔和莱文

斯顿的反资本主义批评、李嘉图的经济学理论，同时

代有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科学社会主义运动

等。［９］（Ｐ３６）１８８０年代后，莫里斯先后参加的各种社会
主义性质的政党或组织以及国际社会主义会议对他

的影响也都是很大的。在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

斗争理论影响下，加上他多次经历、参与英国工人阶

级罢工斗争的经验，莫里斯总结出工人运动的兴起

与发展是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认识到由资本主义

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变革过程只有通过革

命斗争才能实现。［２］（Ｐ１３１－１３３）这与马克思科学社会主

义思想是一致的。但总体上看，莫里斯与此前的欧

文及同时代的马克思等人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是有

区别的，他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一种艺术化的或乌托

邦的社会主义思想。无论他在诗歌、小说、演讲中表

达他的社会主义思想观念，还是积极参加各种社会

主义团体、组织并积极进行宣传活动；无论他积极倡

导复兴中世纪哥特式艺术与手工艺术来抵制机械化

大生产，还是提倡和坚持选择自然界的动植物、圣经

和传说中的人物、故事等形象作为他手工艺品的装

饰艺术元素等，都是希望通过艺术化的劳动使人们

的工作、生活变得快乐，用艺术为广大民众服务，使

人人都能享受艺术和艺术设计，变革资本主义社会

制度，建立一个艺术化的、乌托邦的社会主义或共产

主义社会。这也是莫里斯社会主义思想的特殊性

所在。

莫里斯艺术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其根本原

因在于他是一位艺术家，画家、设计师、诗人和小说

家的内在艺术思想、精神与气质，决定了他的社会主

义思想、追求与信条的特殊性。２０世纪早期英国的
乔治·本森（ＧｅｏｒｇｅＢｅｎｓｏｎ）在评价莫里斯时说：
“他既不是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国家社会主

义者，更不是议会主义者”，“他的社会主义并非附

和雷同，实在是他的气质与确信的产物”。［１０］（Ｐ２５）

“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完全不能打动他。

依他看来，社会主义就是友爱；生活中的友爱，工作

中的友爱。这就是乌有乡消息———关于乌托邦的作

品中最有趣的一种———的主旨了；这就是他直接留

给附徒者和间接留给现在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明显印

象了。”［９］（Ｐ１８０）艾尔弗雷德·诺伊斯（ＡｌｆｒｅｄＮｏｙｅｓ）
评价说：“简而言之，莫里斯的社会主义信条是生活

愉快。”［１１］莫里斯的友人斯永本评价说：“他是艺术

至上主义的诗人”，“因此他没有忘记劳动之快乐化

与生活之美化，更由此出发而否定从劳动者夺去快

乐，从生活夺去美的资本主义，而图谋改造社会。他

成为社会主义者的根本就因为他是真的诗人，真的

诗人没有不想使自己及生活之艺术化的，所以当然

会走到改造社会生活的道路上去。穆理斯（莫里

斯）的一生告诉我们真的诗人应该是真的人，因之

应该是真的社会主义者”［１０］（Ｐ２６）。

综上所述，莫里斯希望建立艺术的社会主义思

想的重要社会基础是他对现代机械文明和商业主义

的痛恨与厌恶，他积极利用诗歌、手工艺术设计、小

说、演讲和参与社会主义实践活动等进行宣传、鼓动

社会革命，希望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后建立的社会，是

通过艺术化劳动使人人都能享受艺术、人人愉快地

工作生活、人人平等的艺术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

社会。尽管莫里斯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一种艺术的、

乌托邦的社会主义思想，是比较特殊的，同时他所从

事的、设计制作复杂且价格较昂贵的手工艺和他后

期对机械生产效率的认同，以及其公司的商业行为

等，与他所标榜的反对现代机器文明和商业主义的

社会主义思想具有矛盾的一面，但他为实现艺术的

社会主义理想的斗争精神是积极的和进步的，对１９
世纪末乃至２０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
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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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货币宪法学研究
苗连营

（广州大学 法学院，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００６）

［摘　要］货币宪法的提出已有半个多世纪，但我国货币宪法学的研究才刚刚起步，既不深入也不
系统。当下，面对后危机时代的经济萧条、旷日持久的通货膨胀、愈演愈烈的主权债务危机，货币宪

法学研究应广泛开展。从理论研究的角度而言，货币宪法学应当立足于金融危机的真实历史与演

变趋势，从宪法学的基本原理出发，对有关货币发行机制、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机制、货币与金融

管理机制、货币发行监督机制等进行系统而深入的分析，探讨货币宪法的理论基础、价值定位、基本

原则、体系结构，为构建货币宪法的规则体系提供理论上的依据，并为最终消除危机提供必要的制

度准备。当然，货币宪法学的研究，不仅要进行抽象的理论分析，还应进行更多的形而下的思考以

及个案分析；不仅要勾画出合理的货币宪法规则体系，还要着眼于其实际运作过程与动态发展变

化。此外，鉴于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货币宪法应当成为与经济宪法和财政宪法并立的部门宪法。

这也正是货币宪法学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所在。

［关键词］货币宪法；金融危机；财政宪法

［中图分类号］Ｆ１２１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２．０５．００７

　　货币权力堪称最具统治力的公权力［１－２］，但是

在宪法学领域遭到了冷遇。在当代社会，所有的财

政经济问题都可以归结为货币问题，它直接指向公

民与国家这一对宪法学上的基本范畴。宪法的核心

价值在于通过既定规则约束公权力的行使，以达到

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的目的，对货币权力的规范与

制约同样是宪法的基本使命与内在要求，也应当是

宪法学的核心议题之一。因此，对货币权力的研究

不能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也应当从宪法学的视角

觅寻金融危机以及通货膨胀的症结与根源。

　　一、货币宪法学的提出

虽然货币宪法的提出已有半个多世纪，但相关

问题研究引发人们的关注还是在２００８年席卷全球
的金融风暴之后的事情。超前消费、市场及金融监

管不力、华尔街的贪婪与欺诈、投资者的心理恐慌，

都被看做引发这场危机的主要因素。［３－６］有些学者

甚至由此得出新自由主义已经失败的结论。［７］然而

这些论述只是看到了金融危机的直接推手，而另一

些学者则睿智地洞察到金融危机背后还潜伏着深层

次的制度根源，并纷纷将矛头指向美联储、指向货币

当局以及长期以来美国政府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

指向不受控制的货币发行权。

奥地利学派认为，导致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的罪

魁祸首是掌握货币发行权并滥发货币的利维坦政

府。［８］货币权力的滥用对纳税人的财产权构成了巨大

威胁；一些超国家的货币组织如欧洲中央银行的存

在，导致国家货币主权的丧失；浮动汇率制的存在，使

得对经济安全、财产自由的追求，都成了美国货币霸

权的牺牲品。很显然，由货币权力滥用所引发的不仅

仅是经济危机，更包括深刻的宪政危机、国家主权危

机，并涉及一系列宪法学的基本命题：货币发行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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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权还是私权，它应由哪个部门行使？货币权力应受

到何种规则的限制？货币发行权与征税权、发债权之

间是一种什么样的法律关系？如何抒解政府与人民

围绕货币发行权所产生的紧张关系？这些命题恰恰

构成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货币宪法学。［９］

　　二、货币宪法学研究的现状

货币宪法学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早就为哈耶克、

布坎南、弗里德曼等经济学大师所重视。瑞士当代

宪法学家波恩霍尔兹等同样对这一问题表现出浓厚

的兴趣。布坎南的Ｐｒｅｄｉｃ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ｈｅ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ｏｆＭｏ
ｎｅｔａｒｙ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以及收录这篇文章的耶格尔主
编的Ｉｎ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ａＭｏｎｅｔａｒｙ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波恩霍尔兹
的ＭｏｎｅｔａｒｙＲｅｇｉｍｅｓａｎｄ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等，堪称这一领域的代表
作。在国内，笔者与部分博士生一道也开始尝试货

币宪法学的研究，并已经发表了《作为一个学科的

货币宪法学》《货币宪法引言》《中国式通胀与货币

宪法》《“竞争性”与“政治化”：货币发行的两种理

念刍议》等一系列粗浅的文章。单飞跃教授等人则

从经济法的角度对货币宪法概念进行了阐释。

不过从整体上来看，我国货币宪法学的研究才刚

刚起步，研究成果还比较单薄，既不深入也不系统，对

一些基本的概念、原则以及金本位制、中央银行制度、

浮动汇率制等核心命题，还缺乏应有的关注与探讨，

更遑论形成独立的学科和完整的体系。就相关的研

究进路来看，也多是对通货膨胀、经济危机、财政赤字

等经济、法律现象进行解释性的探讨，而未能深究迷

雾掩盖下的事实真相与制度根源，所有这些都与货币

权力的影响力及宪法学研究的宗旨不相称。

　　三、货币宪法学研究的前瞻

学科的发展与进步建立在社会现实的需求之

上，只有当人们对货币权力有了足够的认知之后才

会对货币宪法学的研究倾注更多的热情。当下，面

对后危机时代的经济萧条、旷日持久的通货膨胀、愈

演愈烈的主权债务危机，货币宪法学研究的广泛开

展，以及通过货币宪法规则约束货币权力的重要性

与必要性，已经具有了无可争辩的说服力。单单从

理论研究的角度而言，货币宪法学应当立足于金融

危机的真实历史与演变趋势，从宪法学的基本原理

出发，对有关货币发行机制、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机制、货币与金融管理机制、货币发行监督机制等进

行系统而深入的分析，探讨货币宪法的理论基础、价

值定位、基本原则、体系结构，为构建货币宪法的规

则体系提供理论上的依据，并为最终消除危机提供

必要的制度准备。

当然，任何一种宪法现象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货

币宪法也必然要以宪法学的其他基本命题为支撑，

宪法学上所有关于民主法治、人权保障、有限政府、

民生福利的价值取向与规范要求，都适用于货币宪

法规则。当然，在宪法学研究上，基本理论命题的阐

释虽已提供了价值论上的指导，但并不能为协调客

观的宪法冲突提供有效的规则。货币宪法学的研

究，不仅要进行抽象的理论分析，还应当进行更多的

形而下的思考以及个案分析；不仅要勾画出合理的

货币宪法规则体系，还要着眼于其实际运作过程与

动态发展变化。

此外，货币宪法与经济宪法、财政宪法之间有着

天然的联系，经济宪法和财政宪法学的诸多概念、规

则和原则，为货币宪法学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支持，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货币宪法看做财政宪法的

一个分支。但是货币行为有别于市场调控，有别于

财政、税收、预算等范畴，所以鉴于其研究对象的特

殊性，货币宪法应当成为与经济宪法和财政宪法并

立的部门宪法。这也正是货币宪法学研究的理论价

值和实践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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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央银行立宪
吴礼宁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 法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４６）

［摘　要］在具体的制度实践中，中央银行很少受到法律规制，因而导致货币权力的滥用并引发通
货膨胀。应从宪法学角度研究中央银行权力的规制问题，以确保中央银行的存在有宪法上的依据，

使中央银行各项权力的行使符合法治理念的根本要求。中央银行立宪主义研究的理论基础是将宪

法学上有关权利保障、国家与人民的关系以及国家权力的配置与规范等基本理论，应用于中央银行

的组织和运行过程，其研究对象是中央银行的宪政定位及其货币发行权。中央银行是作为国家公

权力主体而存在的，是发行的银行、银行的银行和政府的银行。调整中央银行行为的法律，不应是

建立在意思自治基础上的私法，而应当是宪法、宪法性法律及部门公法，并由此奠定中央银行立宪

的规范基础。但是，一些实行联邦储备制度的国家，及实行私有中央银行制度的国家，甚至如英国

等在名义上实现了中央银行国有化的国家，中央银行往往游离于宪政体制之外，几乎不受任何宪法

性约束，这是货币宪法理论和中央银行立宪主义所要解决的首要难题。此外，中央银行立宪主义的

研究还面临着一个严峻的挑战，即实证材料的真伪难辨，故在研究过程中应对各种史料和数据进行

严格的甄别与筛选。

［关键词］中央银行立宪；货币权力；宪法规则

［中图分类号］Ｆ１２１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２．０５．００８

　　金融危机造成的冲击是惊心动魄的，究其根源，
金融危机是由于货币当局不当的货币政策以及货币

发行权不受限制造成的，而所有这些问题都同一个

机构联系在一起，即中央银行。中央银行作为政府

部门，是宪法学当然的研究对象。公共选择学派的

代表人物布坎南、货币学派的创始人弗里德曼等，都

将货币当局（主要是中央银行）比作一种立宪政体，

主张把货币当局视为同立法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机

关一样的国家机关，以便将其纳入宪法的规制之

下。［１－２］哈贝马斯、史提芬·霍维茨、芬恩·基德兰

德、马可·怀恩和彼得·波恩霍尔兹等宪法学者和

经济学家，也都提出了通过限制中央银行权力以解

决通货膨胀问题的设想。

在国内，经济学家对中央银行制度以及货币发

行等问题的研究已经较为深入，成果也比较丰富，如

刘丽巍［３］对中央银行的组织体系、权限、特征等问

题进行了细致分析，并认为维护国家金融安全是中

央银行理论与实践的首要任务；范方志的《中央银

行独立性：理论与实践》则是这一领域较有代表性

的成果［４］。此外，张维迎的《危机中的选择》、吴志

攀的《中央银行法制》、陈晓的《中央银行法律制度

研究》、宋鸿兵的《货币战争》等，都对中央银行制度

及货币问题进行了探讨。然而这些研究多是从经济

学或经济法的角度展开的，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

从宪法学角度对中央银行制度的专门研究尚未见报

道。虽然一些关于中央银行与政府的关系和中央银

行独立性问题的讨论，在一定层面上涉及到中央银

行的宪法定位及其与其他政府部门的关系，但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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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同样很少从宪法学角度展开，并且通常的观点

认为应当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而忽视了对中央

银行权力进行宪法规制的现实意义。从当前的研究

现状来看，宪法学者也没有对中央银行给予必要的

关注，这与中央银行的宪法地位及其经济功能是极

不相称的。

在实践中，以美国为例，由于其中央银行———联

邦储备局游离于宪法的控制之外，导致了货币发行

权的滥用，并带来严重的金融危机以及波及全球的

恶性通胀。具体到我国，中央银行制度的不健全，使

得我国中央银行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受限。鉴于

此，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完善中央银行制度，加强货

币发行权的宪法规制，维护国家金融安全，抑制通货

膨胀以保护公民的财产权，是突出而紧迫的宪政命

题和时代任务，也是中央银行立宪主义研究的实践

意义所在。本文拟从宪法学视角对中央银行制度进

行专门研究，希望通过这一研究来界定中央银行及

其货币发行权的宪法地位，探寻通货膨胀的制度根

源，梳理出中央银行立宪的基本脉络，丰富宪法学的

研究内容。

　　一、中央银行立宪的理论脉络

如果说货币宪法是宪法学研究的一个分支，中

央银行的立宪主义研究则是货币宪法学研究的重要

组成部分，甚至是其核心。通常来讲，一个学科体系

的建立，应当包含理论基础、独特的研究对象、基本

的研究内容和主要研究方法等。对于中央银行的立

宪主义研究而言，其理论基础仍然是宪法学上有关

权利保障、国家与人民的关系以及国家权力的配置

与规范等基本理论，只不过是将这些理论应用于中

央银行的组织和运行过程而已。至于中央银行立宪

主义的研究对象，则是中央银行的宪政定位及其货

币发行权。

中央银行立宪主义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１）中
央银行的宪法属性及其宪政定位。中央银行是由中

央政府组建的金融机构，负责控制国家货币供给、信

贷条件，监管金融体系，特别是商业银行和其他储蓄

机构。由此可见，中央银行是一国重要的政府部门，

行使着重要的公权力，因此应受宪法规则的约束。

（２）中央银行立宪的宪政意义。中央银行货币发行
权的滥用构成了对人民宪法财产权的侵害，而宪法

的基本价值在于规范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因

此，通过宪法性规则规范中央银行权力，乃是当代宪

政的历史使命。（３）中央银行立宪的基本模式。通

过宪法性规则，明确中央银行的职责权限，建立具体

的宪法性货币规则，规范货币发行行为，规范货币政

策制定、执行和监督行为，确立中央银行权力监督和

制衡的基本宪政模式。（４）中央银行立宪与中国国
情。在宪法上，中国是一个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

础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政府的政治属性、法律责

任，中国的财税制度、中央银行体制，均与西方国家

不同。中国政体的这一属性决定了在中央银行立宪

问题上，中国与西方国家既有共性的一面，也有自己

的特殊性。

中央银行立宪主义的研究方法，自然离不开价

值分析、实证分析、比较分析、历史分析和规范分析

等方法。尤其是，中央银行及其行为具有极强的现

实意义，对国家经济社会生活和人民的财产行为，发

挥着直接的影响，所以实证性的研究和规范性的分

析便具有了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也就是说，中央银

行的立宪主义研究，不仅要注重规范分析和学理阐

释，更要通过诸多的政治、经济、历史现象，深究迷雾

掩盖下的事实，只有当我们知道了规则背后的真相

之后，才能进一步探悉规则的真实意涵，学理阐释也

才更有效、更准确。然而正是在这一取向上，中央银

行的立宪主义研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首先是

由于相关研究较为薄弱，理论上的匮乏成为一个突

出难题。更为重要的是，实证资料真伪难辨，使得相

关研究举步维艰。尤其是西方的中央银行，其历史

和现实均裹着一层面纱，只有朦胧轮廓，研究者无法

获取其真实的全貌。无论是伍德的《英美中央银行

史》、金德尔伯格的《西欧金融史》，还是弗里德曼的

《美国货币史》，都没有给出中央银行一个整体的形

象。故而，对于中央银行背后的宪法命题，也难以进

行有效的梳理。不仅如此，对于日常性的货币政策，

中央银行的解释总是令人眼花缭乱，即便是专业人

士，也不明就里，难以解读。由于正史的支离破碎，

官方解读的糊里糊涂，一些可以用来相互佐证的

“野史”和“传闻”便是至关重要的。《看不见的

手》、ＴｈｅＳｅｃｒｅｔｓｏｆｔｈｅＦｅｄｅｒａｌＲｅｓｅｒｖｅ以及各种版本
的《货币战争》等，这些被认为不够严肃的作品，却

为我们提供了深挖中央银行背后宪政危机的重要线

索。结合信史的记载，尤其是最具有说服力的国家

立法，我们发现，这些所谓“野史”、“秘史”和“传

闻”，所展示出的竟是令人瞠目结舌的真相。当然，

野史毕竟是野史，不免会加入作者的个人情感与大

胆猜测，所以在借鉴野史时自然要加以甄别，应与信

史和官方说明互相对照，以求得更加具有说服力的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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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

　　二、中央银行立宪的理论证成

中央银行立宪的一个基本思路便是将中央银行

纳入宪法体系之中，使之接受宪法规则的外在约束。

而这一设想在理论上得以成立的前提，乃是确认中

央银行是作为公权力主体而存在的。从字面上看，

中央银行是与地方银行相对应的金融机构，而事实

上，中央银行对应的是一般银行或商业银行，二者的

根本区分在于是否享有特权［５］。这里的特权首指

货币发行权。基于其特权，中央银行又被称为“发

行的银行”、“银行的银行”和“政府的银行”。这是

针对早期中央银行所具有的职能进行的概括。

“发行的银行”，指的是中央银行根据国家立法

集中和垄断货币发行权，并作为国家唯一的货币发

行机构存在（在有些国家，如美国、日本等，硬辅币

的铸造与发行由财政部门负责）。［４］（Ｐ３３）对货币发行

权的垄断，是中央银行最基本、最核心的标志。但货

币发行的垄断不像其他行业，它不是自由竞争的产

物，而是政府选择或国家立法的结果。货币发行权

是政府权力之一，将其从财政部门手中剥离转而赋

予中央银行，同样没有改变其公共属性。

“银行的银行”，指的是中央银行并不与市场主

体直接发生关系，而是为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

提供服务，并在业务和政策上发挥管理与制约作用。

银行的银行体现了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的职能，这

一地位的获得，是以对货币发行权的垄断为前提的，

并且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该角色由政府直接扮演，如

１８５０—１９０７年间美国的财政部以及１９０７—１９３４年
间的加拿大政府（在１８５０—１９０７年间，美国财政部
的做法是将自己拥有的黄金存进银行体系，并且在

公开市场上购买证券，及时地扩张银行储备量；加拿

大政府在 １９０７—１９１４年间补充银行储备，而在
１９１４—１９３４年间则提供了最后贷款人贴现便
利）［４］（Ｐ３８）；作为全国票据清算中心，中央银行可以

通过清算体系，及时了解金融机构的运营情况，并控

制和监督金融机构的运转。总的来看，这几项功能

都显示出，中央银行是作为金融领域之监管主体而

存在的，并且行使着特定的公权力。

“政府的银行”，是指中央银行代理政府，经办

国库收付，为政府开立账户，代理政府发债，经理还

本付息事宜［６］，并提供其他金融服务。中央银行有

时还担当一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的职责，并代

表国家参与国际对话，黄金和外汇通常也由中央银

行保管。也就是说，中央银行乃是管理、调控货币金

融活动的国家机关。就货币政策来说，本是政府调

控经济的宏观政策，而各国法律一般均将货币政策

的制定和执行权交由中央银行行使，从而确立了中

央银行的国家机关的地位。有一点需要指出，中央

银行的一些财政职能可能与控制通胀的任务相矛

盾，因此要强化中央银行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力，就应

当弱化其他职能。总的来说，上述这些职能都反映

出，中央银行是重要的政府机构［７］，而不是私人

部门。

根据我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第４条的规定，作
为我国中央银行的中国人民银行，享有与货币、金融

相关的执行权、立法权以及对货币、金融市场进行监

管的权力。由此可以看出，中央银行同其他政府部

门一样，都在行使着特定的国家权力，只不过其所行

使的权力本身具有特殊性，即事关货币、金融的行政

和立法等权力，特别是体现在立法权上。中国人民

银行通常会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以及其他的法

律、法规，制定规章和相关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如

《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以及发布“中国

人民银行令”和“中国人民银行公告”。

立法权是最重要的国家公权力。从我国的立法

实践来看，中央银行一直行使着制定规章和其他规

范性法律文件的权力。根据我国《宪法》（第 ９０
条）：“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

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内，发布命

令、指示和规章。”虽然该条文并未从字面上赋予中

央银行立法权，但同国务院其他部委一样，中央银行

的立法权来自宪法，是由其行政职能派生出来的，是

实现其行政职能的需要。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认

为，中央银行乃是国务院的一个部门，而绝不是一个

私人的公司或机构，调整中央银行行为的也不是建

立在意思自治基础上的私法，而应当是宪法、宪法性

法律及部门公法，由此奠定了中央银行立宪的规范

基础。

　　三、中央银行立宪的理论难题

虽然我们认为中央银行属于政府部门，然而就

各国的立法来看却并不尽然。美国的中央银行———

联邦储备局（简称“美联储”），成立于１９１３年，其依
据是国会通过的《联邦储备法》（ＦｅｄｅｒａｌＲｅｓｅｒｖｅ
Ａｃｔ）。美联储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全部股份私人所
有，其最初成立时由私人股东共同投资组建，并且一

些股东直到现在仍在分红。［８］由此可以看出，美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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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实际上是私人所有的中央银行，而其看似民主的

管理决策机构，实际暗藏着货币利益集团控制货币

发行的玄机。［９］法国、德国、英国等先发民主国家也

曾经历过中央银行私有化的过程，即便在二战后，一

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实现了中央银行的国有化，但

其真实性仍是值得怀疑的。如在英国，１９４６年的国
有化法令规定，实现银行资本国有化，资本总额仍为

１２０万英镑，然而早在１８１６年，英格兰银行的资本
总额已经增至１４５５．３万英镑，很显然，这次国有化
实践的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事实上英格兰银行是

独立于政府的，政府通过国有化运动监管中央银行

的目的亦无从实现。国有化之后的英格兰银行隶属

财政部，１９４６年国有化法案规定：财政部在与银行
总裁协商之后，根据公共利益的需要，可对银行发布

指令（第４条第１款）。这一规定实际上限制了财
政部的权力，而财政部也从来没有行使过这项权力。

政府从不过问货币政策的制定，也不参与董事会的

评议。现行《英格兰银行法》更在前一条款之后加

入一个但书：但货币政策除外（第１０条）。货币政
策的制定和执行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国民全体的财

产利益，若不加干涉而任其自为，难免不被滥用甚至

用以谋取私利，使得现代人对民主、法治的追求落

空。反过来，历次特许令的发布或银行法的修改，不

仅没有使中央银行的权力受到任何实质性约束，反

而使其不断膨胀。在印度、南非等发展中国家，其中

央银行至今仍是私人部门。这与我们所界定的中央

银行乃是行使公权力的政府部门的观点明显相抵

牾。当然，公共行政民营化的出现，使我们不能断然

认定私有的中央银行不能有效地执行公共政策，将

货币发行权之一部分交给私人部门亦有其合理性，

但是货币政策制定权，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的决定

权，货币本位制的选择等，这些事关全民利益且具有

立法性质的权力，仍应当为立法机关所保留。

恰如卢梭所认为的，立法乃是主权行为，也只有

立法才是主权行为，至于行政权、宣战媾和等，只是

立法权派生的，不构成主权权威的组成部分。［１０］既

然法律是“公共意志”的体现，立法权又是一种最高

的普遍性的国家权力，那么，在民主政体之下，立法

权毫无疑问应当属于人民。在立法权的归属问题

上，西方思想史上基本的论说有三种：（１）君主或贵
族主权论，如西塞罗认为国家的立法权应当由贵族

和前任执政官组成的元老院行使；（２）人民主权论，
即立法权由人民行使；（３）立法权的归属与一定政
体或政制相联。孟德斯鸠认为立法权的归属直接受

政体的影响，在共和政体下，只有人民有权立法，在

贵族政治的君主政体下，立法权掌握在君主和少数

贵族手里，在专制体制下则无所谓立法权。洛克认

为，政体、政府的形式以最高权力即立法权的隶属关

系而定，如果立法权属于国人共有的是民主政制，把

立法权交给少数精选的人和他们的嗣子或继承人的

是寡头政制，把立法权交给一个人的就是君主政

制。［１１］虽然将行政权乃至司法权委托私人部门行

使，并不必然改变主权的性质，但是出让立法权显然

是不当的举措。当然，我们可能无法排除这样一种

假设：随着法治的发展，立法民营化也未必不会在将

来出现。但就目前而言，即便是在所谓先发民主国

家，其民主的成熟程度也远远无法提供具有普遍性

的公意意志，在金融寡头和利益集团大行其道的情

况下，立法民营化自然无从谈起。显然，在短期内，

我们仍应秉持立法权的公共性，因而将立法权交给

私人部门是不合适的、有违国家体制的。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之所以在“国会保留（立法

否决）”一案的判决中确立了立法保留原则，一个重

要的依据是民主宪政时代政府的可信度也是有限

的，即便是民主产生的政府，仍然是一个相对独立的

利益部门，不可避免具有为自己谋利的倾向。并且

实行科层制的行政机关行使权力的过程缺乏民主

性，权力很可能被某些利益集团加以利用。与议会

立法相比，行政机关的行政立法的民主性也是有问

题的。因此，某些特别重要事项的行政行为，应当服

从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而不是依据经授权的行政

立法。［１２］连民选的政府都不可靠，将事关全体财产

权利和整体经济安全的货币立法权以及执行权打包

交给私有的中央银行，其危险性更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美国《联邦储备法》第１３条却把制定货币政策
的权力交给了美联储，也就是说美联储的设计，名义

上是为了让它享有充分的独立性，以便在国会授予

的既定目标下自由行动，结果却把它变成了一个不

受任何监督的行使公共权力的私人部门。不仅美联

储如此，诸多实行联邦储备制度的国家，诸多实行私

有中央银行制度的国家，甚至如英国等在名义上实

现了中央银行国有化的国家，中央银行和货币当局

也往往游离于宪政体制之外，几乎不受任何宪法性

约束，这也是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在货币金融领域

为所欲为、翻云覆雨的制度根源，同时也是货币宪法

理论和中央银行立宪主义所要解决的首要难题。

当然，上述情形不过是国家（中央银行）权力异

化的一种表现，在正常情况下，即便中央银行是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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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也不能改变其所行使的权力的公共属性。公

共权力有其自身的特点，在现代宪政民主体制下，接

受宪法和法律的约束，是对所有国家权力提出的要

求。而将相关的权力交由私人部门行使，恰恰使其

可以规避法律的约束，事实上就是私人窃取了国家

权力，进而依凭国家权力“名正言顺”地谋取私利。

这不仅同公共权力的性质不符，也违反了最基本的

法律精神和政治伦理。

　　四、结语

货币权力已被论证为最具统治力的社会权力，

中央银行则是货币权力的首要载体。中央银行通过

货币发行、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通过金融调控、

外汇管理等途径，使货币权力的统治力得以实现。

在西方的所谓民主国家，私有的中央银行俨然成了

社会的真正主宰。当今我们所能看到的西方国家的

各种政治、经济现象，无不同货币、公共财政发生联

系，如经济危机、通货膨胀、就业、选举等，即是说，中

央银行的影响力已经渗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就中央银行本身来说，至少在理论上是作为一个重

要的国家机构存在的，弗里德曼甚至试图将它界定

为在立法、司法和行政之外的第四种权力，中央银行

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当然，关于中央银行的讨论并

不能停留于财政、金融层面，更应该从法律的角度对

其加以审视，尤其是对作为重要国家机构的中央银

行及其所行使的货币权力进行宪法层面的检讨与论

证，并确保中央银行的存在有充分的宪法依据，确保

中央银行各项权力的行使符合法治理念的根本

要求。

［参　考　文　献］

［１］　ＢｕｃｈａｎａｎＪＭ．Ｐｒｅｄｉｃ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ｈｅ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ｏｆＭｏｎｅｔａｒｙＣｏｎ
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Ｍ］．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２：１５５．

［２］　［美］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Ｍ］．张瑞玉，译．北
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５７－６１．

［３］　刘丽巍．当代中央银行体制———世界趋势与中国的选
择［Ｄ］．大连：东北财经大学，２００６．

［４］　范方志．中央银行独立性：理论与实践［Ｍ］．北京：经
济管理出版社，２００７．

［５］　梁钜文．中央银行制度概论［Ｍ］．上海：上海大东书
局，１９３１：１．

［６］　孙树茜，张贵乐．比较银行制度［Ｍ］．北京：中国金融
出版社，１９８８：１１８－１１９．

［７］　［美］阿伦·利普哈特．民主的模式———３６个国家的
政府形式和政府绩效［Ｍ］．陈崎，译．北京：北京大学
出版社，２００６：１７２．

［８］　张功平．美国联邦储备银行货币政策的制订及调控手
段的运用———美国联邦储备银行业务考察报告之一

［Ｊ］．内蒙古金融研究，１９９４（７）：３．
［９］　王卓．关于改革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的探讨［Ｊ］．经营管

理者，２００９（１０）：７１．
［１０］何华辉．比较宪法学［Ｍ］．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１９８８：５１．
［１１］周旺生．立法学［Ｍ］．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０：２６２－２６３．
［１２］孙展望．法律保留与立法保留关系辨析———兼论立法

法第８条可纳入法律保留范畴［Ｊ］．政法论坛，２０１１
（２）：１０５．

·１５·



第１３卷　第５期 郑 州 轻 工 业 学 院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 Ｖｏｌ．１３　Ｎｏ．５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ＬＩＧＨ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ｃｔ．２０１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６－２０
　　［基金项目］教育部 ２０１０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１０ＹＪＡ８２００７５）；教育部 ２０１２年度青年基金项目
（１２ＹＪＣ８２０１０９）
　　［作者简介］吴乐乐（１９８２—），男，河南省淮滨县人，郑州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宪法，行政法。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２）０５－００５２－０６

金融危机、货币危机与宪政危机
吴乐乐

（郑州大学 法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

［摘　要］为了探寻应对与化解当下肆虐全球的金融危机与主权债务危机的有效途径，针对各国陆
续推出的各种救市举措未能发挥实质性效果反而助推了危机的全球性传导甚至导致了一些国家濒

临“国家破产”的尴尬窘境等问题，宪政经济学理论提供了一条可能的破解路径。在立宪主义的视

野下考量货币危机、货币体制、通货膨胀与政府财政权相互间的逻辑关系，对货币政策、货币权力的

宪法规制等均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在货币立宪主义的规范结构中，无论是金融危机

还是主权债务危机，其本质都是货币危机。货币危机的本质是由于国家货币权力失范所导致的宪

政危机，而宪政危机可能是一种政治系统危机、价值认同危机、社会文化危机、制度构建危机、权力

危机，无论是以哪一种危机或者危机组合的形式出现，宪政危机在实质上就是违背了尊重与保障人

权这一立宪主义核心价值的权力危机。应从立宪主义的视角透视、分析并挖掘隐藏于金融危机或

货币危机现象与问题背后的宪法现象和宪政问题，审视其中所隐含的独特的货币权力诱因。探秘

货币危机与自由、民主和宪政之间的运作机理、逻辑内联性以及发展规律可以发现，货币立宪可能

是应对与化解货币危机的有效途径，也是从根本上治理货币危机的必由之路，由此亦可促进、推动

和实现宪政体系自身的更新与升级。

［关键词］金融危机；货币危机；宪政危机；权利危机

［中图分类号］Ｆ１２１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２．０５．００９

　　当今世界正经历着一场空前的货币危机风暴。
在金融危机、主权债务危机的接连冲击之下，世界很

多国家已陷入了经济持续低迷且复苏乏力的困境，

甚至导致了部分国家濒临“国家破产”的尴尬窘境。

为了化解危机，刺激经济复苏，各国陆续推出一系列

应对举措。但事实表明，各国的“救市计划”并未发

挥有效作用，危机仍在持续蔓延。更为严重的是，各

国所推出的各种应急性与短期性的“一揽子”救市

举措反而导致了公共支出与公共债务的急遽扩增和

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的日益恶化，进而使得世界陷

入了危机—治理—严重危机的治乱循环。在此背景

之下，探索与发现彻底破解治乱循环的可能路径成

了各个学科所关注的重点与焦点。在货币宪法学的

分析框架中，导致各国陷入治乱循环的原因有多种，

但是，未能认清危机的实质应当是其中的一个重要

原因，而这也是寻求彻底破解治乱循环的起点所在。

在货币立宪主义的规范结构中，无论是金融危机还

是主权债务危机，其本质都是货币危机。货币危机

的本质是由国家货币权力失范所导致的宪政危机，

而宪政危机在实质上是违背了尊重与保障人权这一

立宪主义核心价值的权力危机。客观而言，从作为

部门宪法学分支之一的货币宪法学的角度来研究金

融—货币问题，在国内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即便

在西方也是一个新兴的研究课题。在立宪主义的视

野下考量货币危机、货币体制、通货膨胀与政府财政

权相互间的逻辑关系，对货币政策、货币权力的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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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制等均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鉴于

此，本文拟通过阐释货币危机的实质是宪政危机这

一理论认识，以期为应对货币危机这一时代性命题

提供一个立宪主义的理论视角和分析原点，并为后

续研究“货币立宪主义”这一制约货币权力的规范

框架奠定基础。

　　一、“蝴蝶效应”：从金融危机到货

币危机

　　金融危机是指金融体系中影响体系稳定的“系
统性风险”累积到使系统崩溃的临界状态。其通常

有三种表现形式，即银行危机、资本市场危机与货币

危机，而市场流动性枯竭（本币或者外汇的流动性

枯竭）则是所有金融危机的一个共同的症状。［１］而

所谓本币或者外币的流动性枯竭，实际就是资金链

的断裂，资金链的断裂会引发连锁反应。［２］一只蝴

蝶在巴西轻轻挥动一下翅膀，或许就会导致一个月

之后的德克萨斯州发生一场龙卷风，这就是著名的

蝴蝶效应，而在经济运行中，这种效应就会更加明

显。［３］正如美国次贷危机掀起的金融风暴导致了全

球性的金融体系崩溃与实体经济衰退。此次危机导

致的金融海啸与以往的金融危机存在较大的差异，

以往的金融危机往往只是导致世界各国实体经济的

衰退与低迷，而此次的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和虚拟

经济均造成了灾难性的冲击与影响。

金融危机放大效应的一个必然结果便是全球性

主权债务危机的出现。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经济

总体上已呈现出逐渐复苏的趋势，世界各国政府的

工作重心也逐渐调整，开始从应对与化解金融危机

向刺激经济稳健复苏方面转移。考虑到目前经济复

苏的根基与环境仍然非常脆弱与严峻，所以，在当下

及今后的一段时期内，扩张性财政政策措施与相对

宽松的货币金融政策措施仍然是各国宏观调控的主

要举措。这就意味着稳健保守的财政－货币政策已
经成为历史，同时这也为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埋下

了祸根。２００８年冰岛债务危机、２００９年迪拜债务危
机、愈演愈烈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以及史无前例的

灾难性美国国债危机（２０１１年８月６日，国际评级
机构标准普尔宣布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由 ＡＡＡ
调降到ＡＡ＋，评级展望负面，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
失去ＡＡＡ信用评级［４］）。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不

仅给努力走出危机阴霾的世界经济增添了更多变

数，而且成为制约全球经济复苏的“无形黑手”。持

续恶化的危机导致许多国家政局动荡、经济萧条、社

会混乱，甚至正在走向“国家破产”的深渊。

其实，金融危机以及由其导致的主权债务危机

均是财政金融体制及其状况偏离了正常状态的一种

外在“症状”，是已经建立起来并正在运转的财政金

融系统结构业已不能正常地控制和解决问题的“病

变”的财政金融危机，进而导致财政金融秩序的混

乱与失控。为了能够有效地应对与化解危机，挽救

世界经济形势，各国积极寻求应对与化解危机的对

策和措施。对各国政府而言，自现代经济学产生之

始，特别是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理论出现以来，通过

宏观经济调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宏观经

济的周期性波动一直被视为熨平经济周期的有效措

施与手段。正如美国学者鲁迪格·多恩布什所指出

的那样，“财政和货币政策是政府在追求低通货膨

胀的适度经济增长目标时能够支配的两个主要宏观

经济政策工具，也是政府用来缩短衰退过程和防止

经济过度繁荣的政策工具”［５］。

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多种排列组合中，积

极（扩张性）财政政策与宽松货币政策的结合往往

是各国政府惯用的反金融危机的理想策略。积极

（扩张性）财政政策以扩大内需为核心内容，通过以

减税为主兼发国债的形式，以期实现扩大政府公共

支出、增加社会总需求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

调控目标［６－７］；宽松货币政策是中央银行通过直接

发行货币、在公开市场上买债券、降低存款准备金率

和贷款利率等方式增加市场中的货币供应量，以带

动总需求的增长［８］。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李扬指

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国

家调控宏观经济运行的两大政策体系，而且，它们的

调控都集中于社会经济中的货币资金的流转与运

行。”［９］其实，纵观世界各国所实施的危机治理举

措，无论是侧重于减税、增支的积极财政政策抑或是

偏重于注资的宽松货币政策，它们的直接目的都是

通过外部性的国家干预解决经济市场中货币的流动

性枯竭，将已经断裂的资金链条重新连接起来，进而

使经济运行重返健康与繁荣。

根据现代宪政理论，管理经济、克服危机是各国

政府所负的宪法责任，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实施

都应服务于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然而各国政府在

行使相关权力时，往往只注重眼前利益，而不顾长远

利益，滥发货币，盲目减税，结果导致严重的货币贬

值和通货膨胀，金融危机进一步演化为货币危机，人

民不得不承受通胀和失业的双重煎熬。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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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制度考量：从货币危机到宪政

危机

　　面对货币危机，经济学研究的繁荣景象凸显出
法学话语权集体缺失的窘况。造成这一尴尬境况的

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当代政治学

与经济学的融合已经发展到这样的一个阶段：政治

现象的解释需要借助于经济学的理论工具，而经济

增长的轨迹完全取决于政治制度的安排”［１０］。鉴于

此，我们就不得不考虑在经济学研究中嵌入国家理

性、政府权威、权力制约与人权保障等传统的政治学

命题，将经济学命题置于宪法学的视角下加以考量。

当我们将分析场景转换至立宪主义这一古老的政治

场域中，运用宪法学的独特概念、基本假设、分析框

架和研究方法来审视货币危机以及用以解决危机的

治理举措时，我们将会发现另一部撼动心魄的“宪

政危机史”。

首先，解读货币危机存在多重维度，但是从宪法

学的角度切入，货币危机是一种政治现象和法律现

象，严格意义上讲，是一种宪法现象。“宪法实质上

是一种经济文献”［１１］，英国学者 Ｋ．Ｃ．惠尔就认为：
“宪法未必只反映政治或法律信仰和利益。它们可

能体现制宪者希望保障或宣告的经济和社会事

务。”［１２］（Ｐ６３）另一方面，在系统论的分析框架中，危机

是系统整合的持续失调。货币体制是市场经济体制

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经济体制是一国政府体制的核

心构件。在一般的政治事务讨论中，宪法通常被用

来描述国家的整个政府体制。［１２］（Ｐ１）很明显，无论是

一国之内的货币制度规则的缺失，还是发生在货币

体制之内系统整合的失调，都是国家宪政制度的缺

失或者缺位，是宪政规范体系尚未存在或者容纳解

决货币体系失调的规范、制度和机制缺失，而作为结

果的货币危机就成为一种危及现行宪政体系的宪政

危机。

其次，货币危机是一个涉及政府职能范围、力量

强度以及制度供给等国家治理能力的国家构建问

题。事实表明，货币危机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

等均会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一方面，在经济全球

一体化和资本化的当今世界，货币危机已成为导致

国家社会失序与政治动荡的滥觞，如大规模的游行

示威、街头暴乱频发乃至政权更迭等；另一方面，货

币危机的巨大冲击造成了国家经济的萧条与社会的

失序，使国内生产总值持续下降，财政赤字规模不断

扩大，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工厂企业倒闭，失业率

上升，贫困人口数量增加。［１３］政治的动荡、社会的失

序、经济的混乱在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国家治理的

失范。

虽然世界政治的主旋律是抨击“大政府”，国家

（权力）的作用也一直饱受争议，虽然对于公民、公

民社会和市场经济而言，拥有合法权威的理性国家

具有潜在的巨大危险性和破坏力，但现代社会中国

家权力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强大而有效存续的国家

政权、拥有合目的性的职能和提供合宪性制度的政

府均是实现和保障人权这一宪政主义核心价值的必

要条件和必需手段。所以，货币危机这一现代性的

世界各国的伴生性顽疾，其存在与爆发所产生的负

面影响必然成为导致国家治理能力虚弱、衰退或者

丧失的巨大祸根。

再次，货币危机是一种关涉人的基本生存与生

活以及人的价值实现的民生问题。货币危机不仅会

对一国经济、政治与社会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更为

严重的是，货币危机还导致了就业机会减少、个人收

入减少、日常生活成本上升、社会福利水平降低等民

生问题。民生问题通常由于其所涉及的范围与对象

的多样化、多元化而导致人们难以对其进行精确的

描述，但是当我们通过降低环境的复杂性，在纯粹立

宪主义分析框架内加以研究时，情况就立即显得清

晰起来了。在宪法学的视域中，民生问题只是一个

宪法问题，仅仅是涉及财产权、平等权、政治参与权、

人格权以及发展权等一系列基本权利的宪法现象，

其本质是实现与保障公民个人的基本权利与自由。

的确，所有民生问题“在法律上就是公民的基本权

利问题，它们既包括生活、生计等与民众的切身利益

息息相关的基本生存和生活状态，也包括快乐、幸

福、满足等涉及人的价值得以实现和丰富的发展机

会、发展能力等；前者强调的是满足和实现与人的生

存相关的权利诉求，后者强调的是在生存问题解决

之后，满足和实现与人的发展相关的权利诉求”［１４］。

在民生问题上，我们一度过多地强调政府主动性的

正面效应，而忽视了政府权力膨胀的负面影响。当

政府在“保障”过程中无度扩张其财政权、任意行使

货币发行权时，不仅不能保障民生，反而使民众的财

富缩水，生存能力下降，从而与政府保障民生的初衷

相违背。

最后，货币危机是国家权力失范导致货币秩序

紊乱的结果，严格意义上讲，它是一场滥觞于国家货

币权力失范而导致的侵犯公民基本权利与自由的权

力危机。货币权力是国家公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４５·



第５期 吴乐乐：金融危机、货币危机与宪政危机

是一种国家基础权力，是一种属于国家主权性权力

和国家建构权力范围之内的权力。货币权力的失范

无疑是导致货币危机产生、传递与恶化的核心因素。

一方面，为了能够有效应对金融危机，各国政府适时

推出的宏观调控举措，无论是积极财政政策还是宽

松货币政策，其本质都是国家通过各种措施增加市

场上的货币供应量。公共财政理论认为，为了有效

履行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国家必须

拥有一定规模的财政收入，而国家财政收入是由税

收和非税收入这两部分组成的。而在征税、发债和

印钞这三种主要的财政汲取手段中，善于聚财之

道［１５］的理性国家往往倾向于选择印钞———因为它

对于国家而言几乎是零成本的。理性的“政治人”

通过这种近乎零成本的聚财之道，不但可以达到应

对化解金融危机、营造经济荣景、刺激经济复苏和促

进社会就业率等暂时性的战术目标，而且可以实现

降低政治压力、维持政权稳定、巩固国家统治等长期

性的战略意图。但是，在现代自由市场经济与民主

政治体制的魅力组合中，政府的这种聚财之道和治

理之术不仅会造成通货膨胀的持续与恶化、财政赤

字规模的累积与剧增、政府机构的不断扩张与膨胀，

同时也会将国家推向债台高筑积重难返的不利境

地，形成现代民主社会中“民主政治诱发财政赤字”

的真实悖论，而且最终导致国家陷入货币危机（系

统失调）—危机治理（宏观调控措施）—危机治理的

危机（政府机构膨胀、财政赤字剧增与通货膨胀恶

化）—货币危机（系统失调）这样一种治乱循环。

更为严重的是，政府这种权宜之计的最终恶果

的买单者却是现实社会生活中每一个“真实的纳税

人”。所以，金融危机是国家垄断货币权力（金融集

权）与恣意行使货币权力的必然结果。英国宪法学

者艾沃·詹宁斯指出：“权力控制的集中，无论是被

称为暴政、专制、领导，抑或是真正的自由，其危险性

则从未被忽视过。”［１６］（Ｐ１９３）另一方面，深陷于主权债

务危机的国家，为了化解危机，就必须获得充足的财

政收入。可是，欧洲统一货币计划的实施，要求成员

国的货币政策统一地交由欧洲央行行使，欧元区国

家正式丧失了或者说放弃了自己本应拥有的货币权

力，国家除了增税或者举债之外无法通过运用货币

政策应对周期性的经济波动。在国家干预主义和福

利国家理论的长期统治之下，欧洲各国的国家债务

已经达到了天文数字般的规模，缩减公共支出、发行

公债、举借外债以及增税等备选措施在现代民主政

治的压力之下更是难以有效实施。在这种严峻境况

之下，丢弃了货币政策这一治国利器的欧元区国家

已无法通过印钞这一零成本的方式获取应急性的财

政融资以应对危机、挽救经济，从而造成国家宏观调

控举措的无力或者失效，进而导致了这些国家濒临

“国家破产”与“政府关门”的窘境，从而直接影响了

公民的生活环境、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

换言之，货币权力的缺位与弃位，正是导致希

腊、西班牙等国深陷主权债务危机而不能自拔的制

度性根源。鉴于此，笔者认为，从权力控制的维度审

视货币危机，国家货币权力失范（集权、滥用、缺位、

弃位）是导致这场金融风暴的罪魁祸首。国家权力

失范的最终结果是公民基本权利与自由屡屡遭到侵

犯，公民的人性尊严与人格自由频繁受到践踏，本应

成为限制国家权力的立宪主义核心价值俨然成了一

条形同虚设的“马其诺防线”。

概而论之，在宪法学的理论视域中，货币危机是

一种宪法现象，是宪法学应当予以关注与研究的突

出问题。货币危机不仅是一个涉及国家治理能力的

国家构建问题，而且是一个关涉公民基本权利和自

由的民生问题，同时也是一场由于国家货币权力失

范导致的权力危机。故而，笔者认为，货币危机其实

也是一场能够推动宪政构建的宪政危机。

　　三、价值考量：从宪政危机到认同

危机

　　在现代社会中，是否以个人权利为核心价值已
经成为论证现代民主政治和社会制度正当性的最终

根据。［１７］事实上，世界政治与宪政发展的历史表明，

国家能够实施有效治理依赖于被统治者对其统治合

法性的普遍认同。而统治的合法性是任何一个统治

者（氏族首领、封建君主、教皇、民主政府）要求被统

治者服从的前提与基础，这种前提与基础也是统治

者获取统治权并且赖以维持统治的力量之源。氏族

首领从风雨雷电等图腾处获取了“权杖”，封建君主

发现了“君权神授”而加冕神圣的“皇冠”，教皇依赖

上帝通过祭坛而获得了“永生”，而近代以来的民主

政府则在“社会契约”中寻到了其赖以合法存续的

“原始密码”，个人自主性或者说个人权利则是构成

这一“原始密码”的核心密钥。所有现代性的社会

制度（包括国家、宪法）都必须从个人权利中寻求和

发现其自身存在的正当性（合法性）基础。换言之，

保障与促进公民权利的实现是现代宪政的应有之

义，同时也是国家获取统治合法性和政治权威的根

源所在。当我们回顾由货币超发而导致的一系列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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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时会发现，这场危机不仅严重地影响了国家的长

治久安、社会的繁荣稳定和社会公众的正常生活，侵

犯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与自由，侵蚀了民主政治的根

基，导致了公民对国家（政府）的信用、执政能力、统

治合法性甚至宪法权威与宪法认同的质疑甚至丧

失，进而可能引发社会的崩溃。这种“初由‘财政危

机’，转为‘经济危机’，终陷入‘宪法危机’”的异变

轨迹，已经成为了许多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市场经济

体的“不归之路”。［１８］

我们知道，立宪主义发展进化的脉络大概可以

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以英国的虚君共和为代表的古

典宪政主义；二是以美国的民主共和为代表的现代

宪政主义；三是“宪政主义的第三波”，即通过宪政

转型完成对制度传统和价值传统的颠覆与更新的

“革命性的宪政主义”［１９］。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

期和历史发展阶段中，立宪主义所体现和追求的理

念与价值或许会具有不同的侧重点和倾向性，但是

立宪主义的一些核心要素是亘古不变的。韩大元教

授认为，可以从价值内涵、规范形式、文化形态和制

度功能这四个方面寻求立宪主义概念的核心构成要

素。［２０］宪政危机亦可以从这四个核心构成要素切入

进行分析。宪政危机首先是国家政治形态、国家权

力的运行状态以及行使权力的主体脱离了宪政主义

制度与价值控制的状态，而这种失控状态已经达到

了持续性失调的程度，导致宪政这一规范结构暂时

性地削弱或丧失了限制国家专制性权力的约束

能力。

宪政危机是由恐怖主义、毒品危机、艾滋病危

机、经济危机、民主化转型以及社会转型等时代性、

外源性或者内生性的事实变量，导致由国家的宪法

和其他宪法性法律构成的规范化宪法体系难以与立

宪主义的政治哲学和价值核心相吻合，进而造成规

范化的宪法结构受到严重挑战与破坏，以至于最终

导致公民（社会）对于宪法规范体系合理性的认同

危机。而认同危机与控制失效是紧密相关的。一旦

陷入认同危机，宪法就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

而必将丧失本应拥有的权威性与控制力，成为形同

虚设的“文明摆件”。

宪政危机往往表现为立宪主义作为普遍性的社

会共识的认知瓦解，或者说立宪主义的共识基础受

到严重冲击与侵蚀，整个社会的价值认同处于一种

断裂、失衡与混乱的临界状态。而价值共识的瓦解

或者断裂往往是社会系统濒临崩溃的一个重要标

志，即立宪主义不再是一种普遍性的社会共识，不再

是人们所仰慕与信仰的主流文化形态，而这种共识

文化的缺失进而会危及到国家的稳定、社会的进步

和公民的幸福。

宪政危机是由于国家的政治与经济体制的设

计、运转和更新未能体现与实现立宪主义的核心制

度设计和价值内核，造成了强制性国家权力失范，进

而导致了难以解决的权力失控问题。而这一问题转

换成宪法学的话语就是，在制宪、行宪与修宪的不同

阶段中，立宪主义的政治原理与价值底蕴未能成为

引导、指导和主导国家设计、运行和调整政治经济体

制的核心。这种核心指导思想的缺失或者说弱化就

有可能甚至必然会导致宪政制度的缺失与缺位。

有论者认为，“宪政制度的缺失往往容易导致

宪政危机的产生”。这种缺失主要存在两种情形：

一种情形是先天性的，即宪法在制定颁行之后显示

出明显的缺陷与弊端，进而导致宪法无法对主要的

社会关系实施有效调整；另一种情形是后天性的，即

面对日新月异的社会现实，现行宪法已经难以适应，

而且又没有通过修宪或者释宪制度与机制进行及时

的修订与完善，进而导致宪政实践与宪政制度的严

重脱节。［２１］同时，在作为指导思想的立宪主义政治

原理的缺失与弱化以及由其导致的宪政制度缺失的

合力之下，必然产生国家权力失范。无数的历史事

实也印证了，公权力的滥用、异化、寻租、越位、缺位

以及弃位等权力失范问题均成为践踏人权价值、侵

犯公民基本权利与自由的根源，进而造成人民对政

府的不信任，对民主政治缺乏热情。

故此，笔者认为，宪政危机是一种政治系统危

机、价值认同危机、社会文化危机、制度构建危机，本

质上是权力危机。无论是以哪一种危机或者危机组

合的形式出现，其实质就是一种由国家货币权力失

范所导致的、违背了“人权价值的尊重与保障”这一

立宪主义本质的宪政危机。也正因为如此，对于金

融危机或者经济萧条的研究，早已经不能局限于经

济学领域，而应该突破学科划分的樊篱，从多维度，

尤其是从政治学和宪法学的维度加以审视和考查，

深究危机的根源，并为从源头上消除危机提供必要

的智力支持。

　　四、余论：迈向货币立宪———货币危

机的治理之道

　　从经济本质的角度分析，金融危机的实质是货
币危机。金融危机的全球性肆虐引发了人们对货币

危机这一议题的广泛关注与深刻反思。无论是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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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的肇因、形成、影响以及相关货币当局所施行的

货币政策，还是对于货币危机的预防、应对与化解，

均成了世界范围内各个领域研究的热点与焦点。而

在宪法学的理论和分析范式中，货币危机的实质是

宪政危机，而导致危机的肇因和制度性根源则在于

国家垄断并控制了货币权力。而正如艾沃·詹宁斯

所言：“法律家只有了解法律产生的社会条件以及

法律 施 加 于 受 治 者 的 后 果，才 可 能 理 解 法

律。”［１６］（Ｐ１１）所以，宪法学者们更倾向于从立宪主义

的视角透视、分析并挖掘隐藏于金融危机或者说货

币危机现象背后的宪法与宪政问题，审视其中所隐

含的独特的货币权力诱因，探秘货币危机与自由、民

主和宪政之间的运作机理、逻辑内联性以及发展

规律。

宪政本身即是一种具有逻辑自洽性的、具有系

统整合功能的规范结构。任何宪政制度变革都不可

能是孤立进行的，蕴含于社会这一有机体内部的、不

断变化的政治经济因素往往成为宪政变革的“催化

剂”。与此同时，只有在起伏跌宕、危机迭起的社会

转型时代，辨析研究社会变迁与宪政变革的逻辑内

联性、社会危机与宪政构建的内在关联性，方能够有

助于深刻地认知、理解和领悟宪政主义的内涵要素

与外延要素、发展趋势以及价值真谛。具体而言，货

币危机是一种经济危机、宪政危机、社会危机，是社

会基本矛盾在货币金融领域的集中体现。对于一国

固有的宪政体制而言，货币危机既是一种猛烈的冲

击、严峻的挑战，又是一种难得的机遇、现实的动因。

货币立宪这一可能的宪政构建路径是应对与化解货

币危机的有效途径，也是从根本上治理货币危机的

必由之路，由此亦可促进、推动和实现宪政体系自身

的更新与升级。正是不断出现的在各种伪装之下的

宪政危机，才促使宪政制度、机制、规范乃至价值在

宪政体系内不断地进行着多层次、多方位和应急性、

适时性的创新、变革、构建与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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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铸币税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政府非税收入，是货币当局通过发行纸币所获取的财富。为弥
补财政赤字，扩大财政支出、降低失业率，政府有获取铸币税增加财政收入的动机。作为货币发行

机构的中央银行容易受到政府的干涉，通过超发货币以获取最大化铸币税。由此会引发货币扩张、

通货膨胀等问题，最终损害到公民的财产权。现有的货币规则无法保证中央银行独立执行稳定货

币的基本职责，惟有建立一种宪法性的制度安排，才能在促使货币当局担负起货币责任的同时，限

制其权力的任意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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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国的经济主权主要有两个：货币主权和税收
主权，其中货币主权在经济上的存在形式主要是政

府的铸币税收入，即政府通过货币发行取得的收

入［１］。近年来，政府及中央银行通过超发货币，引

致通货膨胀，从而获取了相对于征税来说较为隐蔽

的、可观的铸币税。然而，铸币税的大量获取，必然

会扭曲一国的财政收入结构，并引发经济危机乃至

宪法危机。因此，通过有效的宪法规则，规制政府和

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权，就具有了特殊的意义。就

目前宪法学领域的研究来看，对这一问题还缺乏必

要的关注。本文拟从宪法学角度对铸币税的性质、

存在形式、政府铸币权的行使等问题进行分析，并提

出规范铸币税的具体思路。

　　一、作为政府非税收入的铸币税

一般而言，货币发行成本和货币面值间的差额

就是铸币税。铸币税不同于税收，而是通过货币铸

造行为获取的收入，铸币税是政府发行货币的结果，

货币发行是铸币税的源泉。铸币税是一种特殊的政

府非税收入，铸币税的产生、发展与政府的公权力息

息相关。

铸币税的英文是 ｓｅｉｇｎｉｏｒａｇｅ，有人将之译成铸
币收入或者铸币收益。［２］铸币税产生于金属时代的

后期。［３］金属时代后期，铸币者逐渐发现，货币本身

的实际价值即使低于它的面值，同样可以按照其面

值在市场上流通，这样，铸币税就产生了。起初，任

何人都有可能铸币，其后铸币权逐渐被国家的统治

者所垄断，铸币税与统治特权的关系日益密切。在

中世纪的欧洲，铸造货币的权力为封建君主和领主

所垄断，民间如要将贵金属铸成货币，需向领主缴纳

一定费用，该费用扣除铸造成本后的收益，归封建领

主所有。该收益是封建领主凭借其统治权而得到的

净获利，这种利益便是铸币税。在历史上，铸币税经

历了两个阶段的衍变［４］：一是金属货币阶段。在这

个阶段，统治者为牟取暴利，故意降低货币的金属含

量，改变其成色。统治者在贵重金属中掺入的低廉

金属成分越高，获取的铸币税收益就越多。二是信

用货币阶段。在这个阶段，金属货币发展为信用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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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开始实行脱离金本位的纸币制度，政府垄断了货

币发行权，政府银行通过开出支票和投放贷款的方

式，以极为低廉的成本获取铸币税。可见，信用制度

下的铸币税是无限的。当然，现实的经济发展水平

制约了铸币税的获取。因此，现代经济学认为，广义

的铸币税是货币当局通过发行纸币获取的利润，其

中包括货币当局（中央银行）所获得并上缴财政的

利润，还包括货币当局通过购买国债向中央财政提

供的资金，再就是政府财政通过直接发行通货所获

得的收益。［１］

铸币税与税收有着某些相似之处。比如，在有

些国家，铸币税成为政府除税收、公债之外的一项重

要收入，是政府为解决财政赤字而使用的重要融资

手段；铸币税与税收都是依凭政府合法的强制权力

来获取的，都属于财政收入的范畴。不同之处在于，

税收是政府为实现其职能，依据法律规定，由专门机

构凭借政治权力就纳税人的财产和特定行为所实施

的强制措施，其收益是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５］而

铸币税则是货币当局货币发行的结果，与税收有着

质的区别。在信用货币制度下，政府通过货币发行

取得的是对货币资金的一种占有或使用，政府因此

承担着偿债的义务。或者说铸币税是一种债务收

入，而税收则是国家专门机构对纳税人财产实行的

强制占有，并导致财产所有权的转移。铸币税的权

力主体只能是中央政府，而税收的权力主体则包含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

　　二、铸币税与政府的铸币权

从货币发展轨迹来看，当国家垄断了铸币权，铸

币税就同国家权力紧密联系在一起了。［６］（Ｐ２３－３２）如

果说在金属货币年代，货币的币材还能制约国家的

铸币权，使其不能为所欲为，而进入到信用货币年

代，由于印制纸币成本很低，铸币税作为国家信用，

就愈发表现为国家和政府的意志。于是货币成了国

家意志的产物，铸币税制度也同样成为国家意志的

产物。当然，说它是政府意志的产物更为确切。［７］

“政府发行和操纵货币的专有权之后，铸币税

只是政府实施其主导政策的一个重要工具，极大地

有助于政府权力的广泛增长。当代的政治很大程度

上以下面的假设为基础：政府有权随自己的意愿创

造任何数量的货币，并使人们接受之。政府据此而

强有力地捍卫着自己的传统权力。”［６］（Ｐ３１）为了实现

铸币税收入的最大化，政府会通过其政策控制货币

的供给量。在“货币数量论”模型下，铸币税收益总

是与通货膨胀联系在一起。通货膨胀会因为通货膨

胀预期的增加使货币需求降低，从而形成对政府追

求扩大货币供给量行为的一种抵抗。为防止货币需

求在通胀预期下的降低，追求铸币税收入最大化的

政府会尽可能扩大货币增长率，从而导致货币需求

主体的预期无法及时调整。其结果会形成一种货币

扩张，导致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其实质就是政府与

人民之间的一种博弈。［８］由于面对这种“廉价”货币

政策的诱惑，理性的货币当局会采取“时间不一致

行为”，从而导致一种隐蔽的欺骗，进而带来政府的

信誉问题。正如哈耶克所说的那样，“政府的垄断

权一直在被滥用”［６］（Ｐ３３）。

对铸币税的追求，通常是通过货币政策的制定

和执行来实现的。货币政策不单单是货币当局的决

定，更是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不同的货币政策

会对经济主体产生不同的分配效应，相同的货币政

策也会对不同的经济主体产生不同的影响。一些主

体受益，另外的主体则受损，并且不同主体的受益和

受损程度也不一样。很显然，货币政策是“非中立”

的。［６］（Ｐ９９）另外一些学者指出，公众在紧缩性货币政

策中受到比较大的负面影响，它可能导致公众手中

一部分实物的流失。比如住宅建筑业，至少会受到

两方面的影响：一是施工成本增加，致使新的住宅建

筑者受损；二是导致住房购买者的支付成本上升。

此外，提高利率会增加企业的运营成本，使其获利空

间降低。［９］相对而言，利率的提高对债权人更加

有利。

上述情形在美国的货币实践中有较明显的体

现，并且同历次经济危机关联在一起。经济学家对

美联储的货币行为提出了两种不同的观点［１０］：一种

是乌托邦式的，将美联储理想化为一心一意为公众

服务的机构。他们认为美联储的政策目标包括稳定

物价、减少失业，其任务是更准确地把握政策工具与

政策目标之间的相关性。沿着这个方向，经济学家

们设计出了各种经济模型，以期能够发现有效实现

政策目的的工具。另一种是批评的态度，强调货币

政策是各群体竞争压力下的结果，而不是美联储一

心一意为公众服务的产物。美联储主席和各联储官

员、财政部官员以及国会议员的言行，都被看做不同

利益主体影响货币政策的有力证据。美联储的主要

操作方式是利率调整，至于利率朝哪个方向变动则

受到不同群体力量对比的影响。

乌托邦式的观点，是受福利经济学影响的规范

性分析，他们将美联储看做是为公众利益服务的机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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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而批评者的观点是实证性的分析，他们将货币政

策看做是美联储、其他部门和利益集团之间相互博

弈的结果。对于乌托邦式的观点，假如美联储能够

超脱于各个部门和集团的利益之争，我们不妨将其

看做专门为公众利益服务的机构。然而美联储是一

个现实中的官僚机构，“官僚进入政府，不经选民的

选举，而由另一些官僚任命。他篡夺了很多立法权

力……官僚部门利用这种伪立法的手段篡夺权力，

根据他们自己对具体事务之优劣的判断，也就是说，

以十分任意的方式，决定很多事情”［１１］。因此，美联

储以及与之类似的很多货币机构，都把铸币权当成

了谋取利益的工具。

　　三、铸币税的成本与公民的财产权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铸币税通常是同货币

扩张、通货膨胀等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同时，铸币税

同预算赤字、财政赤字货币化等问题关系紧密，而所

有这些问题都会导致货币贬值，致使人民的财富缩

水以及社会福利的损失。铸币税一般来说是引发通

货膨胀的重要诱因，甚至在有些情况下，铸币税与通

货膨胀税是同义词。［１２］通货膨胀本就是一种货币现

象，把由货币发行造成的通货膨胀看做是对现金余

额的一种税收，也已经成为相当普遍的观点，“不论

以白银为货币或以黄金为货币会出现什么情况，就

今天的纸币来说，只有政府，只有政府本身，才能制

造过度的货币增长，从而制造通货膨胀”［１３］（Ｐ１９７）。

通货膨胀是一种疾病，如果不及时治理，就会危及整

个社会，尤其是会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通货膨胀

会带来公众“持币人剩余”的减少，即人民财富的流

失，更进一步讲是人民的宪法财产权遭受侵害。随

着通货膨胀率上升，人们的持币成本也一起上升。

如果公众对通货膨胀的增加能够预见，就会降低流

动性偏好，减少对真实货币的持有。通货膨胀还会

增加企业对商品重新定价的成本、债权人和债务人

财富再分配成本等。

铸币税可以补充政府的财政收入，但是，如果滥

用铸币权，过度攫取铸币税，则会对人民造成巨大的

伤害。不过铸币税的攫取和货币权的滥用，已经成

为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１９５０年代，财政领域发生
了一场彻底的“凯恩斯革命”，受凯恩斯主义影响，

货币政策一度被看做是一种“便宜”的工具。凯恩

斯认为，当利率过低的时候，社会对货币的需要存在

“流动性陷阱”［１４］，即便货币政策不能作为推动经

济复苏的主要工具，它也能使利率（价格）保持在较

低水平，并配合财政政策促使有效需求增加［１５］。同

时，较低的利率水平能够帮助政府降低在实行财政

扩张政策时的利息成本，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也能

带来可观的铸币税收入，并反过来支持扩张性财政

政策。铸币税与通货膨胀之间是正相关关系，扩张

性的货币政策并未使利率保持在较低水平，“便宜”

的货币政策导致了战后各国普遍的高通货膨胀，货

币政策并不“便宜”。［１６］到１９７０年代，欧美各国普遍
出现的经济滞涨现象更是从实践上彻底否定了长期

“菲利普斯曲线”［１７］的有效性。所以，以弗里德曼

为首的货币学派和随后的理性预期学派在理论上对

凯恩斯货币理论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

从１９９０年代初，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普遍把维
持价格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从而在制度

上对政府影响货币供给的能力做了种种限制，这样

铸币税的融资功能在这些国家被人为弱化了。但在

政府财政汲取能力较弱的经济转型国家以及大量发

展中国家，政府通过铸币税融资以满足财政需求，仍

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政府普遍感觉铸币税的直

接融资成本小，并且方便及时，所以动用铸币税融资

的诱惑很大。当然，这种行为对经济发展、公民财产

和社会福利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四、规范铸币税的路径选择

鉴于铸币税扩张的危害，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

实践中，都存在着通过外在法律规则规范铸币税的

需求。关于规范铸币税的途径，目前主要有两种思

路：一是通过增强和保证中央银行独立性，尽量排除

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利维坦”政府的干扰；［１８－２３］二

是通过彻底的市场化改革，利用具有竞争性的私人

货币取代国家货币，打破政府对货币权力的垄断，实

现“货币的非国家化”，彻底废除中央银行的设

置［６］（Ｐ１２０）。其中，哈耶克“货币的非国家化”方案很

有诱惑力，似乎是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国家垄断货币

权力的弊端，然而其方案受到普遍的质疑。从货币

发展史来看，国家垄断货币权力是历史的必然。

国家垄断铸币权与“自由银行”制度是紧密相

关的。自由银行学派主张限制甚至消除政府对货币

和银行事务的干预，建议全面实现金融市场自由化，

在金融服务业领域引入放任自由主义。［２４］从银行发

展的历史来看，几乎所有国家都存在过自由银行制

度时期。该制度具有致命的缺陷，即容易导致银行

券流通混乱、信用低下，并会导致银行危机。［２５］鉴于

此，铸币权最终被政府垄断，“货币的国家化”也由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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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而来。至于哈耶克所称的“货币的非国家化”，即

便在实行自由银行制度的国家，也从来没有出现过。

另外，铸币税与铸币权还是国家主权的象征。“丰

富的经验和历史证据表明，（哈耶克的）希望实在是

无法实现：能够提供购买力保证的私人货币，是不大

可能驱逐政府发行的货币的。”［６］（Ｐ９５）即便是哈耶克

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货币的非国家化”显然纯属空

想，“因为似乎不会有任何一国政府会在可以预见

的未来允许尝试这种制度”［２６］。尽管与现代市场经

济的事实差距甚远，哈耶克的命题还是为我们规范

铸币税提供了有益的智力支持。哈耶克［２７］认为，经

济危机的根源是政府垄断了铸币权及由此引起的信

贷货币扩张和紧缩，扭曲了生产结构。如果哈耶克

“货币的非国家化”思路不易甚至不可能实现的话，

那么，保持和增强中央银行货币发行权的独立性就

成为必然选择。

在中央银行独立性问题上，根据中央银行与政

府的关系，通常可做如下分类：（１）中央银行直接对
立法机关负责，独立性较强，美国联邦储备体系、德

意志联邦银行、瑞典银行等均如此；（２）中央银行隶
属于政府，独立性较差，如法兰西中央银行、意大利

中央银行等，还有一些处于转型时期国家的中央银

行，这类中央银行不论在名义上还是在实际上，在制

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履行职责时，都比较多地听命于

政府或财政部；（３）中央银行名义上隶属于政府，但
在实际上拥有较大的独立性，决策权、管理权都是相

对独立的，如日本、英格兰和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的

中央银行。［２８］

至于我国的中央银行，基本上是隶属于政府序

列、在国务院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并不具备完全的独

立性。马克斯韦尔·Ｊ·弗里曾经提出根据中央银
行对政府财政部门增加货币投放要求的反应，以测

算中央银行的独立性的标准。根据此标准，我国中

央银行的独立性明显较差。从实践的角度来看，从

２００９年我国启动４万亿投资计划，由此导致近年来
货币超发以及持续的通货膨胀等负面后果，同样显

示出我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较差。

目前国内关于增强中央银行独立性的行动方案

很多［２９］，然而就近年来货币超发所带来的一系列负

面影响而言，现有保证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制度设计

仍然不能避免政府为追逐收入最大化而造成的恶性

通货膨胀。对此，公共选择学派的学者给我们提供

了另一种规制中央银行货币发行权的思路［３０－３２］：制

定外在的“货币宪法”，以约束货币供应当局，防止

其滥发货币。［３３］这是因为，货币当局始终怀有增发

货币的冲动，而政府在获取财政收入问题上也总是

不遗余力。既然征税容易遭受人民的抵抗，铸币税

就成为替代选择，它是一种隐蔽的、无需投票即可征

收的“税种”，仅仅增加货币量便可获取无尽的财政

收入。［１３］（Ｐ１８２－１８７）面对政府的这种特性，惟有建立一

种宪法性的制度安排，才能在促使货币当局担负起

货币责任的同时，限制其权力的任意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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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可持续发展的新指标———包容性财富指数
庄佳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财政税务学院，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４）

［摘　要］基于包容性财富的概念，从生产资本、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本三个方面对我国１９９０—２００８
年间可持续发展状况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我国的包容性财富以年均２．７２％的速度增长，其中主要
的贡献来自人力资本，而变动最大的是生产资本。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在带动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快速增加的同时，也带动包容性财富的增长。自然资本对财富的贡献持续下降，２００８年比１９９０年
减少近１／２。但自然资本对财富的负面影响被生产资本的大幅增加所抵消。这种高生产资本投资
的增长模式具有不可持续性，政府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需充分评估政策对三类资本的影响，将

政策实施目标从ＧＤＰ增长转移到包容性财富增长，大力推动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加大对自然资
本投资。

［关键词］包容性财富指数；可持续发展；自然资本

［中图分类号］Ｆ１３２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２．０５．０１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连
续保持高速增长，但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过多依

赖投资拉动，对能源和资源消耗过大，导致我国经济

发展过程中高消耗、高污染问题频发。虽然我国把

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定为基本国策，并将节能减排

作为约束性指标，但是就衡量经济增长对于我国可

持续发展的定量影响以及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实际

效果来看，仍然缺乏行之有效的指标，这也间接削弱

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节能降耗的实施效果。构建

一个用于衡量一国经济、社会和生态可持续发展状

况的指标体系对于推动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促

进资源合理利用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本文将在解

释包容性财富概念的前提下，给出包容性财富指标

的理论基础和核算公式，分析我国包容性财富指标

的变动及其与ＧＤＰ和人类发展指数之间的关系，并
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一、包容性财富的基本概念

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一般以国民经济核算账户为

基础测算ＧＤＰ来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水平。ＧＤＰ作
为一个流量概念，其度量的是在一定时期内一国生

产的产品和服务的总价值，能够用于分析短期内的

经济活跃程度以及可能的发展趋势，但它对于经济

政策发生变动情况下经济发展状况的长期变动趋

势、政府应该追求怎样的长期经济政策等相关问题

的解答则相对欠缺。因为，从长期来看，评估一国繁

荣程度的社会财富指标需要一个存量概念。此外，

ＧＤＰ主要强调生产消费活动，较少考虑这些活动对
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由于需

要依靠价格来度量价值，因此偏重于对市场活动的

测算，较少反映非市场行为的价值。

出于对人类在经济决策中未充分考虑环境自然

资源过度利用的焦虑，学者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

强调发展要满足当代人的需求，但不能减弱后代满

足其自身需求的能力［１］。基于这一观念，经济学研

究从早期对最优发展问题的分析［２－４］转移到对可持

续发展的理论探讨和实证检验［５－６］，主张在传统的

增长核算方法中应包括自然资源存量和环境质量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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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确保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上述可持续发展的定义至少有两层含义，一是

当代人赖以生存的基本需求必须得到满足；二是代

际间要保持发展的公平，后一代人满足自身需求的

能力不应该比前一代人低。这就意味着对于可持续

发展的实现需要一个能够考虑一国各种资源规模和

分配状况的存量指标。这些资源构成了该国的生产

性基础，是确保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但是早先

研究并未解释如何衡量生产性基础，这也成为当前

研究的热点［７－１０］。Ｐ．Ｄａｓｇｕｐｔａ［１１－１２］在一系列研究
中认为经济发展应该考虑对于代际福利的贡献，可

持续发展的经济路径应该确保代际福利不会下降。

因此Ｄａｓｇｕｐｔａ提出能够反映代际福利的经济生产
性基础的综合性指标，其以财富来定义经济整体生

产性基础的社会价值，并将其称为包容性财富（ｉｎ
ｃｌｕｓｉｖｅｗｅａｌｔｈ）。与早先研究相比，包容性财富的
范畴除经济层面的资本外，还包括非经济层面资本，

如生态系统。包容性财富同时包括当前人口与未来

人口的福利水平，代际福利水平依赖于能够留给子

孙后代的整体资本存量。包容性财富的概念强调，

为维持一国的生产性基础，政府必须重视国家整体

资本的累积、维持与保存，以支撑未来人口的福利

水平。

一个国家的包容性财富主要考虑自然资本

（ｎａｔｕｒａｌｃａｐｉｔａｌ），包括自然资源、土地、森林、化石燃
料、矿物、生态系统等；生产性资本 （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包括机器设备、建筑物、道路、港口、基础设
施等；人力资本（ｈｕｍａｎｃａｐｉｔａｌ），包括教育、健康、技
术等，并在其中引入环境可持续性的因素。包容性

财富指标对于一国制定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政策提供

了新的借鉴和指导。

　　二、包容性财富指标的理论基础和

核算公式

　　包容性财富指标基于影子价格（ｓｈａｄｏｗｐｒｉｃｅ）
的概念，衡量经济体中各类资本对福利水平的贡献，

将一国财富表示为各项资本（生产性资本、人力资

本、自然资本）乘上该资本影子价格的加总。影子

价格是指在成本收益分析中，由于税收、补贴、外部

性等因素，导致完全竞争市场条件无法得到满足，从

而使得市场价格无法真实反映社会边际收益时，对

市场价格进行的适度修正，以精确反映资本的实际

社会价值，它在实际上反映了资本的市场价格以及

其可能产生的外部性溢价。因为影子价格反映资源

生成未来收益流的能力，因此将其作为资本权重而

生成的包容性财富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经济体

保持代际间福利的可持续性能力。

１．可持续福利与影子价格
假设人口增长率为 ｇｎ，ｔ期人口规模为 Ｎｔ，

Ｕ（ｃｔ）表示ｔ期消费者进行消费产生的效用水平，ｋｔ
表示人均综合性资本存量水平，在 ｔ期定义代际福
利之和为

Ｖ（ｔ）＝∑
∞

ｊ＝ｔ
βｊ（１＋ｇｎ）

ｊ－ｔＮｊＵ（ｃｊ） ①

　　其中β∈（０，１）为贴现因子．在 ｔ期，给定总量
消费（Ｃｔ＝Ｎｔｃｔ）和总量资本存量（Ｋｔ＝Ｎｔｋｔ）水平
｛Ｃｔ，Ｋｔ｝，如果ｄＶ／ｄｔ０，那么按照当前的社会发展
方式，代际间的福利不会下降，因此经济发展是可持

续的。

实际上，未来的福利水平不仅取决于在 ｔ期的
资产存量，同时还受技术结构变动、居民的偏好以及

未来制度变动的影响。假设后三类因素为外生事

件，给定ｔ期的综合性资本存量Ｋｔ，未来各期（ｓ＞ｔ）
的Ｋｔ、Ｃｓ以及 Ｕ（ｃｓ）均可由前者决定。由此可以直
接将代际福利表示为综合性资本存量和时间的函数

Ｖｔ＝Ｖ（Ｋｔ，ｔ） ②
　　在式②中，Ｖ直接依赖于时期 ｔ，因为存在外生
的时变因素，包括贸易条件、技术进步、人口增长等

因素；而 Ｋｔ则是由 ｔ期的各类资产存量组成的向
量，Ｋｔ＝｛Ｋ１ｔ，Ｋ２ｔ，…，Ｋｉｔ…，ＫＭｔ｝，ｉ＝１，２，…，Ｍ。

对②式相对于 ｔ进行全微分，基于可持续发展
的定义，可以得到

ｄＶｔ
ｄｔ＝

Ｖ
ｔ
＋∑ｉ

［
Ｖｔ
Ｋｉｔ
）（
ｄＫｉｔ
ｄｔ）］０ ③

　　定义ｔ期资产ｉ的影子价格为
ｐｉｔ＝Ｖｔ／Ｋｉｔ ④

　　该影子价格给出资产ｉ的一单位增加带来的福

·４６·

 在世界银行的系列研究中，将这一财富指标称为综合性财富（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ｗｅａｌｔｈ）。包容性财富指标与综合性财富指
标的理论基础是相似的，两者之间的主要差别在于前者将财富定义为资本的影子价值之和，通过资产的变化来衡量财富变

动，从而可以反映不可持续模式的变动；而综合性财富基于可持续消费的假设，将财富定义为消费流的现值，其无法分析调整

后的净储蓄为负的情况。



第５期 庄佳强：衡量可持续发展的新指标———包容性财富指数

利的边际增加量。在市场不完备的情况下，当市场

价格为正时，也可能会导致资产的影子价格为负。

实际上资产ｉ的影子价格是所有资产的函数，其不
仅取决于当期，也受到未来经济发展的影响。

③式和④式意味着影子价格比即为不同类型资
本资产之间的社会边际替代率之比。在完全竞争市

场条件下，效用最大化要求边际替代率等于相应的

边际转换率，因此可以采用边际转换率来定义影子

价格。但是在市场不完善时（如存在外部性时），边

际替代率不再等于边际转换率，由此需要其他相关

信息来估计影子价格。

最后令Ｑｔ表示时间ｔ的影子价格：
Ｑｔ＝Ｖｔ／ｔ ⑤

　　２．包容性财富
ｔ期的包容性财富即为当期所有资本存量的影

子价值之和：

Ｗｔ＝Ｑｔｔ＋∑ｉ
ｐｉｔＫｉｔ ⑥

　　假定影子价格不变，那么两期间包容性财富的
变动可以表示为

ΔＷｔ＝（Ｖｔ／ｔ）Δｔ＋∑ｉ
（Ｖｔ／Ｋｉｔ）ΔＫｉｋ

＝Ｑｔ＋∑ｉ
ｐｉｔΔＫｉｔ ⑦

　　ｐｉｔΔＫｉｔ即为资产ｉ在ｔ期的净投资的影子价值，
可以将⑦式表示为包容性投资价值变动的形式：

ΔＷｔ＝Ｑｔ＋∑ｉ
ｐｉｔＩｉｔΔｔ

　　由此得到命题：假定影子价格不变，当且仅当两
期间包容性财富增加时（或包容性投资增加时），代

际福利才会增加。

该命题将包容性财富视为经济体生产性基础的

近似指标，该指标相比于ＧＤＰ和人类发展指数的优
点在于，将资源的消耗引入到指标体系中，从而能够

更合理地判断发展方式的可持续性。举例来说，一

个经济体将１００亿元投资于生产资本、人力资本和
研发活动，同时耗用价值１２０亿元自然资本，该经济
体的ＧＤＰ和人类发展指数都出现增加，但是⑦式的
指标证实该国的包容性财富减少２０亿元，其发展不
具有可持续性。

假设时间的影子价格 Ｑｔ＝０，给定经济体存在
三类主要资本———生产资本（ＰＣ）、自然资本（ＮＣ）
和人力资本（ＨＣ），可以将包容性财富定义为

包容性财富 ＝ＰＰＣ×生产资本 ＋ＰＮＣ×
自然资本 ＋ＰＨＣ×人力资本 ⑧

　　而反映代际福利变化的包容性财富变动（即包
容性投资值）则可以表示为

Δ包容性财富 ＝包容性投资 ＝ＰＰＣ×Δ生产资
本＋ＰＮＣ×Δ自然资本＋ＰＨＣ×Δ人力资本 ⑨

定义时，已考虑到环境外部性对于一国财富的

负面影响、油价上升对于经济体各类资本形成的不

同影响，以及技术进步所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

（ＴＦＰ）的变化对于资本利用的影响。通过对上述三
类资本进行修正，可以得到修正的包容性财富指标。

修正方法简述如下（更详细的分析可以参见 Ａｒｒｏｗ
和Ｍｕｎｏｚ的文献［９－１０］）：

（１）对于环境外部性的修正。首先估计年度碳
排放总量，计算碳排放的社会成本，然后按照各地区

ＧＤＰ占总量ＧＤＰ的比重来分摊社会成本。
（２）对于油价上升带来的收益的修正。由于石

油出口国从油价上升中获取财富收益用于其他资本

投资，而石油进口国的其他资本投资下降，因此需要

对油价上升导致的资本财富收益进行再分配。假设

石油租赁价格年均增长５％，计算可利用石油存量
的价值，并将资本财富收益由出口国分配给进口国。

考虑到部分经济体既是石油生产大国，又是石油进

口大国，因此通过计算石油资本财富收益与损失之

差来计算净石油资本收益。

（３）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修正。高的全要素生
产率意味着相同的生产性基础会带来总产出的更多

增加。因此通过对各经济体经济增长核算计算出

ＴＦＰ，并将其带入经济体的包容性投资指标中。

　　三、我国包容性财富指标分析

基于上述公式，ＩＷＲ［１０］给出了我国１９９０—２００８
年的包容性财富指标和三类资本的变动情况。

图１是我国经济发展相关指标的年度增长率情
况。我国的包容性财富年均增长率为 ２．９２％，在
ＩＷＲ统计的２０个国家中是最高的，反映出我国的
经济增长具有可持续性。

图２是我国三类资本对包容性财富贡献的年度
变动情况。可以看出，自１９９０年以来，财富变动主
要是由生产资本的高速增长导致的，生产资本的年

均增长率为１０．８７％，是包容性财富年均增长率的
３．７倍，其对财富的贡献也从１９９０年的８．０９％增加
到２００８年的３０．８６％。而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对财
富的贡献则均出现下降。其中人力资本对于财富的

贡献降幅较小，从４７．４４％下降到４３．７３％，并且这种
下降主要出现在２０００年以后，在１９９０年人力资本的
贡献出现１％的小幅上升；自然资本对于财富的贡献
则出现持续下降的状态，从１９９０年的４４．４７％下降到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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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年的２５．４１％。这种占比变动与两类资本的年
度增长率变化是一致的。在图１中，人力资本的年均
增长率为２．４４％，略低于包容性财富的年均增速，从
而也导致其在财富中的占比略有下降；而自然资本的

年均增长率则为－０．２４％，必然导致自然资本占财富
的比重出现大幅下降。在这一时期，三类资本对于财

富的平均贡献率分别为：生产资本１７．１％、人力资本
４７．５％和自然资本３５．４％。这意味着虽然我国的生
产资本在２０年间进行了快速积累，在这一时期，其在
包容性财富中所占权重仍然是最低的，一单位生产资

本的增加对于财富增加的贡献小于一单位人力资本

或自然资本的减少对财富带来的损失。

自然资本占财富比重下降，是由于受到生产资

本快速增长的影响。我国自然资本的下降并没有导

致包容性财富出现负增长，但是自然资本的负增长

减弱了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速度。进一步对自然资本

进行细分可以证实，我国自然资本占比的下降主要

是过度利用农业用地以及化石燃料（煤、油和天然

气）所致。图３表明，我国农业用地占财富的比重

从１９９０年的２０．７％下降到２００８年的１２．１４％，年
均减少０．５％，而化石燃料占财富的比重在这一时
期累计减少８５％，从１６．４％下降到７．９％。这同
我国当前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所发生的农业用地大

规模减少以及能源需求大幅度增加的状况是一致

的，也意味着需要在未来的经济增长中转变发展方

式，提高对土地和化石燃料等自然资源的使用效率，

是确保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环节。

在这一时期，我国的人力资本占财富的比重略

有下降，虽然当前人力资本仍然是财富的最重要贡

献因素，但从其增长趋势来看，自２０００年以来出现
低于财富增长率的趋势，并且近年来增长率差异逐

渐放大。在我国，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

力，人力资本积累得过慢对于未来可持续增长有非

常不利的影响。

图４是我国这一时期人均包容性财富、人均
ＧＤＰ和人类发展指数（ＨＤＩ）的增长率变动情况。后
者在人均国民总收入指标之外，引入预期寿命和教

育指数（包括平均学校教育年数以及预期学校教育

图１　中国经济发展相关指标增长率（１９９１—２００８）
数据来源：包容性财富、生产资本、人力资本和自

然资本的原始数据均取值 ＩＷＲ；ＧＤＰ数据取自联合国
统计署，所有数据均按２０００年美元不变价格计算；增
长率为笔者自行计算得到。

图２　中国三类资本占包容性财富
比重变动（１９９０—２００８）

图３　中国三类自然资本占财富
比重变动（１９９０—２００８）

图４　中国人均包容性财富、人均ＧＤＰ和ＨＤＩ
增长率比较（１９９１—２００８）

数据来源：人均财富数据来自 ＩＷＲ；人均 ＧＤＰ数据

取自联合国统计署；ＨＤＩ数据取自 ＩＭＦ统计数据库；增

长率为笔者计算，其中１９９１—１９９５，１９９６—２０００，２００１—

２００５年间ＨＤＩ增长率均为５年年均值。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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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数）来衡量一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可以看

出，包容性财富出现持续的增长，即使在２００８年人
均ＧＤＰ增长率掉头向下的情况下，人均包容性财富
增速仍比上年有所增加，而 ＨＤＩ增长率则与人均
ＧＤＰ增长率具有相同的变动趋势。

另一方面，人均ＧＤＰ的增速为９．６％，而人均包
容性财富增速为２．０７％，两者之差达到７．５３％，人
均包容性财富增速仅为人均 ＧＤＰ增速的 １／５强。
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主要在于前者未考虑自然资本

的减少，并且生产资本占ＧＤＰ的比重要高于其对人
均包容性财富的贡献。这一点也可以从图１中生产
资本和ＧＤＰ的增速变化情况得到证实。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要推动我国经济的可

持续发展，需要关注如下几点：

（１）推动对可再生资源的合理利用和有效投
资。我国在经济增长中大量使用自然资本来推动人

均ＧＤＰ和人均财富的增长。但是自然资本是有限
的，并且边际收益递减决定了单位产出的增加需要

使用更多的自然资源。加大对可再生自然资本的投

资，进一步合理利用这类资源，能够有效地带动包容

性财富的持续增加。政府应加快制定并出台有利于

可再生资源合理利用和发展的政策法规，加大政策

支持力度，健全组织、协调、监管、规划和服务等

功能。

（２）政府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过程中，需要
充分评估政策对三类资本的影响。确保经济的可持

续发展，需要充分考虑不同经济、社会和环境因素的

交互影响，因为政策的实施需要在不同因素之前进

行权衡取舍，而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如果仅评估特定

的政策目标，而未充分考虑对其他因素的影响，就可

能导致居民整体福利的下降。政策的制定需要充分

评估对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和生产资本可能造成的

影响，政策决策应该能够推动整体福利的改进。

（３）政府要将政策的实施目标从ＧＤＰ增长转移
到包容性财富增长上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

持续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对ＧＤＰ的崇拜使得从中
央到地方，政府政策的目标主要是高ＧＤＰ增长和低
通胀，对于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关注相对不

足。当前我国经济可能进入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的

新阶段。“稳增长”的提出，也为我国政府的宏观调

控政策的目标调整提供了一个契机。政策的实施不

仅需要盯住ＧＤＰ，也要立足于推动包容性财富的增
加，在可持续的基础上推动社会发展。

　　四、结语

通过对我国１９９０—２００８年间的包容性财富指
标及其构成进行分析发现，在这一时期，我国的包容

性财富以年均２．９％的速度增长，其中主要的贡献
来自人力资本，其占财富的比重基本维持在４８％左
右。变动最大的是生产资本，其以年均１０．９％的增
速快速积累，带动包容性财富的增速增加，而其占财

富的比重也从初始的８．１％增加到３０．９％；而自然
资本对财富的贡献持续下降，在 ２００８年仅为
２５４％，相比１９９０年减少４３％。这也意味着这一
时期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对自然资源的利用过多，而

这种减少对财富的负面影响主要为生产资本的大幅

增加所抵消。但是仍应该注意到，这种高生产资本

投资的增长模式具有不可持续性，可持续的发展仍

需要将落脚点集中到推动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和加

大对自然资本投资的角度上来。

包容性财富指数从存量的角度对一国经济体的

发展绩效进行评价，通过将关注的视角从流量转向

存量，对于确保总产出在长期中的可持续增长是非

常重要的，更有利于衡量经济体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该指标提供了一套覆盖经济、社会、生态等多层面的

综合性核算指标体系，有助于决策者在政策制定过

程中充分考虑各类资本变动差异，制定出有利于可

持续发展的宏观政策。

当然，目前构建的包容性财富指数仍存在许多

不足之处，比如并未充分考虑社会资本的贡献，对于

各类资本的影子价格的选取和设定上存在许多不

足，特别是对具有强外部性的资本的影子价格选择

仍具有一定的随意性。总之，由于受到数据可得性

的约束，包容性财富指数的计算结果具有一定的不

确定性。但是，包容性财富指数作为一个分析一国

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趋势的指标具有重要意义则是

毋庸置疑的。

［参　考　文　献］

［１］　Ｗｏｒｌｄ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ｕｒ
ＣｏｍｍｏｎＦｕｔｕｒｅ［Ｍ］．Ｎｅｗ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７：７０．

［２］　ＣｈａｋｒａｖａｒｙＳ．Ｃａｐｉｔａｌ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Ｍ］．Ｃａｍ
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ＭＩＴ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９．

［３］　ＬｉｔｔｌｅＩＭＤ，ＭｉｒｒｌｅｓｓＪａｍｅｓ．Ｍａｎｕａｌ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Ｐｒｏｊｅｃ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Ｍ］．ＯＥＣＤ，１９６８．

［４］　ＭｉｒｒｌｅｓｓＪａｍｅｓ．Ｎｏｔｅｓｏｎｗｅｌｆａｒ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Ｃ］／／Ｅｓｓａｙｓｉ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Ｕｎ

·７６·



郑 州 轻 工 业 学 院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 ２０１２年

ｄｅｒ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１９７４：２４３－２５８．
［５］　ＪａｍｅｓＨａｍｉｌｌｏｎ，Ｃｌｅｍｅｎｓ．Ｇｅｎｕｉｎｅｓａｖｉｎｇｓｒａｔｅｓｉｎ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Ｊ］．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
１９９９（２）：３３３．

［６］　ＤａｓｇｕｐｔａＰ，ＭａｌｅｒＫＧ．Ｎｅｔ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ｗｅａｌｔｈ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０（１）：６９．

［７］　ＡｒｒｏｗＫＪ，ＤａｓｇｕｐｔａＰ，ＧｏｕｌｄｅｒＬＨ，ｅｔａｌ．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ｔｈ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ｏｆｗｅａｌｔｈ［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２（３）：３１７．

［８］　ＷＢＧ．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０６：Ｆａｉｒａｎｄ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Ｒ］．ＷＢＧ，２００６．
［９］　ＷＢＧ．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１０：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Ｒ］．ＷＢＧ，２０１０．
［１０］ＵＮＵＩＨＤＰ，ＵＮＥＰ．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Ｗｅａｌｔｈ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１２：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ｔｏｗａｒｄ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２．

［１１］ＤａｓｇｕｐｔａＰ．Ｈｕｍａｎ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Ｍ］．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

［１２］ＤａｓｇｕｐｔａＰ．ＴｈｅＷｅｌｆａｒ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Ｇｒｅｅｎ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ｃｏｕｎｔｓ［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ｓ，２００９（１）：３．

本刊数字网络传播声明

本刊已许可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在中国知网及其系列数据库产品、万方数据资源系统、

维普网等中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其相关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已一

并支付给作者。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即视为同意本刊的上述声明。

·８６·



第１３卷　第５期 郑 州 轻 工 业 学 院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 Ｖｏｌ．１３　Ｎｏ．５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ＬＩＧＨ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ｃｔ．２０１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６－１０
　　［作者简介］鲁保林（１９８２—），男，河南省潢川县人，贵州财经大学讲师，西南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社会主
义经济理论。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２）０５－００６９－０５

中国工业资本存量估算：１９８１—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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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资本存量是研究诸多经济问题的关键变量，由于选取的样本数据、采用的估算方法及研
究目的之不同，学者们的测算结果相差很大。运用永续盘存法，对基期资本存量、当年投资指标、投

资品价格指数和经济折旧率进行设定计算后，估算出中国工业部门１９８１—２００９年的资本存量，其
结果比较准确可信，估计的投资流更为精确，可为计算全要素生产率提供更全面准确的数据支持。

［关键词］工业资本存量；永续盘存法；工业设备投资；工业建筑投资；投资序列估算

［中图分类号］Ｆ２２２．３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２．０５．０１２

　　资本存量是用来表示一定时点下安装在生产单
位中资本资产的数量。［１］在经济学研究中，资本存

量核算是计算全要素生产率、资本回报率的基础。

目前，我国还没有发布官方的资本存量数据，数据缺

口很大，现有数据在概念和统计口径上很难满足分

析的需要。尽管也有一部分学者对中国工业部门的

资本存量进行了初步测算，但由于选取的样本数据、

采用的估算方法及研究目的之不同，学者们测算的

结果相差很大［２－４］。本文拟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

对相关的基础数据进行更细致的筛选、处理和分析，

重新估算改革开放以来工业部门的资本存量，以期

为相关研究提供令人信服的基础性数据。

　　一、估计方法

测算资本存量的通用方法是永续盘存法

（ＰＩＭ），用这种方法计算出的资本存量是以不变价
格计算的过去投资的加权和，权重是不同役龄的资

本品的相对效率，即

Ｋｔ＝∑
∞

ｔ＝０
ｄＴＩｔ－Ｔ

　　式中，Ｋｔ表示 ｔ期资本存量，ｄＴ表示役龄为 Ｔ
的资本品的相对效率，Ｉｔ－Ｔ表示 Ｔ年前的投资数目。

假设资本品服从相对效率几何下降模式，那么资本

存量的估计公式可以表示为

Ｋｔ＝Ｉｔ＋（１－δｔ）Ｋｔ－１
　　式中，Ｋｔ表示ｔ期期末的固定资本存量，Ｉｔ表示
ｔ期的投资或新增固定资本流量，δｔ表示固定资本
的经济折旧率。

永续盘存法的应用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有：基

期资本存量、当年投资指标、投资品价格指数与经济

折旧率。

　　二、每年的投资数据Ｉｔ
在ＭＰＳ核算体系下，由于积累已经对折旧做了

剔除，可以直接当作净投资使用，因此在研究中可以

绕过折旧问题，如张军扩、贺菊煌、ＧｒｅｇｏｒｙＣ．Ｃｈｏｗ
等［５－７］。王小鲁等［８］认为，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中

存在相当大的浪费，因此他们的计算引入了固定资

产交付使用率。

就工业部门的投资而言，由于统计资料不完备

以及统计口径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难以收集到全部

工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具体数据。王玲［９］用固定资

本原值的一次差分获得固定资本净形成序列，固定

资本形成净值等于当年固定资本形成减去报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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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豪杰［１０］采用同样的方法推算中国工业的投资流。

不过，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

鉴》公布的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净值等于固定资产原

价与累计折旧之差，因此对其进行差分就可以得到

历年名义净投资。［１１－１２］

我们认为，使用固定资产原值一次差分的方法

（本文称“方法１”）获得的投资序列低估了实际的
工业投资，因为《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上公布的

固定资产原值的统计口径在１９９６以前是独立核算
工业，１９９６年以后是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
业，使用这种方法计算工业投资流，虽然比较简便，

但是会低估中国工业整体的投资水平。为此，我们

使用统计年鉴上公布的１９９６—２００９年的工业投资
减去使用“方法一”计算的投资，可以看出，二者的

差距呈扩大趋势（见图１）。

图１　两种投资之差

薛俊波等［１３］假设分行业的基本建设投资与更

新改造投资之和占总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与全国的

比例是基本一致的，那么用基本建设投资和更新改

造投资之和除以二者占总投资的比例可以得到分行

业的年固定资产投资（本文称“方法２”）。我们使
用该方法去估计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工业部门的投资流，
结果发现估计出的数据比统计年鉴上公布的数据偏

大，平均高２２００亿元，而且估计出的１９９５年的工
业固定资产投资比统计年鉴上公布的１９９６年的工
业投资还要高出１２０６．８９７亿元，用这种方法估计
出的投资流前后连接不上。因此，必须寻找其他的

途径来估算１９８１—１９９５年的中国工业投资。在浏
览相关的统计年鉴时，我们发现《中国固定资产投

资统计年鉴（１９５０—１９９５）》和《中国固定资产投资
统计数典（１９５０—２０００）》提供有 １９８１—２０００年国
有经济和城乡集体所有制单位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

的详细数据，把这两组数据中的工业行业投资数据

加起来，结果比方法１计算的数据要高。但是这组
数据仍旧不是完整的中国工业投资数据，因为它只

包括了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两种经济成分的投资。

不过我们可以根据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固定资产投

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推算出工业行业的

固定资产投资。首先，我们使用这种方法去估计工

业部门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的工业投资，然后与统计年鉴
公布的数据加以对照，进而可以验证我们估算出的

数据是否准确。结果发现估计出的数据依然比统计

年鉴上公布的投资数据偏大，每年平均高出７７３．７
亿元，不过比使用方法 ２估计出的投资要低很多。
因此，我们决定使用方法２估计１９８１—１９９５年的工
业投资流。可能是由于在１９９６年统计口径有所调
整，我们计算出的１９９５年的投资偏大，比１９９６年统
计年鉴上公布的工业投资高１６．３亿元，且与后续数
据衔接不紧密。我们取１９９４和１９９６年投资之和的
一半作为１９９５年的投资以消除这种异常，当做出这
种调整之后，前后数据的衔接比较一致。

按照永续盘存法的要求，设备投资和建筑投资

应分别加以估计［１４］。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在统计

资料中一般被分为建筑安装工程（本文简称“建

筑”）、设备工器具购置（本文简称“设备”）以及其

他投资（指依附于建筑与设备投资的其他费用），我

们根据建筑投资和设备投资的比例将其他费用归并

到建筑和设备投资中。这样，我们把全社会固定资

产投资只分为两类投资：建筑投资和设备投资。虽

然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在统计年鉴中有比较准确的

构成分类，但是工业投资在统计年鉴中没有这种分

类，我们参照黄勇峰等［１］的做法，假定在工业部门

中设备投资的比重比非工业部门中设备投资所占的

比重高１．５倍，这样，可以根据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中建筑投资和设备投资的比重来反推工业投资中建

筑（ＣＩ）和设备（ＥＩ）所占的比重。
设工业投资中设备占比为ＲＳ，则非工业投资中

设备占比为ＲＳ／１．５，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设备占
比为Ｒ，工业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
ＶＳ，非工业投资的比重为１－ＶＳ，因此有

ＶＳ×ＲＳ＋（１－ＶＳ）×（ＲＳ／１．５）＝Ｒ
　　这样，我们就可以根据 Ｒ和 ＶＳ 求出 ＲＳ
（见表１）。

　　三、构造投资品的价格指数

在ＳＮＡ体系下，一般是利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
指数来缩减现价固定资产投资，但是我国从１９９２年
才开始公布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因此，对

于１９９２年以前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大多数研
究采取的办法是自己估算或选用其他的价格指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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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工业分类投资

年份 ＶＳ／％ Ｒ／％ ＥＩ／亿元 ＣＩ／亿元 ＲＳ／％

１９８１ ５５ ２４ １６１．６３ ３６６．４６ ０．３０

１９８２ ５３ ２５ ２０６．５７ ４４５．２９ ０．３１

１９８３ ５７ ２７ ２６５．５６ ５４２．５９ ０．３３

１９８４ ５５ ２９ ３７１．６２ ６３６．６３ ０．３７

１９８５ ５５ ３０ ５２７．６７ ８６６．１３ ０．３７

１９８６ ５６ ２９ ６３６．９５ １１１５．７０ ０．３６

１９８７ ５９ ３０ ８０４．３６ １４１５．６０ ０．３６

１９８８ ５９ ３０ １０１８．７４ １７９５．６６ ０．３６

１９８９ ５８ ２７ ８４９．５２ １６８９．９１ ０．３３

１９９０ ５９ ２８ ９０６．２９ １７４３．１３ ０．３４

１９９１ ５８ ２９ １１３５．７８ ２０８９．４６ ０．３５

１９９２ ５４ ２９ １６０２．６０ ２７７４．２７ ０．３７

１９９３ ５０ ２９ ２４０４．８６ ４０７６．０７ ０．３７

１９９４ ４５ ２９ ２９２７．９５ ４８１７．７０ ０．３８

１９９５ ４２ ２４ ２７５５．９７ ５５９７．７３ ０．３３

１９９６ ３９ ２５ ３０２０．９０ ５９４０．８５ ０．３４

１９９７ ３８ ２８ ３６１５．２７ ５７４０．９１ ０．３９

１９９８ ３３ ２７ ３５９３．１１ ５８５３．５３ ０．３８

１９９９ ３１ ２７ ３６２３．４８ ５５７２．１９ ０．３９

２０００ ３１ ２７ ４０６２．２９ ６１９３．７２ ０．４０

２００１ ３１ ２８ ４６２６．５２ ６９１８．２８ ０．４０

２００２ ３２ ２７ ５４２１．８７ ８５４３．６８ ０．３９

２００３ ３７ ２７ ７８１１．３０ １２６１５．８０ ０．３８

２００４ ３９ ２８ １０５８８．６８ １７１８７．８２ ０．３８

２００５ ４２ ２９ １４５１０．７８ ２３２０７．０２ ０．３８

２００６ ４３ ２８ １７５５２．４２ ２９８０１．１８ ０．３７

２００７ ４４ ２７ ２１９１４．５３ ３７９３６．９７ ０．３７

２００８ ４４ ２８ ２８０６０．２４ ４７３４５．１６ ０．３７

２００９ ４２ ２７ ３４０６１．８１ ６０１９６．４９ ０．３６

替。由于我们把固定资产分为建筑投资和设备投

资，因此需要分别使用两组投资价格指数来折算现

价的建筑投资和设备投资。对于１９８１—１９９１年的
建筑投资价格指数和设备投资价格指数，我们使用

ＳｕｎＬｉｎｌｉｎ等［１５］估算的数据。１９９２年以后的建筑投
资价格指数和设备投资价格指数，我们直接使用国

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四、固定资产经济折旧率的处理

固定资产折旧是指一定时期内为弥补固定资产

损耗，按照核定的固定资产折旧率提取的固定资产

折旧。单豪杰［１０］在机器设备年限１６年和建筑年限

３８年的假定下，估算出机器设备的折旧率为
１７０８％，建筑的折旧率为８．１２％，在确定机器设备
和建筑的折旧率后，根据统计年鉴提供的二者之间

的结构比重对折旧率进行加权平均，得出每年的折

旧率为１０．９６％。徐杰等［１６］利用投入产出表提供的

固定资产折旧数据和该文推导的公式计算出

１９８７—２００２年的折旧率为８．８４％。孙辉等［１７］根据

１９９２年中国公布的国有企业基本折旧率为５５％，
选定６％作为一个统一的折旧率。对于计算工业分
行业的折旧，张军等［４］认为，１９９１年前的折旧率数
据可以使用《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

而其他年份的工业分行业固定资产折旧率数据可以

利用累计折旧、当年折旧、固定资产原值和净值之间

的内在关系来近似求得

ｃｄｔ＝ｏｖｆａｔ－ｎｖｆａｔ　　ＣＤｔ＝ｃｄｔ－ｃｄｔ－１
δｔ＝ＣＤｔ／ｏｖｆａｔ－１

　　式中，ｃｄｔ代表累计折旧，ｏｖｆａｔ代表固定资产原
值，ｎｖｆａｔ为固定资产净值，ＣＤｔ代表当年折旧，下标ｔ
和ｔ－１分别代表当期和前期。

可见，折旧率的设定争议很大。在资本品的相

对效率按照几何方式递减的假定下，即资产的相对

效率每年按固定比例下降，本文相应地采取代表几

何效率递减的余额折旧法，即

ｄＴ ＝（１－δ）
Ｔ

　　式中，ｄＴ表示资本品的相对效率，δ代表重置率
或折旧率，不过此时它们是相等的，Ｔ表示寿命年
限，在相对效率几何递减模式下，重置率或折旧率在

各年的分布是不变的。

我国法定残值率是３％ ～５％，假定法定残值率
可代替资本品的相对效率，我们取中间值４％，在建
筑年限４０年和设备年限１６年的假定下，建筑安装
工程的折旧率为７．７３％，设备折旧率为１８．２２％。

　　五、固定资本存量Ｋ０的选择

基期资本存量的确定是学者们争论的又一焦

点，由于不同学者采取的估算方法不同，得出的基期

资本存量往往相去甚远。Ｇ．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等［１８］把１９７９
年作为计算基期资本存量的起始年份，１９７９年的资
本存量＝１９７９年底的固定资产净值 ×（１９７９年底
的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１９７９年底的固定资产原
值）。黄永锋等［１９］使用永续盘存法推算出全民所有

制工业部门在 １９７８年的资本存量为 ２２５０．８７亿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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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廖远盨［２０］利用上海经营性固定资产原价和固

定资本形成总额数据，估计出经营性固定资产占全

部固定资产的比例，从而推算出上海１９７８年资本存
量为３６１．３０亿元。ＲｏｂｅｒｔＥ．Ｈａｌｌ等［２１］在估计１２７
个经济体１９６０年的资本存量时，采用１９６０年的投
资与１９６０—１９７０年各国（实际）投资的几何平均增
长率和折旧率之和的比值。孙辉等［１７］在计算中国

的省际资本存量时也采用这样的方法，以１９５２年为
基期，由于１９６０年代初期中国受“大跃进”等特殊
历史环境的影响，因此以１９５２年投资除以１９５２—
１９５７年投资几何平均增长率与折旧率之和得到以
１９５２年为基年的资本存量。

限于数据条件和研究的需要，本文将基期定于

１９８１年。对于１９８１年的建筑和设备资本存量，我
们采用ＲｏｂｅｒｔＥ．Ｈａｌｌ等［２１］的估计方法，用１９８１年
的工业建筑／设备投资除以 １９８１—１９９１年工业建
筑／设备实际投资的几何增长率与折旧率之和。使
用这种方法计算出的基期建筑资本存量为２１７３．６
亿元，设备资本存量为４０６．６５亿元，整个工业部门
的基期资本存量为２５８０．３亿元。《中国工业经济
统计年鉴》上公布的 １９８１年的固定资产净值为
３０６３．６亿元，比我们计算的结果高，这可能是因为
他们使用了较低的折旧率的缘故。

在解决了基期资本存量、当年投资指标、投资品

价格指数和经济折旧率这４个估算资本存量的关键
问题之后，我们就可以运用永续盘存法估算出中国

工业的资本存量，结果见表２。

　　６．结论

资本存量是研究诸多经济问题的关键变量，准

确估算中国各个产业或行业的资本存量无疑是一项

有重要意义的工作，虽然关于工业资本量的估算研

究成果已经相当丰富，但是固定资本投资序列的估

计仍然是分歧比较大的。与其他学者使用的估计方

法相比，本文在对各类统计资料和统计方法进行细

致分析的基础上，所提出的估算投资序列的方法更

加科学，估算的投资流更为精确；而且，本文对设备

和建筑的资本存量分别加以估算的做法也更加符合

永续盘存法的要求。综上所述，本文所估算的中国

工业部门的资本存量是比较准确可信的，可为今后

相关实证研究如计算全要素生产率等，提供更全面

准确的数据支持。

表２　工业部门的资本存量
（１９８１—２００９年） 亿元

年份 建筑资本存量 设备资本存量 工业资本存量

１９８１ ２１７３．６１ ４０６．６５ ２５８０．２６
１９８２ ２５１１．００ ５３５．７９ ３０４６．７９
１９８３ ２９７５．２９ ７０３．７１ ３６７９．００
１９８４ ３５４６．５８ ９５２．８５ ４４９９．４３
１９８５ ４４００．２８ １３７７．０１ ５７７７．２９
１９８６ ５５４１．１６ １８０８．０６ ７３４９．２２
１９８７ ６９３７．３４ ２４０１．２１ ９３３８．５６
１９８８ ９０２８．７４ ３２１８．００ １２２４６．７４
１９８９ １０６０３．７０ ３７９６．８７ １４４００．５７
１９９０ １３６７９．４０ ４１３５．４４ １７８１４．８４
１９９１ １６０６１．７１ ４９２３．４２ ２０９８５．１３
１９９２ ２００８３．８３ ６００７．２７ ２６０９１．１０
１９９３ ２８４０７．２３ ８２８５．１７ ３６６９２．４０
１９９４ ３３７５４．４３ １０３４６．９３ ４４１０１．３６
１９９５ ３８２０６．０９ １１７５０．４０ ４９９５６．４８
１９９６ ４２９９０．７３ １２７８３．７１ ５５７７４．４４
１９９７ ４６５５７．９７ １３８７０．７２ ６０４２８．６９
１９９８ ４９０２６．４７ １４６５２．５３ ６３６７９．００
１９９９ ５０９４３．６８ １５３０６．２５ ６６２４９．９３
２０００ ５４３２６．５９ １６２５３．７７ ７０５８０．３６
２００１ ５７７４６．１５ １７５１９．５４ ７５２６５．６９
２００２ ６２３５７．７６ １９３１８．９４ ８１６７６．７０
２００３ ７２５６８．６３ ２３１３５．７１ ９５７０４．３４
２００４ ８９６３６．０３ ２９３９４．７５ １１９０３０．７８
２００５ １０７４０１．１６ ３８４０４．５７ １４５８０５．７３
２００６ １３０１８６．４３ ４９１７８．１９ １７９３６４．６２
２００７ １６４１８３．６４ ６２２１１．１９ ２２６３９４．８３
２００８ ２１８３７６．３６ ７９２３９．６４ ２９７６１６．００
２００９ ２５４２３２．９８ ９７３０６．０６ ３５１５３９．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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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单豪杰，师博．中国工业部门的资本回报率：１９７８—

２００６［Ｊ］．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２００８（６）：１．

［４］　张军，陈诗一，ＧａｒｙＨ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结构改革与中国工业

增长［Ｊ］．经济研究，２００９（７）：１．

［５］　张军扩．“七五”期间经济效益的综合分析［Ｊ］．经济研

究，１９９１（４）：１０．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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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贺菊煌．我国资产的估算［Ｊ］．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

究，１９９２（８）：２５．

［７］　ＣｈｏｗＧｒｅｇｏｒｙＣ．Ｃａｐｉｔａｌ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Ｃｈｉｎａ［Ｊ］．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１９９３

（３）：８０９．

［８］　王小鲁，樊纲．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跨世纪

的回顾与展望［Ｍ］．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９］　王玲．中国工业行业资本存量的测度［Ｊ］．世界经济统

计研究，２００４（１）：２３．

［１０］单豪杰．中国资本存量 Ｋ的再估算：１９５２—２００６［Ｊ］．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２００８（１０）：１７．

［１１］朱钟棣，李小平．中国工业行业资本形成、全要素生产

率变动及其趋异化：基于分行业面板数据的研究［Ｊ］．

世界经济，２００５（９）：５１．

［１２］王争，郑京海，史晋川．中国地区工业生产绩效：结构

差异、制度冲击及动态表现［Ｊ］．经济研究，２００６

（１１）：４８．

［１３］薛俊波，王铮．中国１７部门资本存量的核算研究［Ｊ］．

统计研究，２００７（７）：４９．

［１４］任若恩，刘晓生．关于中国资本存量估计的一些问题

［Ｊ］．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１９９７（１）：１９．

［１５］ＳｕｎＬｉｎｌｉｎ，ＲｅｎＲｕｏｅｎ．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ｏｆ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ｎｐｕｔｉｎｄｅｘ

ｂｙ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１９８０—

２０００）［Ｒ］．Ｐａｐｅｒｓ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ｆｏｒｔｈｅＩＡＲＩＷＮＢＳＣｏｎｆｅｒ

ｅｎｃｅｉｎＢｅｉｊｉｎｇ，２００７．

［１６］徐杰，段万春，杨建龙．中国资本存量的重估［Ｊ］．统计

研究，２０１０（１２）：７２．

［１７］孙辉，支大林，李宏瑾．对中国各省资本存量的估计及

典型性事实：１９７８—２００８［Ｊ］．广东金融学院学报，２０１０

（３）：３６．

［１８］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Ｇ，ＲａｗｓｋｉＴ，ＺｈｅｎｇＹ．Ｃｈｉｎｅｓ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ｐｒｏ

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ｔｒｅｎｄ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ｒｅｃｅｎ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１９９６（４）：５５．

［１９］黄勇峰，任若恩，刘晓生．中国制造业资本存量永续盘

存法估计［Ｊ］．经济学（季刊），２００２（１）：１６３．

［２０］廖远盨．重估上海物质资本存量：１９７８—２００８［Ｊ］．上海

经济研究，２００９（１２）：９６．

［２１］ＲｏｂｅｒｔＥＨａｌｌ，ＣｈａｒｌｅｓＪｏｎｅｓ．Ｗｈｙｄｏｓｏｍｅ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ｐｒｏ

ｄｕｃｅｓｏｍｕｃｈｍｏｒｅｏｕｔｐｕｔｐｅｒｗｏｒｋｅｒｔｈａｎｏｔｈｅｒｓ［Ｊ］．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１９９９（１）：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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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全社会固定资本存量的总量估算
郭志广

（西南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四川 成都 ６１１１３０）

［摘　要］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核算等都涉及资本存量的估算问题，由于估算所用方法和研究
层面存在差异，其结果也不相同。运用永续盘存法以１９７８年年末的资本存量值作为初始资本值，
对我国整体层面的资本总量进行估算发现：由于使用了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并对数据进行折旧处

理，且折旧数据的处理采用的是分类折旧，估算结果与对资本存量进行折旧处理的测算较一致，相

对于未对固定资产投资进行折旧处理的测算结果偏小。

［关键词］固定资本存量；永续盘存法；固定资产投资；分类折旧

［中图分类号］Ｆ２２２．３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２．０５．０１３

　　资本作为人类经济活动的基本要素之一，不管
是在古典经济理论中还是在新古典经济理论中，其

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都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在我国当

前经济发展过程中，从生产要素对我国经济增长的

贡献率来看，资本也远远超过了其他生产要素。现

代经济增长理论在注重技术、人力资本和制度安排

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的同时，也十分肯定资本在

经济增长方面的重要作用。资本服务的测量是开展

经济研究的重要前提条件，这些研究包括经济增长

研究、全要素贡献率（ＴＦＰ）测量、估计建筑和设备投
资函数以及估计潜在总产出等。正因为资本服务的

测量是诸多研究的前提，国内外诸多学者对此问题

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正如英国经济学家约翰·

理查德·希克斯所言，“资本测量是经济学家交给

统计学者们最困难的任务”。［１］究其原因在于我们

无法找到一个完全的资本租赁市场，以获得直接的

资本服务数量。针对这一困难，对该问题的研究，国

内外的相关学者通常是假定资本服务和资本存量正

相关，在对资本存量进行测量的基础上，按照一定的

比例关系测算出资本服务的值。［２］对该问题的研究

最常用的方法是Ｇｏｌｄｓｍｉｔｈ于１９５１年提出的永续盘
存法（ＰＩＭ），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
１９９３年与１９９９年两本《生产率核算手册》中介绍的

资本测量方法成为了ＯＥＣＤ各成员国开展资本测量
工作的重要指导。资本存量的准确测度是进行其他

相关研究工作的基础，所以对我国现有的资本存量

进行准确的测试显得尤为重要。

国内学者对我国资本存量的测度工作基本上可

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总量层面上的测量，另一类是

既有总量研究也有行业层次上的研究。从事总量层

面上研究的学者主要有张军扩、贺菊煌、ＧｒｅｇｏｒｙＣ．
Ｃｈｏｗ、张军等［３－６］。对于第二类，其研究学者主要有

黄勇峰、孙琳琳、王益煊等［７－９］。这些研究由于测量

方法和数据来源不同，以及统计口径的差异，其结果

也相距甚远。在没有官方的统计资料佐证的情况下

很难判断哪个准确。如贺菊煌、ＧｒｅｇｏｒｙＣ．Ｃｈｏｗ、张军
等［４－６］测算的我国１９５２年资本存量（１９５２年价格）分
别为６７９亿元、１０３０亿元、８００亿元，差距较大。在使
用的测量方法上和数据使用上各位学者也不尽相同，

黄勇峰、孙琳琳、王益煊等［７－９］用的是ＰＩＭ法，而其他
学者都没有使用ＰＩＭ法。本文拟对这些测量研究进
行比较，运用ＰＩＭ法对我国总量资本存量做进一步的
测算。

　　一、资本存量Ｋ的估算方法
测算资本存量的方法最基本方法是 ＰＩＭ法，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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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公式为

Ｋｔ＝∑
∞

τ＝０
ｄτＩｔ－τ ①

　　式中，Ｋｔ为第 ｔ期的社会资本存量，ｄτ为役龄
为τ的资本品的有效系数，Ｉｔ－τ为 ｔ－τ年前的投资
额。ｄτ用来表示旧资本品相对于新资本品的有效
程度，通常假设新资本品的效率为１，且随着资本品
役龄的增加，资本品的有效程度不断下降，直至退

役，效率退减为０。
但国内的诸多学者在此基础上对该公式进行了

调整，基本形式为

Ｋｔ＝Ｉｔ＋（１－αｔ）Ｋｔ－１ ②
　　国内大多数做总量资本存量估计的学者是以公
式②为基础再进行变形，但在具体处理上相差较大，
比较有代表性的有：

贺菊煌［４］和张军等［６］的计算公式

Ｋｔ＝Ｋｔ－１＋第ｔ年的积累 ③
　　ＧｒｅｇｏｒｙＣ．Ｃｈｏｗ［５］与李治国等［１０］的计算公式

Ｋｔ＝Ｋｔ－１＋第ｔ年实际净投资 ④
　　王小鲁等［１１］的计算公式

Ｋｔ＝Ｋｔ－１＋第ｔ年固定资本形成 －折旧 ⑤
　　何枫等［１２］的计算公式

Ｋｔ＝Ｋｔ－１＋第ｔ年固定资本形成 ⑥
　　在资本品有效系数呈几何下降的假定下，孙琳
琳、黄勇峰、王益煊等［２，７，９］运用 ＰＩＭ法对我国资本
存量进行了估算。

从国内学者的研究方法来看，多是采用永续盘

存法，差异仅仅在于对折旧的处理和净增资本存量

的处理方法不同。永续盘存法在 １９５１年由 Ｇｏｌｄ
ｓｍｉｔｈ提出后，被广泛应用于 ＯＥＣＤ国家。在２０世
纪七八十年代，ＯＥＣＤ部分成员国根据永续盘存法
对各国的资本存量做了大量的官方统计工作，联合

国在１９９３年的ＮＳＡ中也要求用永续盘存法进行资
产负债的核算。基于该方法的权威性和成熟性，本

文也采用此方法进行资本存量的核算。

从国内现有的研究可以看出，资本存量的测量

主要有４个关键点：基期资本存量的估计、固定资本
价格指数的确定，投资数据的选择以及折旧或资本

相对效率的处理。下面将分别从这 ４个方面进行
阐述。

　　二、资本存量估计

１．基期资本存量的估计
对基期的选择，国内的大部分研究一般选定

１９５２、１９７８和１９８０三个年份作为研究的基期。本
文将基期确定为１９７８年，并将１９７８年的价格确定
为不变价格。

由于我国早期资本存量数据的缺失，众多学者

所采用的估计方法都是推算法。贺菊煌［４］认为

１９６４—１９７１年和 １９７１—１９７８年这两个时期，我国
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比较稳定，据此假定这两个

时期的生产性资本的平均增长率相等，运用迭代法

推算出 １９５２年的资本存量为 ９４６亿元（１９９０年
价）。ＧｒｅｇｏｒｙＣ．Ｃｈｏｗ［５］根据我国 １９５２年至 １９８５
年的固定资产净值历史数据，估计出１９５２年我国全
社会固定资产存量为５８２．７６亿元（１９５２年价），农
业资本存量为４５０亿元（１９５２年价），不含土地的全
社会固定资本存量为１０３０亿元（１９５２年价）。而王
小鲁等［１１］对资本存量的推断未说明方法，只是说

“根据反复推算将１９５２年的资本存量设为１６００亿
元（１９５２年价）”。张军等［６］根据上海市的历史数

据“１９５２年上海拥有的经营性固定资产原价末数为
３３．６５亿元”，同时假定“上海市拥有的资本存量、上
海市投资、上海市 ＧＤＰ三者与全国资本存量、全国
总投资、全国总 ＧＤＰ的比例大致相等，进而推测
１９５２年全国的资本存量是上海市的２０～３０倍”，文
中说取２５倍估计全国的固定资本存量在６７３亿元
左右（１９５２年价）———经数据比较实际采用的２０倍
计算。同时运用 ＴａｎｇＡｎｔｈｏｎｇ［１３］估计的１９５２年我
国农业资本的估计数据１１２．９亿元，认为１９５２年我
国资本存量为８００亿元左右（文中言明不含土地，
１９５２年价）。何枫等［１２］对我国资本存量估计沿用

张军扩［３］的方法———资本产出比计算的方法来计

算１９５２年的资本存量，在假定１９５３年资本产出比
为３．４７８的基础上，对我国１９５２年资本存量进行了
估计，结果为５４２８．２６亿元（１９９０年价）。

黄勇峰、孙琳琳等［７－８］根据１９５２年以前的中国
ＧＤＰ数据序列，并利用投资占ＧＤＰ的比重推导出了
我国早期的年度投资数据流，并用 ＰＩＭ法推导出
１９７８年的建筑资本存量为４７１４．０５亿元，设备资本
存量为１１０７．６１亿元，合计５８１１．２６亿元（１９７８年
价）。孙琳琳等［２］以１９８０年作为研究的基期，估计
的结果为建筑资本存量为５１３２．１亿元，设备资本
存量为１８２７．２５１亿元，共计６９５９．３５亿元（１９８０
年价）。王益煊等［９］把基期定位于 １９９０年估算了
１９８１—１９９８的时间序列数据，估计出 １９８１年的资
本存量净额为２１２４３．４亿元（１９９０年价）。根据后
面估计的需要，由ＧｒｅｇｏｒｙＣ．Ｃｈｏｗ［５］估计可知，固定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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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的积累指数在１９５２—１９７８年间将基本保持不
变，所以本文直接采用１９７８年年末的资本存量值
１１２９２亿元（１９７８年不变价）作为初始资本值。

２．固定资本价格指数的确定
《中国统计年鉴》自１９９２年开始公布固定资产

投资价格指数，因此１９９２年以前的投资价格指数数
据无法从官方统计资料中直接获取，研究者要么采

用其他指数替代要么用其他几种指数拟合。谢千里

等［１４］通过对建筑安装指数与设备指数的加权平均

构造了固定资产价格指数。吴方卫［１５］则根据１９９２
年后官方公布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通过回归

分析得出了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与生产资料出厂

价格指数之间的关系，并利用这个估算结果，用

１９９２年以前的生产资料价格指数数据对固定资产
价格指数进行了拟合，得出了全国的固定资产价格

指数。贺菊煌［４］和ＧｒｅｇｏｒｙＣ．Ｃｈｏｗ［５］、张军等［１６］则

回避了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利用了生产性积累

指数对我国资本存量进行了估计。李治国等［１０］根

据《上海市统计年鉴２００１》附录中历史资料，计算出
上海市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文中认为上海市

的固定资产投资及投资价格指数的变动情况与全国

的两者变动情况基本一致，并用全国１９９１年以来的
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序列对上海市固定资本投资

价格指数进行回归得出两者间的关系，进而运用这

一关系估算了１９５２—１９９０年的全国固定资产投资
价格指数，最后利用估算结果与官方公布的固定资

产投资价格指数序列，构造了１９７８—２０００年完整的
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序列。张军等［６］则直接运

用上海市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来代替全国的固定

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何枫等［１２］同样也是通过回归

分析的方法来推导出资本平减指数，利用《中国国

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１９５２—１９９５》提供的资
本平减指数与商品零售指数数据，对两者进行回归，

进而估算出１９９６—２００１年资本平减指数，结合文献
中的提供的１９５２—１９９５的资本形成指数与固定资
本形成指数，得到了历年的资本形成总额与固定资

本形成总额数据序列。黄勇峰、孙琳琳等［７－８］把固

定资产投资划分为建筑投资与设备投资两部分，相

应地使用了建筑投资价格指数和设备投资价格指数

两个指数序列分别计算。本文利用《中国国内生产

总值核算历史资料１９５２—２００４》提供的１９５２年资
本形成总额和资本形成指数来计算１９７８—１９９０隐
含价格指数，２００４年以后的用统计年鉴上提供的投
资价格指数，并对两者换算成统一的价格指数（以

１９７８为基期），测算的１９７８—２０００年固定资本存量
（含土地资本不含人力资本）见表１。
３．投资数据的选择
可供选择的投资数据有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固

定资产形成数据、积累数据和新增固定资产数据。

根据统计年鉴对这几个概念的界定，可以看出这几

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固定资产积累额等于固定资

产形成与折旧之差，固定资产形成等于固定资产投

资减去退役的资本品价值加上土地改良投资。［２］可

见，从 ＰＩＭ的方法论上，这几个数据都或多或少与
ＰＩＭ的要求有一定的差别。固定资产积累额和固定
资产形成两个数据都去除了折旧，是符合 ＰＩＭ要求
的，但这里的折旧是会计意义上的折旧，不是资本效

率意义上的折旧，两者之间存在一定差异。我国

１９９０年代统计体系建立之后，１９９３以后不再公布积
累数据。新增固定资产投资似乎是与 ＰＩＭ要求比
较接近的概念，但有些项目不是在一年就建成的，甚

至建成期很长，当期的货币投资额不能在当期形成

可以利用的资本。而且《中国统计年鉴》只有１９９５
以前的全社会新增固定资产数据。由于中国统计制

度的变革，统计指标与统计口径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但《中国统计年鉴》中一直公布着固定资产投资与

固定资产形成两组数据，而且固定资产投资数据也

从行业和资产两个角度进行了分类，比较切合 ＰＩＭ
的要求。

在１９９３年以前的统计中公布了积累数据，贺菊
煌［４］和ＧｒｅｇｏｒｙＣ．Ｃｈｏｗ［５］的研究则运用了积累额进
行表示新增资本的净投资。 张军等［６］同样是用了

生产积累数据来推算历年的资本存量。但由于

１９９３年后积累数据无法从官方统计中资料获取，张
军等［６］假定“１９９３年以后生产性积累的增速与全社
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仍然保持一致”，从而拟合

出１９９３年以后的生产性积累数据。而何枫等［１２］使

用了资本形成总额数据，根据文中的解释，资本形成

总额包含了固定资本形成与存贷两部分，但没有涉

及投资。王小鲁等［１１］认为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中存

·６７·

 积累额是指在一年之内，国民收入使用额中用于社会扩大再生产和非生产性建设以及增加社会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储

备的总额。其物质形态为一年内物质生产部门和非物质生产部门新增加的固定资产（扣除固定资产磨损价值）和流动资产。

积累总额也可分为固定资产积累和流动资产积累两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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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着大量浪费，对于１９８０年前的情况他们运用全社
会固定资产投资与投资交付使用率之积来计算固定

资本形成，对１９８０年后则直接使用固定资本形成总
额。黄勇峰、孙琳琳、王益煊等［７－９］则从行业的角

度进行了处理，使用了行业层面的固定资产投资数

据，在固定资产投资数据类型上并不包括土地投资

和存货投资。由以上可以看出，各个学者的统计口

径存在很大差异，统计结果大相径庭。

根据前面的论述，本文的核算方式采取 ＰＩＭ
法，投资数据采用全社会固定投资。根据统计年鉴

的数据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划分为建筑安装工程、

设备工具器具购置和其他三部分。基于中国统计年

鉴提供的只有 １９８１年以后的数据，本文假设
１９７８—１９８０年的固定资本投资三部分的比例基本
与１９８１—１９８５年的比例一致，从而推算出 １９７８—
１９８０年的全社会按构成分的固定资本投资，并用投
资价格指数进行平减，结果见表１。
４．折旧或资本相对效率的处理
由于采用的数据不同，资本积累额和资本形成

数据已经包含了折旧，所以贺菊煌、张军、何枫

等［４，６，１２］在进行资本存量测量时都回避了折旧处理

问题。而王小鲁等［１１］在使用资本形成数据时，采用

了官方公布的会计意义上的５％的折旧率对资本存
量进行折旧处理。李治国等［１０］则采用了对折旧直

接计算的方法，１９７８—１９９３年的年折旧则采用了
ＧＤＰ核算中方法，１９９４年以后折旧数据直接来自于
统计资料。

黄勇峰、孙琳琳、王益煊等［７－９］在对资本存量进

行估计时，都采用了相对效率几何下降的方式。黄

勇峰、孙琳琳等［７－８］在假定建筑寿命４０年、设备寿
命１６年的前提下，得出建筑折旧率为８％和设备折
旧率为 １７％的结论。孙琳琳［８］以汽车寿命 １０年
为假定前提，估算了汽车的资本存量，认为汽车折

旧率为２６％。王益煊等［９］采用了余额递减率与使用

年限对我国固定资产折旧率按行业进行了估计。

城镇住宅、农村住宅、非住宅类建筑、机器设备、

市政建设、役畜产品和其他 ７类的折旧率分别为
０８％、１５％、０．９％、３．６％ ～１３８％、３．６％、

１１％和１．５％。
本文同样采用几何相对效率下降模式，假设资

本品的相对效率在役期内呈几何下降，则相对效率

和资本重置率为

ｄｔ＝（１－δ）τ　　ｄτ ＝δ ⑦
　　由于相对效率几何下降条件下资本重置率为常
数，等于折旧率，故资本存量的估算公式为

Ｋｔ＝（１－δ）Ｋｔ－１＋Ｉｔ ⑧
　　本文将中国建筑和设备的寿命分别假定为４０
年和１６年，在几何相对效率下降的假设下，借用李
京文等［１７］利用残值率和寿命期的方法，对固定资产

折旧率进行估算。基于我国法定的残值率为３％ ～
５％，由此假定新资本品在期寿命终了时的相对效率
为３％～５％，设Ｒ为残值率，Ｔ为资本品的寿命，据
此我们得出折旧率计算公式

Ｒ＝（１－δ）Ｔ　　δ＝１－Ｒ
１
Ｔ ⑨

　　根据前面资本寿命的假设残值率按３％计算，
由⑨式计算得建筑类的折旧率为８．３％，设备类的
折旧率为１９．６％。根据本文对资本数据的选取其
他类的折旧率借鉴王益煊等［９］的结果按 １．５％
计算。

　　三、估计数据的比较

与张军、王小鲁等［６，１１］的数据进行比较，本文的

测算结果相对于张军等的测算结果偏小，而与王小

鲁的测算结果比较接近。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

个方面。

从数据选择来看，张军等在文中假定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初，上海市拥有的资本存量、上海市投资、上
海市ＧＤＰ三者与全国资本存量、全国总投资、全国
总ＧＤＰ的比例大致相等，进而推断出１９５２年全国
的资本存量是上海市资本存量的２０～３０倍并取中
间数２５倍，估计全国的资本存量在６７３亿元左右。
而本文用的是 ＧｒｅｇｏｒｙＣ．Ｃｈｏｗ［５］估计的结果，即
１９５２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存量为 ５８２．７６亿元
（１９５２年价），这两个估计的起始点数据就存量一定
的差异，且前者大于后者。同时，由于中国经济呈现

的不平衡性，用１９５０年代初的上海的资本存量状况
去推断全国的资本存量情况，就会出现一定的高估。

·７７·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指生产者在一定时期内获得的固定资产减去处置的固定资产的价值总额。固定资产是通过生产活

动生产出来的，且其使用年限在一年以上、单位价值在规定标准以上的资产，不包括自然资产。可分为有形固定资本形成总

额和无形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有形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包括一定时期内完成的建筑工程、安装工程和设备工器具购置（减处

置）价值，以及土地改良、新增役、种、奶、毛、娱乐用牲畜和新增经济林木价值。无形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包括矿藏的勘探、计算

机软件等获得减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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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我国１９７８—２０００年固定资本存量（含土地资本不含人力资本）测算结果

年份

固定资产投资

建筑安

装工程

设备工

具购置
其他

投资价

格指数

平减后固定资产投资

建筑安

装工程

设备工

具购置
其他

固定资本

存量／亿元

１９７８ ３５５．７ ９０．６ １８．０ １００．０ ３５５．７ ９０．６ １８．０ １１２９２

１９７９ ４４３．６ １２１．４ ２４．８ １０２．２ ４３４．１ １１８．８ ２４．３ １０６７４．２

１９８０ ５５３．２ １６６．７ ３４．３ １０５．２ ５２５．９ １５８．５ ３２．６ １０２８８．１

１９８１ ６８９．８ ２２３．６ ４７．５ １０８．６ ６３５．２ ２０５．９ ４３．７ １０１３４．６

１９８２ ８７１．１ ２９１．４ ６７．９ １１１．２ ７８３．４ ２６２．１ ６１．１ １０２３７．６

１９８３ ９９３．３ ３５８．３ ７８．４ １１３．９ ８７２．１ ３１４．６ ６８．８ １０４９３．９

１９８４ １２１７．６ ５０９．２ １０６．１ １１８．５ １０２７．５ ４２９．７ ８９．５ １１０２５．８

１９８５ １６５５．５ ７１８．１ １６９．７ １２７．０ １３０３．５ ５６５．４ １３３．６ １１９６３．１

１９８６ ２０５９．７ ８５２．０ ２０９．０ １３５．２ １５２３．４ ６３０．２ １５４．６ １３１１１．９

１９８７ ２４７５．７ １０３８．８ ２７７．３ １４２．２ １７４１．０ ７３０．５ １９５．０ １４５０６．０

１９８８ ３０９９．７ １３０５．４ ３４８．８ １６１．５ １９１９．３ ８０８．３ ２１６．０ １６０４０．５

１９８９ ２９９４．６ １１１５．８ ３００．０ １７５．３ １７０８．３ ６３６．５ １７１．１ １６９９８．０

１９９０ ３００８．７ １１６５．５ ３４２．７ １８４．８ １６２８．１ ６３０．７ １８５．４ １７８０５．４

１９９１ ３６４７．７ １４６０．２ ４８６．６ ２０２．３ １８０３．１ ７２１．８ ２４０．５ １８８７１．３

１９９２ ５１６３．４ ２１２５．１ ７９１．６ ２３３．３ ２２１３．２ ９１０．９ ３３９．３ ２０５４５．７

１９９３ ８２０１．２ ３３１５．９ １５５５．２ ２９５．３ ２７７７．２ １１２２．９ ５２６．７ ２３０３１．７

１９９４ １０７８６．５ ４３２８．３ １９２８．１ ３２６．１ ３３０７．７ １３２７．３ ５９１．３ ２６０９３．２

１９９５ １３１７３．３ ４２６２．５ ２５８３．５ ３４５．３ ３８１５．０ １２３４．４ ７４８．２ ２９４４５．０

１９９６ １５１０９．３ ４９２６．０ ２８７８．３ ３５９．１ ４２０７．５ １３７１．８ ８０１．５ ３３１０８．２

１９９７ １５６１４．０ ６０４４．８ ３２８２．３ ３６５．２ ４２７５．５ １６５５．２ ８９８．８ ３６９１７．８

１９９８ １７８７４．５ ６５２８．５ ４００３．１ ３６４．５ ４９０３．８ １７９１．１ １０９８．２ ４１３６０．０

１９９９ １８７９５．９ ７０５３．０ ４００５．７ ３６３．０ ５１７７．９ １９４３．０ １１０３．５ ４５８６１．３

２０００ ２０５３６．３ ７７８５．６ ４５９５．９ ３６７．０ ５５９５．７ ２１２１．４ １２５２．３ ５０７２６．８

２００１ ２２９５４．９ ８８３３．８ ５４２４．８ ３６８．５ ６２２９．３ ２３９７．２ １４７２．１ ５６３１４．３

２００２ ２６５７８．９ ９８８４．５ ７０３６．６ ３６９．２ ７１９９．１ ２６７７．３ １９０５．９ ６３１１６．８

２００３ ３３４４７．２ １２６８１．９ ９４３７．５ ３７７．３ ８８６４．９ ３３６１．２ ２５０１．３ ７２３１０．２

２００４ ４２８０３．６ １６５２７．０ １１１４６．８ ３９８．５ １０７４１．２ ４１４７．３ ２７９７．２ ８３６９２．０

２００５ ５３３８２．６ ２１４２２．９ １３９６８．１ ４０４．８ １３１８７．４ ５２９２．２ ３４５０．６ ９８３２８．０

２００６ ６６７７５．８ ２５５６３．９ １７６５８．４ ４１０．９ １６２５１．１ ６２２１．４ ４２９７．５ １１６４９９．３

２００７ ８３５１８．３ ３１５７４．８ ２２２３０．９ ４２６．９ １９５６３．９ ７３９６．３ ５２０７．５ １３８４７９．８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８》，中国统计出版社；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

资料１９５２—２００４》，中国统计出版社。投资价格指数和固定资本存量数据是本文测算结果。

　由于中国统计年鉴上有１９８１年之后的按构成数据，本文１９７８—１９８０年按构成分的固定资产投资额的计算方法是假

定１９７８—１９８０年各部分的固定资本投资的增长率等于１９８１—１９８５年各部分固定资本投资增长率，进而推算出１９７８—１９８０

年按构成分的固定资本投资额。

　１９７８年的固定资本存量是采用的ＧｒｅｇｏｒｙＣ．Ｃｈｏｗ［５］的数据，本文在计算其他年份的资本存量净值时，借鉴中国统

计年鉴２００８上的按构成分的固定定资产投资百分比数据，从数据上看建筑安装工程项呈现递减的趋势，而其他项则相反，从

而把１９７８年的资本存量根据７３％、２３％和４％的比例进行了划分，进而用折旧率进行折旧。

　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１９９０年的固定投资价格指数为１００（１９９０年为基期）的环比数据，本文１９７８—１９９０年的投

资价格指数来自于从１９７８年原价资本形成数据序列和不变价格的资本形成指数序列推导出的隐含价格指数。令１９９０的投

资价格指数为１８４．８，进而推导出下面年份的投资价格指数。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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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起点差异之外，本文与张军等所使用的数据类

型也存在不同，张军等使用的数据是积累数据

（１９９３年之后的是作者推测的），而本文使用的数据
是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并对此数据进行了折旧处理。

从对折旧的处理来看，本文对折旧的处理采用

的是分类折旧，建筑类的折旧率为８．３％，设备类的
折旧率为１９．６％，其他类按１．５％计算。而张军等
在对资本存量进行核算时，使用的数据是生产性积

累数据，由于该数据中已经包含了折旧，故在文中回

避了对折旧的处理。但由于我国统计体系发生了改

变，１９９３年之后，新的统计体系已不再公布积累数
据，张军等对１９９３年之后的积累数据进行了处理，
文中认为从１９５４—１９９３年期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
资和生产性积累的增长率的波动形态极为相似，并

以此假设１９９３年以后生产性积累的增速与全社会
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两者的变动具有内在的一致

性，进而利用这一假定对１９９３年以来的历年生产积
累数据进行了拟合。所以两种不同的折旧处理方

式，也导致了两者测算结果的差异。

［参　考　文　献］

［１］　［英］约翰·理查德·希克斯．价值与资本［Ｍ］．薛蕃

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０：８．

［２］　孙琳琳，任若恩．资本投入测量综述［Ｊ］．经济学（季

刊），２００５（４）：５．

［３］　张军扩．“七五”期间经济效益的综合分析［Ｊ］．经济研

究，１９９１（４）：１０．

［４］　贺菊煌．我国资产的估算［Ｊ］．数量经济技术研究，

１９９２（８）：２５．

［５］　ＧｒｅｇｏｒｙＣＣｈｏｗ．Ｃａｐｉｔａｌ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Ｃｈｉｎａ［Ｊ］．Ｔｈｅ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１９９３

（３）：８０９．

［６］　张军，章元．对中国资本存量 Ｋ的再估计［Ｊ］．经济研

究，２００３（７）：３７．

［７］　黄勇峰，任若恩，刘晓生．中国制造业资本存量永续盘

存法估计［Ｊ］．经济学（季刊），２００２（２）：１６３．

［８］　孙琳琳，任若思．中国资本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估

算［Ｊ］．世界经济，２００５（２）：３．

［９］　王益煊，吴优．中国国有经济固定资本存量初步测算

［Ｊ］．统计研究，２００３（５）：４０．

［１０］李治国，唐国兴．资本形成路径与资本存量调整模

型———基于中国转型时期的分析［Ｊ］．经济研究，２００３

（２）：３４．

［１１］王小鲁，樊纲．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Ｍ］．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１２］何枫，陈荣，何林．我国资本存量的估算及相关分析

［Ｊ］．经济学家，２００３（５）：２９．

［１３］ＴａｎｇＡｎｔｈｏｎｇ．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ｔｓ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ｎｄＰｒｏｓ

ｐｅｃｔｓ［Ｒ］．Ｖａｎｄｅｒｂｉ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９８１．

［１４］谢千里，罗斯基，郑玉歆．不同类型企业间技术开发活

动要素配置的比较分析［Ｊ］．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１９９３（４）：３６．

［１５］吴方卫．我国农业资本存量的估计［Ｊ］．农业技术经

济，１９９９（６）：３４．

［１６］张军，吴桂英，张吉鹏．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计

１９５２—２０００［Ｊ］．经济研究，２００４（１０）：３５．

［１７］李京文，郑玉歆，薛天栋．中国生产率变动趋势之研究

［Ｍ］．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３：２０１．

·９７·



第１３卷　第５期 郑 州 轻 工 业 学 院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 Ｖｏｌ．１３　Ｎｏ．５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ＬＩＧＨ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ｃｔ．２０１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７－１０
　　［基金项目］教育部２０１０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１０ＹＪＡ８２００７５）；教育部２０１２年度青年基金项目（１２ＹＪＣ８２０１０９）
　　［作者简介］王运慧（１９８１—），女，河南省新乡市人，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硕士，主要研究方向：金融法学。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２）０５－００８０－０４

论我国中央银行金融监管机制的完善
王运慧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法学研究所，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摘　要］当今世界正在经历一个金融多重的时代，面对金融危机，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主要国家都
正在对自己的金融监管制度做出调整。我国的中央银行是金融监管的核心机构，但是由于我国实

行的是金融分业监管模式，中央银行的金融监管权被其他机构分割，中央银行同其他监管机构也缺

乏有效沟通，导致监管过程中出现低效率、多重监管等弊端。针对这些问题，有必要建立中央银行

统一管理的金融监管模式，并建立中央银行与其他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机制及协商机制。

［关键词］金融监管；信息共享；中央银行

［中图分类号］Ｆ８３２．３１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２．０５．０１４

　　２０１２年，全球金融开始步入一个多重时代。所
谓多重时代，是以多极经济为基础、多重危机为特

征、多重制约为常态和多重失衡为规律的特殊时

代。［１］在此背景下，作为全球重要经济实体的中国，

必须在金融监督和管理上有所突破。我国金融监管

由国务院统筹，很多金融问题的化解看起来没有太

大的问题，这就造成了一个假象———似乎中央银行

的权威性不够并不是什么大的问题，但长远来看，这

种格局会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产生很大的弊

病。［２］中央银行作为发行的银行、政府的银行、银行

的银行，更应该围绕防范金融风险，进一步加强和完

善金融监督和管理。虽然这一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

关注，但是从法学视角所做的研究仍然很少。本文

拟从中央银行的金融监管权限入手，从法学视角对

我国金融监管体系进行初步研究。

　　一、金融监管及中央银行的金融监

管权

　　由２００７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
究其根本，金融监管部门缺位、监管乏力、监管范围

过窄，政府部门没能有效担负其责任，是导致这场危

机的重要原因。［３］因此，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完善金

融监管制度，扩大金融监管范围已经成为各国金融

监管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市场机制不是万能的，

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应当发挥政府的作用。金融

领域作为整个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避免

地存在着市场失灵的问题。比如，由于信息不对称

引发的道德风险问题；追求规模经济引发的垄断或

行业壁垒问题等。金融监管就是政府通过特定的机

构（如中央银行）对金融交易行为主体进行的某种

限制或规定。因此，金融监管本质上是一种具有特

定内涵和特征的政府规制行为。［４］

根据规制对象的不同，可以将金融监管分为功

能性监管和机构监管。所谓功能性监管，一般是指

依据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和金融产品的性质而设计

的监管，也就是将金融监管从原来针对特定类型的

金融机构（比如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不同金

融机构）实施监管，转变为面向特定类型金融业务

（比如银行业务、证券业务、保险业务）分别加以监

管，而对一些边界性的金融业务也要明确监管主体，

并加强不同监管主体间合作的监管制度。例如，商

业银行的设立和日常监管尽管是银行业监管机构的

基本职能，但当该商业银行经营保险业务时，对该业

务实施监管的机构就应该是保险业监管机构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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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业监管机构。［５］机构监管，则是指为履行政府

监管职能而设立相应的监管机构，由不同的监管当

局对不同的金融机构分别实施监管的一种金融监管

方式。机构监管适用于分业经营，并由专门的金融

监管法规定对金融业中的银行、证券、信托及保险机

构由不同的监管机构分别监管。相比之下，功能性

监管更能够实现对金融业跨产品、跨机构、跨市场的

协调监管，是金融监管比较理想的模式。

目前各国的金融监管通常是由中央银行进行

的。一般来说，中央银行金融监管的总体目标是：通

过对金融业的监管维持一个稳定、健全、高效的金融

制度，这是由金融业在经济社会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和作用决定的。具体而言，金融监管的目标可以分

为４个层次：（１）保证金融机构的正常经营活动，从
而保证金融体系的安全；（２）保护信息较少方的利
益；（３）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鼓励金融业在公平竞
争的基础上提高经营效率；（４）确保金融机构的经
营活动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保持一致。

我国金融监管制度与西方国家有所区别，但大

体模式相近，中央银行是金融监管的核心机构。根

据《中国人民银行法》的规定，作为我国中央银行的

中国人民银行享有如下权力：（１）规章制度制定权。
作为国务院的直属机构，中国人民银行有权依照法

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性法规，制定从事金融业务

所需遵守的规定、管理办法及其他规章。（２）监管
信息索取权。人民银行根据履行监管职责的需要，

有权要求各金融机构报送必要的财务会计、统计报

表和资料。（３）检查监督权。中国人民银行有权对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的金融机构及其他单位和

个人等监管对象的行为进行检查监督，对出现支付

困难的金融机构，可在报经国务院批准后进行检查。

（４）检查监督建议权。中国人民银行根据执行货币
政策和维护金融稳定的需要，有权建议银监会对银

行业机构进行监督检查。（５）处罚权。中国人民银
行有权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和其他法律、规章的

规定对金融违规行为施以罚款或其他处罚。可见，

我国的中央银行是作为国家机关存在的，享有《中

国人民银行法》赋予的广泛的金融监管权。

　　二、我国加强中央银行金融监管权

的重要意义

　　经过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许多国家中央银行
的金融监管权限在事实上得到了加强。我国适时提

高中央银行的监管地位，加强中央银行的监管权限

具有重要的意义。

１．我国加强中央银行的金融监管权是履行其法
律职能的需要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国人民银行的职能

包括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发行和管理人民币、经理

国库等。为了有效地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中国人

民银行必须制定金融统计制度，掌握相关的金融统

计数据和其他资料；必须制定准备金管理和利率管

理等规则，检查监督金融机构执行相关规定的行为，

并在此基础上运用相关货币政策手段；必须制定银

行市场和黄金市场的市场组织及业务活动规则，并

在此基础上监测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和货币政策效

应，而这些都是金融监管的内容。

要对人民币的发行和流通进行有效管理，中国

人民银行也必须制定相关规定并检查监督执行规定

的行为；为了维护支付、清算系统的顺利运行，中国

人民银行必须会同银监会制定支付结算办法并监督

执行；为了经理国库，中国人民银行必须制定相关的

管理规定并检查监督金融机构执行代理其经理国库

的行为；为了管理信贷征信业，推动建立社会信用体

系，中国人民银行需要制定有关信用资料采集、汇总

和查询等相关的管理办法并检查监督金融机构、其

他单位和个人的执行情况。

２．我国加强中央银行的金融监管权有利于维护
金融安全和稳定

１９９０年代以前，财政与金融的直接挂钩及金融
组织的官办性质使得“金融稳定”这个术语没有存

在的必要，因为在这种模式下，几乎没有金融机构会

破产，也就没有金融资产是不安全的。到了１９９０年
代中期以后，以若干信托投资公司、信用社和海南发

展银行的关闭为标志，金融风险才开始与国家稳定

联系起来。机构风险可能造成局部金融危机已经是

一个被证明了的现实，因此，中央银行因其所具有的

最后贷款人职能而逐渐成为稳定金融运行乃至经济

与社会稳定的核心力量。从中央银行的地位来看，

它是一国信用制度的枢纽，是干预和调节经济的国

家机构。在整个金融系统运转过程中，中央银行的

角色是多重的：一方面，它代表国家制定和推行统一

的金融运行规则和货币信用政策，严格控制信贷规

模，引导信用行为；另一方面，又通过市场的公开操

作来调节货币供求，引导金融市场的发展方向；同

时，它还作为最后贷款人和存款准备金的集结者，通

过自身资产的高度流动性调节商业银行的资金余

缺，在宏观上保持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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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我国加强中央银行的金融监管权有助于公共
利益的实现

公共利益理论最早用来解释政府的合理性，根

据该理论，政府监管的目的是维护公平竞争、纠正市

场失灵，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中央银行行使金融

监管权同样负有实现公共利益的责任。金融市场作

为市场机制的一部分，同样存在着外部效应、自然垄

断以及信息不对称等因素，使其无法克服自身的弊

病，导致金融市场失灵。［６］而由中央银行对金融市

场进行监管，一方面可以有效解决信用过程的信息

不对称问题，实现存款人与银行之间、银行与贷款人

之间信息的沟通，减少金融市场中的逆向选择与道

德风险的发生［７］；更重要的是，对金融市场的有效

监管可以减少无序和恶意竞争的出现，减少垄断发

生的机率，维护金融市场的公平。

　　三、我国中央银行金融监管面临的

困境

　　汲取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危机中的经验教训，近年
来我国不断构建审慎的金融监管制度，但就现行的

金融监管机制而言，仍存在着如下缺陷。

１．金融监管制度存在明显的非均衡性
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制度存在明显的非均衡

性，制度供给不足和供给过剩情形并存。［８］一方面，

我国金融监管制度的制度供给，远不能满足社会的

制度需求，金融立法滞后，许多金融市场领域缺乏必

要的法律规范，亦得不到有效监管，造成金融市场秩

序混乱；另一方面，一些多余、过时或者无效的监管

制度和监管立法仍在发挥作用，市场运行中的行政

性干预过多，压制了金融市场的自主性。

２．中央银行与其他金融监管机构缺乏有效沟通
中央银行的一个主要职能是维护金融稳定，这

就必须保证对金融机构的日常经营进行连续观察，

以便发挥其“最后贷款人”的作用。同时，中央银行

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是建立在一定的微观基础之上

的。以调控货币政策和调节利率为例，如果不了解

和掌握金融机构的经营状况，这一职能也是根本不

能实现的。然而，由于中央银行与银监会、证监会、

保监会之间缺乏默契配合，缺少监管的协调性，不能

做到信息共享，从而影响了金融监管效率的提高。

３．中央银行金融监管明显滞后
在现实中，经济和金融法律关系是跳跃发展的，

因此中央银行的监管活动也应随之不断调整，以适

应金融秩序的新需求。但法律制度具有滞后性，中

央银行金融监管制度本身的改革和完善也需经历一

个过程。这一缺陷突出地体现出金融监管所表现出

的事后性特征。从我国的金融监管制度来看，监管

手段比较单一，行政性、强制性色彩浓厚，并且我国

中央银行本身的独立性较差，监管过程中的裁量权

有限，难以及时调整监管方式，因此面对新生金融法

律关系常常束手无策。在具体实践中，中央银行的

监管工作明显滞后于金融秩序的衍变，使得许多金

融活动游离于监管之外，从而加剧了金融风险。

４．中央银行金融监管权的独立性有待加强
我国目前主要采取金融分业经营模式，金融监

管主体也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中央银行和银监会、

证监会、保监会相并立，它们分别对不同的金融业务

进行监管，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央银行金融监

管的独立性，与世界各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趋

势———加强中央银行的金融监管权———是背道而驰

的。根据最新文献研究，外国学者对发达国家战后

长期高通胀现象进行了大量的计量分析，结果显示：

一定程度上中央银行独立性指数与实际经济增长率

之间并不存在相关关系，但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指数

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这一研究结

果表明：中央银行独立性越大，通货膨胀率就越低，

反之亦然，但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对经济增长率没有

明显影响。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稳定物价和保持

宏观经济的稳定至关重要，因此，中央银行货币政策

运营和金融监管权力的独立性就必须加强。

　　四、完善我国中央银行金融监管的

建议措施

　　中央银行金融监管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很大程度
上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尤其在美国，金融危机和其

他政治事件不断推动中央银行金融监管体制的演变。

但实践表明，美联储的监管行为往往是无效的。面对

金融危机，我国金融监管制度的弊端也暴露无遗，金

融实践提出了完善我国金融监管制度的现实要求。

笔者认为，我国中央银行至少应从以下３方面进行
改革。

１．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机制，将统一的金融监
管权交给中央银行

鉴于当前严峻的金融形势，在银监会等金融监

管机构之上建立一个统一的机构，统一行使金融监

管权并协调现存各监管机构之间的关系，势在必行。

该机构的具体职责包括：对金融市场进行统一管理；

处理和解决有关银行、保险和证券业监管的突出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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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协调各监管部门的关系，促进业务创新。要在不

突破现行体制的前提下建立此机制，最可行的选择

便是将金融监管权统一交给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

民银行作为我国的中央银行，是政府的银行，是最核

心的金融监管机构。为防范金融风险，维护国家金

融安全，可以采取各种必要的法律措施。相比较其

他监管机构，中国人民银行除了具有法律上的优先

地位，还具有信息优势和成本优势，因此最合适的选

择是将金融监管权统一赋予中国人民银行。

这一选择是有法律依据的。现行《中国人民银

行法》第２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制
定和执行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

稳定”，由此确立了中国人民银行在制定和执行货币

政策、进行金融监管过程中的核心地位。［９］而对于包

括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在内的其他金融监管机

构之间关系的协调，也应交给中国人民银行进行。

２．在中央银行与其他金融监管机构之间构建信
息共享机制

为改变中央银行与其他金融监管机构因信息不

能共享而不利于金融监管效率提高的现状，中央银

行和监管机构应该避免向同一机构重复收取数据信

息。为此，各方应达成协议，明确何种信息由谁收取

及如何交流与共享。在确定了信息由谁收取之后，

中央银行和监管当局重点考虑的就应该是如何建立

高效的信息交流和共享机制，以使各方的数据需求

都能以低成本的方式得到。《中国人民银行法》第

３５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应当和国务院银行业监督
管理机构、国务院其他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建立监督

管理信息共享机制”，由此奠定了信息共享机制的

法律基础。虽然在金融监管过程中，中央银行具有

信息方面的优势，但银行业的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

使得中央银行所能获得的信息有限，只有与其他金

融监管机构建立信息共享机制，才能保证中央银行

在第一时间获得充分的信息，对金融市场的发展趋

势做出正确判断，并据此进行有效的监管。［１０］这就

要求，中央银行要主动利用其他监管机构的有效信

息，其他监管部门也应及时、主动地向中央银行提供

它们认为重要的金融信息。

３．建立中央银行与其他监管部门之间的协商
机制

在不同的监管机构之间建立完善的协商机制，

有利于不同监管部门之间的分工与合作。当某一监

管部门行使监管权时，如其监管行为涉及另一机构

的管辖权，应事先协商，减少由此造成的冲突和推

诿。当前我国还没有明确的法律规范，对包括风险

预警、现场检查、信息共享、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等在

内的各种合作事项作出具体规定。［９］《中国人民银

行法》第９条有这样的规定：“国务院建立金融监督
管理协调合作机制，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这一

规定为协商机制的建立提供了法律依据。对金融市

场实行统一的监管，可以由国务院出面建立金融监

管部门之间的协商机制，并授权中国人民银行统一

组织和协调。这一举措对于维护我国金融安全，发

挥中央银行在金融监管过程中的核心作用，具有无

可替代的作用。

　　五、结语

站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金融开启多重时代的起

点上，我们迫切需要以金融稳定来恢复消费者的信

心。作为负责我国金融宏观调控和维护金融稳定的

中国人民银行，更需要进一步明确其在金融监管体

系中的地位和职责，从而在金融监管中扮演恰当的

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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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新区信息化与工业化
深度融合问题探析

纪德尚，张少停

（郑州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

［摘　要］我国高新区是以高科技产业化的方式来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进程的，具有实现信息化与
工业化深度融合的物质基础和环境条件。加快高新区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是加快高新区现

代化建设的应有之义，也是实现高新区转变发展方式和工业转型升级的必然要求。当前我国在高

新区信息化与工业化的深度融合上还存在一些问题，如政府作用不到位，导致融合缺乏政策支持和

制度保障；创新环境不足，导致融合缺乏持续的自主创新能力；体制机制滞后，导致信息化与工业化

缺乏相互促进的融合机制；环境支持乏力，导致融合缺乏环境支持等。因此，政府应加强政策引导，

提供深度融合所需的制度保障；着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增强深度融合的源动力；积极调整体制机

制，增强深度融合的拉动力；加强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完善深度融合所需的环境支持。惟其如此，才

能在新的发展阶段实现高新区信息化与工业化的深度融合，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的新

型工业化道路。

［关键词］高新区；工业化；信息化

［中图分类号］Ｆ２７６．１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２．０５．０１５

　　今天的高新区历经２０余年的发展，已成为我国
现代化建设的增长点。根据“十二五”规划提出的

“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

工业化深度融合，改造提升制造业，培育发展战略性

新兴产业”主要目标和任务，我国高新区必须走“以

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

展”的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近年来诸多学者对信

息化与工业化融合进行了分析和探讨：杨冰之

等［１－２］主要分析了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内涵并提出

对策，王金杰等［３］主要分析了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

的制约因素，杨亚琴等［４－６］则主要从信息化与工业

化的相互关系入手探讨二者融合的对策建议。但这

些研究主要是在高新区外部的我国信息化与工业化

总体语境下展开的，且多是从技术层面进行分析，针

对高新区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研究很少。本文拟

在高新区这一特殊场域内，对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

融合问题进行分析，并且注重高新区人文关怀以及

高新区环境，以利于高新区的科学发展。

　　一、高新区信息化与工业化的关联

性分析

　　在现代化进程中，我国高新区工业化的一个显
著的特点是：信息化时代背景下的工业化。其中，信

息化是工业化新的发展阶段，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的过程中起着引擎作用，工业化是信息化的物质基

础和需要之源，是新经济发展的条件。［７］在二者相

互融合之中，如果说工业化体现为信息化的物质基

础和主要载体，那么信息化就是带动工业产业升级

的“加速器”，推进我国高新区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

融合，需要对二者之间存在的关联性作进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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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高新区信息化与工业化的关联影响
我国高新区是以高科技产业化的方式来推动信

息化与工业化进程的，因而它更具有实现二者结合

的物质基础和环境条件。根据２０１１年４月６日工
业和信息化部、科学技术部等多部委联合印发的

《关于加快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的若干意

见》，笔者拟从高新区信息化与工业化互为支撑关

系出发探讨二者之间存在的关联影响。

（１）产业融合层面的交互影响。
我国高新区在现代化建设中，是以高科技产业

化的方式来推进工业化进程的，在这个过程中，工业

化发展又极大地推动了信息化的发展和进步。信息

化和工业化都是社会生产形态的演进过程，所不同

的是在先发现代化国家，这种生产形态的演进主要

表现为：从工业化到信息化，相应的经济形态是从工

业经济进入到信息经济，而社会形态也相应地由工

业社会进入到后工业社会，即信息社会。而我国作

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则与先发现代化国家的生产形态

演进过程不同，它是在工业化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开

始启动信息化进程的，从一开始，信息化与工业化在

生产和产业层面就存在着相互交织的互动作用，并

相互影响、协同并进。这一特征在我国高新区高科

技产业化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甚至可以说，高新

区高科技产业化过程从研发到生产始终存在着信息

化与工业化的融合和交互影响，同时构成了二者不

可分割的关系。

（２）技术融合层面的交互影响。
在高新区高科技产业化进程中，工业化成为推

动信息化的重要平台和基础，信息化成为带动和提

升工业化水平的引擎和动力，由此构成的交互影响

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高新区工业化为信息化发展

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必要的设施装备；工业化过程所

形成的各种统一的行业技术标准，为信息技术渗透

工业技术提供了介入对象，使大量信息技术融入到

高新区工业化生产的各个部门，主导着工业化进程

的技术发展方向。二是高新区信息化为工业化发展

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和方法，信息技术向工业领域

的广泛渗透，使工业化可以运用先进的技术手段改

善生产工艺和流程，不断提高产业生产效率；信息技

术与工业技术相结合加快了工业企业生产方式和管

理方式的变革，在不断优化产业结构中，推动工业企

业不断向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生产数量方向发

展。可见，高科技产业化为信息技术和工业技术融

合创造了更好的方式和条件，二者交互影响，推动了

高新区工业化和信息化进程。

此外，在高新区信息化与工业化进程中，信息资

源与材料、能源等工业资源的融合，是二者深度融合

的具体体现，它能够极大地节约材料、能源等不可再

生资源；虚拟经济与工业经济融合产生的交互影响，

将孕育新一代经济的产生、极大地促进信息经济和

知识经济的形成与发展。［８］

２．高新区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机制
所谓高新区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机制，具体地

说，就是高新区信息化与工业化的相互关系和二者

进行融合的具体方式。在高新区发展中，工业化是

信息化发生的前提，是信息化发展的源泉和基础；而

信息化则是工业化发展的产物，是工业化发展的载

体，对工业化基础具有改造作用。随着科技的发展

和信息技术的进步，信息化和工业化已发展到新型

信息化和新型工业化，二者相互支撑、相互协作。二

者相互支撑、相互协作的过程即相互融合的过程。

通过这个过程，新型工业化和新型信息化共同促进

高新区的跨越式发展。高新区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

关系如图１［９］所示。

图１　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关系作用模型

　　二、我国高新区信息化与工业化深

度融合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１．高新区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现状
加快高新区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是加快

高新区现代化建设的应有之义，也是实现高新区转

变发展方式和工业转型升级的必然要求。从目前国

内总体情况看，为了促进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我

国政府提出了一系列的举措。２００８年９月工业和
信息化部启动了全国工业信息化现状调查研究工

作，旨在系统和全面掌握全国工业信息化的基本情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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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摸清存在的问题，发现典型，总结、提升和推广经

验，为试点示范、研究政策、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７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决定以区域试
验形式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并在１２月１９
日召开的全国工业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确定为

２００９年重点工作之一：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促
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０日又由工
业和信息化部、科学技术部等部委联合印发了《关

于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的若干意见》，为

全面推进我国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提供了指导

思想、基本原则，提出了具体任务和目标要求。

我国高新区有着强大的知识聚集、技术聚集、人

才聚集、产业聚集和资源聚集的优势，凭借这种优势

以及高科技产业化所创造的融合环境和机制条件，

有力地促进了高新区工业化、信息化、国际化水平，

构成了高新区信息化与工业化实现深度融合的重要

基础。

从２００７年开始，根据科学技术部火炬中心制定
的《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十一五”发展规划纲

要》，在“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

方针指导下，从营造创新环境、集聚创新资源，到提

升自主创新能力、培育自主创新产业，高新区在高科

技产业化过程中不断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

具体而言，一是在“自主创新、循环集约”原则下，通

过不断提高信息化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推动高新

区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利用先进的信息

技术推动高新区循环经济发展、实现集约化发展；二

是在“产业特色、集群发展”原则下，推动高科技产

业在空间上实现有效集聚，形成了一批信息产业的

产业集群，为高新区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创造了良好

的产业条件；三是在“改造升级、重点跨越”原则下，

在产业互动作用方式上，利用高科技信息技术改造

传统产业，极大地促进了高新区产业升级和产业结

构的调整，为部分优势产业在信息化带动下实现跨

越式发展创造了条件。

总体来说，我国高新区自“一次创业”到“二次

创业”以来，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在高科技产业化

中平稳有序推进，有关支撑信息化与工业化的服务

平台建设初具成效，高新区在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

融合方面的示范效应已有很好的体现，并在“十二

五”期间预示着新的发展。

２．高新区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存在的问题
从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及其融合程度看，可将

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分为宏观社会、中观产业、微

观企业３个层面和初步融合、基本融合、高度融合３
个阶段［８］，具体包括技术融合、产品融合、业务融

合、产业衍生４个方面。［１０］如果说技术层面是高新
区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技术基础，那么政策、制

度、环境等则是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必不可少的制

度保障。因此，探讨高新区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

合在政府行为、体制机制、自主创新能力和环境支持

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显得尤为重要。

（１）政府作用不到位，导致融合缺乏政策支持
和制度保障。

政府在高新区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过程中

主要通过政策和制度起引导、支持和保障作用。就

目前情况而言，政府在以下方面未发挥应有作用。

首先，政府政策没有起到应有的引导作用。具体表

现为对高新区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缺乏整体方针和

政策，在融合发展战略、发展方式方面没有具体的政

策引导。其次，缺乏政府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支持。

高新区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需要政府政策支持来克

服融合过程中遇到的各方阻力和困难。资金支持是

融合有力的物质保障，而政府在这方面的投资政策

和优惠政策缺乏。最后，缺乏政策实施的制度保障。

高新区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是新时期高新区一项

新的工程，各项制度亟待完善和补充，目前针对融合

的各项具体制度还很不完善，缺乏有针对性的具体

的融合制度。

政府行为之所以存在政策引导和制度保障不力

等问题，原因有以下几方面。第一，政府对高新区信

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理解的片面性。在推进融合的过

程中，简单地将信息化当做加快工业化发展的一种

手段，而没有把二者融合当作推动高新区经济社会

全面实现现代化的强大动力。这种发展理念体现在

高新区规划、产业政策、企业创新中，在一定程度上

制约了产业信息化的发展，并最终影响到信息化与

工业化的融合。第二，政府信息化的生产和管理方

式滞后，影响高新区工业化进程中对新知识的获取

和相应的信息处理，不利于企业生产效率和竞争力

的提高。第三，政府在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问题上

理解的片面性以及生产和管理方式的滞后，导致相

关部门未能制定出有效、长远的发展战略，严重影响

了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发展前景。

（２）创新环境不足，导致融合缺乏持续的自主
创新能力。

自主创新能力是高新区快速发展的源动力，同

时也是高新区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顺利进行的物质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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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技术基础。一方面，目前高新区信息产品生长速

度很快，对高新区经济的贡献也越来越大，但总体上

高新区电子信息产业还处于该产业全球产业链的中

低端，高新区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较弱，缺乏核心竞

争力，许多核心部件和关键技术都要依赖于发达国

家和地区，为此付出的巨额专利费对高新区企业生

产经营的负面影响日趋突出；另一方面，创新环境支

撑不足，影响高新区工业化的持续发展。高新区创

新性产业共同体的形成，是高新区社会有规划地发

展、依靠其创新环境所形成的产业聚集的结果。如

果自主创新是促进高新区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本

质特征，那么创新环境则是促进二者融合的重要支

撑。所以，创新环境无论对于推动高新区信息技术

运用和高科技产业创新，还是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

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支撑。总体上看，虽然我国高

新区创新环境在基础设施硬件建设方面成效显著，

但在软件环境建设方面与美国硅谷等成功高新区相

比，还有一定差距。

科研资金的投入偏低、创新人员偏少、创新激励

不足和核心技术的开发能力低等，是导致高新区自

主创新能力不足的主要原因。第一，高新区企业创

新投入偏低，限制了企业的自主创新。从高新区科

技投入的情况看，由于企业对科技的投入不足，因而

难以成为科技投资的主体，这与国外一些国家的高

新区相比，形成了较大反差。第二，高新区企业科研

人员偏少，制约了创新能力的提高。据国家人事部

门统计，中国企业中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较低，仅占

总人才量的３５％左右。而发达国家企业拥有的人
才量一般已达到总人才量的 ７０％左右。［１１］这一状
况在高新区的反映是，高新区高科技产业创新人才

极其匮乏，使企业难以成为真正的创新主体。第三，

高新区企业创新激励不足，影响到企业创新发展。

创新乃是高新区高科技产业之灵魂，激励则是激发

企业创新不可缺少的一种制度安排。由于我国高新

区激励动力不足、激励重点不明确，尚未完全形成一

套完善、有效的鼓励科研人员创业的激励和约束机

制，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企业的创新活力。第四，

核心技术开发能力低。一方面，资金匮乏和人才缺

乏，限制了我国高新区企业核心技术的购买和引进，

导致我国高新区核心技术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另一

方面，要真正掌握核心技术，高精尖人才必不可少。

然而，目前高新区企业高精尖人才的匮乏导致核心

技术的研制开发过于依赖发达国家，使高新区企业

不能真正掌握核心技术。

（３）体制机制滞后，导致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
缺乏相互促进的融合机制。

高新区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过程中，信息化与

工业化作为两个主要的因素，对二者融合起着不可

替代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工业化、信息化并不是孤

立发展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融合发展的。

然而，就目前高新区工业化、信息化的发展来看，二

者之间严重缺乏相互促进和拉动。一方面，工业化

未能为信息化创造有效的需求，导致信息化发展速

度缓慢。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高新区工业化基

础落后，人才、资源、设备逐渐拉开了与信息化的差

距，相应的制度和机制没有同新兴的信息化相适应，

因此，未能为快速发展的信息化提供足够的需求，不

能有效地促进信息化的高速发展。另一方面，在世

界市场的激烈竞争中，我国高新区工业化进程中信

息技术还不够发达，高新区内企业信息化建设与应

用水平依然不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高新区

社会工业化进程的持续发展能力，使得信息化对工

业化的拉动乏力。

高新区信息化与工业化未能深度融合，主要原

因在于未能建立二者融合的长效机制体制。高新区

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不仅是技术层面的，而且是制

度层面的，完善的体制机制是二者融合有效顺利进

行的基本保障。从社会学的角度讲，非物质文化的

变迁总是滞后于物质文化的变迁，因此，现阶段我国

高新区体制机制滞后也就不足为奇了。重要的是如

何快速建立健全相关体制机制，大力推进高新区信

息化与工业化的深度融合。目前高新区信息化、工

业化都已达到一定程度，但由于二者未能真正融合，

导致二者不能发挥系统的整合功能，未能达到１＋１
＞２的效果。如何构建具有前瞻性的、有效的长效
融合机制，已成为限制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从

而带动高新区快速发展的瓶颈。

（４）环境支持乏力，导致融合缺乏环境支持。
尽管高新区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进行主要在

高新区内，但由于工业产品、信息产品的触角已经延

伸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因此，二者融合需要广泛的环

境支持。在社会环境方面，高新区外的个人和企业

缺乏对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认识，仅仅局限在工

业产品和信息产品的使用上，对二者的融合知之甚

少，这就不能更充分地创造社会对融合产品的需求，

也不能通过社会的力量为融合寻求资金和舆论支

持。在市场环境方面，一是不良市场行为严重影响

了正常的市场交易和人们对产品的使用安全，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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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融合产品的推广。二是市场信息沟通不畅。作为

高科技产业，最终要面对的必然是市场。然而，目前

高新区没有充分利用市场的调节和引导作用，更没

有充分掌握市场信息，以致造成资源的浪费和盲目

生产。

尽管政府在高新区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环境的

营造上起主导作用，但二者融合同样也离不开社会、

高新区企业、市场等因素的大力支持。目前诸多原

因使社会、高新区企业、市场未能充分发挥各自的作

用。一是因为政府和相关部门缺乏对信息化与工业

化融合本质的认识，因而未能为高新区信息化与工

业化融合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如体制机制不完善、

政策法规体系不健全、服务体系不到位等。二是缺

乏社会环境支持。高新区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不应

仅仅局限在园区内，高新区内二者融合是在社会信

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大背景下进行的，高新区外的

个人和企业由于不了解二者融合的本质而缺乏对融

合的支持。三是市场环境不够好。一方面对市场参

与者缺乏宣传教育，市场行为必须服从市场规则，比

如诚信、公平等；另一方面，缺乏高新区企业与市场

交流沟通的各种公共服务和交流平台，未能形成

“综合性、专业性、协同性并举”的公共服务平台网

络。这是导致高新区企业信息不畅的主要原因。而

这些公共服务和交流平台需要社会各个方面广泛参

与、共同努力才能真正完成。

　　三、实现高新区信息化与工业化深

度融合的途径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杨学山在２０１２年经营
与管理创新年度峰会上明确指出，推进信息化与工

业化的深度融合，主体就是企业，主战场就是我们的

各个经济领域。［１２］作为当前经济领域的领头羊，抓

住企业这个主体，加快建立和营造高效率的深度融

合机制与良好的环境，提升高新区企业的自主创新

能力，对于高新区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实现高

新区社会的跨越式发展就显得格外重要。

１．加强政策引导，提供深度融合所需的制度
保障

政府在推进高新区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的

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融合的有力推动者。

政府在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过程中，主要应

加强制定有关深度融合的政策和制度。如广州市通

过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的

若干意见》《工业企业“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评估

规范（试行）》等，为广州市深入推进信息化与工业

化融合提供了有利的政策支持。

首先，制定促进高新区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快

速发展的整体方针，发挥政府对高新区信息化与工

业化深度融合统筹规划、宏观调控、组织推进、统一

标准、政策导向的主导作用。如制定高新区信息化

与工业化融合发展的阶段计划（３年或５年为一阶
段），设立阶段目标；建立高新区信息化与工业化融

合的优惠政策（融合贷款政策、融合土地征用政策

等）。同时，各级政府部门和高新区工业化、信息化

部门之间建立组织协调机制和联席会议制度，研究

制定具体的融合发展规划、计划，着力解决高新区信

息化与工业化融合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建立信

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实验区，并开展融合发展水

平评估工作，也将是十分有效的措施。

其次，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完善高新区信息化与

工业化融合的投融资政策，形成以政府投入为引导，

企业投入为主体，其他投入为补充的长效投融资机

制。［１３］一方面鼓励高新区政府建立信息技术应用项

目融资担保机构，鼓励金融机构对高新区中小企业

信息技术应用项目给予支持；另一方面积极探索更

有效的财政支持方式，加大对高新区企业经营管理

创新的引导和扶植，支持企业管理信息化建设，有条

件的地方可设立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专项资金。

最后，政府以及高新区各部门应从理论上阐明

信息化、工业化及其融合的本质，使各级领导真正按

照信息化、工业化的本质去推进二者的深度融合。

同时，应大力宣传和普及信息化与工业化知识，使社

会各界都能了解信息化、工业化对高新区经济的巨

大促进作用，唤起全社会学习、应用信息化与工业化

生产方式的热情。

２．着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增强深度融合的源
动力

高新区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必须以自主创

新能力为动力，自主创新能力与高新区企业的核心

技术、自主知识产权、核心竞争力密切相关。２０１０
年上海市通过“两化”融合激发企业在研发设计、生

产制造、经营管理、市场营销和节能减排等环节的自

主创新能力，促进了新技术、新工艺、新模式的发

展。［１４］高新区要深化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

必须提高高新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首先，加大高新区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资金投

入，保障二者融合的物质基础。高新区信息化与工

业化融合是一项技术含量极高的项目，鉴于目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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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区的科技水平，要提高高新区自主创新能力，必须

投入大量的资金，保障融合的各项工作顺利进行。

可设立融合的专项基金，设立专门为融合筹措资金

的机构和部门，拓宽资金融合渠道等。

其次，加强创新人才的培养和引进。信息化与

工业化融合不是简单的以信息产业代替工业产业，

而是二者的有机融合，需要高端的管理人才、技术人

才和创新型复合型人才。如宝鸡市在２００６年制定
了“以人才为本，重视人才工作”的政策，取得了明

显效果。政府和高新区各部门应组织开展融合工作

培训，依托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培训资源，建立培

训和实训基地，围绕深度融合对专业技术人才的需

求，加快实施创新人才推进计划、企业经营管理人才

素质提升工程、信息领域高技能领军人才培养工程

等。大力培养深度融合所需的骨干专业技术人才，

完善高校学科和专业设置，加强信息技术职业教育，

培养各类信息化专业人才。［１５］同时，在人才培养基

础上，积极从高新区外以及国外引进高精尖人才，并

通过激励约束机制留住人才。

最后，加强国际交流，大力学习和引进国际先进

技术。提高高新区自主创新能力固然要立足自我，

努力创新，但在个别领域要大力学习和引进国际先

进的信息技术，快速提升我国高新区信息制造业的

技术水平，在这方面支付巨额专利费是必要的。要

大力搜集国外的科技、管理和市场信息，大力学习和

引进国际先进的生产制造技术、管理技术和信息化

方法，把先进的制造技术和信息技术尽快转化成我

国的生产力，促进我国高新区信息化与工业化的深

度融合。

３．积极调整体制机制，增强深度融合的拉动力
高新区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是建立在信息

化和工业化的基础之上的，目前我国高新区工业化、

信息化还不够发达，要继续大力发展高新区工业化、

信息化水平，建立健全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体制

与机制，增强信息化与工业化之间的促进力、拉动

力，进而加快二者深度融合的发展速度。

首先，建立健全高新区工业化促进信息化体制

机制，依托高新区工业化促进信息化。一方面建立

高新区工业化对信息化的需求拉动机制，通过工业

化生产，培育高新区企业和员工对信息化新的需求；

另一方面建立高新区工业化对信息化的供给促进机

制。高新区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是在我国工业化中

后期形成的，工业化还未完全完成，因此，要尽快建

立健全高新区工业化促进信息化机制，继续大力发

展工业化，为信息化提供资金、人才、技术支持，做出

产品和市场贡献，充分发挥工业化对信息化的促进

作用。

其次，积极调整高新区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体

制与机制，依托高新区信息化加快高新区工业化发

展。一方面，积极调整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引导机

制、促进机制、改造机制和提升机制，改造原有高新

区工业格局和工业企业的生产、管理、销售，提升整

个高新区企业的活力；另一方面，建立健全信息化带

动工业化的途径机制，通过各种机制带动工业化，大

力发展信息产业，为高新区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创造

基础条件，提升高新区工业和服务业的质量，将信息

化广泛渗透到高新区各个方面，利用高新区信息技

术发展高新区社会教育，培养适应信息时代的管理

者和劳动者。

最后，在宏观和微观方面积极调整体制机制。

主要调整高新区信息化管理机制和运行机制、信息

技术和信息产业的互动机制，形成信息时代高新区

经济社会发展和公共管理的新环境。同时，创新深

度融合推进机制，建立和推广实施高新区企业信息

化与工业化融合评估体系和行业评估规范，加快建

立第三方开展企业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评估的工作

机制，引导企业开展自评估，充分运用评估结果加强

对企业信息化的支持。

４．加强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完善深度融合所需
的环境支持

高新区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不仅需要政府

的政策支持引导和体制机制的推动，而且需要政府、

社会和高新区为其搭建必要的服务平台，营造完备

的环境支持。如宁波市通过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形成

了网通ｅｐｏｗｅｒ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等公共平台，
有效地带动了中小企业“两化”融合的发展。［１３］

首先，公共服务平台是推进高新区信息化与工

业化融合的重要载体，推进二者深度融合，要通过研

究组织实施二者融合服务行动计划，积极培育和发

展信息化规划、咨询设计、项目实施系统运行维护和

专业培训为一体的信息化服务业，发展完善一批面

向工业行业的低成本、安全可靠的信息化服务平

台。［１５］同时，发展各种行业软件、专用测量传感仪

器、行业信息化系统集成，研制适合行业需求的各种

信息系统技术解决方案及成套产品，多种途径开展

技术服务。最后，支持区域性和行业性的“两化”深

度融合，加强对实验区的交流和推广。

其次，高新区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必须与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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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相适应，通过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来实现资金、人

才等要素的转移。一方面加强市场信息化建设，增

加市场运行的信息技术含量，从而提高市场效率，使

市场成为高新区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拉动器。另

一方面，完善市场监管机制，加强信息服务业监管和

知识产权保护，营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防止不良

的市场行为给高新区企业生产带来的负面影响。

最后，大力推动对外交流和产业合作，打造高新

区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发展平台，实现资源共享，

进一步协调高新区载体建设，积极搭建产业合作交

流平台、咨询平台。同时，推动现代物流业发展，充

分利用新兴物流业为高新区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

合提供生产、库存和销售等方面的便利。此外，要加

强信息化基础设施和信息化标准及法规的建设，为

高新区企业实现信息化创造良好的技术环境和政策

法律环境，通过信息化软环境的建设，给高新区信息

化与工业化融合提供必要的条件，开辟新的增长

空间。

当前，我国面临有利的国内国际环境，充分把握

这一有利时机，坚定新型工业化道路，加上党和政府

实施的一系列适应国情和时代发展的政策措施，我

们完全可以在新的发展阶段实现高新区信息化与工

业化的深度融合，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

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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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台木版年画艺术风格探析
许宪生

（漳州城市职业学院 艺术系，福建 漳州 ３６３０００）

［摘　要］闽台木版年画起源于中原，随经济社会的发展与文化交流的扩大传播到闽南、再由闽南
传播到台湾。在题材与形式上，泉、漳两地的木版年画与其民俗文化联系紧密且种类繁多，以表现

民俗活动、历史传说、戏曲故事等为主；台湾木版年画与闽南木版年画类似而略有创新。就艺术特

色与风格而言，闽南木版年画注重凸显以大红、朱红为底套印的形式美，采用水印为主的多版套色

技法，版线粗犷，富有装饰性；而台湾木版年画既有泉、漳两地木版年画的元素，又有其海洋文化张

扬个性和多元融合的特点，皆以水印多版套色为主，线条圆转多姿、曲动柔和。传统传承方式的落

后和西方印刷技术的传入，导致了闽台木版年画在近代的衰落，以新的传承模式来对闽台木版年画

进行保护和开发，是其再现活力的努力方向。

［关键词］闽台木版年画；中原文化；民俗文化；海洋文化

［中图分类号］Ｊ２２７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２．０５．０１６

　　明末清初，闽台民俗文化交流活跃，大批闽南人
移居台湾，闽南民间木版年画作为与民俗生活、宗教

信仰紧密相联的物品也随之大量传入台湾，与台湾

民众的生活、文化和情感融为一体。闽台木版年画

以其突出的地域色彩和独特的民间艺术特色而备受

人们喜爱，其形式丰富多彩，风格别具特色，是我国

民间年画艺术宝库中一份珍贵的文化财富。近年

来，随着海峡两岸民间艺术交流频繁，闽台民间美术

的研究与传承显得越来越重要。目前对闽台民间美

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传承与保护上，对其艺术

风格的分析多侧重于表面特征的描述，而对其风格

形成之历史文化背景的考察则较少。本文试从清代

闽台民间木版年画的历史源流、文化渊源、传承关系

等历史文化背景角度入手，分析探讨闽台木版年画

风格的形成及流变。

　　一、闽台木版年画的起源

福建泉州、漳州民间木版年画业始于宋代，兴于

明代永乐年间，其鼎盛期贯穿整个清代。据史料记

载，北宋灭亡后，大量年画艺人随宋室南迁，逐渐形

成年画两大发展区域，南方以浙江为中心，逐渐向福

建、广东、江苏沿海一带发展，北方则以河南、山东、

天津等地最为兴盛。随着闽南地区于唐代之后经济

社会的迅速发展，与中原腹地的文化交流日趋频繁，

由中原地区传入的木版年画艺术很快扎根于闽南民

众生活的沃土中并得到了发展。而且，宋代福建的

刻版印刷作坊已比较发达，同时期民间雕版印刷技

术的广泛应用，也为民间木版年画的广泛传播奠定

了坚实基础。作为闽南民众喜闻乐见的一种独立的

民间艺术形式，闽南木版年画以描写和反映世俗民

风为显著特征。清代是我国木版年画的鼎盛时期，

各地木版年画创作，风格迥异，千姿百态。福建泉

州、漳州以其年画作坊多、规模大、销量大、样式多而

著称。至清末民初时期，泉州年画作坊仍达２０家之
多，有三兴、重美、道兴、福记等，大多集中于道口街

一带；漳州年画作坊亦有１２家之多，分布在旧桥、台
湾路、香港路、联仔街等街区，其中以历史悠久的

“颜锦堂”年画作坊最为出名。闽南木版年画不仅

畅销于福建、广东两地，而且还大量销往台湾地区以

及东南亚各国。据资料考证，每次台商来泉、漳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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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画，都以数百“刀”成交，若是门画则以“对”计算，

成交额都在数千对以上。［１］木版年画市场的繁荣可

见一斑。清代的闽南木版年画艺术日臻成熟，年画

业日益繁盛：一是题材与形式逐渐丰富，印刷技艺不

断提高，年画风格逐渐定型；二是年画需求量大增，

年画作坊增多，年画商品畅销海内外。闽南木版年

画业的兴盛，一方面是因为它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

具有深厚的人文气息；另一方面还与闽南所处的优

越自然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有关———唐宋之

后的泉州港、明代中叶的漳州月港和清代的厦门港

相继兴起，客观上推动了闽南经济、社会、文化的繁

荣，也促进了包括木版年画在内的民间美术的发展。

在移民时期，两岸文化关系与文化创意产业的

交流，主要表现为大陆文化向台湾的单向传播。清

代以后，大量闽南人迁入台湾，造成了台湾与闽南在

方言、民俗和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相似。相通的语言、

相似的民俗习惯和相同的宗教信仰，使深受中原文

化影响的闽南木版年画一经传入台湾便为广大民众

所接受并得到广泛传播。清代台湾年画作坊大多在

台南市，集中于赤莰楼附近的新美街（古称“米”

街），年画商品自制自售。其赖以生存并迅速发展

的条件主要有两个：一是闽、台文化存在着共同的审

美情趣，这种情趣是海峡两岸民众审美心理的历史

积淀和相互融合的结果；二是民间木版年画作为一

种与习俗形式相依存的商品，表达了人们的美好愿

望，是台湾民众对乡土故国的一种情感寄托；而清代

闽南木版年画的繁荣及在台湾的广泛传播，又为清

末台湾木版年画的发展与风格形成进一步奠定了

基础。

　　二、闽台木版年画的题材与形式

泉州、漳州是我国历史悠久的著名文化古城，也

是同时期全国民间木版年画最多的产地之一。经过

历代民间艺人的创造和各种民俗活动的熏染，闽台

木版年画的内容和题材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泉州

是对外航运的大港口，民俗活动相当丰富，据《闽

书》记载：“泉中上元后数日，大赛神像，装扮故事，

盛饰珠宝，钟鼓震鸣，一同若狂。”［２］（Ｐ２０８）足见当时民

俗活动的盛景。另外，泉、漳民间几乎月月有挂灯笼

的风俗，尤以年画装饰的纸灯最多，百姓按月份时节

张挂，以显民俗时节的气氛，故其木版年画创作十分

注重表现具有文化内涵的各种民俗活动。漳州年画

业在清代形成兴旺局面，以颜氏家族为代表的漳州

木版年画在清末时画样达１５０多种，成为点缀节日、
祈福消灾、富有地域特色的民间美术形式。

泉州、漳州木版年画从其功能、题材及形式来

看，大致可分为四大类：一是以门神为主的神灵佛道

题材，包括武神、文神、福神、幼神等；二是以表现民

俗风情为主的中堂画年画题材，包括戏曲人物、神话

传说、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等；三是以喜庆吉祥为主

的年画装饰题材，包括以福寿平安、保生大帝、添丁

进财为主的年画，也包括用于装饰花灯的图样以及

过节张贴窗门的福禄寿喜、春牛图等；四是以祭祀为

主的宗教活动题材，包括专门用于敬天、驱灾、保平

安的纸马图样和专供寺庙贴的门画以及冥纸、签诗

等。从现有画册和资料看，漳州木版年画的题材和

品种要比泉州木版年画丰富，除了与泉州相同的门

神、中堂画、年画、灯画、连环画、纸马、门画外，漳州

年画还有门顶画、装饰画、装饰花样、刻纸、挂钱等，

另有一种表现飞禽走兽、麒麟献瑞、博古图案等的门

画专供寺庙贴用。就形式而言，闽南木版年画多根

据适用的地方、场所、尺寸等条件来制作和张贴，如

大门贴门神、门顶画，大厅贴中堂画，屋宇贴连环画、

装饰画、年画，米缸、箱柜上贴斗方画等，显示了民间

艺人在地方民俗文化中创造出的形式美。

与泉州、漳州年画相比，台湾的年画题材种类并

不多，大致可分为门神、年画、功德纸、挂钱、刻纸马

等几种，其中门神有神荼、秦琼、敬德及加冠进禄的

内容等；年画有鸿门宴、徐母骂曹、八仙庆寿、天官赐

福等；功德纸有七娘夫人、云龙等；刻纸有状元游街、

乘马而来等。纸马则是适应闽台民俗刻印的内容，

如有妈祖、保生大帝、太极图等，都是泉州和漳州商

人贩卖过去的。［３］（Ｐ３６７）还有一些表现吉祥内容的镂

空雕刻小画，专供装饰神坛或糊灯之用。由于闽台

各地在祖先祭祀、民间信仰、婚丧礼仪、节日风俗上

十分接近，使得闽、台木版年画的实用功能、审美趣

味和艺术特点有许多相似之处。随着岁月的流逝，

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地域文化发生了变化，台湾木版

年画虽然还保留着闽南年画表现的题材和形式，但

已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水仙、牡丹衬托的“福”字

年画等，显示出与闽南年画题材不同的内容和新意。

　　三、闽台木版年画的艺术特色与

风格

　　明清时期各地区相对封闭，技艺上缺少交流，因
此形成了区域内年画造型、色彩的程式化。各地民

间木版年画在题材取舍上大体相同。但由于各地民

俗文化的差异，人们的审美观与性格气质不同，加之

制作程序有别，故各地木版年画风格迥异。如河北

武强、河南朱仙镇、陕西凤翔等地的木版年画都属于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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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放古朴的北方风格，苏州桃花坞的木版年画则是

以表现细微、优美和精巧见长的江南风格，四川绵竹

的木版年画是以用色浓烈、造型华丽表现出其天真、

质扑的西南风格，山东潍坊的木版年画属于造型夸

张又不失稳重与大方粗犷的风格，天津杨柳青年画

则属于以线条秀丽、色彩鲜艳且刻印精致取胜的秀

美风格。泉州、漳州地处福建南部，背山面海，历史

上中原百姓因战乱多次南迁，伴随着移民和军队入

闽，中原的政治、经济、文化及风俗习惯也随之传入，

由中原传入的民间木版年画在闽南地区得到迅速传

播。历代闽南民间艺人们在学习、临摹由中原传入

的民间木版年画过程中，运用独特的审美眼光和精

湛的工艺技术，逐渐形成了既有北方木版年画的粗

犷雄厚和江南木版年画的秀美雅丽，又兼有闽南本

土古朴神秘特点的东南沿海木版年画风格。

泉州、漳州木版年画的印刷均靠艺人的印制经

验完成。泉州年画制作基本上是采用水印及多版套

色技法，漳州木版年画则是采用水印、粉印相结合的

多版套色技法。泉州、漳州木版年画的一大特点是

注重突出在红色纸上套印的形式美，印制时先在朱

红、大红色纸上套印黄、绿二色，或加粉红作脸，或加

粉蓝染衣，而后印制墨线。所以，年画的墨线特别清

晰分明，且有底色和木味，给人一种舒适和富丽堂

皇、韵味十足的感觉（见图１）。这种表现手法是民
间艺人的审美习惯和地方民俗文化生活影响的结

果。与泉州木版年画相比，漳州木版年画在有色底

版上套印的形式更多，除了大红、朱红外，还用淡红

或黑色为底色的样纸来印制套色木版年画［１］，大红

纸用来印文神画及一般门画和门顶画，朱红纸用来

印武神画，以本色纸印幼神画（见图２），黑色纸多用
来印制冥事活动所需的各种画。闽南地区还常用水

性和半粉质相结合的颜料印在有底色的闽西纸上，

使画面苍厚中含清润，淋漓间现遒劲。另外，福建闽

南因产银，故泉州、漳州的木版年画常用银做底

色，使画面更显辉煌灿烂。［４］在同时期木版年画中，

这种工艺制法在全国绝无仅有。

泉州、漳州木版年画根植于中原传统，在闽南文

化环境的演变过程中，以其独特工艺逐渐确立了其

艺术特色和年画风格：构图饱满，完整富丽，装饰性

强，造型夸张，讲究拙趣、古朴，追求平面的美感及装

饰效果；线条曲中求畅、圆转多姿、互相贯气，粗细变

化较大，具有较强的韵律感和节奏感；色彩鲜艳厚

重、绚丽丰富，画面肌理苍劲斑驳。

台湾木版年画与闽南年画有着密切的关系。据

考，台湾最初的年画是以泉州人王墙从福建泉州带

图１　泉州木版年画《狮衔剑》

图２　漳州木版年画《春招财子》

入台湾的门神画和其他年画作为画样加以刻印

的。［２］（Ｐ２０９）台湾木版年画在保留闽南年画风格的同

时，红色纸上套印的年画已不多见，表现出台湾木版

年画自身的特点。台湾木版年画套色皆以水印多版

套色为主，也揉进了漳州年画的画样、风格和技法。

虽然有些画样是闽南木版年画的重刻本，如神荼郁

垒（见图３）、鸿门宴、徐母骂曹、保生大帝、狮头等，
但在翻版刻制、套印的同时，年画的造型、图案和色

彩均有所变化。此外，尽管台湾木版年画作品的花

样不多，但有些题材内容在其他年画产地中却很少

见。［３］（Ｐ２０８）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闽南木

版年画特有的在红底套印风格的画面在台湾木版年

画中也鲜有看到，而中黄底套印的“七娘夫人”、纸

本色套印的“保生大帝”等样式的年画较多。由此

可见，台湾木版年画的花样、形式、套印技法已逐渐

表现出其自身的艺术特点，台湾木版年画的创作是

以替代的方式完成的，在风格演变形式方面极善

“拿来”和改造；而闽南木版年画的风格演变则为扩

展型，其样式一旦创造出来，就作为一种固定的蓝本

世代相传并不断丰富其种类。总之，台湾木版年画

既有泉、漳木版年画元素，又有海洋文化张扬性较强

和多元文化的特点，年画套色皆以水印多版套色为

·３９·



郑 州 轻 工 业 学 院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 ２０１２年

主，线条圆转多姿、曲动柔和。

图３　台湾木版年画《神荼郁垒》

　　四、闽台木版年画的衰落与前景

闽台木版年画与全国各地年画一样，随着时代

的变迁、社会的进步，也经历了发展、兴盛与衰落的

过程。闽南木版年画在发展历程中沿袭了一套约定

俗成的传统经营模式，形成了独特的制作技艺与年

画风格。台湾木版年画在其从闽南传入到发展、兴

盛的２００多年间，传承闽南年画制作技艺，融入多元
文化及地方审美情趣，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师徒

传授、父子传承的民间传承模式，决定了闽台木版年

画在其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受到不同时期、不同地域

民间审美心理的影响，从而产生风格流变，这也是以

中原文化为依托的闽南民间木版年画艺术的典型特

征。民国初年，闽台木版年画在维持了一段短暂的

繁荣后，由于清末民初彩色月份牌年画、民国时郑曼

陀擦笔水彩月份牌年画的出现，以及西方各种制版

技术的普及和印刷技术的传入，闽南木版年画开始

走向衰落，其大多数木版年画作坊在抗日战争期间

先后破产。之后，由于时代变迁，在经历了“文化大

革命”的浩劫、现代经济和多元文化对民俗活动的

冲击后，传统的闽南木版年画制作至今已是凤毛麟

角，面临断代失传的危险。漳州木版年画在颜氏家

族后人的悉心保护下，至今仍存有数百块明清年代

的年画雕版和数千块字版，泉州木版年画的雕版在

内地已失传和灭迹，在台湾还幸存少数传统木版年

画工艺的传人，保存着许多在泉州、漳州已经失传的

珍贵的年画与刻版文物，这为两岸民间美术包括木

版年画的研究提供了极好的参照。

随着国家经济的腾飞及对传统文化的高度重

视，近年来，闽台木版年画珍贵的文化价值已受到国

内外专家学者、政府文化部门的关注，建立民间木版

年画的保护机制，对传承、研究和开发这一非物质文

化遗产非常重要。许多国内研究机构以及台湾、香

港、新加坡等地的艺术博物馆、书画出版商曾多次来

漳要求购买民间木版年画。作为优秀的传统民间绘

画艺术，漳州木版年画文化内涵丰富，其产业性发展

前景还是可观的。我们应该利用现代影像、录音和

数字化手段将漳州木版年画传承人的工艺印制过

程、泉州木版年画资料，以及台湾现有的木版年画工

艺和民俗活动等资源，编辑成影视类闽台木版年画

史，或制作成音像制品、多媒体制品，结合实物展示，

以促进这一艺术形式的传承和发展。这样，既可供

公众欣赏珍贵的年画作品、了解两岸民间年画渊源

及艺术特色与风格，又可为专家学者研究民俗学、闽

南风情、戏曲等提供珍贵资料。以新的传承模式来

对闽台木版年画进行保护和开发，应是闽台民间木

版年画再现活力的努力方向。

　　五、结语

闽台木版年画起源于中原，随经济社会的发展

和文化交流的扩大，传播到闽南地区、再由闽南传播

到台湾。闽南木版年画在传承深厚的中原文化底蕴

的同时，也不断从闽南民间艺术中吸取养分，逐渐具

有了较强的程式化特征。而作为闽南文化延伸的台

湾木版年画，在逐渐本土化的衍变过程中融入了更

多的市俗气息和多元文化元素，这种特征是台湾木

版年画“拿来”与“改造”艺术之根本，也是台湾历史

文化环境因素所致。总体上，闽台木版年画艺术发

展的特点是以泉州、漳州向台湾外输为主，而以相互

交流与融合为基础。闽台木版年画根植于传统的艺

术沃土，并与闽南的经济文化、民风民俗相互影响，

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极大地丰富了我国传统木

版年画的艺术宝库，它所表现出的闽台民俗风情、文

化内涵与艺术风格都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艺术价

值和民俗文化价值。我们应高度重视闽台木版年画

艺术的保护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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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书籍审美形态刍见
尹晖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艺术系，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５２）

［摘　要］晚明时期重利趋商、西学东渐、尚奇等社会风尚，使书籍在设计上戏谑经典，具有尚奇的
书名与内容、新奇的版式、多姿的插图。分层的版式设计、多样的插图形式、分色分版的套印技术以

及不同文字形态的并置，使得晚明书籍具备了动态设计观的部分特点，促进了书与人的动态交流，

显现了现代书籍形态的雏形。

［关键词］晚明书籍；西学东渐；尚奇设计；动态设计观

［中图分类号］Ｊ５２４．５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２．０５．０１７

　　纵览中国书籍艺术的发展史，明末的书籍已经
非常接近现代书籍的形态，在文字、插图、版式、印刷

术甚至出版与传播机制等方面，都显现了现代书籍

形态的雏形。对于中国现代书籍形态的研究，可上

溯到晚明，兼顾西学东渐的影响和传统社会内部变

异的双重因素，故笔者在研究时选择了明万历十年

（１５８２年）西方传教士将泰西“奇器”传入后至明亡
（１６４４年）这一历史时期。现有学术成果对于中国
书籍在这一关键历史时期的系统研究还是空白。本

文将从社会因素、美学特征及设计理念等方面来论

述晚明书籍的审美形态。

　　一、影响晚明书籍形态的社会因素

明朝前期的社会风尚是敦厚朴实的。明中期以

后，商品经济的繁荣、封建专制统治的松懈以及思想

领域的变革，使社会风尚发生了变迁，重利趋商、浮

靡奢侈、违礼逾制构成了晚明社会风尚的主要特

点。［１］这一风尚对晚明书籍形态有相当大的影响，

主要表现在３个方面。
１．重利趋商
自明初至万历年间，明朝已经享有了２００年的

和平与繁荣，社会安定，百姓富足，人口倍增。然而，

明代的科举名额并未相应增加，再加上吏治的昏庸

及官场的腐败，士人获得功名的机会愈来愈少。于

是，大批落魄的士林文人和没落的官宦小吏便弃儒

就贾，耕读传家的观念发生了转变。士与商的界限

从此变得模糊了，一方面儒生大批加入商人的行列，

另一方面商人利用财富进入儒生的阵营。［２］此时政

府亦减弱了对经济的干预，商品经济不只是在城市

和乡镇持续发展，同时也延展到乡村地区。

商业的繁荣，士人经商与士商互动，这些因素都

促进了教育的发展，普通民众的识字率也随之提高，

对于书籍的需求量也日渐攀升。这又推动了印刷业

的兴盛。出版商和私家刻书坊为了满足和吸引各色

读者群体的需求，倾其全力设计出版各式各样的印

刷品来招徕顾客，结果就出现了中国印刷史上由讲

求书籍质量到注重书籍数量的转变。晚明时期信息

量激增，并以史无前例的速度传播，这也同时改变了

中国社会两千多年来的传统阅读方式，书籍的阅读

群体也由之前的上层精英阶层拓宽到普通的市民阶

层。这不啻是一场书籍出版的革命。

２．西学东渐
明万历十年（１５８２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

玛窦来到了中国的广东香山澳，从而开启了中华文

明与异质文明碰撞融合的时代。之后的２００年间，
可考的有１４１位不同国家的传教士来到中国弘扬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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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这些传教士虽然主观上是要完成对于东方诸国

民众的精神占领，客观上也为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

传播西方的艺术设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他们携带

了大量的西洋奇器，使长期处于传统工艺环境中的

国人感到新奇，西方工艺品设计和制作的一些特点

引起了皇室、精英阶层和普通民众的巨大好奇心，对

中国传统工艺美术产生了很大影响。

３．尚奇美学
明代中期以后，阳明心学崛起，主张追求个性解

放和自由。李贽的“童心说”、徐渭的“本色论”、汤

显祖的“至情论”、袁宏道的“性灵说”都鲜明地反映

出了明代后期万历年间所出现的以个性解放为中心

的思想解放运动。晚明美学思想重个性、重独创、重

主体情感的自由抒发，重视文艺的审美愉悦功能，追

求对于文艺作品外部形式求奇、求异的恣意发挥。

城市文化的发达为尚奇的美学思想生发提供了

土壤，而追寻“奇”本身就是当时城市文化中不可或

缺的因素。在商业活动集中的城镇，竞争促使商人和

设计者制作有特色的新产品来迎合时人的趣味。城

市文化培育了市井百姓欣赏戏剧性、追求感官刺激的

品位。然而，当大众对奇特罕见的事物熟悉起来以

后，商人和艺术家就必须玩出新花样以迎合变动的口

味。［３］人们一旦开始对奇的追求，便陷入一场无休止

的对奇的激烈竞争和不断超越的过程中，最终导致艺

术家和商人的产品新新无已、愈出愈奇和愈奇愈出的

现象。此外，由耶稣会传教士和国外贸易传入中国的

基督教思想和西方物质文化，对晚明形成尚奇风气也

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晚明书籍设计就是处在这样

一个社会文化背景中：一方面要吸引买家的眼睛，另

一方面要满足其对于视觉感官刺激的需求。

　　二、晚明书籍形态的审美特征

１．戏谑经典
晚明印刷业的蓬勃发展，带动并壮大了一批新

的读者群体———城市市民读者阶层，同时也促进了

出版印刷业的繁荣。为了迎合日渐增多的阅读群

体，攫取更大的商业利润，出版业采取了多种多样的

方式来使用旧的书籍文本，表现形式常常为对古代

典籍的任意剪裁和删改。

明末清初大儒顾炎武曾这样痛斥晚明人擅改经

典古籍：“万历间，人多好改窜古书。人心之邪，风

气之变，自此而始。”［４］一些古代经典作品经过剪裁

后，通常与时下流行的通俗文本混杂在一起，编辑成

能满足市场猎奇心理的书籍。晚明的许多出版商常

常宣称其出版的书是根据珍版古籍翻刻，然而他们

宣称的这些古代版本往往早已散佚不传。［５］（Ｐ２１７）在

这一时期的通俗读物中，我们经常会发现套用前代

经典标题、彻底地篡改其内容的现象，传统经典剩下

的仅仅是空壳而已。更有甚者，一些经典作品被篡

改后，成为有娱乐效果的顺口溜，原有的教化功能丧

失殆尽。这种现象反映了晚明人在对待经典书籍的

态度上的重大转变。

晚明印刷业的发展使古代经典书籍的大量出版

成为可能，然而数量的激增反而使人们对唾手可得

的经典失去了往日的敬重。删节古书、调侃或戏谑

经典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

２．尚奇的书名与内容
晚明时期人们不仅对古代典籍任意剪裁和删

改，为了取得标新立异的效果，书籍题名还多用

“奇”字吸引顾客。万历年间何镗辑录《高奇往事》

收录了一些古代的奇人奇事，是晚明文人追寻“奇”

的行为；王徵编译的《远西奇器图说录最》，虽以科

学技术为主要内容，但书中所附西方奇器的插图迎

合了当时人们对于异国风物的好奇心；文人之间为

书作序亦少不了使用“奇”字，汤显祖为丘兆麟的文

集所作的序就以《合奇》命名。在通俗文化中，晚明

文人们尤其表现出了对于“奇”的偏爱，当时的通俗

小说就常以“奇”为题名，较著名的有《今古奇观》和

凌蒙初的《拍案惊奇》。即使在日常生活类的书籍

中，也常在书名中标榜“奇”字，以此来招徕顾客。

晚明书籍不仅仅书名多以“奇”字吸引顾客，在

其通俗书籍的内容中也往往充斥着奇闻逸事。在晚

明诸多日常生活类书籍中一般都有《诸夷门》和《山

海异物类》这两部分，主要是描述域外的奇人异事，

内容纷繁芜杂。此类书籍的广泛流传，有助于形成

一个鼓励标新立异的文化氛围。［３］明末许多流传甚

广的、通俗的日常生活类书籍，其内容常常是真实与

幻象并存，真实是其实用功能，幻象是其娱乐功能。

晚明书籍对于娱乐功能的开发，从另一个侧面说明

了晚明书籍设计中“为人”设计思想的出现。

３．新奇的版式
明代晚期的书籍设计为了迎合读者尚奇的审美

趣味，在版式设计上呈现出了一种花样翻新、求变求

异的风格。同时，由于晚明商业出版的繁荣，大量书

籍进入人们的生活，使得人们的阅读习惯发生了变

化，即由精读转向浏览式的泛读，这种阅读习惯的变

化也推动了新的版式风格的形成。

晚明时期，市井阶层需要的通俗书籍（日用类书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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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戏曲小说）大为流行。这类书，“皆以诗词、笑话、新

话、谜语、小曲等等为增饰，以期引起读者的更浓挚、

更复杂的趣味。他们大约都是将全书的页面，分为上

下两层，或上中下三层。上层所载，与中层、下层所载

不同”［５］（Ｐ１４６－１４７）。出现了同一页面分两层版式、三层

版式的现象。每页分两层的版式或许可以追溯到更

远的时候，分三层的版式却是明代万历年间流行起来

的，尤其是用在小说戏曲集上，如《新锲精选古今乐府

新词玉树英》（万历二十七年闽建书林余泗崖刊本）

的版式（见图１）。晚明通俗书籍中这种分层的版式
设计与当时的阅读习惯密切相关，与我们今天阅读杂

志、文摘的方式相似，是跳跃式的和非线性的，是传统

阅读经典书籍方式的嬗变。这种分多层的版式设计

孕育了现代版式设计的雏形。

这种分层的版式设计一方面使缺乏组织的文本

井然有序，另一方面使不相关的文本放置在同一页

面上成为可能。在三层版式中，上下二层通常是连

续着的小说或戏曲，而中层则混合了谜语、插图、江

湖切口、笑话等各种完全相异的内容，如万历年间刊

行的《尧天乐》（见图２）。这种版式使读者在阅读
长篇的间歇时浏览中层新奇之事，调节阅读的情趣，

保持阅读的兴致。这种版式在有限的空间内容纳了

更多的内容，不仅充分利用了书籍内的有限空间，而

且节省了费用，也迎合了当时人们猎奇的审美趣味，

可谓一举多得。

一些版式设计为了吸引读者，甚至在书籍的页

面四周镌雕竹节纹、花草纹、波浪纹、博古纹等花栏。

这些奇特的版式往往是为了迎合时人尚奇心理、适

应市场竞争的一种表现。

４．多姿的插图
晚明是我国古代书籍插图艺术的黄金期。晚明

的书籍插图形式因书籍类型的不同而呈现出多姿多

彩的面貌，除自宋元沿袭下来的上图下文形式在明

代晚期继续有所发展外，还出现了下图上文、左图右

文、右图左文、图嵌文中、单页方式、对页连式等样

式，其中上图下文形式因图文比例的不同又可分为

图占１／２式、图占１／３式、图占１／４式等类型。
相较于文字，图像作为更有力的视觉传达符号，

在书籍中的作用是文字无可比拟的。版面上插图面

积的大小会直接影响读者的阅读兴趣。单页方式、

对页连式插图使插图在书籍中所占的分量明显加

大，给读者造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增加了书籍对读者

的吸引力，达到促销的目的。有些插图在图上方标

出图目，左右两旁联句，便于受众解读。有的插图人

高超过画面２／３强，这样的“人物动作有强烈的舞
台演出意味”，如万历十五年富春堂刻《绨袍记》插

图（见图３）。郑振铎对这种插图形式评价道：“隆庆
及万历之初，版图作风突转入一新时代……其插图，

易狭长之小幅而成全页之巨制，实为宋元版画之

革命。”［６］

图１　《新锲精选古今乐府新词玉树英》版式 图２　万历年间刊行的《尧天乐》版式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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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插图形态上，明代晚期开始流行圆形、扇形、
屏风形、卷轴形等多种形态，如《古本演义三国志》

《花莹锦阵》中的插图（见图４、图５）。这些插图形
态以其新颖别致取胜，一方面满足了人们猎奇的需

求，另一方面，“大概是在引诱未读书的购读，增加

阅读者的兴趣和理解”。［７］

　　三、晚明书籍形态具备了现代书籍

设计的理念

　　当代书籍设计师认为书籍整体美应是多种因
素、多层次构成的动态系统，人与书的关系应是动态

的而不是僵死的。笔者通过对晚明书籍形态的研

究，认为晚明书籍具备了这种动态设计观的部分特

点。下文从文字、版式及插图这几方面略作分析。

文字是书籍的主要构成要素。晚明书籍封面上

的书名、书坊名号、刊刻时间以及扉页、序言等一般

使用不同种类、型号的手写体来表现，正文文字则使

用横细竖粗、方正规范、视觉传达功能良好的宋体印

刷字，注释则大多使用比正文小的字体双行夹注，字

体一般与正文同。这样，晚明书籍手写形态的字体

与印刷形态的字体同时寓居书中，恣意的美和秩序

的美并置。晚明书籍字体的形态和大小变化，更加

明确了人与书之间距离变化的运动性，具备了书籍

审美合适视点的多元性，丰富了书籍的多种距离合

图３　万历十五年富春堂刻《绨袍记》插图

适视点的心理感受，如图６、图７所示。
万历中期以后书籍出现了分三层的版式，这种

版式使不同的文本内容存在于同一页面成为可能，

与分节版式相呼应的是多样的插图形式。此外，晚

明批书之风盛行，出版商竞相出版当时的文化名人

批点的书籍，一些书籍往往有多人批注，为了方便学

习与阅读，书商多采用三色或四色套印，每种颜色代

表一家的批注或评点。分层的版式、多样的插图形

式和分色分版套印这些因素的并举，更加丰富了晚

明书籍与人的关系。

晚明书籍在上述设计元素共同的合力作用下，

打破了明代中期以前单一的直线性阅读方式，转变

成为非线性的、跳跃式的阅读方式，也改变了明中期

以前书与人的静态关系，使之转变为一种动态关系，

具有现代书籍设计中“动态的视觉时间性”和“动态

的多层性”的设计理念。

　　四、结语

晚明是一个文化发展飞扬跌宕的时代，它躁动

不安、尚奇求新、重利趋商，给明代文化带来了全新

图４　万历晚期《古本演义三国志》插图

图５　崇祯年间武林养浩斋版《花莹锦阵》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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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万历三十四年余象斗刊本《新刊京本
春秋五霸七雄全像列国志传》内封面

图７　崇祯三年陈仁锡刻本
《续资治通鉴纲目》内文

的内容。书籍艺术作为一个时代的社会镜像和文化

载体，其物质形态必然要反映这个时代的文化特征，

晚明尚奇的美学也必然在书籍艺术的各个方面烙下

印痕。这一时期，书籍出版完成了由讲求质量到注

重数量的转变，这一转变使书籍开始真正从精英阶

层走向一般民众，书与人的关系从来没有如此亲近。

从设计的角度看，晚明书籍形态求奇、求异的审美特

征，反而促成了书与人的动态交流关系，而这种动态

关系正是当代一些优秀的书籍设计师所追求和强

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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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伏羲女娲交尾画像浅议
卜友常

（杭州师范大学 汉画艺术研究所，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１２）

［摘　要］在华夏民族看来，伏羲女娲是繁衍华夏民族的始祖。伏羲女娲人首蛇身形象基于当时的
图腾崇拜，人们将认为具备神力的龙转移到他们身上使他们更有神力。伏羲女娲人首蛇身交尾图

像在汉代才开始出现并盛行于墓室之中，这显然同汉代的社会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与方仙道房中

术的修道成仙方式有关。之所以把这种伏羲女娲交尾图像置于墓室之内，是汉代人对于道教房中

术迷恋的结果，他们深信伏羲女娲成为神仙是道教房中术在起作用，于是就把这种图像刻画于墓室

之内，将伏羲女娲视为修道成仙的楷模。

［关键词］伏羲女娲交尾画像；汉代道教房中术；神仙信仰

［中图分类号］Ｊ３０５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２．０５．０１８

　　汉代伏羲女娲交尾画像在今天考古发掘的文物
中司空见惯，尤其是在汉代画像石的图像中屡见不

鲜，无论是在汉代画像石大量出现的河南南阳，还是

在山东、江苏、四川等地，均有一定的数量，其中河南

南阳和四川地区尤为普遍。这与东汉“日出于宛而

没于蜀”的历史有关，同时还与两地的思想信仰有

密切关系。比如，河南南阳出土的汉代画像石的图

像内容深受楚国巫风的影响，尤其是楚国原始道教

的影响［１］，而四川出土的汉代画像石的内容则受到

汉代晚期风靡于蜀中的张道陵倡导的五斗米教思想

的影响［２］。我们今天研究汉代的这种文化遗产，若

离开了当时的社会背景来释读图像的意义，不利于

对其实质内容的把握。所以，笔者在系统探讨汉代

伏羲女娲交尾画像相关内容的同时，紧密联系有关

的史学资料，以加深对其思想背景的把握。结果发

现，汉代伏羲女娲交尾画像与汉代道教房中术有着

密切的关系。本文旨在通过伏羲女娲形象探源来分

析汉代伏羲女娲交尾画像石与道教房中术的关系，

进一步探讨这种图像在汉代画像石墓室中的独特

作用。

　　一、伏羲女娲形象探源

在探讨汉代伏羲女娲交尾画像石的图像之前，

我们有必要对伏羲女娲的形象进行探源。在华夏民

族看来，伏羲女娲是繁衍华夏民族的始祖，是肇启文

明的先皇。在古文献中记录着伏羲女娲的各种形象

和功绩。

１．伏羲形象探源
根据文献记载，伏羲为人类做出过许多发明与

创造，上古时期各种主要的生产技术以及发明多与

伏羲有密切关系。

有关造网罟、教民渔猎的文献。《易·系辞传

下》曰：“古者包牺氏（亦为伏羲）之王天下也……作

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３］《汉书·律历志》曰：

“炮牺（伏羲）继天而王……作罔罟以田渔，取牺牲，

故天下号曰炮牺氏。”［４］（Ｐ１０１１－１０１２）

有关始作八卦的文献。《易·系辞下》曰：“（包

牺氏）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

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

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３］《管子·轻重戊篇》

曰：“虑戏作，造六法以迎阴阳，作九九之数以合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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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而天下化之。”［５］《淮南子·要略》曰：“今易之

乾，坤足以穷道通意也，八卦可以识吉凶，知祸福矣，

然而伏羲为之六十四变，周室增以六爻，所以原侧淑

清之道，而捃逐万物之祖也。”［６］（Ｐ７０７）《史记·太史

公自序》曰：“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

八卦。”［７］（Ｐ３２９９）《后汉书·张衡传》注引《春秋内事》

曰：“黄帝师于风后，风后善于伏羲之道，故推演阴

阳之事。”［４］（Ｐ１９０３）《白虎通义·五经》曰：“伏羲作八

卦何？伏羲始王天下，未有前圣法度，故仰则观象于

天，俯则察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物，

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象万物之情

也。”［８］（Ｐ４４７）《礼含文嘉》曰：“伏羲德洽上下，天应以

鸟 兽 之 章，地 应 以 龟 书，伏 羲 乃 则 象 而 作

易卦。”［９］（Ｐ２４９）

有关作琴瑟、琴曲的记载。《楚辞·大招》曰：

“伏羲《驾辩》楚《劳商》只。”王逸注：“伏羲，古王者

也，始作瑟，《驾辩》、《劳商》，皆曲名也。言伏羲氏

作瑟，造《驾辩》之曲，楚人因之作《劳商》之歌，皆要

妙之音，可乐听也。”［１０］（Ｐ２２１）《世本·作篇》曰：“伏

羲氏削桐为琴，面圆法天，底平法地，龙池八寸通八

风，凤池四寸象四时，五弦象五行，长七尺二寸，以修

身理性。”“伏羲作瑟，伏羲作琴。”在同书《帝系篇》

又曰：“伏羲乐曰《扶来》。”［１１］（Ｐ４３０）谯周《古史考》

曰：“伏羲，作琴瑟以为乐。”又，《说文》中曰：“瑟，庖

羲所作弦乐也。”［１２］（Ｐ２６７）《考经钩命决》曰：“伏牺乐

为《立基》。”［９］（Ｐ１３７３）《初学记》十六引《琴操》曰：“伏

羲作琴……琴长三尺六寸六分，广六寸，文上曰池，

下曰滨，前广后狭，象尊卑也；上圆下方，法天地也；

五弦象五行，大弦为君，小弦为臣，文王，武王加二

弦，以合君臣之恩。”［１３］

有关制嫁娶之礼的记载。《白虎通义》云：“古

之时，未有三纲六纪，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

“（伏羲）因夫妇，正五行，始定人道。”［８］（Ｐ５０－５１）于是

才有了婚姻制度。《文选·东都赋》曰：“且夫建武

之元，天地革命。四海之内，更造夫妇，肇有父子，君

臣初建，人伦蹇始，斯乃伏牺氏之所以基皇德

也。”［１４］《路史·后纪一》罗苹引《古史考》曰：“伏羲

制嫁娶，以俪皮为礼”。《世本·作篇》：“伏羲制以

俪皮嫁娶之礼。”［１１］（Ｐ３３５）

另外还有关于伏羲遍尝百药、发明火种、制作杵

臼等的记载。《河图挺佑辅》曰：“伏羲禅于伯牛，钻

木作火。”［９］（Ｐ１１０７）《帝王世纪》曰：“伏羲氏……尝味

百药，而制九针，以拯夭枉焉。”［１５］（Ｐ３１９４）桓谭《新论》

曰：“伏羲制杵臼之利，后世加巧，因借身以践碓，而

利十倍。”［１５］（Ｐ３３８４）杨雄《法言·问道》曰：“鸿荒之

世，圣人恶之是以法始乎伏牺，而成采尧。”［１６］

２．女娲形象探源
根据传说和早期文献，女娲创造并孕育了人类，

是人类的始祖母，古文献中叙述了女娲补天、理水、

置?、制笙簧等种种伟大业绩。

有关化生万物的记载。《山海经·大荒西经》

曰：“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化为神，处粟广之

野，横道而处。”郭璞注曰：“女娲，古神女而帝者，人

面蛇身，一日中七十度，其腹化为此神。”［１７］（Ｐ４４５）《天

问》曰：“女娲有体，孰制匠之？”东汉王逸注曰：“传

言女祸人头蛇身，一日七十化，其体如此，谁所制匠

而图之乎？”［１０］（Ｐ１０４）《淮南子说林》曰：“黄帝生阴

阳，上骈生耳目，桑林生臂手，此女娲所以七十化

也。”高诱注：“黄帝，古天神也。始造之时，化生阴

阳，上骈生耳目，桑林皆神名，女娲，王天下者也，七

十变造化，此言造化治世非一人之功也。”［６］（Ｐ５６１）

《说 文 解 字》曰：“娲，古 之 神 圣 女，化 万 物

者也。”［１２］（Ｐ２６０）

有关抟黄土造人的记载。《太平御览》卷七十

八引《风俗通义》曰：“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

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纟恒泥中，

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也，贫贱凡庸者，纟恒

人也。”［１５］（Ｐ３６５）

有关炼石补天的记载。《淮南子·览冥》曰：

“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用载，

火褴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

老弱，于是女娲炼王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

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

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背方州，抱圆

方，和春阳夏，杀秋约冬，枕方寝绳，阴阳之所雍沈不

通者，窍理之；逆气戾物，伤民厚积者，绝止

之。”［６］（Ｐ２０６－２０７）《论衡·顺鼓》曰：“共工与颛顼争为

天子，不胜，怒而触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维绝。女

娲销 炼 五 色 石 以 补 苍 天，断 鳌 之 足 以 立 四

极。”［１８］（Ｐ５１８）《列子·汤问》曰：“天地亦物也。物有

不足，故昔者女娲氏炼五色石以补其阙，断鳌之足立

四极，其后共工氏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

折天柱，绝地维，故天倾西北，日月辰星移焉，地不满

东南，故百川注焉。”［１９］

有关理水的记载。《论衡·谈天》曰：“儒书言：

‘共工与颛顼争为天子，不胜，怒而触不周之山，使

天柱折，地维绝。女娲销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

以立四极，天不足西北，故日月称焉，地不足东南，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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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川注焉。此久远之文，世间是之言也。”［１８］（Ｐ３４８）

关于伏羲女娲的图像材料，最早应出现在春秋

战国时期，屈原被贬流放，看到楚国先王庙内的女娲

后发出了“女娲有体，孰匠制之”（《天问》）的感慨。

由此可见，女娲图在当时已经被绘制在楚国先王庙

内了。伏羲女娲形象真正开始大量出现还是在汉

代。在汉代的画像石墓内的石刻上面和一些祠堂的

墙壁上刻有伏羲女娲图像，有单身画像，亦有伏羲女

娲交尾画像，有持灵芝的、有持仙草的、有伏羲举规

女娲执矩的。这类图像在河南南阳一带出土最多，

在山东、安徽、江苏、四川、山西、陕西等地均有发现，

由此可见此类图象在汉代分布广泛。

　　二、伏羲女娲之人首蛇身的意义

１．图腾崇拜
春秋之前，尽管有伏羲女娲造化万物的传说，但

没有对伏羲女娲形象的具体描述，到春秋时文献中

才有其形象特征的具体描述。《春秋元命苞》曰：

“伏羲大目，山准龙颜。”［９］（Ｐ１３２５）《春秋合诚图》曰：

“伏羲龙身牛首，渠肩达掖，山准日角……骏毫翁

鼠，龙唇龟齿，长九尺有一寸。”［９］（Ｐ１９２）

在汉代，伏羲女娲形象并非《纬书集成》中所描

写的种种异貌，只是以人首蛇身的形象出现。王延

寿《鲁灵光殿赋》载：“伏羲鳞身女娲蛇躯。”王逸注：

“传言女娲人首蛇身。”［１０］（Ｐ１０４）曹植在《女娲画赞》

曰：“古之国君，造簧作笙，礼物未就，轩辕纂成，或

云二皇，人首蛇形，深化七十，何德之灵。”［２０］《帝王

世纪》曰：“太昊庖牺氏……蛇身人首。”《拾遗记》

曰：“蛇身之神，则羲皇之身也”。［２１］《玄中记》曰：

“伏羲龙身，女娲蛇躯”。［１４］

在汉代的墓葬绘画中，伏羲女娲均有一尾，虽然

其粗细长短不一，但均以蛇尾为主要特征。根据近

世的考古发掘和史学界的研究发现，在汉代以前已

经有人首蛇身图像出现。１９５８年，在甘肃省甘谷县
西坪乡出土了一件仰韵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彩陶瓶，

时代距今５５００年左右，瓶上以墨彩绘有一人首蛇
身的形象，该图像头部滚圆，两眼圆睁，眉部有数道

横纹，下颌长有露出牙齿的大嘴，身子狭长尾高卷首

上，有二足。在武山县付家门遗址中，也出土了一件

属马家窑文化类型、年代距今５０００年左右的彩陶
瓶，器表通绘有一特大粗装的人首蛇身图案，这种图

案是甘肃地区的仰韶文化晚期和马家窑文化早期彩

陶上特有的图案。除此之外，在秦安县、礼县、水登

县等地，也发现了类似的陶器。［２２］对于此类图像，李

福清先生在谈到甘肃省甘谷县西坪乡出土的有人首

蛇身的陶瓶时认为，汉代石刻上表现伏羲女娲，原则

上可以解释为起源于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艺术传

统的延续；萧兵先生也认为包括甘肃甘谷县西坪乡、

临洮冯家坪彩陶纹在内的许多人首蛇身像的发现，

至少可以证明，商以及此前的北方原始文化里已经

有人首蛇身乃至它们交合的形象，伏羲、女娲神话及

交尾图很可能就潜藏于此。杨利慧先生基于各家之

说，认为古文献及汉代画像石、汉代帛画中常见的人

首蛇身形象，很可能由渭水流域的人首蛇身纹逐渐

演化而来。［２３］

另外在河南安阳殷墟侯家庄１００１号大墓中出
土的一件蛇形器，据梁思永遗稿、高去寻补辑的《侯

家庄》一文描述：头为饕餮形，左身弯曲成正 Ｓ纹，
右身反Ｓ纹，两相交叠，皆饰同心棱纹，上面全部涂
朱红色，发现时头右部、右身之尾已被毁。梁、高二

先生以及李济诸氏都认为这一形象是一首二身，李

氏并以此为“肥遗”。芮逸夫疑此为《山海经》中所

记的“延维”，即流传在东汉及隋唐的石刻、绢画上

的伏羲、女娲形象。［２４］

综上，人首蛇身图案在新石器时代开始出现，后

又在殷商时期出现，我们姑且不去推断这种人首蛇

身是否是伏羲或女娲的图像，但是可以断定此类图

像与伏羲女娲形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至少可

以说明人首蛇身是一种图腾崇拜，是华夏族和当时

某些民族所崇拜的对象。

图腾的实质不过是一种万物有灵论。随着民族

的形成，图腾意识从原始的非人生物走入英雄时代，

上古传说中众多感生神话说明了这种从动物崇拜到

神崇拜的过渡，如女登遇神龙感生炎帝，女节遇太昊

感生少昊，简狄吞玄鸟卵感生契，姜源履大人迹而感

生异。《史记·高祖本记》载：“其先刘媪尝息大泽

之陵，楚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

于其上，已有身，遂产高祖。”［７］（Ｐ３４１）刘邦甚至还“隆

准而龙颜”有了龙的模样。这当然是牵强附会之

说，但是通过此例可以窥见汉代人的图腾观念。人

格化的图腾形象以人兽合一的形式出现，说明了人

为意识的参与促使了图腾的转型。类似形象在《山

海经》中有大量遗存。

２．转移神力
我们已经清楚伏羲女娲的人首蛇身形象是基于

当时的图腾崇拜，可是在汉代，伏羲女娲主要与丧葬

文化紧密联系，这里有无特殊的意义？对此，盖山林

先生和过文英先生认为它是生殖力的象征。过文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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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国外学者魏勒的《性崇拜》一书认为：“几千年

来，蛇一直是性激情的象征。”盘蛇所围成的圆圈代

表女性生殖器，恰如圆环或椭圆之象征玄牝，同时亦

象征两性媾精。魏勒在书中列举了古埃及、北美、印

度、西印度群岛和南美等地的蛇崇拜习俗，以阐明其

于性象征的意义。他同时指出，《创世纪》中，在伊

甸园里蛇教给人以知识，而“知识”在《旧约全书》里

有一种特定的意思，即指男女间的性知识和性交。

除此之外，过文英先生还举了更多的例子，说明蛇不

仅象征男性，还可以象征女性，伏羲女娲的蛇身像表

明了其作为创始神形象与繁衍、生育等有密切

联系。［２３］

其实，对于此类图像，如果要考释它的文化意义

的话，国外的一些资料并不一定能证明某些问题。

笔者认为，应将图像的研究放在与图像相关的政治、

经济、宗教、哲学等共同的文化和时代语境中，进而

去挖掘隐藏在图像背后的各种潜在的象征意义。因

此，我们要想研究清楚汉代伏羲女娲人首蛇身像的

意义，必须把它放在汉代大的社会、经济、文化等背

景下进行深入讨论，从而揭示出图像背后隐藏的特

定意义。

众所周知，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神仙思想最为流

行的时期，无论是寻常百姓，还是帝王将相，对于神

仙均 持 敬 畏 的 态 度。以 汉 武 帝 为 例，司 马

迁［７］（Ｐ１３９８－１４０３）在《史记·封禅书》中记录了汉武帝

东巡海上的５次经历均有寻求神仙的目的。在考古
发掘出土的汉代铜镜上面，直截了当、通俗易懂的铭

文更是鲜明地展现了神仙信仰在大众阶层流行的状

况，如：“尚方作镜真大巧，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

泉饥食枣，浮由（游）天下遨四海，翡（飞）回名山采

之（芝）草”，“上大山，见神人，驾交（蛟）龙，乘浮

（云），会玉央（英），饮澧泉，铜盘为口”。“永康元

年，正月午日，幽涑黄白，早作镜，买者大富，延年命

长，上如王父、西王母兮，君宜高位，立（位）至三公，

长生大吉，太师命长”。［２５］

神仙思想在汉代是普遍流行的，像伏羲女娲这

样的远古英难已经是汉代人顶礼膜拜的神祗，他们

已经把伏羲女娲的人首蛇身形象推广到华夏大地的

四面八方。所以人首蛇身的问题并不一定与生殖崇

拜有关，而是一种神性的表现，实质是在汉代之前和

汉代神仙思想中的一种神人形象。在《山海经》里

记载的许多神人形象均有人身龙首或人首蛇身的描

述。如：首山至丙山诸神皆人身龙首，天吴之山至南

禺之山诸神皆龙身人面，延维为人首蛇身，鼓为人面

龙身，轩辕为人面蛇身尾交首上，单狐之山至堤山诸

神皆人面蛇身，管涔之山至孰题之山诸神皆蛇身人

面，烛龙（烛阴）为人面蛇身，相柳（相繇）为九首人

面蛇身自环色青，贰负为人面蛇身，雷神为龙身而人

头。［２６］在中国早期的古文献中，远古传说中的英雄

大多是人首蛇身。《史记·天官书》曰：“轩辕（黄

帝）黄龙体。”［７］（Ｐ１２９９）《淮南子地形》高诱注云：“共

工，天神也，人面蛇身。”［６］（Ｐ１５４）《山海经·大荒西

经》郭注引《归藏·启筮篇》云：“共工人面，蛇身，朱

发。”［１７］（Ｐ４４４）《山海经·海内经》曰：“鲧复（腹）生

禹。”郭濮引《归藏启筮》云：“鲧死三岁不腐，部之于

吴刀，化为黄龙。”［１７］（Ｐ５３７）

总之，伏羲女娲人首蛇身形象是当时人们把蛇

加以神化，变成图腾物，就是龙。［４］（Ｐ３３４２）因此，也可

以说是伏羲女娲人首蛇身，而龙（蛇）能沟通天地并

代表一定的神力，因而人们把这种具备着神力、交通

天地的龙（蛇）转移到了理想人物的身上，从而使之

更加神圣。

　　三、伏羲女娲交尾之寓意

在汉代墓葬绘画中，有关交尾的图像比较多，有

双虎交尾、双龙交尾等，这些图像与伏羲女娲交尾图

的性质大致相近。尾在古人看来既是生殖的部位，

也是交接的行为。如《史记·天官书》曰：“尾为九

子。”条下《索隐》引宋均曰：“属后宫场，故得兼

子。”［７］（Ｐ１２９８）其意为用天人相应的形式把散布于赤

黄道附近的星宿划分为四区之一的东方苍龙星座之

尾宿，喻为人世间皇宫的后宫之所，以此来说明龙的

尾部如后宫一样，是具有生育功能的部位。《白虎

通义·封禅》则进一步释意曰：“子孙繁息，于尾者

何，明后当盛也。”［８］（Ｐ２８６）表述了以尾部作为生殖崇

拜对象，希冀子孙兴旺的虔诚心理。司马相如《琴

歌》曰：“皇（凰）兮皇兮从我栖，得托孳尾永为妃。”

将尾视为男欢女爱的行为。《尚书·尧典》曰：“鸟

兽孳尾。”《伪孔传》曰：“乳化日孳，交接为尾。”［３］

亦将尾视为“交接”行为。

郑先兴认为：一方面伏羲女娲交尾画像象征着

死后男女依然享受着现世生活的快乐，另一方面也

反映了古人“起死回生”的观念。他列举古印度“时

母在湿婆身上跳舞”为例，时母头戴莲花冠，一手提

着人头，一手持剑上举，一手上托，站在湿婆身上，湿

婆左边是骷髅和朽骨，老鼠正啃噬腿骨，右下边一鹰

正啄食腿骨，这是死生相交的画面，寓意着死中有

生，生中有死，而交媾则构成画面的主题。郑先兴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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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在葬祭死者时，将男女交媾的画像或伏羲女娲的

交尾画像置入墓壁上，寄托着期望死者尽快新生、转

世的哀思。［２７］对于此观点，笔者不敢认同。郑先兴

所引用的论据源于印度具有佛教文化背景的材料，

由此得出期望死者尽快新生转世的结论亦具有佛教

色彩。且“转世”是佛教术语，是印度教、锡克教、耆

那教以及一些非洲宗教的主要信条，中国汉代的原

始道教并没有转世一说，“转世说”于南北朝时期才

开始在中国流行。

那么，伏羲女娲交尾图像出现在汉代墓葬之中

有何寓意？笔者认为，还是与灵魂升仙有关系。在

汉代的文献里有大量的方仙道房中术的内容，这些

方仙道房中术在今人看来仅是一种肉体的满足，可

是在汉代却有长生和升仙之意。方仙道信仰人能够

长生成仙。修道成仙思想乃是道教思想的核心，道

教其他的教理教义和各种修练方术都是围绕这个核

心而展开的。根据著名学者蒙文通先生的考证，晚

周时期仙术已分为三大派，楚为行气，称王乔、赤松；

秦为房中，称容成、彭祖；燕齐为服食，称羡门、安

期。［２８］由此可见，房中术和行气、服食并列为仙术

一派。

在方仙道的修炼方术中，房中术始终是修练成

仙的主要途径之一。中国最早的房中术见于西汉马

王堆帛书《十问》《养生方》《天下至道谈》《杂疗方》

中，述房中之法甚详。《武威医简》亦载房中之术疗

病之法，至《汉书艺文志》收房中八家［２９］。东汉张

衡《同声歌》云：“衣解金粉御，列图陈枕张，寿女为

我师，仪态盈万方，众夫所希见，天老教轩黄。”此歌

为述洞房花烛之夜的行房之事，其所称天老、轩黄亦

见于《汉书·艺文志》房中八家，盖此时黄老道家盛

行，故房中托名黄老。

东汉顺帝时黄老信徒魏伯阳作《周易参同契》

被方仙道奉为“万古丹经王”［３０］，流行于汉代并被

张角太平道奉为经典的于吉之 《太平清领

书》［２４］（Ｐ２７５０）、方仙道所传之《太平经》［３１］等都有关

于修炼房中术以长生求仙的记载。由此可见，汉代

房中术备受方仙道与黄老道家推崇。东汉时期的张

陵是道教鼻祖，所创五斗米道法术有三：一为符录，

二为医道，三为房中。［３２］三国时曹操门下方士多行

房中术。［４］（Ｐ２７５０）

由此可见，汉代的房中术是方仙道修炼的一种

形式，是修道成仙的途径之一，所以要在当时的墓葬

中绘制一些道教房中术的内容。除本文所说的伏羲

女娲交尾图外，还有山东平阳县孟庄汉画像石墓出

土的交媾画像石，四川荅江崖墓行乐画像石和四川

德阳汉代交媾画像砖［３３］（Ｐ２００），四川新都县汉代交媾

画像砖［３４］，陕西绥德汉代交媾画像砖石和江苏徐州

贾汪交媾图［３３］（Ｐ２００），四川荣经石棺接吻图［３５］，河南

方城县城关镇发现的汉代接吻画像石［３６］，山东莒县

沈刘庄汉墓出土的汉代接吻画像石［３７］，安徽灵壁县

九顶镇出土的汉代接吻画像石［３８］，江苏徐州汉画像

石馆藏的汉代接吻画像石［３３］（Ｐ１９８）。这些有关房中

术的内容，并不仅仅是一种风俗，它所蕴含的意义远

远超出了图像本身的意义。上文已经提到，中国古

代的房中术从发端至明清，始终与道教密切相关，是

道教修炼成仙的方法之一。所以，在当时的人们看

来，活的时候没有修道成仙，到了冥界还可以继续在

世间没有完成的理想。所以，把伏羲女娲交尾图刻

画于墓室的石壁上，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

是伏羲女娲是汉代人心目中繁衍华夏民族的始祖，

在当时已经被神圣化并被赋予一种思想信仰，相信

伏羲女娲能保佑亡灵；二是在汉代人的观念中修道

成仙的先贤大部分得益于房中术，最为显著的例子

就是黄帝，他之所以能成仙，靠的就是道家房中术。

《千金方·房中补益》中提到：“昔黄帝御女一千二

百而登仙……能御十二女而不复施泄者，令人不老，

有美色。若御九十三女而自固者，年万岁矣。”正是

有了黄帝这样一个显著的例子，增加了汉代人对道

教房中术的推崇，并往往把传说中的神仙与道教房

中术相联系。

作为人类始祖的伏羲女娲，为人类的进步确实

做出过突出的贡献，并得到后人的颂扬，并由最初的

纪念其功绩到图滕崇拜，把他们画成人兽蛇身的形

象，视之为龙的传人，视之为神仙，祈求保佑。而后

当道教房中术普及，伏羲女娲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

又随着现世信仰的变化而发生了巨大变化，从而赋

予伏羲女娲新的职能———他们不仅仅是人类的英

雄，也不仅仅是能保护人类的神仙，在当时道教房中

术盛行的时期，他们又是道教中修炼成仙的楷模，这

是人类始祖崇拜的结果。

　　四、结语

总之，盛行于墓室之中的伏羲女娲人兽蛇身交

尾图像在汉代才开始出现，这显然与汉代的社会背

景有着密切的关系。汉代人之所以把这种伏羲女娲

交尾图像布置于墓室之内，与方仙道房中术这种修

道成仙的方式有关。由此可以看出汉代人对于方仙

道房中术迷恋之深，深信伏羲女娲成为神仙得益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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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仙道房中术，于是就把这种图像刻画于墓室之内，

以作为修道成仙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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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与变异
———中国写意油画的形成与发展

游海明

（漳州城市职业学院 艺术系，福建 漳州 ３６３０００）

［摘　要］油画与中国水墨写意在即时表现和画法方面存在很多共通之处，二者融汇创新，最终生
成一种新的艺术形式———中国写意油画。中国写意油画面貌多样、各具特色，但作品中或多或少都

具有传统思维与写意语言的特征和关于本土化语境的描述。随着对中国写意油画探索的不断深

化，人们已从最初对技巧的关注转向了对作品内涵的深度挖掘，使写意油画越来越具有传统文化的

韵味。应当敢于打破画种界限和艺术观念上的窠臼，在传承与变异的基础上建立属于自己的艺术

话语和艺术评判标准，这对当下中国写意油画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油画直接画法；中国水墨写意；中国写意油画

［中图分类号］Ｊ２１３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２．０５．０１９

　　油画直接画法与中国水墨写意所共同具有的即
时表现特点，为我们探寻一种适合中国传统审美习

惯的油画形式，即西方油画的本土化转换，提供了机

缘。对于中国传统写意的文化渊源与传承，以及将

写意笔墨作为中国油画本土化的一个重要元素，在

国内理论界已有研究，如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潘公凯

教授就明确把写意性作为未来中国油画与中国传统

文化的一个接点，提出写意性是推进中国油画深入

发展和本土化演进的一条重要思路，从理论上点明

了写意性是中国写意油画形成的核心内涵。［１］本文

拟从中西绘画相互融合、交汇的技法层面上探究中

国写意油画的形成，并对当下写意油画的表现形式

与内涵等进行梳理，以期有助于中国写意油画进一

步的深化与发展。

　　一、中西绘画技法的融合与变异

不同艺术之间的相互借鉴与渗透十分重要，西

方艺术就曾经受到东方艺术特别是中国绘画和书法

的影响，如毕加索和马蒂斯等诸多艺术大师，都从东

方艺术中得到过启示。从印象派的油画作品中，我

们可以看到很多尤如中国绘画的用笔和线条，如印

象派著名画家德加能根据形体的起伏画出不同粗细

变化的线条，不乏中国水墨写意画笔法那样的简练

和流畅。

在西方油画传入中国的百余年中，中国油画家

就一直不间断地进行着中西绘画融合的探索与实

践，以期实现油画本土化的语言转换。由于中国水

墨写意画是由画家用画笔直抒胸臆，运笔与用色均

要求快速、准确而直指心灵，而西方油画直接画法具

有现场快速挥洒、表现自由的特点，使许多喜欢用色

彩宣泄情感的中国油画家找到了共鸣，于是，在崇尚

写意的中国，油画直接画法的即时表现性备受推崇，

遂成为中国油画家抒发情感的主要表现方式。同

时，在其油彩的挥洒中不断尝试把传统绘画的写意

语言和表现方法融于其中。正是这种表现方式上的

契合，使西方油画与中国水墨写意画融汇一体，并最

终催生出一种新的艺术形式———中国写意油画。

从技法上看，油画直接画法与中国水墨写意画

的确存在某些共通之处：（１）即时性表现，这是中西
绘画最重要的共同点，两种画法都具有直接挥洒、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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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情感的表现特性。（２）油画直接画法的湿画法，
其油色流动产生的墨色淋漓与水墨效果接近。（３）
擦、干笔法产生的枯笔和飞白，如同水墨皴法。（４）
散涂法可以使色彩产生类似晕化的笔墨效果。这些

共通之处使两种画法具备了互相融合和转化的条

件。两绘画技法之间也有互补性，如擦和干笔法可

增强笔墨的书写趣味和写意性；色块法可强化色彩

丰富的表现力和油画的语言特性，避免因简单模仿

笔墨效果而造成的色彩贫瘠；平涂法简化明暗层次，

平涂的色彩恰好用于表现画面的空白部位。空白和

简约是中国画非常重要的一种图式，故在写意油画

中经常平涂出大面积的色块，既有空白，也有色彩；

厚涂法利用油画颜料堆积成凹凸不平的肌理，因厚

重的色层使笔触显得厚实而稚拙，就像使用毛笔侧

峰和干墨画出的苍劲线条；而用画刀或笔杆划出不

同粗细线条，也与画面的写意性笔调相得益彰，别有

情趣。

中国绘画独具韵味的写意笔墨与极具魅力的油

画色彩，分别代表中西方绘画艺术的精华，故应融合

各自特长，将其有机糅合在一起，使之成为写意油画

中最动人心魄和最具艺术魅力的元素组合，这样才

能促进艺术的创新发展。毕竟油画与中国画不同，

如果过于削弱色彩而强化笔墨，不但导致画面色彩

单调，缺乏生机，而且容易出现一种因过于清淡而产

生的阴柔之气；反之，如果只注重色彩而缺乏笔墨表

现，也难以体现中国传统绘画特有的诗情与意境及

水墨特有的清雅与庄重。只有做到色彩和笔墨的融

合表现，在画面中发挥各自的长处，方可相得益彰，

这样的融合才具有真正的意义和价值。中国式写意

油画的形成便是这种融合的结果。

此外，中国本土民间艺术也可为中国油画的创

新发展提供借鉴。民间美术中独特的图式、造型和

艳丽的色彩及其中所蕴含的气韵、意境等具有鲜明

的中国本土文化精神内涵，可为中国写意油画的形

成与发展提供丰富的资源。

　　二、中国写意油画模式探讨的实践

中国写意油画有着属于自己的艺术模式，但不

是一种样式或面貌。就内涵而言，不管什么油画样

式，只要能够体现中国写意的精神内涵，都属于中国

写意油画的范畴。这样，对于各种传统美学的追求，

如气韵生动、计白当黑、意境营造和笔墨趣味等民族

特有的审美追求如何在当代油画表现中融会贯通，

就显得十分重要。

气韵生动是中国艺术精神的审美核心，代表中

国传统艺术审美品评的最高标准，同时也是衡量写

意油画艺术价值的最高标准。当下中国的写意油画

大多属于具象范畴，需要“形”作为表达媒介，并融

合主观精神，在塑造形象和景物的过程中，以“不似

之似”的客观表现，达到抒发感情的目的。这类作

品因将具象与写意表现融为一体而深受人们的喜

爱，拥有众多的油画家队伍和广泛的欣赏者群体，代

表了当今中国写意油画的主流。如著名油画家吴冠

中、苏天赐、张钦若等，他们对油画色彩和笔墨的融

合表现均十分成功，既有传统写意的笔墨韵味，又具

有油画语言特性的艺术魅力，很多画面表现了山水

情怀和如诗一般的意境。

有的画家着重追求色彩表现，色彩变化丰富、亮

丽、明快，对比强烈，充分发挥油画色彩的艺术魅力。

但因画家在油画中融入了传统写意的理念和表现方

法，故用笔极其洒脱，随意生动，厚涂的笔触苍劲厚

重，并加以线条勾勒，所以画面也具有很强的写意性

和视觉冲击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女画家闫

平等。

也有许多画家借鉴传统的山水图式与符号，勾

皴、点染并用，色彩淡雅而不失丰富，将西方风景与

中国山水意境结合得天衣无缝，具有浓郁的中国风

格。如张冬峰等画家的风景油画。

有的作品则游离于具象、抽象与构成之间，在具

象之中融入了抽象的元素，并且极为注重块面之间

外形的构成美感，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具象与

抽象等因素都结合得十分完美，因此在写意性表现

中具有唯美情调的倾向。如俞晓夫、黄菁等画家的

油画作品。

还有一些作品完全脱离对形的描绘，走向了纯

主观的抽象表现，如赵无极和朱德群等大师的抽象

画作品。尽管他们采用的是抽象语言，作品却一样

具有浓郁的中国情调和写意韵味。

总之，写意油画可谓面貌多样，各具特色。尽管

画家各自选择的切入点和表现风格迥异，却有一个

共同点，就是作品中或多或少都具有传统思维与写

意性语言，亦即有关于中国本土化语境的描述，因此

都同属于中国写意油画艺术范畴。

　　三、中国写意油画发展的文化基因

中国文化具有一种写意情结，因而具有悠久文

化传统的写意理念早已深入人心，有着非常广泛的

群众基础，这正是油画为什么在中国会走上写意表

·７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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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重要原因。“写意”，是在中国古代哲学奥义影

响下逐渐形成的一种审美理念。由于先民们受原始

宗教中灵魂不死观的影响，在审美观上形成了重神

轻形、重质轻文的审美追求。特别是东汉末年，佛教

传入中国，形神论中的“形尽神不灭”的观念对中国

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也渗透到艺术领域。此后，

“中晚唐禅宗的兴盛，又一次深刻地影响了审美理

论向‘离形得似’的推进，使审美理论普遍地追求

‘写意’和‘传神’，即不注重对象的外在形貌、声色

的逼真描绘，而是力求把隐藏在形貌、声色中的内在

精神、气韵等本质的东西呈现出来”［２］。在这种文

化背景之下，中国各种传统艺术作品都不太注重对

象外在形貌的逼真描绘，而是着力于对象内在的精

神表现，如绘画、雕塑、园林、戏曲、诗歌等，无不倾向

于“写意”的审美追求。这种审美理念在漫长的历

史演变中早已凝结为一种中国传统艺术领域独具风

貌的主要特征和文化情结。

油画直接画法虽然具有表现性，但其表现性与

中国写意理念却有很大不同。中国文化追求“天人

合一”的哲学思想，故传统艺术也倾向于含蓄和委

婉，完全有别于西方表现主义激情、冲动和呐喊的表

达方式。这是由于中西方文化传统和人生观的巨大

差异形成的，反映在作品中的内涵自然也存在很大

差别。因此，我们在融合西方艺术语言的同时，需要

不断加强自身传统文化的积淀，深刻领悟传统文化

和写意精神的深层内涵，才能在作品中凸显本土文

化的特征，使作品真正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蕴；否

则，即使拥有很高的表现技艺，甚至画面也具有很强

的书写性，也很难从其作品中散发出一种中国传统

文化精髓里特有的清韵与诗性，这样的作品自然不

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写意油画。

任何门类的艺术都不应否认表现技巧的重要

性，因为艺术语言所呈现的技艺之美，是提高作品艺

术表现力和感染力的主要因素，其重要作用不言而

喻。技巧虽然重要，但终究也只是形而下的“器”，

技巧如果不能体现特定文化的内涵与深度，而只是

流于程式和表象，那么最多只能给人带来视觉上的

愉悦而已。因此，写意油画如果不具备中国传统文

化的实质内涵形而上之“道”，而只是表面的技法融

合，那么就不能使作品产生实质性的转变。由此可

见，写意油画的形成和发展，除了需要娴熟高超的表

现技艺之外，更重要的是画家要有丰厚的文化内涵。

因此艺术家要对本土传统文化精神有深刻的理解与

感悟，才能有针对性地在油画中把握传统写意语言

的融入，成就真正具有本土化特征与内涵的写意油

画。对此，著名美术评论家尚辉认为：“意象油画的

写意精神已无关乎语言和技巧，而是艺术主体才情

与学识的影射。”［３］美术史论家曹星原也主张中国

油画应成为“有识之画”，认为艺术作品应能体现

“中国传统审美观中所强调的超越对物象的辨认，

寻求画外之意的作画主旨”。［４］

随着对中国写意油画探索的不断深化，人们已

从最初对技巧和形式的关注更多地转向了对作品内

涵深度的挖掘和重视，从而促使写意油画越来越具

有传统文化的本土韵味。只有让人的主观意识和个

人感情在作品中充分发挥，创作出来的艺术作品才

能真正地沟通人们的心灵，而这些都是艺术家自身

学识在作品中的自然显现。具有独特本土文化内涵

的作品方可屹立于世界艺术之林，成为人类共享的

精神财富。因此，在程式技法的融合与表现中，关于

文化身份的认同和对传统文化应有的关注，都将促

使画家在技法表现中融入更多本土文化的内涵与基

因，使“器”能够真正地承载中国传统文化的写意之

“道”，这是形成写意油画模式的重要因素。

此外，还应当敢于打破画种界限和艺术观念上

的窠臼，在传承与变异的基础上建立属于自己的艺

术话语和艺术评判标准，这对当下中国写意油画的

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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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古民居福祠装饰艺术赏析
赵克理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系，江苏 扬州 ２２５１２７）

［摘　要］作为扬州古民居建筑装饰艺术的一个独特地域性符号，福祠因其祭祀性、主人身份地位
的标志性、建筑空间的视觉引导性及砖刻的艺术性等特质而占有重要地位。扬州古民居福祠总体

上依据中国传统建筑立面装饰形式，形成一个自下而上的三段式装饰。在装饰纹样的选用上，传统

吉祥纹样与祭祀纹样和谐共存是福祠装饰艺术的一大特色。福祠与宅园合一的整体布局一道，彰

显出扬派建筑的质朴与从容，具有中国传统设计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极高的地域审美文化价值，是不

可多得的古代建筑装饰艺术样本。诠释扬州古民居福祠装饰艺术对中国当代设计的语意表达及扬

州古民居保护和修缮均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关键词］扬州古民居；福祠；三段式装饰

［中图分类号］Ｊ５９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２．０５．０２０

　　中国古民居营建中，聚族而居的村落常通过建
祠堂来满足族人祭祀活动的需要，城市宅院一般选

择厅堂作为祭祀场所。明清时期扬州民居在营建中

独辟蹊径，于宅院入口天井处设类似于佛龛的福祠，

作为宅院主人早晚、各种节日、婚丧嫁娶等活动祭祀

先祖神灵的场合。这一独特的地域性建筑装饰艺术

符号，因其祭祀性、主人身份地位的标志性、建筑空

间的视觉引导性以及砖刻的艺术性等特质，在整个

宅园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也成为中国古民居建

筑装饰艺术的一个孤例。尽管自陈从周先生起学界

对扬州园林艺术有所研究，但扬州园林与古民居空

间的一体化特征奠定了建筑与装饰艺术的主导作

用，目前被园林研究遮蔽的古民居建筑艺术研究鲜

有学者关注。青砖黛瓦掩映下的福祠，尽褪徽州砖

雕细密繁缛和苏州砖雕柔婉细腻的铅华，与宅园合

一的整体布局一道，彰显出扬派建筑所具有的中国

传统设计文化丰富的内涵和极高的地域审美文化价

值，对其进行诠释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传承的现

实意义。

　　一、扬州古民居福祠概述

在扬州旧城区约５平方公里范围内，散布着数
百个建于明、清和民国早期的古宅名第。这批古宅

建筑群中，既有官宦之府、盐商宅第，也有书香世家、

平民居所。其中，多数宅园坐北朝南，呈东西窄而南

北略长的矩形。空间定位选择与北京四合院“坎位

巽门”的形制基本相同。内部布局前宅后园，以庭

院为主，园林为辅，园林藏于深宅后院之中。

住宅建筑以横向组群铺开，常有二路、三路甚至

四路、五路并列，每路面阔三间、四间或五间不等，相

邻两路之间以狭长的明巷（扬州人称之火巷）相连。

纵向以合院为进延伸，常见三进、五进、七进连贯，少

数达九进甚至十三进。合院以规制三间为基数与东

西厢廊构成，所以根据每路面阔不同，有“明三暗

四”或“明三暗五”的做法。清代扬州人李斗《工段

营造录》中有“如五间则两梢间设子或飞罩，今谓

明三暗五”的记载。建筑整体呈棋盘格子状布局，

整个院落规整严谨而极富韵律感。［１］

迈入八字形正门，在东西向狭长的天井中，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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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耸的墙面（或清水灰砖、或磨砖斜角锦贴面、或白

灰粉刷）上嵌以水磨青砖雕刻砌成的福祠，与大门

遥相呼应，十分引人注目。以此为引导，向左入仪

门，步入日常接待宾客的正厅（堂）；自右入火巷门，

供杂务、佣人或日用物品之进出。

作为宅园成员重要祭祀场合和主人身份地位象

征的福祠，因突破了沿袭千年的室内祭祀传统，在营

造中选择仿建筑式佛龛的基本形制，由于受墙面的

限制，多仿古建筑立面形状，一般高约１．５～２ｍ，宽
１ｍ左右，厚１０～２０ｃｍ，并无严格的规制记载，其大
小视天井规模和墙的高低而定，以取得视觉上的协

调。全部构件均以清水磨面的青砖精雕细刻而成，

各部件间严丝合缝，毫无粘合痕迹。装饰图案的表

现多采用浮雕或透雕，少数部位施以圆雕技法。题

材的选用将传统祭祀场合常用的纹样与民间吉祥纹

样相结合，以体现出该区域的多功能特征。福祠整

体造型构思巧妙、工艺精致，线条流畅而富于变化，

质朴而不乏灵动之气，常借助雕刻层次的递进和光

影的变化来强化其有限的空间效果。

　　二、扬州古民居福祠的装饰艺术

特征

　　由于福祠具有祭祀的特殊表意功能，所以在表
现手法上以传统建筑总体造型特征为基础，装饰艺

术语言既有民居建筑常用的符号特征，又有佛龛造

型的部分语言特点。

１．三段式布局
扬州古民居福祠总体上依据中国传统建筑立面

装饰形式，形成一个自下而上的三段式装饰。上段

为屋顶，屋面部分有以青砖磨制仿琉璃筒瓦形，也有

以青板砖铺面。中段为屋檐下门以上的部分，一种

为整体墙面满布纹样（见图１），另一种则是以整体
磨砖墙面作底，团花纹样居中。下段以门洞为中心，

两边设对称扇。一般方门门洞上方两侧向内出挑

一组砖饰构件；也有在门洞前加高挺的门楼以强化

整个福祠的立体效果（见图２）。两边磨砖壁柱直抵
檐下。整个福祠被磨砖台面托起，既是整个建筑的

基座，也是摆放祭祀用品的地方。

２．吉祥纹样与祭祀纹样共存
在装饰纹样的选用上，传统吉祥纹样与祭祀纹

样和谐共存是福祠装饰艺术的一大特色。

祭祀类纹样中，屋面正脊两端鸱吻多为圆雕龙

首鱼尾。鱼龙身体倒伏，龙头双目怒睁，张口吞脊，

满布鱼身的鳞甲刻画细致而生动，鱼尾双叉反翘，整

体既威猛神异又姿态生动，与山西大同下华严寺辽

代薄伽教藏殿和天津蓟县辽代独乐寺山门的鸱尾极

其相似。吴引荪宅福祠（见图３）运用祭祀纹样可谓
匠心独运，为强化屋顶清水脊饰去繁就简、化直为弧

图１　汪竹铭宅福祠　　　　　　　　　　　　　图２　卢绍绪宅福祠

·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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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翘的整体灵动和立体化视觉效果，设计者压缩中段

装饰，代之以两层略带收分的砖枋，上层无饰与屋顶

呼应，下层满布源自早期图腾的“碯”字形四方连续

纹样，扬州人将其称为“路路通”。扬州古民居福祠

中拐子龙纹运用较多，大多饰于福祠中段，如图１所
示的汪竹铭宅福祠，设计者在中段上方首先设一层卷

草枝蔓缠绕的拐子龙纹样与屋面装饰过渡，其下则用

纯粹的拐子龙纹，门楣上方也施以同样的纹样装饰，

使整个福祠显得庄重肃穆。扬州古民居福祠中也有

将拐子龙纹样与其他主题纹样配合使用的，只表示祭

祀意义的存在，如黄至筠宅福祠（见图４）和吴引荪宅
福祠，这两个福祠中段正中饰较大的海棠锦牡丹花卉

纹，拐子龙纹环绕周边起到烘托的效果。

扬州古民居福祠中运用最多、题材广泛的当属

传统吉祥纹样。扬州古民居福祠在题材选用上多与

宅园主人的出身、文化素养、人生追求密切相关。如

卢绍绪（先任盐场课盐大使，后为业盐场商和盐运

商）积累了大量财富，所以在宅园的营造中不惜工

本，极尽豪华奢侈，所造福祠既大且精：满布云纹的

屋脊正脊饰体量较大的由莲花座、宝瓶和三戟组合

而成的“连升三级”；中段平整光洁的青砖底上，硕

大的海棠形“三多”（佛手、桃、石榴）纹样，刀法犀

利毫无阻滞，十分醒目；门洞前加高挺的门楼以强化

整个福祠的立体效果，门洞上方刻扇面式匾额，满布

回纹锦，中阳刻“如意”二字，旁雕对称牡丹，再上雕

“双龙戏珠”。卢绍绪宅福祠的设计着力表现主人

对长寿延年、多子多福、官场生意场上诸事遂意吉祥

的追求。［２］又如黄至筠，虽为巨贾（清嘉道年间八大

盐商之一），但极具文人气质。黄至筠宅福祠正厅

取名“汉学堂”，福祠门洞两侧扇裙版上刻“四

书”，均意在彰显主人深厚的国学修养。黄至筠宅

福祠装饰中将中段墙面两分，顶部回纹绕边，上半部

中心海棠形牡丹纹，四周布回纹边，下半部中间由蝙

蝠、如意、双钱和寿桃组成“福到眼前”，回纹充塞角

隅，极富生活意味。传统吉祥纹样中的回纹、二龙戏

珠、蝙蝠、牡丹花卉纹、双钱纹等，均是扬州福祠装饰

中常用的纹样，它们表达着富贵绵延不断、生命生生

不息、生活与事业富足双全等美好愿景。

由于福祠属传统宗法宗教祭祀活动场所，祭祀

的主要对象是祖先，在祖先崇拜意义的统摄下有对

天地、神灵和佛的崇拜，所以在祭祀的内容上更倾向

于功利性价值。扬州古民居福祠装饰艺术也有这种

功利性价值的表达。因各宅园主人价值取向的差

异，福祠的装饰艺术不像建筑或其他艺术那样受流

传规制的约束，为装饰艺术创造了充分发挥的自由

之境。文人或具有国学修养的主人在装饰上或倾向

于庄严肃穆，或倾向于轻灵舒展，或倾向于精致奢

华，或者兼而有之。值得一提的是吴引荪宅福祠。

吴引荪在光绪十四年（１８８８年）任浙江宁绍道台，遂
聘请浙江工匠来扬州仿造宁绍道台衙署并结合扬州

图３　吴引荪宅福祠　　　　　　　　　　　　　图４　黄至筠宅福祠

·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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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风格营建私宅。吴引荪宅福祠造型去繁就简，

化直为曲，几近大于屋面的屋脊加两道腰线呈弧形

上翘，屋面、屋脊毫无装饰构件以突出轻灵之气；中

段上部“碯”字纹，下部中心海棠牡丹纹两边对称饰

竹石，四周回纹绕边，门取如意状，两边清水砖底上

书“天能生金，池不受宝”联一幅。吴引荪宅福祠通

过造型上稳重与轻灵、装饰上繁与简的巧妙处理，完

成了对文人精神追求的艺术化表达。

　　三、扬州古民居福祠的审美文化

价值

　　祭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和作
用，血缘关系是古代宗法制度的纽带，家族观念则是

其基础。人们通过对先祖和神灵的祭祀，希望得到

他们的庇荫来维持旺盛的血缘家庭群体和事业的永

续。这种祭祀传统文化必然会反映到建筑营造中。

中国传统民居村落普遍强调以祠堂为中心，而民居

院落则以厅堂为中心来组织空间结构，以表达族人

的这种群体性、集中性和秩序性特点。普遍而言，祭

祀活动多在室内进行。扬州古民居一个独特的现象

是将这种隆重的祭祀活动置于室外，而且位于大门

入口处的天井内，反映出扬州古民居主人对祭祀活

动和居住性建筑结构布局的独特理解，展现出深刻

的地域审美文化特点。

官员、文人和盐商宅第多砌筑福祠。尤其是盐

商宅第更喜砌筑福祠。盐商虽然家资巨万，代表了

资本主义的新生商业力量，但是仍然不能融入上流

社会阶层。如何在事业成功与精神追求两者之间取

得平衡，多数盐商在营造宅院时，对享乐之欲和财富

的炫耀持克制和谨慎态度。明清时期扬州盐商宅第

营造大多承续中国传统宅院、园林的营造手法，重在

突出建筑环境品质的质朴和诗意化表达。同时充分

运用扬州砖刻艺术精工洗练、丰满清丽、配景简约、

主题突出的特点，加之青砖质朴材质的烘托，使整个

宅园的装饰艺术体现出浓烈的儒家文化意境。

福祠作为祭祀活动的场所，其位置处于整个空

间环境序列的前端，向人们昭示出宅院主人对“根”

追寻的情愫。福祠内的各种祭祀活动展现出主人通

过在新兴商业环境中艰苦奋斗并创造出丰富物质世

界所体悟到的天人交会的归依感和神秘体验。此

外，福祠与建筑中的其他装饰要素均体现出主人对

儒家理想化人生境界的向往，也就是说，商业活动的

成功，财富的积累，这些都是外在的立功，更为重要

的是，在生命生生不息的行程中对“道”的追寻。正

像盐商黄竹筠在自己的清美堂（正厅）所悬楹联“传

家无别法非耕即读，裕后有良图惟俭与勤”，即是对

这一情愫所做出的最好诠释。［３］

　　四、借鉴与启示

扬州古民居福祠装饰艺术在运用中国传统装饰

纹样和砖刻工艺来进行文化表达方面，有效地实现

了现实生活与精神世界的高度统一，体现出天地精

神与人文精神高度和谐的审美文化追求，揭示出那

个时代刚刚迈入商业市场并取得巨大成功的新生社

会力量群体，在物质富足与精神追求两者之间选择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守候与回望，并赋予了传统装饰

艺术以新的文化语义，这对中国当代设计的语意表

达及扬州古民居保护和修缮均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目前中国设计艺术正处在发展中，先后经历了西

方现代主义设计的影响、后现代主义设计的符号化消

费以及当下过度商业化设计的冲击与洗礼，如何汲取

西方设计中的精华并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

中国气派的民族设计话语体系，是中国设计艺术界的

一大难题。扬州古民居福祠装饰艺术的语意表达方

式或许对我们具有可资借鉴的方法论意义。

扬州地方政府在古民居保护和修缮方面付出了

不懈努力，近年来花巨资对保存完整的古城区内的

民宅尤其是名宅进行大规模修缮。但如何使修缮后

的民宅能够忠实地反映历史风貌，仅靠修旧如旧的

常规方法远远不够。还需要对那些保存完整的古民

居样本进行全方位的深入研究，以探寻这种地域性

建筑的装饰艺术和审美文化特征，以及不同宅院的

个性风格，并对其进行详细分类，用以指导那些损毁

严重宅院的修缮，更好地展现宅院主人独特的个性

特点和审美取向，提高修缮品质。

福祠装饰艺术研究只是古民居建筑装饰艺术研

究诸多课题中的一小部分，笔者以此抛砖引玉，望设

计界同仁一道努力来共同发掘隐匿在这些历史遗产

中的丰富思想资源，为我国古建筑保护提供有针对

性的智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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